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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ＧＡ２《德意志意识形态》最新版 （２００４）概观

———陶伯特 “Ⅰ费尔巴哈”章编辑思路批判

［韩］郑文吉／著　　赵　莉／译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刊载了由陶伯特主持编辑的暂定版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 “Ⅰ费尔巴
哈”章新版编辑样稿，这一编辑思路也许在各个手稿的文献学分析上获得了成功，但在全书结构却消除了马克思恩格

斯哲学新世界观的内在有机联系。此版的编者们执迷于所谓的 “去意识形态”的文献学解体，这最终将对整个 《德意

志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ＭＥＧＡ２；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陶伯特；２００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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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０４年４月出版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简称为ＭＥＧＡ）的 “同

伴杂志” （Ｂｅｇｌｅｉｔ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 （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Ｊａｈｒｂｕｃｈ，简称为 《年

鉴》）。《年鉴》贡献出第一号，即２００３年号的整卷篇幅，用作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 “Ⅰ费尔巴
哈”和 “Ⅱ圣布鲁诺”章手稿的再现。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简称为ＩＭＥＳ）和 《年鉴》的编纂者声称，因 ＭＥＧＡ２《德意志意识形态》预定在２００８年出
版，为了弥补之前研究和利用上的空白，故作为暂定版 （Ｖｏｒａｂ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ｉｏｎ）出版。①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５年至１８４６年夏期间，通过与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即青年黑格尔
派的施蒂纳 （ＭａｘＳｔｉｒｎｅｒ）和鲍威尔 （ＢｒｕｎｏＢａｕｅｒ）的论争，对他们的观念论进行了批判，而 《德意

志意识形态》的 “Ⅰ费尔巴哈”章正是体现出这一过程中他们自身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轨迹的重要资
料，很早就倍受关注。然而，以往出版的各种版本在文本的编纂上体现出了强烈的政治意图，操之过

急地将之作为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论世界观之形成的具有逻辑性和体系性的资料。而后在１９６０
年代初，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内发现三张手稿纸页，随着其中两张被证实为 “Ⅰ费尔巴哈”章的缺损
部分②，“Ⅰ费尔巴哈”章文本的重新编纂便一度兴起。尽管各版本编者标榜忠实于文本的原稿，但
１９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出版的各版本在手稿纸页的排列和文本的再现上，还是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准，
因而 ＭＥＧＡ２这一决定性文本的出版便被寄予了厚望。

然而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预定刊载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 ＭＥＧＡ２Ⅰ／５，原计划是由前东德的研
究人员 （陶伯特为研究负责人）主持，并于１９９０年代初期出版，但因１９８９年柏林墙的拆除，以及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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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研究由高丽大学特别研究费资助。

作者简介：郑文吉，韩国高丽大学教授，国际著名马克思学家。

译者简介：赵　莉，（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博士。
“出版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年鉴 （２００３年），阿姆斯特丹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柏林：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２００３，ｈｒｓｇ．Ｖｏｎ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Ｓｔｉｆｔｕｎｇ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Ｂｅｒｌｉ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４）），第３页。

巴纳： “马克思恩格斯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些补遗的文字”， 《国际社会史评论》，第７卷，１９６２年，第９３－１０４页
（ＳＢａｈｎｅ，“‘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ｖｏｎＭａｒｘｕ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ＥｉｎｉｇｅＴｅｘｔｅｒｇｎｚｕｎｇｅ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ＶＩＩ（１９６２），
９３～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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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的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剧变，而不得不无限期延迟。① 尤其是进入１９９０年代之后，ＭＥＧＡ２的出版
权由前东德和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ｆüｒＭａｒｘｉｓｍｕｓ－Ｌｅｎｉｎｉｓｍｕｓ：ＩＭＬ）移交给了国际
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 （ＩＭＥＳ），而包括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 ＭＥＧＡ２Ⅰ／４、Ⅰ／５、Ⅰ／６的编纂
则交由以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Ｈａｕｓ，Ｔｒｉｅｒ）为中心的德法ＭＥＧＡ２工作组负责。因此到
了１９９０年代，以往的ＭＥＧＡ２编纂原则不得不随情况的变化而作大幅的修改， 《德意志意识形态》

（ＭＥＧＡ２Ⅰ／５）的编纂工作也由柏林转至以特里尔为中心。也就是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纂是
以１９７０年代初就开始主持该项工作的陶伯特为中心，由德法 ＭＥＧＡ２工作组的佩尔格 （ＨａｎｓＰｅｌｇｅｒ）
和格朗炯 （ＪａｃｑｕｅｓＧｒａｎｄｊｏｎｃ）负责执行的。② 但近年来，普罗旺斯埃克斯大学的格朗炯教授因高血压
倒下，马克思故居研究所的佩格所长也到了退休年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预计将推迟。因此，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 （２００３）》所刊载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和 “Ⅱ圣布鲁诺”章
手稿的再现，引起了相关研究者们热切的关注。

继１９２０年代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稿》之后，断断续续发行出版的各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ＭＥＧＡ）的同伴杂志，是出版 “历史的、考证版的全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所不
可或缺的工具之一。③ 作为这些杂志的重要功能，前半部分刊载有关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面传记”，

或 “对历史问题进行批判的、严肃的、学术的探究”的论文，然后是将两人 “手稿中未公开的文本予

以暂定的出版，以接受学术上的批判”。虽然根据个别情况的需要而有所差异，但介绍与全集有关的

文件、介绍ＭＥＧＡ工作的进行情况及相关文献，是这些同伴杂志的一般体制。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年鉴 （２００３）》（以下简称 《年鉴２００３》）的编辑工作大大摆脱了 ＭＥＧＡ同

伴杂志所具有的以往惯例。首先从外形上来看，《年鉴２００３》采取了 ＭＥＧＡ正本的形式。也就是说，
《年鉴２００３》不是一册的单卷，而是一卷两册，在２００８年 ＭＥＧＡ２Ⅰ／５正式出版之前，暂时担当起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１部 “Ⅰ费尔巴哈”和 “Ⅱ圣布鲁诺”章的作用。这从该书编者陶伯特和
佩尔格 （ＨａｎｓＰｅｌｇｅｒ）的暂定版序中也可看出———他们在介绍和批判以往 “Ⅰ费尔巴哈”章各版本
的暂定版序 （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中，指出 《年鉴２００３》继承了 ＭＥＧＡ２试行版的传统，认为这一文本再现
是稳妥的。④

因此，本论文欲首先探讨 “Ⅰ费尔巴哈”以往诸版本中代表性版本的编辑原则和文本再现样
式，然后具体考察 《年鉴２００３》所刊载的暂定版 “Ⅰ费尔巴哈”章的再现样式。有鉴于此，本文在
论述中不可避免地要与以往出版的各种不同版本，以及预定在 ２００８年完刊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

（ＭＥＧＡ２Ⅰ／５）的总体结构进行比较，对之加以探讨。另一方面，本文的论述集中在传统上包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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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郑文吉，“从编纂史看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早期著作》（首尔：文学和知性社，１９９４），７２～７３
页的注释３。

考虑到巴加图利亚俄语版本的德语原文复原，陶伯特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 “Ⅰ费尔巴哈”的编辑工作可追溯到１９６０年
代。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所：“新版马克思恩格斯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由梯尔

海因编辑并配导言， 《德国哲学杂志》，第 １４发行年度，第 １０册 （１９９６年）。第 １１９２－１２５４页 （ＩＭＬｂｅｉｍＺＫｄｅｒＳＥＤ，
“Ｎｅｕｖｅｒ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ｕｎｇ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ｅｌｓＩｄｅｓ１．Ｂａｎｄｅｓ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ｖｏ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ｕｎ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ｖｏｒｂｅｒｅｉｔｅｔｕｎｄｅｉｎｇｅｌｅｉｔｅｔｖｏｎ
ＩｎｇｅＴｉｈｅ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１４．Ｊａｈｒｇａｎｇ，Ｈｅｆｔ１０（１９９６），１１９２～１２５４页）。

ＭＥＧＡ自视为马克思恩格斯 “历史的、考证的”全集，为了其出版准备过程及出版后订正勘误的需要，ＭＥＧＡ出版了同伴杂
志。对于ＭＥＧＡ１而言，最初的同伴杂志是梁赞诺夫发行的两卷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Ａｒｃｈｉｖ，１９２６～１９２７）。１９７５年
以来，随着ＭＥＧＡ２的出版，发行了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１９７８～１９９１），有１３卷。ＭＥＧＡ的出版权转交至
ＩＭＥＳ后，《ＭＥＧＡ研究》（ＭＥＧＡ－Ｓｔｕｄｉｅｎ，１９９４～２００２）便作为同伴杂志刊行。该杂志为半年鉴，正常发行至１９９８年，但１９９９年只
发行了一卷便中断了 （共发行１１卷）。２００３年，改题为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开始发行 （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２００３～）。该杂志
虽然复原了德国统一之前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的体制，但无卷号，只标明年份，这一点不同于从前。

他们指出，《年鉴２００３》所刊载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１部 “Ⅰ费尔巴哈”章在标题或编辑上虽不一定一致，但是由于
包括两栏编辑在内的体制上的新特点，基本上为ＭＥＧＡ２项目所包容，继承了ＭＥＧＡ２试行版的传统。他们也提到，上述试行版印数很
少，而且只提供给相关机构，或为评价所编纂文本之妥当性而发给专家，故普通读者无法使用；为了弥补这一空白，《年鉴２００３》刊
载发行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１卷的Ⅰ、Ⅱ章。“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导言”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２００３，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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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章内的手稿上，故对于 《年鉴２００３》中的 “莱比锡宗教会议”、

“Ⅱ圣布鲁诺”，以及作为附录刊载的魏德迈的 《布鲁诺·鲍威尔及其辩护士》（ＪｏｓｅｐｈＷｅｙｄｅｍｅｙｅｒ，
ＢｒｕｎｏＢａｕｅｒｕｎｄｓｅｉｎＡｐｏｌｏｇｅｔ），则不作多言。

一、以往各版本的编纂原则和再现方法

迄今为止，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未发表手稿———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１部 “Ⅰ费尔巴哈”
以 “原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ｐｒａｃｈｅ）”加以再现的文本相当之多，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五种。
１）梁版 （１９２６）：《马克思恩格斯文稿》第１卷 （１９２６）中所收录的梁赞诺夫版。①
２）阿版 （１９３２）：ＭＥＧＡ１Ⅰ／５（１９３２）中收录的阿多拉茨基版。②
３）③新德文版 （１９６６）：《德国哲学杂志》第１４卷 （１９６６）刊载的巴加图利亚版 （俄语，１９６５：

巴版）的德语复原本。［巴版 （１９６５）：巴加图利亚的俄语版］。④
４）ＭＥＧＡ２试行本 （１９７２）：ＭＥＧＡ２试行版所收录的陶伯特的编辑本。⑤
５）广松版 （１９７４）：日本出版的广松版。⑥
首先，以上五个版本中，梁版和阿版是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主持下出版的早期版本，

但手稿的排列或文本的再现样式却大相径庭。梁版正逢 ＭＥＧＡ１出版在即，作为为载入 “历史的、批

判的”全集而做的准备，梁版忠实地遵循了手稿上所记的恩格斯的纸页号和马克思的页码，对于独立

的片断，也遵从手稿发现时的顺序，在补充完善手稿的同时，对 “原来的排列”非常仔细和留意。也

就是说，梁版对于梁赞诺夫历尽艰辛收集而来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最难再现的 “Ⅰ费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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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论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库。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杂志》，梁赞

诺夫主编，第一卷，１９２６年，第２０３－３０６页 （“ＭａｒｘｕｎｄＥｎｇｅｌｓüｂｅｒ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Ｄｅｒｅｒｓｔ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
－Ａｒｃｈｉｖ．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ｄｅｓ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ｓｉｎＭｏｓｋａｕ，ｈｒｓｇ．ＶｏｎＤＲｊａｚａｎｏｖ，１．Ｂａｎｄ［１９２６］，２０３～３０６页）。“编者导言”，第２０５－
２２１页 （“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ｄｅｓ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ｂｅｒｓ，”２０５～２２１页）；“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与唯心主义直观的对立” （“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
Ｇｅｇｅｎｓａｔｚｖ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ｕｎｄ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第２３３～３０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考证版全集》， “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与唯心主义直观的对立 ［导言］”，第７－６７页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Ｇｅｇｅｎｓａｔｚｖ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ｕｎｄ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７～６７页）。

该项所列的Ｄ版和巴版有着同一编纂原则，原都是四部结构。即小束手稿的誊清稿 （Ｒｅｉｎｓｃｈｒｉｆｔ）、异稿 （Ｖａｒｉａｎｔ）、片段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为第一节，大束基底稿则根据马克思的页码分为三个部分，作为二、三、四节。两者之间的不同只在于巴版给所分的二十
六个段落分别加上了标题，而Ｄ版则只收录作者亲手所加的标题，对于栏外边注则给以了更为细心的注意。参考郑文吉，“《德意志意
识形态》‘Ⅰ费尔巴哈’章的重新建构”，郑文吉，上述论文 （１９９４），第２１８～２２２页，以及郑文吉，“１９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日本学界
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争”，同上书，第２６４～２６８页。

“新版马克思恩格斯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由梯尔海因编辑并配导言，《德国哲学杂志》，第１４发行年度，
第１０册 （１９６６年）。前言，第１１９２－１１９８页 （“Ｎｅｕｖｅｒ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ｕｎｇ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ｅｌｓＩｄｅｓＢａｎｄｅｓ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ｖｏ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ｕｎ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ｖｏｒｂｅｒｅｉｔｅｔｕｎｄｅｉｎｇｅｌｅｉｔｅｔｖｏｎＩｎｇｅＴｉｌｈｅ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１４．Ｊａｈｒｇａｎｇ，Ｈｅｆｔ１０．１９６６．“前言”，１１９２
～１１９８页）；文本，１１９９～１２５１页；注释，１２５１～１２５４页。
［ＫＭａｒｋｓａＩＦＥｎｇｅｌ’ｓ，“Ｆｅｊｅｒｂａｃｈ．Ｐｒｏｔｉｖｏｐｏｌｏｚｎｏｓ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ｃｅｓｋｏｇｏＩ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ｅｓｋｏｇｏｖｏｚｒｒｅｎｉｊ，”Ｖｏｐｒｏｓｙｆｉｌｏｓｏｆｉ，１９６５，Ｈｅｆｔ１０，７９～
１０７页；Ｈｅｆｔ１１，１１１～１３７页；ＧＡＢａｇａｔｕｒｉｊａ，“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ａＩｓｏｄｅｒｚａｎｉｅｒｕｋｏｐｉｓｉｐｅｒｖｏｊｇｌａｖｙ‘Ｎｅｍｅｃｋｏｊ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ｉ’，”同上书，Ｈｅｆｔ１０，１０８
～１１８页；ＫＭａｒｋｓａＩＦＥｎｇｅｌ’ｓ，Ｆｅｊｅｒｂａｃｈ．Ｐｒｏｔｉｖｏｐｏｌｏｚｎｏｓ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ｃｅｓｋｏｖｏｚｒｒｅｎｉｊ（Ｍｏｓｋａｕ１９６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ＥＧＡ）试行本，柏林，１９７２年。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唯物主义直
观与唯心主义直观的对立”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ＥＧＡ）．Ｐｒｏｂｅｂａｎｄ（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２）．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
“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ⅠＢａｎｄ，Ｋａｐｉｔｅｌ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Ｇｅｇｅｎｓａｔｚｖ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ｕｎｄ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文本，第３３～１１９
页；学术资料 （Ａｐｐａｒａｔ），３９９～５０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最近德国哲学及其代表人物费尔巴哈、Ｂ鲍威尔和施蒂纳以及德国社会主义及其各位
先知的批判》，第一卷，第一部分。新近发表并附文本考证注释。广松涉主编，东京，１９７４年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ｎｅｕｅｓｔ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ｉｎｉｈｒｅｎＲｅｐｒｓｅｎｔａｎｔｅｎ，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ＢＢａｕｅｒｕｎｄＳｔｉｒｎｅｒｕｎｄ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ｉｎｓｅｉｎｅｎ
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ｎＰｒｏｐｈｅｔｅｎ，ⅠＢａｎｄ，１．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Ｎｅｕｖｅｒ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ｕｎｇｍｉｔｔｅｘｔ－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Ａｎｍｅｒｋｕｎｇｅｎ，ｈｒｓｇ．ＶｏｎＷａｔａｒｕＨｉｒｏｍａｔｓｕ（Ｔｏｋｉｏ
１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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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忠实地遵循作者所整理出的顺序，不仅是手稿的边注和指示，而且连修改和删除，也在正文和

脚注中一一记述。因此，梁版体现出初创期文本的平面编纂所能够具有的各种美德，是将作者意图具

体化的手稿再现 （ＡｕｓｇａｂｅｌｅｔｚｔｅｒＨａｎｄ）的一个典型。①

但是，阿版则出版于１９３１年梁赞诺夫卸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长职务，阿多拉茨基被任命为
继任所长之后。阿版在其编纂原则——— “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６年７月，其出版计划遭受挫折之
前的 （手稿）形态加以复原”的指导下，对文本的重构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也就是说，编者视手稿为

“未定型”形态，将正文中添加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记与边注、其它用于构思与推敲的指示

（Ａｎｇａｂｅｎ），以及划分文段的分节线与插入指示，都积极地应用于文本的编纂，有体系地对手稿进行
了重构。② 阿版对手稿的脱胎换骨式的重构，使文本具有高度的体系性，进而使 “遗稿的内容首尾一

贯”，从而 “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其内容”。③

然而问题是，我们在比较梁版和阿版时，如果考虑到这是同一手稿的编纂，而且是由同一研究所

编订的，那么便无法不惊讶于两者如此的迥然不同。我们知道，梁版根据的是梁赞诺夫的编纂方针，

由乔贝尔 （ＥｒｎｓｔＣｚóｂｅｌ）加以复原；而阿版则根据阿多拉茨基修改过的编辑方针，由威尔勒
（ＰＷｅｌｌｅｒ）进行准备。④ 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注意到，梁版和阿版之间介入了一场巨大的政治事
件，即１９３１年２月开始的斯大林对梁赞诺夫的传唤与肃清。而且我们通过这一事件可知，政治权利对
学术研究所给予的影响是多么的严重。⑤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１部 “Ⅰ费尔巴哈”章原是作为 “最早述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手稿，被

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形成过程的重要文献之一。⑥ 因此，梁赞诺夫付出努力，想要将这一重要的文献

按照手稿的原形加以忠实的再现。

然而，在梁赞诺夫被肃清后，阿多拉茨基随即接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他所秉持的坚定立场为

——— “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与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紧密结合”，因此未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当

作学术研究的对象，而是明确主张，需要 “准备一种更大众、更普遍、更容易接受的版本”。阿多拉

茨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将 “梁赞诺夫的错误”定性为对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国际性、大众性版

本的出版”消极怠慢。也许是因为他认为，“Ⅰ费尔巴哈”章的手稿从多个角度且创造性地探讨了
辩证唯物主义的各基本问题，所以才会一味蛮干，将之按照编者的意图进行重构。⑦

换言之，阿多拉茨基想要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该手稿中首次形成了体系，并欲

将这一强烈的政治意图具体化，其结果便是以他们自认为 “历史的、批判的”全集的 ＭＥＧＡ１Ⅰ／５，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卷 “Ⅰ费尔巴哈”章来加以再现。这样，ＭＥＧＡ１Ⅰ／５的 “Ⅰ费尔巴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编者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１卷 （“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ｄｅｓ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ｂｅｒｓ，”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Ａｒｃｈｉｖ，Ｂｄ．１），特别参考第２１７
～２２１页。也请参考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章的重新建构”，郑文吉，上述论文 （１９９４），第２０３～２０９页。

“２．手稿编辑原则”（“２．ＤｉｅＲｉｃｈｔｌｉｎｉｅｎｆüｒｄｉｅＲｅｄｉｇｉ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ＭＥＧＡ１Ⅰ／５，Ｓ．５６１～５６４。引文在ＭＥＧＡ１
Ⅰ／５，ⅩⅦ页。

阿版编辑的具体内容见 ＭＥＧＡ１Ⅰ／５，第５６１～５８３页；参考郑文吉，上文，２０９～２１８页。引文见广松涉的 “《德意志意识形

态》的编辑问题”，《唯物论研究》２１号 （１９６５年春号），第１０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１卷 （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Ａｒｃｈｉｖ，Ｂｄ．１），第２１７页；ＭＥＧＡ１Ⅰ／５，ＸＩＸ页。
关于斯大林和梁赞诺夫的关系以及梁赞诺夫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肃清，参考以下资料。ＪＧ罗基天斯基：“‘肃反’：通

过阿多茨斯基对梁赞诺夫研究所的接管”，《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来稿》，新序列，特刊，第３期，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２２页 （ＪａｋｏｂｖＧｒｉｇｏｒ’
ｅｖｉｃＲｏｋｉｔｊａｎｓｋｉｊ，“Ｄｉｅ‘Ｓｕｂｅｒｕｎｇ’

!

ｂｅｒｎａｈｍｅｄｅｓＲｊａｚａｎｏｖ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ｓｄｕｒｃｈＡｄｏｒａｔｓｋｉｊ，”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Ｎｅｕｅ
Ｆｏｌｇｅ．Ｓｏｎｄｅｒｂａｎｄ３（２００１），１３～２２页）。

Ｄ梁赞诺夫：“编者导言”，（ＤＲｊａｚａｎｏｖ，“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ｄｅｓ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ｂｅｒｓ”），第２１０页。
见１９３１年４月１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Ｅｘｅｋｕｔｉｖｋｏｍｉｔｅｅｄｅｒ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ＥＫＫＩ）上阿多拉茨基的以下报

告，当时正值对梁赞诺夫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研究员的肃清进行之时。“ＶＶ阿多拉茨基于１９３１年４月１日就列宁研究所和马克思
恩格斯研究所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来稿》，新序列，特刊，第３期，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７－１１９页 （“Ｂｅｒｉｃｈｔｖｏｎ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ＶｉｋｔｏｒｖｉｃＡｄｏｒａｔｓｋｉｊüｂｅｒｄａｓＬｅｎ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ｕｎｄｄａｓ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ａｎｄａｓＰｌｅｎｕｍｄｅｓＥＫＫＩｖｏｍ１．Ａｐｒｉｌ１９３１，”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
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ＮｅｕｅＦｏｌｇｅ．Ｓｏｎｄｅｒｂａｎｄ３（２００１），１０７～１１９页）。引文依次见１０８，１１７页。



ＭＥＧＡ２《德意志意识形态》最新版 （２００４）概观

哈”章的文本因刊载入ＭＥＧＡ，而确立了其坚实的高高在上的权威，在之后三十年间，一直被作为德
语原语的新版、普及版，以及其它外语翻译本的底本。①

但是，１９６２年，巴纳在ＩＩＳＧ发现了 “Ⅰ费尔巴哈”章中的三张手稿纸页，并予以公布，这样，
阿版的虚构性便大白于天下。② 而后到了１９６０年代，包括新发现手稿纸页在内的新版得以刊行，其中
代表性的，是基于巴加图利亚编辑方案的１９６６年的新德文版，ＭＥＧＡ２编纂组编纂的１９７２年的ＭＥＧＡ２
试行版，以及１９６５年以来广松基于自己的论文的１９７５年的广松版。１９６０年代和１９７０年代发行的这
些版本有其特点，首先是出于阿版 （ＭＥＧＡ１）没有 “必要和充分的根据”就 “对文本进行置换”③、

甚至被指为伪书④，因而忠实于 “原手稿”的文本的再现成了当务之急。因此，在作为含有作者最终

审定版本 （ＡｕｓｇａｂｅｌｅｔｚｔｅｒＨａｎｄ）的 “Ⅰ费尔巴哈”章文本的编纂上，最重要的关键均集中在以下
两方面上——— （１）遗存手稿的排列顺序，（２）手稿的再现样式。

首先，１９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出版的以上三个版本在手稿的排列顺序上，都是 “基本上”将核心手

稿 ［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ｕｓｔｒｉｐｔ：一般称为 “大束手稿 （ｇｒｏβｅｓＫｏｎｖｏｌｕｔ）的 “基底稿”］排列在版本的后面，⑤

虽然在顺序上有所不同，但小束手稿的誊清稿、异稿、片断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则排列在前面。其次在手稿
的再现样式上，新德文版采取平面样式，而ＭＥＧＡ２试行版和广松版则尝试用２栏，或２页排版。２栏
或２页排版原是因为手稿原形即分为两栏，左栏为正文 （Ｇｒｕｎｄｔｅｘｔ），右栏内有修改、边注、指示，
为了使之准确位于手稿原有的位置，而导入此种排版方式。但广松版采取的样式则是将位于手稿右栏

的修改、边注、指示放入脚注，片断、异稿、誊清稿等则排在右栏。⑥

不管怎样，１９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出版的以上三个版本都是在忠实于手稿原稿的大命题下，对文本
复原所进行的尝试。其结果为，（１）在手稿的排列上，以马克思所标页码的基底稿为轴，誊清稿、异
稿、片断排列在前面，这一点是一致的；但在这些誊清稿、异稿、片断的排列上，各版本都因为

“（阿版）所尝试的文本位置改变”不是基于 “慎重的探讨和对手稿及其内容的进一步研究”，因而纷

纷标榜展现手稿原形，“在笔迹的现象和形态所引导的认识框架内”，或以 “手稿本身的有机的内部结

构”，来尝试对文本进行排列。然而，其中任何一个版本都无法提供证明手稿排列正当性的决定性线

索。⑦ 尤其是广松版，在手稿排列上不乏假设和推测，到了可与编者自己所猛烈批判的 ＭＥＧＡ１Ⅰ／５
（阿版）相匹敌的程度。⑧ 因此，“在不远的将来”要出版的ＭＥＧＡ２Ⅰ／５的手稿排列，是相关学者所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举一个代表性的例子，便是马克思恩格斯： 《著作集》，ＭＥＷ版，第３卷，１９５８年 （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Ｗｅｒｋｅ（ＭＥＷ），Ｂｄ．３
（１９５８）），作为德语原文版，其普及率最高。

最能体现阿版在编辑上的恣意性的，是将马克思所标页码Ｓ２８（恩格斯的页号为１１－ｂ）中未完成的文句，与Ｓ８（恩格斯
的页号为６－ａ）的未完成文章的前部分相连接。参考ＭＥＧＡ１Ⅰ／５，３２页第５行和注５）。但是，巴纳发现包括有Ｓ２８后的Ｓ２９页的
手稿纸页 （恩格斯的页号为１１－ｃｄ），并将与Ｓ２８右栏相连接的文本载入其论文。Ｂａｈｎｅ，上文，９６页。关于阿版文本编纂的虚构性，
参看郑文吉，上文，第２０９～２１８页。

引文见Ｄ－Ａｕｓｇａｂｅ（上面的Ｄ版），第１１９８页。
广松涉，上文，第１０４页。
广松版例外地将小束手稿的誊清稿片断 ［３］ －ａｂｃｄ～

"

４
#

－ａｂ（或ＭＥＧＡⅠ／５－８）插入大束手稿的第２部分和第３部分
之间，填补相当于马克思所标页码缺失部分的Ｓ３６～３９。

有关广松版的具体说明，参看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章的重新建构”，上述论文 （１９９４），第２２８～
２３７页；以及郑文吉，“１９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日本学界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争”，上文 （１９９４），第２５７～２７１页；郑文吉，“《德意
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文本编纂问题”，郑文吉，《韩国马克思学》（首尔：文学和知性社，首尔２００４），第９０～９１页。

引文分别见 《德国哲学杂志》，第 １４发行年度，１９６６年，第１０册，第１１９８页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Ｊｇ．１４
（１９６６），Ｈｅｆｔ１０，１１９８页）；ＭＥＧＡ２版，试行本，柏林：狄兹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４１６页 （ＭＥＧＡ２Ｐｒｏｂｅｂａｎｄ（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７２），４１６页）；广松涉，上文，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广松版是其编者在无法接触到原稿的状态下，仅以阿版和梁版为对象，经过十年的研究和个人不计其数的努力而完成的产

物。因此，广松版在日本的影响力是无比巨大的，而其引起德国研究者的注意，是１９９０年代后期之后的事情。ＭＥＧＡ编纂者对广松版
所具有的学术意义和编纂上的贡献的评价是肯定的，但对于编者所主张的 “忠实于原稿”、“客观性”、“精确性”，则十分怀疑。Ｍａｒｘ
－Ｅｎｇｅｌｓ－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２００３，第１９页。见前注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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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切关注的；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学术界的讨论，也在１９９０年代后期之后被引发出来。①
另一方面，（２）在文本的再现样式上，ＭＥＧＡ２试行版带来了新的转机。考虑到很难接触到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手稿原稿及很难想象其原形的读者，ＭＥＧＡ２试行版通过２栏排版，使其原形具化。也
就是说，这一版本将手稿原稿左栏中所写的正文 （Ｇｒｕｎｄｔｅｘｔ）再现于左栏，将手稿右栏中记有的修
改、边注、指示等放入右栏，使文本再现于原本的位置。② 因此，文本的这一再现方法对于体现 《德

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章手稿的特点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而大受欢迎。而且 １９８２年出版
的ＭＥＧＡ２Ⅰ／２中，刊载了 《１８４４年手稿》第一再现部，使 ＭＥＧＡ２试行版的尝试得以具体化，并在
效果上得到了验证。③ 然而众所周知，在手稿的再现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

的 “Ⅰ费尔巴哈”章，较之马克思自己撰写的 《１８４４年手稿》要更为复杂。也就是说，前者是复数
的合著人以目前的出版计划为前提，经过了多次修改、删除及编辑；而后者首先是为了自我理解而作

的选萃，因此前者之成稿经历了更为多样的阶段。故韩国和日本的学者曾就 《德意志意识形态》 “Ⅰ
费尔巴哈”章再现，要求即便 “部分地”变用原有ＭＥＧＡ的编纂方针，也要在 ＭＥＧＡ２Ⅰ／５中具体展现
手稿成稿的各个阶段。④ 这样看来，我们可以不为夸张地说，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
章的再现上，至少２栏排版是现在的一个大势所趋。⑤

…… 而众望所归的是，上述各版本之间的差异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的讨论的展开，可作为

ＭＥＧＡ２Ⅰ／５的编纂过程，并最终在 “历史的、批判的”决定本全集中尘埃落定。然而，正如前文所

述，全集的出版遥遥无期，到了２００４年才在ＭＥＧＡ的同伴杂志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年刊出版
中，刊载了 “Ⅰ费尔巴哈”章的暂定版。为此，本文在下一节中将对该暂定版中刊载的 “Ⅰ费尔
巴哈”章的内容进行具体的探讨。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３日，在东京举办的 “恩格斯国际学术会议”第二部分的主题是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会上

发表的论文刊登在 《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マルクス主义研究》，２７号 （１９９６年６月）。郑文吉，“《ドイツ·イデオロギ－》研究
におけるキスト编纂の问题”，《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マルクス主义研究》２７号 （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３０页；小林昌人，“《ドイツ
·イデオロギ－》第１编集の基本的诸问题—郑文吉氏へのユメトとＭＥＧＡ２（试行）版の批判，”同书，３１～６６页；桥本直树，“《ド
イツ·イデオロギ－》 ‘Ⅰフオイエルバツハ’の手稿の编成に关して，”同书，６７～８７页。并参考 Ｍｏｏｎ－ＧｉｌＣｈｕｎｇ，“Ｅｉｎｉｇ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ｄｅｒＴｅｘｔｅ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ｉｎｓ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ｉｎＨｉｎｓｉｃｈｔａｕｆｄｉｅＷｉｅｄｅｒｇａｂｅ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ｅｌｓ‘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Ｍａｒｘ
－Ｅｎｇｅｌｓ－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ＮｅｕｅＦｏｌｇｅ１９９７，３１～６０．“关于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编辑———尤其考虑到 ‘第一章。费尔巴哈’的重新

出现———的几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来稿》，新序列，１９９７年，第３１－６０页；参考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文
本编纂问题———尤其是关于 ‘Ⅰ费尔巴哈’章的再现问题”（１９９６），郑文吉，上文 （２００４），第６３～１０２页。

手稿原稿的右栏写有修改文的情况下，若明确标示出左栏正文中的插入位置，则均接入左栏的正文文本加以再现，并在学术

资料 （Ａｐｐａｒａｔ）中对这一事实做了说明。
《１８４４年手稿》在ＭＥＧＡ２Ⅰ／２（１９８２）中，同时收录了两个再现部分，第一再现部是将原来的手稿原稿加以复原，第二再

现部则按照以往的逻辑体系。ＭＥＧＡ２Ⅰ／２，第１８７～３２２页，第３２３～４４４页。韩语译本见卡尔·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崔仁浩译）（首尔：朴钟哲出版社，１９９１），第８２～１４０页。并参考郑文吉，“卡尔·马克思 《１８４４年手稿》的文本批判”，郑文吉，
《追随者的时代》（首尔：文学和知性社，１９８７），第１９１～２６６页。

“对ＭＥＧＡ２第Ｉ卷／５中的手稿 ‘一费尔巴哈’的编辑要求”，东京，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１１日，签名：Ｎａｏｋｉ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手稿）；
“关于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致第１卷／５编纂委员会的要求”，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１９日，签名：ＴａｄａｓｈｉＳｈｉｂｕｙａ（手稿）（“Ａｎ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
ａｎｄｉ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ｓ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ｓ‘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ｉｍＢａｎｄⅠ／５ｄｅｒＭＥＧＡ２，”Ｔｏｋｉｏ，１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５，ｇｅｚ．Ｎａｏｋｉ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Ｍｓ）；“Ｄｉｅ
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ｅｎａｎｄｉｅＲｅｄａｋｔｉｏｎｓ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ｅｓＢａｎｄｅｓⅠ／５ｄｅｒＭＥＧＡ２üｂｅｒｄｉ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１９．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５．ｇｅｚ．
ＴａｄａｓｈｉＳｈｉｂｕｙａ（Ｍｓ））；ＴＳｈｉｂｕｙ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问题”，《ＭＥＧＡ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１期，第１０８－１１６页 （Ｔａｄａｓｈｉ
Ｓｈｉｂｕｙａ，“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ｄｅｒＥ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ＭＥＧＡ－Ｓｔｕｄｉｅｎ，１９９６／１，１０８～１１６页）；Ｍｏｏｎ－ＧｉｌＣｈｕｎｇ，上文 （１９９７），第
５９～６０页等。

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广松版一样，这种２栏结构及双页方式若用作收录誊清稿、异稿、片断，则排版上的效用性便大大
降低。另一方面，韩国和日本学者要求删除部分用小字区分，且为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而使用不同字体，但２栏排版的手稿在
将之具体化时，不一定就能取得积极效果，这一点笔者在以下探讨日语文本的书评中曾经指出。郑文吉 （Ｍｏｏｎ－ＧｉｌＣｈｕｎｇ）：“关于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日本的新版本”，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来稿》，新序列，２００１年，第 ２８５－２９２页 （Ｍｏｏｎ－ＧｉｌＣｈｕｎｇ，“Ｚｕｒ
Ｎｅｕａｕｓｇａｂｅ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ｉｎＪａｐａｎ，”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ＮｅｕｅＦｏｌｇｅ２００１，第２８５～２９２页） （参考郑文吉，
“对日本出版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章新版的探讨与批判”（２００１），郑文吉，上文 （２００４），第１４２～１５１页。）



ＭＥＧＡ２《德意志意识形态》最新版 （２００４）概观

二、基于文献学分析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暂定版 “Ⅰ费尔巴哈”章的再现

１．“暂定版 （Ｖｏｒａｂ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ｉｏｎ）”的意义
《年鉴２００３》推出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 “暂定版”，刊载了第１卷的 “Ⅰ费尔巴哈”、“莱

比锡宗教会议”、“Ⅱ圣布鲁诺”，并包括作为附录的魏德迈 （ＪｏｓｅｐｈＷｅｙｄｅｍｅｙｅｒ）执笔的 “布鲁诺

·鲍威尔及其辩护士”。ＭＥＧＡ２在正式出版马克斯恩格斯著作的过程中，除了正式的 ＭＥＧＡ本卷以
外，在准备阶段还试验性地出版了若干版本，包括此次的暂定版在内，有以下四种。

（１）１９７２年的ＭＥＧＡ２试行版 （１９７２）。①

（２）１９８３年的ＭＥＧＡ２第Ⅳ部分的栏外边注试行版 （１９８３）。②

（３）１９９９年的ＭＥＧＡ２Ⅳ／３２的暂定版 （１９９９年）。③

（４）２００４年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暂定版 （２００４）。④

首先，苏联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ｆüｒＭａｒｘｉｓｍｕｓ－
Ｌｅｎｉｎｉｓｍｕｓ）于１９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发行过 ＭＥＧＡ１，后中断，在继承 ＭＥＧＡ１事业并准备 ＭＥＧＡ２的过
程中，为具体体现ＭＥＧＡ２的基本编纂原则及其直接运用于文本编纂时会出现怎样的形态，１９７２年发
行的试行版 （Ｐｒｏｂｅｂａｎｄ）采用了试验出版 （Ｐｒｏｂｅｓｔüｃｋｅ）的形式，试验性地再现四个部分
（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结构的ＭＥＧＡ各部中的代表性文本。对于第１部，则提出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 “Ⅰ
费尔巴哈”章。而且该试验印刷本被散发给各国的专家，为检验ＭＥＧＡ文本再现的妥当性和客观性发
挥出了作用。

另一方面，ＭＥＧＡ２第Ⅳ部除选萃及笔记之外，还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目录及上面所写的阅读
痕迹———栏外边注 （ｓｐｒｅｃｈｅｎｄ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ｅｎ）、记号、划线等———囊括进全集，作为将之具体化的准备
工作，１９８３年发行了ＭＥＧＡ２第Ⅳ部的栏外边注试行版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ｅｎ．Ｐｒｏｂｅｓｔüｃｋ）。ＭＥＧＡ第Ⅳ部虽然
订立了第１编４０卷 （刊载选萃及笔记）和第２编３０卷 （收录藏书的注释目录及栏外边注等）的计

划，但根据１９９５年修改后的编纂方针，后者缩减为 ＭＥＧＡ２Ⅳ／３２的１卷３册。而这一栏外边注试行
版则成为以后栏外边注本编纂的一个参考书。

而当初拟发行的 ３０卷 ＭＥＧＡ第Ⅳ部第 ２编的藏书注释目录及栏外边注本 （Ｅ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ｒ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ｅｎ），却因１９９０年以来的东欧政治剧变，其编纂计划遭到大幅缩减和修改，为将之压缩为１
卷的ＭＥＧＡ，于１９９９年发行了作为先行本的ＭＥＧＡⅣ／３２暂定版 （Ｖｏｒａｕｓ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ｉｏｎ），先行出版了相
当于ＭＥＧＡⅣ／３２前部分的注释目录。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目录自１９２０年代由尼古拉耶夫斯基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ＥＧＡ２试行本的编辑原则与样本，主编：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所与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委员
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所，柏林：狄兹出版社，１９７２年 （ＭＥＧＡ２Ｐｒｏｂｅｂａ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ｇｒｕｎｄｓｔｚｅｕｎｄＰｒｏｂｅｓｔüｃｋｅ，ｈｒｓｇ．ＶｏｍＩＭＬｂｅｉｍ
ＺＫｄｅｒＫＰｄｅｒＳｏｗｊｅｔｕｎｉｏｎｕｎｄＩＭＬｂｅｉｍＺＫ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Ｅｉｎｈｅｉｔｓｐａｒｔｅｉ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２）。

ＭＥＧＡ２第四部分：边注、样本、正文与参考文献》，主编：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所与德国社会主
义统一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所，柏林：狄兹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ＭＥＧＡⅣ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Ｐｒｏｂｅｈｅｆｔ，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ｅｎ．
Ｐｒｏｂｅｓｔüｃｋｅ．ＴｅｘｔｕｎｄＡｐｐａｒａｔ．Ｈｒｓｇ．ＶｏｍＩＭＬｂｅｉｍＺＫｄｅｒＫＰｄｅｒＳｏｗｊｅｔｕｎｉｏｎｕｎｄＩＭＬｂｅｉｍＺＫ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Ｅｉｎｈｅｉｔｓｐａｒｔｅｉ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
（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３）。

ＭＥＧＡ２第四部分：第３２卷暂行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已查明的库存目录并附注》，主编：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柏
林：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ＭＥＧＡⅣ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Ｖｏｒａｕｓ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ｉｏｎｚｕＢａｎｄ３２．Ｄｉｅ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ｅｎｖｏ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ｕｎ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
ＡｎｎｏｔｉｅｒｔｅｓＶｅｒｚｅｉｃｈｎｉｓｄｅｓｅｒｍｉｔｔｅｌｔｅｎＢｅｓｔａｎｄｅｓ，ｈｒｓｇ．Ｖｏｎ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Ｓｔｉｆｔｕｎｇ（Ｂｅｒｌｉ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９）。

“马克思、恩格斯、威德迈：《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打印原样、草稿、誊清稿片断与 ‘一．费尔巴哈和二．圣布鲁诺’
的笔记”，载于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年，主编：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柏林：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ＪｏｓｅｐｈＷｅｙｄｅｍｅｙｅｒ，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Ａｒｔｉｋｅｌ，Ｄｒｕｃｋｖｏｒｌａｇｅｎ，Ｅｎｔｗüｒｆｅ，Ｒｅｉ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ｕｎｄＮｏｔｉｚｅｎｚｕ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ｕｎｄ
ⅡＳａｎｋｔＢｒｕｎｏ．”Ｉｎ：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２００３，ｈｒｓｇ．Ｖｏｎ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Ｓｔｉｆｔｕｎｇ（Ｂｅｒｌｉ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４）。

该栏外边注本计划作为ＭＥＧＡ２第Ⅳ部的末卷，由３册组成。即Ⅳ／３２１为藏书的注释目录，Ⅳ／３２２为藏书文本中出现的见
诸语言的边注本，Ⅳ／３２３则刊载对各藏书中出现的各种阅读痕迹所作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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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ｒｉｓＩｖａｎｏｖｉｃＮｉｋｏｌａｅｖｓｋｉｊ）开始编订之后，经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复原的程度已经相当之高。因
此，对藏书的状态进行的具体描述、所藏处、对见诸和不见诸语言的栏外边注的调查，均有所建树，

使简略的叙述成为可能，因而作为栏外边注本的先行资料得以出版。因此，该暂定版有望与 ＭＥＧＡ
Ⅳ／３２的完结一同，作保留和修改。①

那么，《年鉴２００３》中所出版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之 “暂定版”意味着什么

呢？正如 《年鉴２００３》“编者的话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中所揭示的，要等到２００８年出版ＭＥＧＡ２Ⅰ／５《德意
志意识形态》的话，其时间上的空白太长，为了弥补因此造成的资料上的空缺，这才 “暂定地”出版

“Ⅰ费尔巴哈”章和 “Ⅱ圣布鲁诺”章。而且早在１９２０年代，编纂 《马克思恩格斯文稿》的梁赞

诺夫就已经阐明了以下这一前提———在 “历史的、批判的”全集出版之前，为了进行学术上的批判，

将如此重要的资料暂定地出版 （Ｖｏｒａｂｄｒｕｃｋ），以便于利用，这是极为重要的。② 这样看来，ＩＭＥＳ的
《年鉴２００３》的编者也意识到，《年鉴２００３》中刊载的 “Ⅰ费尔巴哈”章并不是该章的完结本，今
后还有可能通过研究和批判进行修订。③ 因此，笔者对其中刊载的 “Ⅰ费尔巴哈”的文本再现方法
进行仔细的探讨，追问其是否是最佳选择，这是作为对该问题一直十分关注的学者的一项义不容辞的

义务。为此，笔者欲在对以往各版本文本所作讨论的延长线上，围绕手稿排列顺序和再现样式，对该

暂定版文本加以探讨。

２．暂定版文本的排列顺序
《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章暂定版的文本所具有的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该文本的排列

顺序。众所周知，“Ⅰ费尔巴哈”章是由未完草稿、誊清稿、笔记等构成的未完成的章节，因此按
照怎样的顺序来排列这些未完成的草稿、誊清稿、异稿，则成了 “Ⅰ费尔巴哈”章编纂上最为重要
的关键问题。

事实上，大束手稿的草稿和小束手稿的独立草稿、誊清稿、异稿等的存在，是横亘在 “Ⅰ费尔
巴哈”章编纂上的最大的障碍。一个章节中混存着不同执笔阶段的手稿，这让对手稿进行编纂的研究

者们陷入了抉择上的分歧———究竟是重视相应章节的逻辑展开呢？还是将作者留下的手稿状态看作是

最终文本？前者代表性的例子是前面所述及的阿版，即 ＭＥＧＡ１Ⅰ／５，而后者的例子则是除阿版以外
的梁赞诺夫以来的各种版本。

然而，问题是对于后者来说，各版本在手稿的排列顺序上也是互不相同的。综合来看，这些版本

将大束基底稿排列在后面 ［梁版则例外地将誊清稿 ［３］ －ａｂｃｄ～｛４｝ －ａｂ（Ⅰ／５－８）连接在大束
手稿的最后］，将小束手稿的片断排列在前面。但是这些排在前面的手稿片断也不易排列，于是各版

本的编者在 “作者的最终意图 （ＡｕｓｇａｂｅｌｅｔｚｔｅｒＨａｎｄ）”这一挡箭牌下，对之加以各人各色的编纂
（见表１）。

而 《年鉴２００３》在将 “Ⅰ费尔巴哈”章所包括的手稿划分为相当于基底稿的大束手稿 （ＭＥＧＡ
Ⅰ／５－３）和包括誊清稿、片断、异稿在内的小束手稿时，其排列与以往出版的各种版本迥然不同，
顺序大相径庭。也就是说，暂定版将大束基底稿排列在前面，小束手稿排列在后面，这些编纂是超乎

预料的。换言之，该暂定版将归于 “Ⅰ费尔巴哈”章的大束基底稿放在之后撰写的小束手稿的前
面，从而彻底按照手稿的执笔年代顺序来排列手稿，忠实地体现了ＭＥＧＡ的编纂原则——— “按照执笔

８

①

②

③

郑文吉，“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中的栏外边注的意义及其出版问题———写于ＭＥＧＡ２Ⅳ／３２（试行版）发刊之际”（２００３），收录
于郑文吉，上文 （２００４），第１５５～１７６页。

“出版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年鉴 （２００３年，第３期）》（“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２００３，３’），第１页。《马克思
恩格斯文库》，第１卷，（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Ａｒｃｈｉｖ，ＢａｎｄⅠ）第３页。

对于暂定版 （Ｖｏｒａｂ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ｉｏｎ）在文本上完成程度的讨论有可能多种多样。然而 “暂定版”意味着决定本之前的 “先行样本

（“Ｖｏｒａｂｄｒｕｃｋ”），所以如有必要，可以对文本加以修订。笔者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在柏林 ＢＢＡＷ遇到了 ＩＭＥＳ的诺伊豪斯 （Ｐｒｏｆ
ＤｒＭａｎｆｒｅｄＮｅｕｈａｕｓ）教授，他是ＩＭＥＳ的办公厅长，也是 《年鉴》的编辑人，通过与他的谈话也可确认上述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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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进行编年式排列”。①

另一方面，暂定本对于小束手稿的排列顺序，也 “严格地”按照执笔顺序进行排列，并将Ⅰ／５－
４（ＩＩＳＧ编号：Ｈ２／Ｈ１）排在大束之后，即排列在小束的开头，接着将Ⅰ／５－５（｛２｝ －ａｂｃｄ）置于
Ⅰ／５－６（［？］ －ａｂｃｄ～［２？］ －ａ）之前。也就是说，暂定本与以往各版本不同，声称对作者以未
完状态留下的手稿 “不再作编辑或加以扩大”，从而具体体现唯物论的历史进程是怎样到达完成状态

的。换言之，编者们将看似具有一定关联性的 “Ⅰ费尔巴哈”章的手稿、誊清稿和片断，彻底进行
文献学的分析和解体，从而体现出想要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时代的论争过程中留下的各种痕迹反

映在文本之中的强烈意志。②

不管怎样，德法ＭＥＧＡ工作组一向坚持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有关 《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专家会

议③上陶伯特的 “Ⅰ费尔巴哈”章手稿排列意见，对于该暂定版，也只是在 “文献学分析”这一名

义下，对以往的立场重新加以申明罢了。他们将大束手稿的Ⅰ／５－３（基底稿）搬至 “Ⅰ费尔巴哈”
章的最前面，这一文本编辑上的决定应该说是具有意义的，但是在小束手稿的排列顺序上，尽管有其

暂定版编辑方针———手稿的文献学分析，但也存在让人难以首肯的部分。

首先，该暂定版排列小束手稿时，（１）将题为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的２页手稿 （Ｈ２／Ｈ１；Ⅰ／５－４）排
列在小束手稿的开头； （２）将现有小束手稿中的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Ａ．Ｄｉ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ｎａｍｅｎｔｌｉｃｈ
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２｝ －ａｂｃｄ；Ⅰ／５－５）排列在前面的Ⅰ／５
－４之后，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
先是手稿Ⅰ／５－４在ＭＥＧＡ１的阿版中被作为附录 （阿版，５３８～５４０页），在广松版中则被作为附

录Ⅱ （广松版，１５８～１５９页），但在其它版本中，却未将之放入 “Ⅰ费尔巴哈”章。而暂定版将之
排列在基底稿和小束手稿之间。该手稿是对有关费尔巴哈的 《未来哲学原理》 （Ｇｒｕｎｄｓｔｚｅ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Ｚｕｋｕｎｆｔ）的命题进行的整理，似为 “Ⅰ费尔巴哈”章所做的准备工作 （Ｖｏｒａｒｂｅｉｔ）。
该手稿原先夹在遗赠给倍倍尔 （ＡｕｇｕｓｔＢｅｂｅｌ）和伯恩施坦 （Ｅｄｕａｒｄ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的恩格斯遗稿中的书
信包装封套１４（ＰａｋｅｔＮｒ。１４：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ｖｏｎＥｎｇｅｌｓ（第１４号包裹：恩格斯的各种手
稿））中，陶伯特很早就因其纸质 （Ｐａｐｉｅｒｓｏｒｔｅ）而认为该手稿属于 “Ⅰ费尔巴哈”章。④ 但若要将
该手稿置于小束手稿的最前面，还必须要确定其执笔日期，而对之却未见有何具体证据。⑤ 对此暂定

版只是推测执笔日期为１８４６年１～３月之间。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ＥＧＡ版的编辑原则》，阿姆斯特丹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柏林：１９９３年，第２２－２３页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ｒｉｃｈｔｌｉｎｉｅｎｄｅｒＭａｒｘ
－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ＥＧＡ）．Ｈｒｓｇ．Ｖｏｎ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Ｓｔｉｆｔｕｎｇ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３），２２～２３
页），Ｂ．Ⅱ１，２，３．

Ｍ－Ｅ－Ｊ（《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３’ －４’，２０’页。
郑文吉，“ＭＥＧＡ２Ⅰ／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构成———有关 《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的专家会议参加报告”（１９９６），郑

文吉，上文 （２００４），１０３～１０４页；Ｊ罗亚恩： “关于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构成特别会议。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４－２６日，特里尔”，
《ＭＥＧＡ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１４７－１５７页 （ＪüｒｇｅｎＲｏｊａｈｎ，“Ｂｅｒｉｃｈｔ：Ｓｐｅｚｉａｌｋｏｎｆｅｒｅｎｚ‘Ｄｉｅ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２４．
～２６．Ｏｋｔｏｂｅｒ１９９６．Ｔｒｉｅｒ，”ＭＥＧＡ－Ｓｔｕｄｉｅｎ，１９７７／１，１４７～１５７页）。

Ｉ陶伯特：“论 ‘费尔巴哈’手稿的形成史及其在ＭＥＧＡ２第Ⅰ／５卷中的编排”，《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来稿》，２６（１９８９），第
１０１－１０９页 （ＩｎｇｅＴａｕｂｅｒｔ，“Ｚｕｒ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ｓ‘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ｇｈ’ｕｎｄｄｅｓｓｅｎＥｉｎｏｒｄｎｕｎｇｉｎｄｅｎＢａｎｄⅠ／５ｄｅｒＭＥＧＡ２，”
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２６（１９８９），１０１～１０９页）；Ｉ陶伯特： “诸手稿的流传史及其第一次以原文发表”， 《ＭＥＧＡ研
究》，１９９７年第 ２期，第 ３７页 （ＩｎｇｅＴａｕｂｅｒｔ，“Ｄｉｅｂｅｒｌｉｅｆｅｒ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ｕｎｄｄｉｅＥｒｓｔｖｅｒ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ｄｅ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ｐｒａｃｈｅ，”ＭＥＧＡ－Ｓｔｕｄｉｅｎ，１９９７／２，３７页）；Ｍ－Ｅ－Ｊ（《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第２９２～２９３页。

陶伯特只是模糊地推测该文执笔日期最早在１８４５年１０月底，并且完稿时间早于１８４５年１２月或在１８４６年１月之前。她曾好
几次提到正在确认执笔时期，但却并未说明。参考 ＩｎｇｅＴａｕｂｅｒｔ，上文 （１９８９），１０７页及 １０９页的注 ３０），３１）。另参考郑文吉，
“ＭＥＧＡ２Ⅰ／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构成———有关 《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的专家会议参加报告”，郑文吉，上文 （２００４），第
１２６～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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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梁版 阿版 巴版（新德文版） ＭＥＧＡ２试行版 广松版 ＭＥＧＡ２暂定版
发行年度 （１９２６） （１９３２） （１９６５／６６） （１９７２） （１９７４） （２００４）

小

束

手

稿

Ｈ２／Ｈ１ 附录 附录Ⅱ Ⅴ
ＭＥＧＡ　Ⅰ／５－４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费尔巴哈）”／
“ａ）Ｆ’ｓｇａｎｚｅＰｈｉｌ．Ｌｕｆｔｈｅｒａｕｓａｕｆ［…］［…］ｄａ？ｎｕｒｉｎｄｅｒｚｅｉｔｅｉｎｅｖｅｒｎｄｅｒｕｎｇｍｇｌ．（费尔巴哈的全部哲学
的结果在于［……］［……］一种改变只有在时间中才（是）可能的）”

［１？］－ａｂｃ Ⅰ 正文 部分脚注 异稿明细 Ⅰ－１ Ⅶ－１
ＭＥＧＡⅠ／５－６α
“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一．费尔巴哈）”／
“Ｗｉｅ＜ｕｎｓｅｒ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ｅｎ＜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ｎ＞ｍｅｌｄｅｎ．［…］

［…］．Ｄｅｒａｕβｅｒｈａｌｂ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ｌｉｅｇｔ．＜… ＞（“正如 ＜我们的 ＞德
国的玄想家们所＜担保＞宣告的，……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
［１？］－ｃｄ～［２？］－ａ＜ｂｃｄ＞ Ⅲ Ⅲ Ⅲ Ⅲ Ⅲ－１ Ⅶ－２
ＭＥＧＡⅠ／５－６β
“１．Ｄｉ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ｓｐｅｚｉｅｌｌ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Ａ．（一般意识形态，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Ａ）”／
“＜…＞／Ｄｉｅ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ｅｎ［…］ ［…］．ｄｕｒｃｈｄｉｅ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ｂｅｄｉｎｇｔ（“……前提……由生产决定的”）”
［１］－ａｂ 省略 Ⅰ Ⅰ Ⅱ Ⅰ Ⅷ
ＭＥＧＡⅠ／５－７［Ｒｅｉｎｓｃｈｒｉｆｔ（誊清稿）］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导言）
“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一．费尔巴哈）”／
“Ｗ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ｅｎｍｅｌｄｅｎ［…］　［…］．Ｄｅｒａｕβｅｒｈａｌｂ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ｌｉｅｇｔ．”（“正如德国的玄想家们所宣告
的……，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

｛２｝－ａｂｃｄ Ⅱ Ⅱ Ⅱ Ⅰ Ⅱ Ⅵ
ＭＥＧＡⅠ／５－５［Ｒｅｉｎｓｃｈｒｉｆｔ（誊清稿）］
“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一．费尔巴哈）／
Ａ．Ｄｉ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Ｎａｍｅｎｔｌｉｃｈ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ＤｉｅｄｅｕｔｃｈｅＫｒｉｔｉｋ［…］　　　［…］ｅｉｇｎｅｎｍａｔｅｒｉｅｌｌｅｎＵｍｇｅｂｕｎｇｚｕｆｒａｇｅｎ（“德国的批判……提出……他们自
身的物质环境……问题”）．”
［３］－ａｂｃｄ．｛４｝－ａｂ（ｃｄ） Ⅸ Ⅳ Ⅳ Ⅳ Ⅴ Ⅸ
ＭＥＧＡⅠ／５－８［Ｒｅｉｎｓｃｈｒｉｆｔ（誊清稿）］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１（片断１）
“Ｄｉｅ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ｅｎ［…］ ［…］ｅｉｎｅｎＭｏｎａｒｃｈｅｎａｎｄｅｒＳｐｉｔｚｅ．”（“各民族之间的相
互关系……在君主的领导之下”）

［５］－ａｂｃｄ Ⅳ Ⅴ Ⅴ Ⅴ Ⅲ－２ Ⅹ
ＭＥＧＡⅠ／５－９［Ｒｅｉｎｓｃｈｒｉｆｔ（誊清稿）］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２（片断２）
“ＤｉｅＴａｔｓａｃｈｅｉｓｔａｌｓｏｄｉｅ：［…］［…］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ｉｓｐｉｅｌｅｎｅｒｌｕｔｅｍ”（“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用历
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大

束

手

稿

Ｓ．１－２ ／ ／ Ⅵ Ⅵ 附录Ⅰ Ⅰ－１
［６］－［１１］（Ｓ．８－２９） Ⅴ ？ Ⅶ Ⅶ Ⅲ Ⅰ－２
ＭＥＧＡⅠ／５－３α
［２０］－［２１］（Ｓ．３０－３５） Ⅵ ？ Ⅷ Ⅷ Ⅳ Ⅱ
ＭＥＧＡⅠ／５－３β
［８４］－［９２］（Ｓ．４０－７２） Ⅶ ？ Ⅸ Ⅸ Ⅵ Ⅲ
ＭＥＧＡⅠ／５－３γ
［９２］－ｂ（最后笔记） Ⅷ 附录 Ⅹ Ⅹ Ⅶ Ⅳ
ＭＥＧＡⅠ／５－３δ

　　小束手稿的Ｈ２／Ｈ１是ＩＩＳＧ的分类号码，“［］”、“｛｝”表示纸张号码，纸张的四个面标记为ａｂｃｄ。大束手稿的Ｓ．１－２，８－２９，
３０－３５，４０－７２为页码，［］内为恩格斯的纸张号码，纸张下行的ＭＥＧＡⅠ／５－ｘ为ＩＭＥＳ加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各手稿上的号码。

另外，对于该分类号码下的原文，前面是手稿片断文句的开始，后面是文句的结束。（［…］内表示省略的部分，〈…〉内表示抹

去的部分。）

 ［２？］ －ｂｃｄ和 ｛４｝ －ｃｄ为空白。
 纸张 （４页）的一半为半纸 （２页）。
 广松版的情况下，对于小束手稿的特定手稿，若作为对应于双数页主文本的草稿或修改，则刊载于单数页上，若判断为大束

手稿的佚失正文，则刊载于双数面上。

 排列在 “Ⅰ费尔巴哈”章文本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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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ＧＡ２《德意志意识形态》最新版 （２００４）概观

　　接下来在小束手稿的排列上我们所关注的是，Ⅰ／５－５（｛２｝ －ａｂｃｄ）排在Ⅰ／５－４之后，这样
便被置于现有小束手稿的最前面。虽然包括笔者在内的若干研究者对此提出异议①，但 ＭＥＧＡ２Ⅰ／５
（《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组却忽略第三者标记在手稿上的一系列号码，一直将ＭＥＧＡ２Ⅰ／５－５排列
在小束手稿的前面部分。对于写有纸张号 “｛２｝”的这一手稿，自从 ＭＥＧＡ１以来，一直到现在，总
是被认为与标有纸张号 ｛１｝（１ｂｌａｔｔｅ），｛２｝，［３］，｛４｝，［５］的一系列手稿的顺序有关。可是，暂
定版推断，作为执笔当时的纸张号码，恩格斯所标记的限于 “５．，而至今以来推测为马克思死后恩格
斯所标记的纸张号 “３）”，虽然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因无法确证，不足以作为包容这五张的依据
（Ａｎｈａｌｔｓｐｕｎｋｔ）来利用。因此，为了使这些纸张号码具有意义，需要一个前提，即这些纸张的顺序必
须是恩格斯将遗稿赠给倍倍尔和伯恩施坦时所整理的顺序。然而暂定版的编者认为，遗赠的手稿经伯

恩施坦、梅林 （ＦｒａｎｚＭｅｈｒｉｎｇ）、梁赞诺夫之手时，有可能以以往所标号码 “３）”、“５．”为中心，新
添加上纸张号或页码，因而这些纸张号码最终只能是推测。②

但是，这里所产生的疑问是，无论是陶伯特的研究，还是ＩＭＥＳ的 《ＭＥＧＡ研究》，都未曾报告说
有证据证明Ⅰ／５－５在时期上就 “一定”要早于Ⅰ／５－６，因此我们要问，将纸张号 ｛１｝（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誊清稿）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第三者标记为纸张号 ｛２｝的手稿 （Ⅰ／５－５：誊清稿）排列在Ⅰ／
５－６（［１？］ －［２？］）之前，这就一定妥当吗？而且陶伯特先是推测Ⅰ／５－５的执笔时期是１８４６年４
月１５日至７月２０日之间，最后定为 “１８４６年６月左右”，其理由也不一定就具有说服力。暂定版认
为，魏德迈前往德国的４月中旬及维尔特 （ＧｅｏｒｇＷｅｅｒｔｈ）离开布鲁塞尔的６月上旬时，除 “Ⅰ费尔
巴哈”章外的大部分手稿已经完成。这也就是说，“Ⅰ费尔巴哈”章执笔计划的确定就是在此时，③

誊清稿 （或用于印刷的原稿）Ⅰ／５－５和草稿Ⅰ／５－６的执笔是在 “１８４６年６月左右”，其余小束手
稿均是在１８４６年６月至７月初撰写的。④ 但是，暂定版编者的这一主张难脱嫌疑，似乎是为了将Ⅰ／５
－５与Ⅰ／５－６、Ⅰ／５－７、Ⅰ／５－８、Ⅰ／５－９区别开来而有意将执笔时期排前。⑤

３．手稿的再现样式
暂定版的手稿再现基本上与 ＭＥＧＡ２试行版一样，采用二栏结构。⑥ 但暂定版的二栏结构只限于

大束基底稿 （暂定版，第６～１００页）。换言之，小束手稿原稿中虽不乏利用右栏的情况，但只是用于
对左栏正文加以即时的修改或事后的修改和添加；而且大部分的情况下，修改部分插入正文的位置上

都用 “Ｆ”等记号加以明示，几乎没有使用右栏的必要。实际上，ＭＥＧＡ２试行版尽管在排版上是二栏
结构，但再现小束手稿的３３－３６页的右栏却一次也未用过。⑦ 因此，对于除大束手稿基底稿之外的手
稿而言，采用二栏没有什么实际效益，所以将之改换成一统体制应该说是合乎情理的。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是暂定版展现出手稿片断的独立性。ＭＥＧＡ２试行版中，五个相互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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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ｏｏｎ－ＧｉｌＣｈｕｎｇ，上文 （１９９７），４７～６０页。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文本编纂问题———尤其是有关 ‘Ⅰ费
尔巴哈’章的再现问题”（１９９６），郑文吉，上文 （２００４），第８５～１０２页。另参考同书，第１２８～１３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年）（Ｍ－Ｅ－Ｊ２００３），第３０１～３０２页。另参考ＩｎｇｅＴａｕｂｅｒｔ，上文 （１９９７），第３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年）（Ｍ－Ｅ－Ｊ２００３），第１６８，３００，３２８，３３７页。
见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年）（Ｍ－Ｅ－Ｊ２００３），第３００，３０８，３１５，３１９，３２４页。
Ｉ陶伯特、Ｈ佩尔格、Ｊ格朗炯：“ＭＥＧＡ２Ｉ／５‘马克思、恩格斯、赫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与印刷 （１８４５年１１月至

１８４６年６月）’的构成”， 《ＭＥＧＡ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ＩｎｇｅＴａｕｂｅｒｔ，ＨａｎｓＰｅｌｇｅｒ，ＪａｃｑｕｅｓＧｒａｎｄｊｏｎｃ，“ＤｉｅＫｏ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ｖｏｎＭＥＧＡ２
Ⅰ／５‘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ＭｏｓｅｓＨｅβ：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ｕｎｄＤｒｕｃｋ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５ｂｉｓＪｕｎｉ１８４６）’，”ＭＥＧＡ－
Ｓｔｕｄｉｅｎ１９９７／２），见６９～７３页刊载的各手稿的 “０４１００Ｄａｔｉｅｒｕｎｇｚｕｒ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出现日期）”项。据１９９７年该文推测，从ＭＥＧＡⅠ／５
－５到Ⅰ／５－９的小束手稿的执笔年代为１８４６年４月１５日至７月２０日之间。另见郑文吉， “ＭＥＧＡ２Ⅰ／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构
成”，上文 （２００４），第１２８－１３０页。

二栏结构的另一个例子，可举广松的广松版。但采用两面相对的广松版，却只在右侧单数页上刊载双数页上的手稿文稿、异

稿、长句的笔记或边注等，与想要将手稿原貌变成铅字的ＭＥＧＡ２编纂者的二栏结构是不同的。
小束手稿原稿中，即时的修改有两处，有插入正文标记 “Ｆ”的则有十四处 （包括马克思修改的三处），手稿上作部分删除的

地方可见马克思的三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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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片断以间隔两行或三行的方式连续刊载。而暂定版则将基底稿分成四个部分，即马克思标记页码

的手稿中出现中断的三个部分，及最后的马克思笔记，然后按照顺序排列，每部分另起一页 （Ｅｎｔｗｕｒｆ
（草稿）Ｓ１ｂｉｓ２９；Ｅｎｔｗｕｒｆ（草稿）Ｓ３０ｂｉｓ３５；Ｅｎｔｗｕｒｆ（草稿）Ｓ３６ｂｉｓ７２；Ｎｏｔｉｚｅｎ（笔记）：参考表
３），并且给整个基底稿加上编者标题 （ｒｅｄａｋ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ｒＴｉｔｅｌ）——— “费尔巴哈和历史：草稿和笔记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ｕｎｄ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ＥｎｔｗｕｒｆｕｎｄＮｏｔｉｚｅｎ）”①。这里，暂定版摒弃了以往各版本使用的章标题———
“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 （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Ｇｅｇｅｎｓａｔｚｖ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
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②，而采用 “费尔巴哈和历史”这一新的编者标题。这正如暂定版编者在

学术资料中所说明的一样，基底稿的草稿 （或草案）中，只有 “参见 （ｓｉｅｈｅｏｂｅｎ）”或 “参见费尔巴

哈 （ｓｉｅｈｅ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这些笔记，以及进而将 “圣布鲁诺 （ＳａｎｋｔＢｒｕｎｏ）”称为 “Ⅰ”的地方，但
却并未见哪里有 “Ⅰ费尔巴哈”这一标题，因此便摘取马克思记于草稿的编辑上的笔记 “Ⅰ费尔
巴哈”和 “历史”，来作为基底稿的编者标题，从而更为恰当。③ 也就是说，编者完全无视马克思逝

世后恩格斯在重读原稿的过程中所加的章标题，从而将文献学上的解体进行得更为彻底。

此外，如表２所示，暂定版对于彼此分离的小束手稿，也加上各手稿开头所附的标题或编纂上的
标题。

表２　暂定版刊载 “Ⅰ费尔巴哈”小束手稿的顺序和标题

暂定版的手稿刊载顺序 手稿的标题 （［］内为编纂上的标题）

①Ⅰ／５－４：Ｈ２／Ｈ１
②Ⅰ／５－５：｛２｝ －ａｂｃｄ（誊清稿）
③Ⅰ／５－６：［１？］ －ａｂｃ（④的草稿）
　　　　　 ［１？］ －ｃｄ～［２？］ －ａ
④Ⅰ／５－７：｛１｝ －ａｂ（誊清稿）
⑤Ⅰ／５－８：［３］ －ａｂｃｄ～ ｛４｝ －ａｂ（誊
清稿）

⑥Ⅰ／５－９：［５］ －ａｂｃｄ（誊清稿）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费尔巴哈）
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ＡＤｉ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ｎａｍｅｎｔｌｉｃｈ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一．费尔巴哈。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一．费尔巴哈）．
１．Ｄｉ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ｓｐｅｚｉｅｌｌ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
　　 （一般意识形态，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费尔巴哈）．［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导言）］
［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费尔巴哈）．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１（片断１）］
［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费尔巴哈）．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２（片断２）］

暂定版编者的这一标题方式意味着文献学上的解体，否认了以往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１部 “Ⅰ
费尔巴哈”章之存在本身，这不可不谓是挑衅性的编纂。这一点从以下方面也可看出———暂定版将
以往包括在 “Ⅰ费尔巴哈”章的全部手稿分成各个独立部分之后，将前面的 “ＧｅｇｅｎＢｒｕｎｏＢａｕｅｒ
（反对布鲁诺·鲍威尔）”（Ｍａｒｘ）、后面的 “Ｄａｓ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Ｋｏｎｚｉｌ（莱比锡宗教会议）”和 “ⅡＳａｎｋｔ
Ｂｒｕｎｏ（二．圣布鲁诺）”（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以同等的比重并列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看一下下面这
个包括了以往 “Ⅰ费尔巴哈”章和 “Ⅱ圣布鲁诺”章的暂定版的目录，便可理解暂定版的文献学
解体所具有的 “爆炸性”意义。

２１

①

②

③

暂定本推算其执笔时期为 “１８４５年１１月底至１８４６年４月中旬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年）（Ｍ－Ｅ－Ｊ２００３），第
１６３页。

该标题记在写有马克思笔记的基底稿的最末页右栏，是１８８３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所加。ＭＥＧＡ２Ｐｒｏｂｅｂａｎｄ，１１８，５０２页及
４１４页；《《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年）（Ｍ－Ｅ－Ｊ２００３），第１００，２７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年）（Ｍ－Ｅ－Ｊ２００３），第１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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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暂定版 “Ⅰ费尔巴哈”章和 “Ⅱ圣布鲁诺”的全部目录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ＧｅｇｅｎＢｒｕｎｏＢａｕｅｒ（马克思。反对布鲁诺·鲍威尔）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ｕｎｄ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ＥｎｔｗｕｒｆｕｎｄＮｏｔｉｚｅｎ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历史。草稿与笔记）
　Ｅｎｔｗｕｒｆ（草稿）Ｓ１ｂｉｓ２９
　Ｅｎｔｗｕｒｆ（草稿）Ｓ３０ｂｉｓ３５
　Ｅｎｔｗｕｒｆ（草稿）Ｓ３６ｂｉｓ７２
　Ｎｏｔｉｚｅｎ（笔记）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ＡＤｉ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Ｎａｍｅｎｔｌｉｃｈ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马克思／恩格斯。一．费尔巴哈。Ａ．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１．Ｄｉ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ｓｐｅｚｉｅｌｌ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一．费尔巴
哈。１．一般意识形态，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马克思／恩格斯。一．费尔巴哈。导言）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１（马克思／恩格斯。一．费尔巴哈。片断１）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２（马克思／恩格斯。一．费尔巴哈。片断２）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Ｄａｓ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Ｋｏｎｚｉｌ（马克思／恩格斯。莱比锡宗教会议）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Ⅱ．ＳａｎｋｔＢｒｕｎｏ（马克思／恩格斯。二．圣布鲁诺）
１．“Ｆｅｌｄｚｕｇ”ｇｅｇｅｎ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反费尔巴哈 “运动”）

２．ＳａｎｋｔＢｒｕｎｏ’ｓ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ｄｅｎＫａｍｐｆ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Ｓｔｉｒｎｅｒ（圣布鲁诺对费尔巴哈与施蒂纳之争的考
察）

３．ＳａｎｋｔＢｒｕｎｏ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ｅＶｅｒｆａｓｓｅｒｄｅｒ“ｈｅｉｌｉｇｅｎＦａｍｉｌｉｅ”（圣布鲁诺反对 “神圣家族”的作者）

４．Ｎａｃｈｒｕｆａｎ“ＭｏｓｅｓＨｅβ”（“赫斯”悼词）

最后，暂定版在文本的再现上，有一虽细小却颇引人注目之处，这就是有关基底稿 Ｓ１７～１９之
再现的部分。这一部分左栏为恩格斯的叙述，且接在 Ｓ１７右栏下方恩格斯的叙述之后的，是开始于
该页下方、并经Ｓ１８、直至Ｓ１９的马克思所写的部分，这一部分在现今留存的 “Ⅰ费尔巴哈”章
手稿原稿中，是叙述得最为复杂的部分，增删频繁，且交互进行。而正是在该手稿原稿 Ｓ１８～Ｓ１９
的右栏中，交叉着马克思关于 “共产主义”和 “异化”的论述。在 ＭＥＧＡ２试行版中，有关异化的论
述刊载于第５９页７行至第６０页２１行，前面部分的共产主义论述 （第６０页２２行至３１行）则刊载于
异化的论述之后，并续以Ｓ１９上同一主题的相关论述 （第６０页３２行至第６１页７行）；而暂定版则按
照原手稿所记顺序加以再现。① 也就是说，暂定版不以逻辑解释作加减，而是要再现手稿原貌，这应

该说是极其忠实的态度。然而十分例外的一处出现在原稿 Ｓ４９的再现上，即手稿原稿中指示将右栏
的增文插入左栏特定处，但暂定版却将该文连同插入指示 “Ｆ”，一同留在右栏里。②

三、批判的评论

正如前文中曾经指出的一样，以往包括在 “Ⅰ费尔巴哈”章中的文本，到了 《年鉴２００３》刊载

３１

①
②

见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年）（Ｍ－Ｅ－Ｊ２００３），第２１～２３页。
见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年）（Ｍ－Ｅ－Ｊ２００３），６２页２４～２６行。在ＭＥＧＡ２试行版中，对该部分作了正常处理，而试

行版却颠而倒之，其原因不得其解。ＭＥＧＡ２Ｐｒｏｂｅｂａｎｄ，９０页１１～１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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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暂定版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１卷第Ⅰ、Ⅱ章文本中，是对手稿原稿进行解体分析之后，按照执笔
年代来排列，这一点应该说是最为显著的特征。换言之，以往 “Ⅰ费尔巴哈”章手稿的排列顺序一
般都是将誊清稿、异稿、片断所构成的小束手稿排列在前面，马克思标有页码的基底稿大束手稿排列

在后面，这是惯例。① 但此次暂定版却严格遵循各手稿最终执笔时期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ｌｅｔｚｔｅｒＨａｎｄ）的先后
顺序，将 “Ⅰ费尔巴哈”章中据推测为最早执笔的大束手稿排在前面，将小束手稿排在后面。而排
在后面的小束手稿的誊清稿、异稿、片断等，则按照①Ｈ２／Ｈ１（Ⅰ／５－４）、② ｛２｝ －ａｂｃｄ（Ⅰ／５－
５：誊清稿）、③ ［１？］ －ａｂｃｄ～［２？］ －ａ（ｂｃｄ） （Ⅰ／５－６）、④ ｛１｝ －ａｂ（Ⅰ／５－７：誊清稿）、
⑤ ［３］ －ａｂｃｄ～｛４｝ －ａｂ（ｃｄ） （Ⅰ／５－８）、⑥ ［５］ －ａｂｃｄ（Ⅰ／５－９：誊清稿）的顺序加以排
列。（参见表２）

然而，正如前文所讲，在这些小束手稿的排列上，成问题的是①和②的顺序。在 ＭＥＧＡ１的阿版
中，因①的Ｈ２／Ｈ１是恩格斯于１８４６年１０月在巴黎撰写的，故作为ＭＥＧＡ２Ⅰ／５的附录刊载；② 而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英文版著作集 （Ｍａｒｘ－Ｅｎｇｌ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５０Ｖｏｌｕｍ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７５～２００４：
简称为ＭＥＣＷ）却推测该文是１８４５年秋为斟酌 “Ⅰ费尔巴哈”而写，而将之与 《德意志意识形态》

分开，排列在ＭＥＣＷ第５卷的前面。③ 而暂定版推测该手稿写于１８４６年１月至３月之间，④ 主张因其
是用于推敲ＭＥＧＡ２Ⅰ／５－３ＭＥＧＡ２Ⅰ／５－３ａ（基底稿的前面部分：马克思的页码为Ｓ１～２，８～２９）
的准备稿 （Ｖｏｒａｒｂｅｉｔ），故排列在大束手稿Ⅰ／３之后。但暂定本除此主张以外，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该
文执笔时期的证据，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⑤ 因此，若我们接受 ＭＥＧＡ２Ⅰ／５的 “一定时期 （１８４５
年１１月至１８４６年７月）”⑥、“一定主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
者的论稿之集成———这一大前提，那么便不会觉得ＭＥＧＡ２Ⅰ／５收入 Ｈ２／Ｈ１有何不妥。但在确定执笔
时期和刊载位置时，还需要进行更为集中的研究。

附而言之，对于Ｈ２／Ｈ１，德法工作组必须考虑到以下几点。第一，恩格斯的遗稿物品分为 “１．
手稿”和 “２．书信”，而该遗稿被恩格斯遗赠给倍倍尔和伯恩施坦时，是置于 “２．书信”之中，放
在另外的包装封套内，标记为 “恩格斯的各种手稿 （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ｖｏｎＥｎｇｅｌｓ）”。⑦ 第二，
虽然ＭＥＧＡ１Ⅰ／５的编辑者难脱按照意识形态标准恣意编纂 《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章
的嫌疑，但有必要仔细考虑其执意将 Ｈ２／Ｈ１作为附录来收录的原因。也就是说，２０世纪初，对于马
克思恩格斯的遗稿，尤其是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整体结构最为精通的梁赞诺夫等早期的马克思恩格

斯研究所的专家们，都将该手稿作为ＭＥＧＡⅠ／５的附录来处理⑧；且１９５０年代末以来，对 《德意志

意识形态》进行了几乎三十年集中研究的巴加图利亚，也未曾尝试将该手稿纳入 “Ⅰ费尔巴哈”章

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当然，作为例外，如小束手稿的誊清稿 ［３］ －ａｂｃｄ～｛４｝ －ａｂ（Ⅰ／５－８），梁版将之接在大束手稿的最后，广松版却用之
填补大束手稿的佚失部分 ［Ⅰ／５－３ｂ（Ｓ３０－３５）和Ⅰ／５－３γ（Ｓ４０－７２）之间的Ｓ３６－３９。

ＭＥＧＡⅠ／５，５３０，５３８～５４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５卷，“马克思恩格斯，１８４５－１８４７年”，纽约：国际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第１１－１４

页及第５８６页注３（Ｍａｒｘ－Ｅｎｇｌ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Ｖｏｌ５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ｌｅｓ，１８４５～１８４７（ＮｅｗＹ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７６），１１～
１４页及５８５页注３）。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年）（Ｍ－Ｅ－Ｊ２００３），第２９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年）（Ｍ－Ｅ－Ｊ２００３），第２９３页。Ｉ陶伯特等 （ＩｎｇｅＴａｕｂｅｒｔｕａ），上文 （１９９７），６８～６９页。

见前注４４）。
郑文吉，“ＭＥＧＡ２Ⅰ／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构成———有关 《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的专家会议参加报告”，郑文吉，

上文 （２００４），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Ｉ陶伯特等 （ＩｎｇｅＴａｕｂｅｒｔｕａ），上文 （１９９７），第３６～３７页。
１９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在梁赞诺夫的主持下负责编辑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学者是乔贝尔 （ＥｒｎｓｔＣｚóｂｅｌ）

和威尔勒 （ＰＷｅｌｌｅｒ），这在梁赞诺夫被肃清之后似乎也没有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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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文，这两点事实需要从学术上加以深思熟虑。① 我们还应从这一角度，注意１９７６年出版的英文版
全集的做法———不仅将马克思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且将包括在 《年鉴２００３》暂定版中的恩
格斯的 “费尔巴哈” （Ｈ２／Ｈ１）和马克思恩格斯的 “答布鲁诺·鲍威尔的反批判 （Ｇｅｇｅｎ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也与 《德意志意识形态》区分开来，收录于ＭＥＣＷ第５卷的前面。②

而对于②以下一直到⑥的誊清稿、异稿、片断的排列，陶伯特自１９７２年ＭＥＧＡ２试行版以来，始
终将②排在小束手稿的开头，至于其原因，无论是暂定版序 （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还是学术资料中，都未明
确阐明。也就是说，关于这些几乎是同一时期撰写的五个手稿的排列顺序，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未曾指

明过。我们可以利用为手稿排列线索的，是五个手稿中三个的标题———于手稿开头告之一章之开始

（Ｋａｐｉｔｅｌａｎｆａｎｇ），以及两个手稿上的纸张号码———据推测为恩格斯所标记。现在，我们将这些线索按
照暂定版的排列顺序列举如下。

②Ⅰ／５－５：｛２｝ －ａｂｃｄ（誊清稿）
“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Ｄｉ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ｎａｍｅｎｔｌｉｃｈ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一．费尔巴哈／一般意识形态，特

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③Ⅰ／５－６：［１？］ －ａｂｃ［１？］ －ｄ～［２？］ －ａ（ｂｃｄ） （［１？］ －ａｂｃ为④的草稿）
“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１．Ｄｉ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ｓｐｅｚｉｅｌｌ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一．费

尔巴哈”／……／１．一般意识形态，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Ａ）
④Ⅰ／５－７：｛１｝ －ａｂ（誊清稿）
“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一．费尔巴哈）．”
⑤Ⅰ／５－８：［３］ －ａｂｃｄ～｛４｝ －ａｂ（ｃｄ） （誊清稿）

“３）”
⑥Ⅰ／５－９：［５］ －ａｂｃｄ（誊清稿）
“５．”
以上列举的五个手稿中，⑤和⑥中出现了纸张号码 “３）”和 “５．”。暂定版认为，纸张号码

“５．”虽确为恩格斯的笔迹，但在确认 “３）”为何人所记时存有疑问，因此这些很难作为确认排列顺
序的线索来利用。但是众所周知，以往出版的 “Ⅰ费尔巴哈”的各种版本中，除梁赞诺夫的梁版
外，都是将这些手稿连续刊载。换言之，梁版将片断⑤看作是缩略了大束基底稿内容后的结论，而将
之排列在基底稿 （Ⅰ／５－３）之后 “分工和私有财产的诸形态 （Ｔｅｉｌｕｎｇ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ｕｎｄＦｏｒｍｅｎｄｅｓ
Ｅｉｇｅｎｔｕｍｓ）］”这一编者标题之下。③ 而之后的各种版本都承认⑤和⑥是独立的片断，而连续刊载。就
连对把 “３）”和 “５．”利用为排列顺序的根据持怀疑态度的暂定版，也采用这一顺序。

接下来在手稿排列上成问题的，是以 “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开头的三个手稿的顺序。首先，③前面的
（［１？］ －ａｂｃ）是誊清稿④的草稿，所以可以将之合二为一，或按照执笔顺序作③～④连接。但要确
定②和③、②和④、②和③～④的顺序，却并非易事。且使问题变得更加困难的，是在草稿③和誊清
稿④中选其一，而③和④中哪一个居前则决定了不同的顺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赖以决定排列顺
序的线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第三人在手稿上留下的编纂上的编号或指示。

对于最前面 （Ｋａｐｉｔｅｌａｎｆａｎｇ）加有标题的手稿而言，一般在排列上所利用的线索，当然是马克思

５１

①
②

③

见郑文吉 （Ｍｏｏｎ－ＧｉｌＣｈｕｎｇ），上文 （１９９７），３４页注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５卷 （ＭＥＣＷ，Ｖｏｌ５），３～１８页。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Ｍａｒｘ，“Ｔｈｅｓｅｓｏｎ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同书，３～５，６～９页；恩格斯：“费尔巴哈”（Ｅｎｇｅｌｓ，“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Ｈ２／Ｈ１），同书，１１～１４页；马克思恩格斯：“对
布鲁诺·鲍威尔反批评的答复 （反对布鲁诺·鲍威尔）” （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ＡＲｅｐｌｙｔｏＢｒｕｎｏＢａｕｅｒ’ｓＡｎｔｉ－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Ｇｅｇｅｎ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同书，１５～１８页。（）内是手稿号码或德语标题。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１卷 （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Ａｒｃｈｉｖ，Ｂｄ．１），３０３～３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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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恩格斯加于手稿原稿上的编号，还有第三人 （伯恩施坦和 ＩＩＳＧ等的馆员）的编号。因此，至今为
止的一般排列顺序是这样的———将标有纸张号 ｛１｝的④ （Ⅰ／５－７：｛１｝ －ａｂ）① 排列在小束手稿的
开头，然后是标有纸张号 ｛２｝的② （Ⅰ／５－５：｛２｝ －ａｂｃｄ），最后刊载③的后半部分 （Ⅰ／５－６－
β：｛１？｝ －ｃｄ～ ［２？］ －ａ），即作为草稿誊清之后剩下的部分。ＭＥＧＡ１的阿版，巴加图利亚的巴
版，日本的广松版，都采用这样的顺序。梁赞诺夫的梁版除了将草稿③的前半部分 （Ⅰ／５－６－α：
［１？］ －ａｂｃ）代替誊清稿④排在开头之外，也都遵循同样的排列顺序。然而，以陶伯特为代表的
ＭＥＧＡ２Ⅰ／５工作组却在未提供合理原因及线索的情况下，将标有纸张号 ｛２｝的②直接放在小束手
稿的开头，然后是将誊清稿④和草稿③交叉排列。也就是说，１９７２年出版的 ＭＥＧＡ２试行版以② ～④
～③的顺序排列手稿，而２００３年的暂定版则采用②～③～④的顺序。而对于陶伯特所主导的 ＭＥＧＡ２
试行版和暂定版在手稿④ （誊清稿）和③ （草稿）的排列上的差异，因后者的编纂原则是严格按照手

稿执笔顺序、进行忠实的文献学分析，所以将草稿排列在誊清稿的前面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表４　第三人所作的“Ⅰ费尔巴哈”章小束手稿的整理编号

Ⅰ．Ｅｎｇｅｌｓｅｔａｌ．（恩格斯
等）

Ⅰ．Ｅｎｇｅｌｓｅｔａｌ． ［１？］ａｂ→［１？］ｃｄ－［２？］ａ→｛１｝ａｂ→｛２｝ａｂｃｄ→［３］ａｂｃｄ－｛４｝ａｂ→
［５］ａｂｃｄ

Ⅱ．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伯恩施坦） Ⅱ．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４１４２→４３４４－ｏ．Ｎ→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４５４６
４７４８

Ⅲ．ＩＩＳＧ（Ａ７） Ⅲ．ＩＩＳＧ（Ａ７） ７８→ ９１０１１→ １２→ ３４５６→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
Ⅳ．ＩＭＥＳ（国际马克思恩
格斯基金会）（ＭＥＧＡ）

Ⅳ．ＩＭＥＳ（ＭＥＧＡ）
③Ⅰ／５－６α③Ⅰ／５－６β④Ⅰ／５－７②Ⅰ／５－５⑤Ⅰ／５－８⑥Ⅰ／５
－９

　　资料：参考郑文吉，“ＭＥＧＡ２Ⅰ／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构成”，郑文吉，上文（２００４），１２９页。

 Ｄ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遗稿选”（ＤＲｊａｚａｎｏｖ，“Ａｕｓｄｅｍ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ｓｃｈｅｎＮａｃｈｌａβ…，”）第２１７～２１８页；ＭＥＧＡ１，Ｂｄ．，Ⅰ／５，５５１

页。

 据报告缺少１３～１４的数字。桥本直树，“《ドイツ·イデオロギ－》‘Ⅰ．フオイエルバツハ’の手稿の编成に关して，”同书，６７

～８７页。《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マルクス主义研究》，２７号（１９９６年６月）。参考７８页注１５）及７９～８７页的表。

但是，这里仍未能解释清楚的部分是德法ＭＥＧＡ工作组所主张的以②打头的问题。我们已经提到
过，暂定版将②排列在小束手稿的开头，且将执笔时期提前来作为如此排列的理由。然而，暂定版编
者们的这一主张并不是依据文献学上的证据，而是体现出似乎是故意调整执笔时期的强烈意图。因

此，我们便注意到ＭＥＧＡ２试行版作为将②置于③之前的理由而提出的以下推论②，而这在暂定版中
却并未提及。

（１）②、③为章的起始 （Ｋａｐｉｔｅｌａｎｆａｎｇ），均以 “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开始。
（２）但却指出接续的节 （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的标题互不相同，即
②为 “Ａ．Ｄｉ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ｎａｍｅｎｔｌｉｃｈ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

形态）”，

③则是在④中誊清的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导言）草稿之后，以 “１．Ｄｉ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ｓｐｅｚｉｅｌｌ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１．一般意识形态，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题，并换行加以条目号码 “Ａ”。
该节的标题号 “１”原本是以 “Ａ”开始的，而后修改为 “１”。③

因此，对于②而言，章节的号码是以 “Ⅰ→Ａ”展开的，而③则是以 “Ⅰ→１→Ａ”展开。

６１

①
②
③

将③的前半部分 （Ⅰ／５－６α：［１？］ －ａｂｃ）作为草稿，将其内容誊写成半纸 （１ｂｌａｔｔ）的手稿。
ＭＥＧＡ２试行本 （ＭＥＧＡ２Ｐｒｏｂｅｂａｎｄ），第４０５～４０９页，尤其请参考第４０５页。
ＭＥＧＡ２试行本 （ＭＥＧＡ２Ｐｒｏｂｅｂａｎｄ），第４２５页及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年）（Ｍ－Ｅ－Ｊ２００３），第３１２页。



ＭＥＧＡ２《德意志意识形态》最新版 （２００４）概观

（３）写于③前面部分的草稿最终誊清在④中。
因此，以上文献学的推论最终导出手稿②在年代上早于③④的结论。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所关注的是，暂定版再现了③的前面部分 （④的草稿：［１？］ －ａｂｃ）和后面部

分 （［１？］ －ｄ～［？］ －ａ）之后另起一页，又在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导言）”这一编者标题下收录进④
（｛１｝ －ａｂ）的誊清稿。我们通过这两个再现部分可知，尽管草稿和誊清稿的内容是相同的，但处处
出现词汇或表达上的差异。这些作为重要的资料，让我们看到草稿上恩格斯所作的即时的修改或马克

思所作的修改和添加怎样在誊写的过程中具体化为最终的原稿，这与通过学术资料来确认相比，具有

着不同的意义。然而，暂定版这一文本的重复再现，与ＩＭＥＳ修改后的编纂方针２１２ａ）相冲突，而
且也给我们留下疑惑———是否确为重要而必得尝试？①

最后，我们通过上面表３）中暂定版的全部目录可知，暂定版作为编纂原则所提出的手稿原稿的
解体分析与以往各种版本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章的再现有着多么显著的区别。

也就是说，暂定版的编者因为基底稿执笔之时，全然未见有提及 “Ⅰ费尔巴哈”章这一标题，
因此无法用 “Ⅰ费尔巴哈”作为章标题，或将之作为 “Ⅰ费尔巴哈”章的一部分，于是便采用了
“费尔巴哈和历史：草稿和笔记”这一编者标题。暂定版进而对于小束手稿的六个片断，也保持了其

独立性，而非将之作为 “Ⅰ费尔巴哈”章内的子小节 （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包括进来。因此，小束手稿的六
个片断各以 “费尔巴哈”、“Ⅰ费尔巴哈”等标题，在编纂上给以与大束手稿的基底稿 “费尔巴哈和

历史”同等的比重。应该说，与以往将 “Ⅰ费尔巴哈”与 “Ⅱ圣布鲁诺”、“Ⅲ圣麦克斯”编纂
为并列的章 （Ｋａｐｉｔｅｌ）不同，暂定版使 “Ⅰ费尔巴哈”章的存在全面解体。笔者在前文中之所以用
“爆炸性”来形容暂定版的这一编纂方式，就是因为心存忧虑———当手稿的解体主义分析最终上溯至

“著作者草稿的最终完成 （ｄｉｅＦａｓｓｕｎｇＬｅｔｚｔｅｒＨａｎｄ）”② 时期时，将对 ＭＥＧＡ２Ⅰ／５《德意志意识形
态》全卷的编纂产生巨大的影响。换言之，暂定版这一编纂原则的扩大运用，将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以

主题为中心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结构发生崩溃的爆炸性效果。

众所周知，如果我们不承认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由关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第１卷 （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
和论及真正社会主义者的第２部构成，且第１部又按照 “Ⅰ费尔巴哈”、“Ⅱ圣布鲁诺”、“Ⅲ圣
麦克斯”的顺序排列，那么就如同不承认 《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的存在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将暂

定版依据文献学解体而制定的编纂顺序严格运用至 《德意志意识形态》全卷之中，那么首先第１部的
编纂顺序就应改为 “Ⅲ圣麦克斯”→ “Ⅱ圣布鲁诺”→ “Ⅰ费尔巴哈”。这里，如果再加上第２
部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手稿，以及据推测为最早也是在 “Ⅲ圣麦克斯”之后撰写的 “序言

（Ｖｏｒｒｅｄｅ）”的话，那么我们将面临的困境是，暂定版编者所构筑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就不是以主

题为中心的文本了，而只能是单纯的 “手稿编年集”。

结　　论

以上我们将 《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刊载的暂定版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 “Ⅰ费尔巴哈”章文本
与以往发行的各种版本进行比较，加以了探讨。

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 “Ⅰ费尔巴哈”章于１９２０年代以来发行了若干版本，但因各
版本所带的缺陷，无法使研究者和读者充分满意。因此，许多学者和读者都寄希望于 ＭＥＧＡ２Ⅰ／５

７１

①

②

Ｊ格朗炯、Ｊ罗亚恩：“经过修订的马恩全集规划”，《ＭＥＧＡ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ＪａｃｑｕｅｓＧｒａｎｄｊｏｎｃｕｎｄＪüｒｇｅｎＲｏｊａｈｎ，
“ＤｅｒｒｅｖｉｄｉｅｒｔｅＰｌａｎｄｅｒ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ＥＧＡ－Ｓｔｕｄｉｅｎ，１９９５／２），第６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年）（Ｍ－Ｅ－Ｊ２００３），第１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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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来弥补不足。而ＭＥＧＡ２Ⅰ／５预定在２００８年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年
鉴２００３》出版了包括 “Ⅰ费尔巴哈”章和 “Ⅱ圣布鲁诺”在内的暂定版，填补了空白，应该说是
一件具有学术意义的事情。

本文就该暂定版所具有的学术意义，围绕 “Ⅰ费尔巴哈”章编纂上最为重要的关键———各手稿
的排列顺序及其再现样式，与以往出版的各重要版本进行了具体的比较，加以了探讨。通过比较和探

讨，我们发现了暂定版最重要的特点，即对构成 “Ⅰ费尔巴哈”章的所有手稿都加以文献学上的分
析，“彻底”按照年代顺序进行排列。因此，以往排列在后面的大束基底稿因执笔时期较早，所以被

排列在 “Ⅰ费尔巴哈”章的前部，而曾被当作是导文的小束手稿，则新加入Ｈ２／Ｈ１作为开头，并因
执笔时期晚于基底稿，而排列在章的后部。

但是，暂定版对于执笔时期过于执着，尽管编者声称，“对作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未完状态

留下的手稿不再作编辑或加以扩大”，从而具体体现唯物论的历史进程是怎样到达完成状态的，① 但却

无法消除我们的疑虑——— “Ⅰ费尔巴哈”章所具有的最小限度的有机联系会不会就此丧失？这从下
面的例子也可看出，例如，将文献学证据不甚明确的手稿Ｈ２／Ｈ１编入 “Ⅰ费尔巴哈”章；完全忽略
与马克思一同撰写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 “另一位”作者———恩格斯于马克思逝世后，用铅笔加于

“Ⅰ费 尔 巴 哈”章 基 底 稿 最 末 页、并 推 测 为 该 章 标 题 的 “Ⅰ／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Ｇｅｇｅｎｓａｔｚｖ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一／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②，而是
将基底稿的题目换成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ｕｎｄ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ＥｎｔｗｕｒｆｕｎｄＮｏｔｉｚｅｎ（费尔巴哈与历史。草稿与笔记）
这一编者标题。

“Ⅰ费尔巴哈”章失去了作为章的有机联系的明显例子，是将构成基底稿和小束手稿的各手稿
都作为独立的片断来编辑；从显示出全貌的目录中，我们看不到整合了这些片断的 “Ⅰ费尔巴哈”
章，而只是看到基底稿和各片断因和 “Ｄａｓ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Ｋｏｎｚｉｌ（莱比锡宗教会议）”或 “ⅡＳａｎｋｔＢｒｕｎｏ
（二．圣布鲁诺）”以同样的比重并列起来，从而使 “Ⅰ费尔巴哈”章丧失了作为章的地位。（见表
４）也就是说，暂定版通过对手稿进行文献学上的解体，虽然可能成功地确定了著作者最终撰写各手
稿的时期，但却未能到达著作者最终审定本 （ＡｕｓｇａｂｅｌｅｔｚｔｅｒＨａｎｄ）。而且，暂定版编者们对于这种文
献学解体的执着，最终对整个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纂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换言之，正如暂定版

的编者们也承认的一样， “Ⅰ费尔巴哈”章作为章的撰写计划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１部的
“ⅡＳａｎｋｔＢｒｕｎｏ”（二．圣布鲁诺）”和 “ⅢＳａｎｋｔＭａｘ（三．圣麦克斯）的印刷用手稿完成之后才确
定的③，如果固执地以手稿执笔时期为标准来整理，那么且不说有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第２部，就
连第１部的编纂顺序，也应该变成 “Ⅲ圣麦克斯”→ “Ⅱ圣布鲁诺”→ “Ⅰ费尔巴哈”了。

我们的结论是，暂定版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 “Ⅰ费尔巴哈”章也许在各个手稿的文献学分析
上是成功了的，但在结构上未能完成一个具有有机联系的 “Ⅰ费尔巴哈”章。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
题是，在遗稿的出版上经常讨论到的 “ＡｕｓｇａｂｅｌｅｔｚｔｅｒＨａｎｄ（最终审定版）”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也许
是我们应该重新加以省察的。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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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年）（Ｍ－Ｅ－Ｊ２００３），第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年）（Ｍ－Ｅ－Ｊ２００３），第１００，２７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２００３年）（Ｍ－Ｅ－Ｊ２００３），第３００，１６８，３２８，３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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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ｌｙ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新解释


———关于望月清司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的译者解说

韩立新

【摘要】望月清司 （ＭｏｃｈｉｚｕｋｉＳｅｉｊｉ，１９２９－）的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是２０世纪人类关于马克思的最好的著作之
一。他的 “历史理论”是建立在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日本马克思学界的三座高峰：哲学家广松涉、历史学家大冢久雄、
经济学家平田清明的批判和吸收的基础上的，是对这三者的综合和超越。望月 “历史理论”的核心概念是 “市民社

会”、“所有”和 “共同体”，他对与 “所有”相关的概念 （Ｅｉｇｅｎｔｕｍ、Ｂｅｓｉｔｚ、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和 “共同体” （Ｇｅｍｅｉｎｄｅ、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的译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望月清司；广松涉；大冢久雄；平田清明；历史理论

中图分类号：Ｂ３１３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１９－０７

　　 最近，随着我国学者对日本马克思主义译
介的进展，日本马克思主义正成为我国马哲研究

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其中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日本
出现的 “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以其鲜明的历

史视角正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我国学者的关注。今

年，该学派代表人物望月清司 （ＭｏｃｈｉｚｕｋｉＳｅｉｊｉ，
１９２９年—）的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一书

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堪称是

２０世纪人类关于马克思的最好的著作之一。为
了能够使我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该著作的内容和意

义，这里我想介绍一下 （１）望月与当时日本学
界的三位旗手之间的理论关系、 （２）与 《马克

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两组概念的翻译问题。

一、“望月史学”的理论对手和朋友

在２０世纪６０至７０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
义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日本是最

早翻译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国家，在
１９３２年 ＭＥＧＡ１出版这部手稿的同一年，日本就
迅速将其译成了日语。战后随着马克思 “巴黎时

期”《经济学笔记》（１９６２年版）的翻译出版以

及 《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进展，日本

对早期马克思的研究，特别是 《巴黎手稿》中的

异化理论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理论的

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另一方面，随着

对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资
本论及其手稿》，简称 《大纲》）和 《资本论》

研究的深入，日本对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

和共同体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何

使早期马克思的异化和分工理论与 《大纲》中的

市民社会和共同体理论结合起来，或者说如何使

早期马克思和中后期的马克思连接起来，成为当

时日本马克思学界的一个新课题。而望月就是第

一个出色地完成这一工作的人。望月的思想导师

内田义彦在对望月的博士论文即这部 《马克思历

史理论的研究》的 《审查报告》中这样写道：

“这一点是该书对学术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因为在过去，学术界虽然以 《大纲》为中心进行

了新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被应用到

对马克思 《经济学哲学手稿》和 《德意志意识

形态》的理解中去，从而也就没能应用到包括

《大纲》在内的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内在形成过

程的理解中去。光这一工作，本书在学术界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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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笔者对望月清司 『マルクス
$

史理论の研究』（岩波书店、东京、１９７３年）一书译者解说的后半部分，由于文章较长，
前半部分将由 《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４期）发表，希望读者能一并参考。此外，由于该书的中译本还未出版，因此对该
书的引用我采取了直接在正文中标出章节的形式。

作者简介：韩立新 （１９６６－），男，内蒙古赤峰市人，（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主要研
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环境伦理学。本文是 “清华大学亚洲中心２００９年度青年项目”系列论文之一。

① “博士论文要旨和审查报告”，《专修经济学论集》，第１０卷第２号。１９７６年２月，第１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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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就是无法抹杀的。”①

望月的历史理论其实就是以历史学的方式将

早期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与 《大纲》的经济学研究

结合起来的结果。而且，由于他完成了这一综

合，他的历史理论在日本享有了 “望月史学”的

美誉。

将马克思的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这三个领

域的结合起来固然跟望月本人的能力有关，除此

以外，恐怕还与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在这三

方面的积累有关。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日本的马
克思主义研究迎来了一次高潮，引领这次高潮的

旗手是当时日本马克思学界的三座高峰：哲学家

广松涉、历史学家大冢久雄、经济学家平田清

明。这三个人在给望月以重大影响的同时，也成

了望月展开自己的历史理论所需要的对手以及要

超越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望月的关系

可谓是 “亦敌亦友”。

１．广松哲学
望月的专业是经济史，因此在日本一般认为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是对 “大冢史学”的

挑战，结果常常忽略掉望月的另一个潜在的对

手，即与望月同时代的哲学家广松涉。实际上，

对广松哲学的挑战是贯穿本书前三章的一条主

线。

年轻的广松涉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到７０
年代初，曾因提出以下三个观点而在日本学界名

声大噪：第一，批判阿多拉茨基版 《德意志意识

形态》，认为这是一本按照编者的意图恣意编辑

的 “伪书”，提出了一个与 ＭＥＧＡ１不同的编辑
方案，并于１９７４年出版了 《新编辑版 〈德意志

意识形态〉》① 一书，该书的出版使广松成为一

个闻名世界的文献学专家；第二，提出了一个在

唯物史观形成时期恩格斯占主导地位的假说，从

而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如何这一 “分担问

题”成为一个日本学界无法回避的焦点，马克思

主义研究因此而得到了深化；第三，在前两者的

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即在马克思思

想的成熟史上存在着一个 “从异化论逻辑到物象

化论逻辑”② 的飞跃，从而引领了日本马克思学

界的研究方向。关于前两者，我在已出版的论文

中③已经有所涉及，这里我想着重分析一下望月

对 “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这一命题的批判。

广松的这一命题包括两个要点：一是以 《德

意志意识形态》为界，将马克思划分为早期马克

思和晚期马克思，并认为早期为异化论，晚期为

物象化论。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 “在 《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自我异化的逻辑本身遭到了批判

（自我批判），过去马克思曾在 《手稿》中主张

的命题被彻底抛弃，取代异化论而登场的是物象

化论的逻辑”④；第二，严格地区分异化概念与

物象化概念。所谓异化 （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是指人
的创造物与人相对立、相异己的状态，其基本逻

辑结 构 是 一 种 主 客 体 关 系。所 谓 物 象 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则是指超越主客体关系的主体
间复杂的关系结构。广松曾下过一个定义：“马

克思的所谓物象化，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关

系被错误地理解为 ‘物的性质’（例如，货币所

具有的购买力这样的 ‘性质’），以及人与人之

间的主体际社会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 ‘物与物之

间的关系’这类现象 （例如，商品的价值关系，

以及主旨稍微不同的 ‘需要’和 ‘供给’的关

系由物价来决定的这种现象）等等的称呼”。⑤

在广松看来，异化论，特别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

义异化论是 《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进行社会批

判的理论基础。而物象化论则是一种超越人道主

义异化论的社会关系态结构，是 《德意志意识形

态》以后马克思一以贯之的成熟思想。

望月给广松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

研究以很高的评价，承认自己 “从广松那里得到

极大的启发”（第３章第１节１）。但是，他对广
松的 “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命题存有异议。

第一，两人对 《巴黎手稿》的异化概念评价

不同。望月认为 《巴黎手稿》中的异化概念非但

不是马克思后来要超越的对象，相反是马克思成

熟的范畴，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起点。望月之所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广松涉：《新编辑版 〈德意志意识形态〉》，日本，河出

新房新社１９７４年。２００５年广松版被翻译成汉语：广松涉编注：
《文献学语境中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汉译广松板），彭

曦翻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三一书房，１９７１年，第

６６页。
参照韩立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和日

本学界对广松版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地平》，劲草书房，１９６９年，

第２４５页。
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翻译，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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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做出这一判断关键是对 《穆勒评注》中交往

异化的评价。他认为，交往异化是对 《第一手

稿》劳动异化论的补充，二者的结合构成了马克

思完整的异化论，而这种异化论理解早已经超越

了费尔巴哈。而广松似乎没有注意到 《穆勒评

注》中的交往异化，他对异化概念的理解和评价

仅仅局限于 《第一手稿》 “异化劳动”的水平

上，结果造成了对马克思异化论的轻视。

而且，由于交往异化是指复数个体的社会关

系异化，在思想实质上，它实际上就相当于广松

所说的物象化。在这个意义上， “在 《穆勒评

注》时期，所谓的 ‘物象化’作为思想已经被

提了出来。”关于异化与物象化的关系，望月认

为，“当异化被理解为转让、外化时，它已经被

对象化为异化运动所引起的静态结果。我们之所

以没有将 ‘物象化’论看成是比 ‘异化’论更

高的认识视角其根据也在于此。我们把 ‘物象

化’看成是 ‘异化’的下属概念。”（第５章第１
节３）由此看来，望月并没有像广松那样，将马
克思的异化概念与物象化概念对立起来，而是认

为物象化从属于异化。

第二，在对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上两

人的认识也不相同。在本书第３章第２节２中，
望月以广松引用的 “哲学家们”①和 “格律恩先

生”② 的例子，指出这些例子都不能构成广松所

说的马克思抛弃了异化概念，对自己进行了批判

的证据。至于为什么 《费尔巴哈》章中几乎没有

使用异化概念这一事实，望月认为，这是因为马

克思把异化论具体化为分工理论所造成的。《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 “分工展开史论”

是与 《巴黎手稿》的异化论一脉相承的，前者是

对后者的发展。因此，《巴黎手稿》和 《德意志

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什么断裂，二者是连续的。

第三，在对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异化概

念的理解上，两人的认识也不相同。如果按照广

松的看法，本书对异化论的讨论应该是到有关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３章为止，但是，望月
却偏偏在本书的第５章第１节 “３交换价值的物
象化”和第６章第４节 “４覆盖 《各种形式》的

异化论视角中”还专门讨论了 《德意志意识形

态》以后，特别是 《大纲》中的异化论问题，

并提出：“《资本家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后面

一节中领有规律转向理论的深处显然是 《经济学

哲学手稿》和 《穆勒评注》以后的异化论式社

会认识。‘基于交换价值的生产……是劳动的外

化’这一规定向我们昭示，这两部早期著作的问

题意识仍然生机勃勃地存在于这一 《大纲》资本

论章或者说广义的 《各种形式》中。”

显然，望月之所以不能接受广松的 “从异化

论到物象化论”这一命题， 《大纲》和 《资本

论》中有丰富的异化论思想也是其根据之一。总

之，望月和广松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异化概念的

评价上，他们之间的争论后来以 “早期马克思论

争”的形式收录于日本的 《祥解现代论争视

点》③ 中，留在了日本的学术思想史上。

２．“大冢史学”
前面说过，望月是一位历史学家，如果说本

书的前半部 （第１－３章）的潜在对手是广松的
话，那么后半部 （第５－７章）的主要对手无疑
是大冢久雄以及由他的名字所命名的 “大冢史

学”，而且是以一种公开挑战的形式。大冢久雄

是日本战后经济学史和历史学权威，他的韦伯城

市史研究以及亚细亚共同体研究在日本享有盛

誉，并开创了 “大冢史学”学派。按照历史学家

住谷一彦的说法，大冢的比较经济史和武谷三男

的技术论、大河内一男的生产力论、高岛善哉的

经济学史、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一道，属

于 “战后启蒙”的范畴④，在日本战后思想史上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台湾学者曾将大冢久雄的

名著 《共同体的基础理论》 （岩波书店，１９５５
年）翻译成中文⑤，而在中国大陆，人们对 “大

冢史学”还知之甚少。

望月之所以要选择大冢为自己的理论对手，

是因为大冢是最早系统地提出 “从共同体到市民

社会”理论的人，特别是他在 １９５１年提出的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汉译广松版，第 １４６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
ＪｏｓｅｐｈＷｅｙｄｅｍｅｙｅｒ，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Ｖｏｒａｂ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ｉｏｎａｕｓ

Ｂａｎｄ５ｄｅｒＥｒｓｔｅｎ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ｄｉｅＭＥＧＡ②，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２００３，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ＧｍｂＨ，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０４，Ｓ．９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
第 ５７６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
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Ｗｅｒｋｅ，Ｂｄ．３，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５９，Ｓ．４７５．

松本健一编：《祥解现代论争视点》，１９８０年１月。
住谷一彦等编：《投向历史的视线———大冢史学及其时

代》，日本评论社，１９９８年。
大冢久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于嘉云译，联经出

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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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市场圈”（ｌｏｃ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ａｒｅａ）① 理论基本上
解决了为什么日尔曼世界会出现近代市民社会的

问题。从这一点来看，“望月史学”和 “大冢史

学”应该是一致的，他们不仅与传统的唯物史观

体系相对立，而且还都与同时代的宇野经济学相

对立。但是，大冢在１９５５年出版的 《共同体的

基础理论》中，却将自己的理论倾向转移到了对

“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转变”历史结构的研究上，

而在望月看来，这与先前的 “从共同体到市民社

会”是不同的。因为前者是从阶级关系角度展开

的，而后者则是从分工和商品交换关系，即从生

产力角度展开的。这样转换的结果，就是在大冢

那里人类历史变成了 “从原始共同体到资本主义

社会”， “从共同体到市民社会”的历史变成了

狭隘的 “从封建社会到资产阶级革命”。这对于

将历史描绘成 “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
的望月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正是在这一点上，

望月与 “大冢史学”产生了根本性分歧。

在本书中，望月的批判集中在以下两点：第

一，我们知道，马克思 《资本家生产以前的各种

形式》 （简称 《各种形式》）的主题是研究人类

社会如何从共同体进入到市民社会，因此对于从

马克思主义角度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各种形式》

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基本文献，大冢也不例外。但

是，《共同体的基础理论》所依据的却是当时出

版的 《各种形式》的单行本日文版 （１９４７年出
版）。这一单行本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而 《大

纲》中的 《各种形式》，由于其前后夹着 “资本

的原始积累”理论，因此可看成是 “为研究原始

积累的共同体理论”。而大冢则根本没有注意到

这一点，结果将 《各种形式》仅仅理解成为一种

“共同体理论”。换句话说，就是他的共同体研究

明显缺少后面提到的平田清明的那一 “第二循环

的结束”的问题意识，也缺少望月的 “劳动和所

有的同一性”、分离以及再统一这样的资本的

“本源积累”和 “本来积累”逻辑。

第二，与这一缺陷相关，大冢将 《各种形

式》中共同体的三种形式，即亚细亚、古典古代

和日耳曼解释成了一个在时间上继起的世界史叙

述，即世界历史是按照原始共同体 （亚细亚）到

奴隶制 （古典古代）再到封建制 （日耳曼）的

顺序发展的。按照这一 “继起说”，日耳曼共同

体等于中世纪，也即等于封建社会。对此，望月

评论道：

“大冢将亚细亚共同体形式普遍化于人类历

史；对古典古代形式和奴隶制做了双重理解；根

据封建集落的日耳曼形式进行说明等等，这些做

法不仅反映了大冢离开 《各种形式》做任意解释

的一端，更重要的还反映了他一贯关注 ‘从封建

（在他那里是日耳曼）共同体的解体到近代社

会’这一事实。”

望月在继承了藤原浩和芝原拓自②等人对大

冢 “继起说”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大冢的 “继

起说”不符合事实，是一种对马克思 《各种形

式》的 “任意解释”，而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应

该是一种 “类型说”，即亚细亚、古典古代、日

耳曼是三种并列的共同体类型，它们与原始共同

体→奴隶制→封建制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在马克思那里，古典古代和日尔曼形式其实主要

是指地区类型，即前者指地中海世界，后者虽有

时也被说成是 “中世纪”，但也是指阿尔卑斯山

脉以北的日耳曼世界，二者是共时性的。因此，

并没有什么 “日耳曼＝中世纪＝封建时代”这样
的等式。

总之，在望月看来，大冢虽然将 《各种形

式》的主题规定为 “从共同体到市民社会”，但

是他却将这一主题切换成了 “从封建制到资本主

义”。结果，那一至关重要的市民社会范畴实际

上没有得到说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也没能被视

为 “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的发展史。
而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是下面提到的平田清明。

３．平田的市民社会理论
熟悉日本战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人都知

道，平田清明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在日本的影
响绝不亚于广松涉和大冢久雄。从１９６６年春天
起，平田清明在 《思想》杂志上连续四次发表了

“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历史认识———以 《政治经济

学批判大纲》为中心”，后来在１９６９和１９７１年
分别发表了 《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和 《经济

学和历史认识》这两部名著，在日本引起了轰

动。在这两部著作中，平田重新解读了 《大纲》，

２２

①

②

参照大冢久雄：“近代化的历史起点”，《大冢久雄著作

集》，第２卷。
参照藤原浩：“什么是 〈日耳曼共同体〉———为了理解

《各种形式》”，《思想》，１９５７年１月号；芝原拓自：《所有和生
产方式的历史理论》，青木书店，１９７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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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经济学和历史认识结合起来，提出了市民社

会概念和个人所有制理论。从前面的叙述来看，

这些内容也正是望月历史理论的主题。在这个意

义上，同广松和大冢这两位对手相比，平田更像

是望月的盟友。

从与望月历史理论的关系角度来看，平田的

理论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他结束了日本过去

对 《大纲》研究的分裂状态，即 “以 《各种形

式》为素材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在 《大纲》翻

译工作前后进行的以货币理论为中心的 （包括由

资本向货币的转化）经济理论研究的分裂”① 状

态，正如他的同名著作 《经济学和历史认识》所

示，使两者结合起来。他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

“第二循环的结束”问题，成功地将 《大纲》尤

其是 《各种形式》“从整体上作为循环＝转化过
程的资本积累来理解”②。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

要的发现，为当时日本马克思学界从解读 《大

纲》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望月在本书中曾多次

对平田的这一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称 “平田所

提出的问题是卓越的”、“他的著作具有独一无二

的重大意义”、“平田论文第一次挖掘出了后面将

提到的 ‘第二循环的结束’问题，并以此使

１９６５年以前的研究史一下子变成了遥远的 ‘前

史’”（第６章第１节１）等等。
第二，他从 《大纲》中挖掘出了马克思的市

民社会概念，并提倡要恢复市民社会概念的权

威。前面提到，“大冢史学”在解释马克思的历

史理论时忽略了市民社会概念。而平田清明则恰

恰相反，他区分了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将

市民社会看成是贯彻人类历史始终的。从本书的

篇章构成来看，平田的市民社会理论给望月以巨

大的影响，因为本书的第一章就是从肯定平田市

民社会概念的意义开始的。

第三，他依据法语版 《资本论》和 《大

纲》，重新提出了个人所有制概念。具体说来，

他根据 《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４章第７节 “资本

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马克思关于 “重建个人

所有制”的那一节，提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

该是一个以个人所有为基本所有制形式的社会。

他的推论是这样的：既然第一次否定是 “资本主

义的私有制”对 “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的私

有制”的否定，那么对 “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的否定之否定，即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就不应该

是公有制。因为按照否定之否定的三段论逻辑，

第三阶段应该是一种类似于回到出发点即肯定阶

段的运动，既然第一阶段 “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

个人的私有制”，那么第三阶段就只能是个人所

有制，而不可能是公有制③。平田的目的是想通

过个人所有制概念将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结合起

来。在本书中，望月对未来社会的描述虽然没有

使用个人所有制概念，但其 “劳动和所有的同一

性”逻辑，即从劳动和所有的统一、分离和再结

合来描述人类历史的做法与平田有异曲同工之

妙。

从以上三点来看，平田和望月的确有很多共

同之处。但是，两人也并非完全一致，除了望月

对问题的论述更为严密、更为系统以外，他们在

很多观点，譬如在对 “依赖关系史论”④ 以及对

“从封建制到市民社会”的理解上也不尽相同。

这里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在对 “自治城市”的理

解上，平田由于受他的老师一桥大学中世纪历史

研究的泰斗增田四郎的影响，提出 “所谓 ‘市民

社会’首先是 ‘中世纪自由城市’的社会”，将

中世纪的 “自治城市”看成是近代市民社会的原

型。而望月则认为，市民社会的起源并不是意大

利的 “自治城市”，而是１４世纪以后，在日耳曼
世界的农村中出现的 “小集市城市”。在这一点

上，望月继承了大冢久雄的 “地域市场圈”理

论。望月说道：

“‘中世纪’城市特权化＝体制内化的时期，
同时也是特权城市衰退和从事毛纺织生产的村落

和城市兴起 （以及自耕农地位提高）的时代。

‘自治城市’仰仗自己的城市特权，强行推行不

等价的交换，而自耕农则将自己与 ‘自治城市’

的交往频道切换到与新的、不断簇生的非特权城

市之间更为扩大的等价交换上去。城市市民社会

并没有将家谱直接传给近代市民社会，而是相

反，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与近代市民社会分道扬

３２

①

②
③

④

平田清明：《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岩波书店，１９７１年，
第４页。

平田清明：《经济学和历史认识》，第５页。
平田清明：《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１９６９年，岩波书

店，第１０３－１０４页。
所谓 “依赖关系史论”其实就是 《大纲》货币章提出

的人类历史发展三大阶段理论，即 “人格的依赖关系”、“以物

象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格的非依赖性”和 “自由个体性”的三

阶段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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镳。”（第６章最后）
以上，我们从理论上简单概括了广松、大

冢、平田与望月的思想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

到，望月在这本书中所要做的实际上横跨这三者

的一次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马克

思历史理论的研究》是一部集日本马克思研究之

大成的著作，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是一座

耀眼的里程碑。

二、“所有”和 “共同体”的翻译问题

“望月史学”的核心概念是 “市民社会”、

“所有”和 “共同体”。关于 “市民社会”概念，

日文对德文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的翻译跟
中文一样，都翻译成 “市民社会”，而对 “所

有”和 “共同体”，日本学者，特别是望月对这

两个概念的翻译则与中文不同，下面我想对本书

中这两个概念的翻译问题做一些说明。

１．关于与 “所有”相关的概念

在日语中，特别是在关于马克思的经典文献

中，对Ｅｉｇｅｎｔｕｍ、Ｂｅｓｉｔｚ、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有着严格的
区分。望月在本书中将 Ｅｉｇｅｎｔｕｍ译为 “所有”

（同理将 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ｕｍ译为 “私人所有”，将

Ｇｒｕｎｄｅｉｇｅｎｔｕｍ译为 “土地所有”），将 Ｂｅｓｉｔｚ译
为 “占有”，将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译为 “领有”（同理将

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译为 “领有权”，译者在对这些

概念的翻译上遵从了望月的译法。

中文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版）对
Ｅｉｇｅｎｔｕｍ的译法比较灵活①，根据语境不同将其
译成了 “财产”、 “所有”、 “所有权”、 “所有

制”等，不过绝大多数场合都译成了 “财产”。

但是，Ｅｉｇｅｎｔｕｍ的原意是指获得某物或拥有某
物，它不仅指获得或拥有的结果，而且还指获得

或拥有的过程，即获得这一活动和行为本身。在

这个意义上，把它译成 “财产”、 “所有权”、

“所有制”等并不能很好地反映该词的原义，再

加上我以为对一个术语的翻译要在同一部著作中

尽量做到统一，故在本译著中将Ｅｉｇｅｎｔｕｍ统一译
成了 “所有”，把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ｕｍ译成了 “私人所

有”。

此外，关于 Ｂｅｓｉｔｚ和 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这两个词，
在中文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２版）中，
它们一般都被译成了 “占有”，但考虑到 Ｂｅｓｉｔｚ

（英文为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是和 “所有” （Ｅｉｇｅｎｔｕｍ；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相对的范畴，在本译著中我将Ｂｅｓｉｔｚ译
为 “占有”。因为，在法律上 “占有”和 “所

有”是两个意义不同的概念。黑格尔在 《法哲学

原理》“抽象法”第１章 “所有权”中，曾对二

者做过严格的区分。按照他的规定，“占有”实

际上是指对某物拥有使用权，即虽可以使用但不

得转让；而 “所有”则不仅是指对某物的 “直

接占有”、“使用”，而且还指在法律和意识上明

确自己对某物的排他的所有权，因此也可以 “转

让”②。在这个意义上， “所有”比 “占有”对

某物的私有程度要高，“所有”是 “占有”的真

理。而 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不是一般的 “占有”，其原意

是指将外在于自身的某物扬弃，使其成为 “为我

之 物 ”， 它 往 往 是 指 与 “对 象 化 ”

（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ｕｎｇ）即主体将自己的体力和
脑力外化给对象这一过程的反过程，即 “对象性

剥离” （Ｅｎｔ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ｕｎｇ，一般译为非对象
化）过程，因此我以为日语将 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译为
“领有”是比较妥当的。

２．关于 “共同体”的译法

德 文 中 的 Ｇｅｍｅｉｎｄｅ、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是三个意义相近，但又有着严格区
别的概念。在中文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版）中，Ｇｅｍｅｉｎｄｅ往往被翻译成 “公社”，而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翻译成 “共同

体”，而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有时被翻译成 “共同体”，

有时还被翻译成 “社会联系”③。至于为什么这

样翻译，编译者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实际上，

这三者是西方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

的核心概念，不仅马克思对此有严格的区分，韦

伯和滕尼斯①等人也都曾经对此做过梳理和说

明。在这方面，也许是非印欧语系的关系，为了

４２

①

②

③

譬如，在 《大纲》的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一节中，中文版编译者曾经对 Ｅｉｇｅｎｔｕｍ的译法做过如下说明：
“‘所有制’原文是 ‘Ｅｉｇｅｎｔｕｍ’，在本节中，按上下文分别译为
‘财产’、‘所有’、‘所有权’、‘所有制’；与土地相联系时，则

分别译为 ‘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土地财产’、‘地

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２版），第３０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６５页）。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启泰译，商务印书

馆，１９７９年，第６１页。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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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让一般读者理解其中的含义，日本学者在翻

译这三个概念上几乎是绞尽了脑汁。

譬如，大冢久雄很早就对这三个概念做过如

下的区分，即将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译成 “共同态”，

将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译成 “共同组织”，将 Ｇｅｍｅｉｎｄｅ
译成 “共同体”；望月在本书中将Ｇｅｍｅｉｎｄｅ译成
“共同体”，而在将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和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翻译成汉字 “共同体”时，多数情况下都在其后

加注了 “假名小铅字”，甚至直接使用了片假名

（见 第 ４章），不 过，在 第 ６章 中 望 月 将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统一译成了 “共同团体”。

我以为，Ｇｅｍｅｉｎｄｅ、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这三个词的最好译法都是 “共同体”，至于中文

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版）将Ｇｅｍｅｉｎｄｅ
译成 “公社”，将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译成 “社会联

系”都是不妥当的。因为，“公社”的译法常让

人想起 “人民公社”，这是不是受到文革影响的

结果，我们不得而知。而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不单纯是
指 “社会”的联系，它还指 “共同体”的共同本

质和组织，因此 “社会联系”的翻译有狭隘之

嫌。关于这三者的详细区分，请读者参照渡边宪

正的 “共同体和共同社会理论”②一文，在这里

我就不再详细论述了。

在本书中，我将这三者都译为 “共同体”，

考虑到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和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的多义性，
在很多情况下我还都在译词的后面加上了德文原

文，在 第 ６章 我 遵 从 望 月 的 原 意，即 对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使用了 “共同团体”的翻译。总

之，日本学者在关于西学概念的翻译上有深厚的

研究积累，在翻译他们的著作时，除了很多译法

值得借鉴学习以外，他们的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责任编辑　林　中）

①　参照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

②　收录于韩立新主编： 《新版 〈德意志意识形态〉研

究》，韩立新译，２００８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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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简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丛书出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丛书是中山大学 “９８５工程”二期建设项目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明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系列成果之一。丛书由徐

俊忠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总共计划出版２５本著作，截至２００９年４
月已出版６本：《追寻主体》（刘森林）、《穿越资本的历史时空———基于唯物史观
的现代性批判》（夏林）、《走向实践智慧》（徐长福）、《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理论》（王晓升）、《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 （李尚德）、《实践的逻辑》
（刘森林）。丛书立意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考察，通过对 “现

代性”、“现代化”、“现代文明”所包含的这种内在的矛盾作出理论探究，主要通

过 “主体性哲学的批判与重建：现代性文化的哲学基础探究”、“实践哲学与现代

性反思”、“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和批判”三个核心问题，通过追究

中国、欧洲、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考察现代文明的哲学根基与特

征，追究现代性问题的古代与近代起源、在启蒙思想与浪漫主义思潮等对立中的演

化与融合、多元表现中的共同本质以及当代理论中的新的变迁和特点，特别是马克

思主义阵营在这些问题上提供的丰富思想资源，展现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文明

批判的积极成果，并力图为探索中国现当代正在追求和创造的新文明样态与道路提

供丰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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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的 “革命”

———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

张一兵

【摘要】鲍德里亚在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提出，必须打破仅仅通过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来说明政治经济学

的观念，因为新的差异性符号生产生成了不同于经济价值的符号交换价值，这种符号政治经济学观念彻底颠覆了传统

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基础，因而成为一场新的政治经济学革命。

【关键词】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差异性生产；符号交换价值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２６－０９

　　 在 《符号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鲍德里

亚①在经过对物、消费和意识形态问题等的一系

列理论问题的单点突破之后，觉得终于可以宣布

自己的思想革命了，即超越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符

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这是他用以替代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的新的批判逻辑，也是他在一个新的

互文性逻辑构境之中创立的自主性理论空间。其

中，符号学的学术记忆来自于索绪尔，而政治经

济学批判的思路则基于马克思。鲍德里亚别出心

裁地从艺术品签名和拍卖过程的分析中，再一次

确证了自己独创的不同于物质生产的差异性生产

关系，从而推出所谓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全新理论

构架。以此，完成了对自己的左派老师以及马克

思主义的彻底背叛。这是他此书第四、五章的基

本内容。与前面三章收录的三篇已经发表的论文

不同，从这一章开始，是鲍德里亚专门为 《符号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撰写的新内容。也可能，

他是在此时才发现，应该专门写一本书来系统地

说明自己的自主性思想构境。我以为，鲍德里亚

这种自以为是的思想革命只是建立在一种非凡的

逻辑自恋之上的头脑风暴，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批判的证伪是建立在一种完全非法的误读基础

之上的，所以也是经不起深一层理论推敲的。

一、现代艺术品签名中的差异性生产

鲍德里亚告示自己的理论革命，是从所谓现

代艺术品的生产过程开始自己的逻辑推论的。显

然，他的理论革命之 “现实出发点”是过分狭窄

的。此处，他首先选择了当代美术作品的生产。

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绘画的实现不仅仅是一个

在画布表面上涂上了油彩的过程，并且还是 “一

个被符号化的物”的生产过程。他总要透视出常

人无法看到的思境。

首先，这里的所谓符号化的物，并非是说画

家创作过程中生成的象征性赋意，而专门特指一

幅美术作品完成之后作家的签名。这个签名也可

以是加盖印章。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构境视角，

因为他从已经非常偏的现代绘画再聚集于艺术品

生产最后的签名事件。鲍德里亚说，这个签名是

一个重要的符号化事件，因为虽然签名不是绘画

本身的一部分，可是作品却因为这个简单的象征

符号出现而升腾为一种独一无二的物。一旦一幅

美术作品有了特定的签名或印章，

由此，它成为了一个用以说明由可见的符号

就能带来非凡的、差异性价值的最好例证。但这

种价值并不来自于绘画本身的内涵———某幅绘画

的特殊内涵并没有被质疑———这种价值来自于一

种差异，由充满歧异的符号创造出来的，这种符

６２

 作者简介：张一兵，哲学博士，（南京２０１０９３）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教授。
① 鲍德里亚 （Ｊｅａｎ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１９２９～２００７），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学家。其代表性论著有： 《物体系》 （１９６８年）； 《消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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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并没有创造可见的作品，而是对作品进行确认

并将其放入到一个符号体系中进行评估。①

这里有两个关键性术语，一是符号，二是由

特定的符号体系构成的差异性价值。我们可觉察

出，这又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的挪用，即意指生成

于所指与能指在差异性语言系统中的特定在场

性。这真没有什么理论原创性。我已经发现，鲍

德里亚逻辑理路的一个致命盲点和视差，是他对

特设事件与情境的灾难性泛化。例如在这里，并

非所有现代艺术创作中的签名都会使作品生成他

所谓 “差异性价值”，比如无名画家的签名决不

会使一幅作品出现新的价值附载，从而进入鲍德

里亚那种重要的差异性符号体系。他的指证只是

在对名家作品的生成中才是成立的。而名家及其

作品能够进入差异性符号系统本身就是一个极为

复杂的历史过程 （从无名到知名，再到著名进而

成为大师）。鲍德里亚的理论思考常常缺少慎密

周全的深度。

其次，鲍德里亚认为现代艺术作品的创作

本身也根本异质性于传统美术，现代艺术作品不

再面对现实世界和人的直接生活，而是显现创作

主体自身的差异系列。我思忖，鲍德里亚的这个

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可能的确是现代艺术的

重要在场方式之一。比如我们在大都会博物馆或

卢浮宫里遇到毕加索、达利的绘画，人们通过简

单一瞥就立刻可以知道这是他们的作品。他们的

作品不是像古典现实主义作品那样直接面对世俗

生活，拟仿和逼近实在，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

主观性地撕裂世界，从而生产一种绘画风格上的

独特差异性。并且，对于他们的作品而言，这种

独特的方式是以互相指涉的自成系列的方式在场

的。鲍德里亚说，现代作品的本质是 “一个时刻

接着另一个时刻”，“作品并不与世界相互关联，

而是与同一个作者的其他作品相互关联，它的意

义由此也被束缚于一个系列的延续与重复当中”。

这个重复，暗合拉康的主体质询建构逻辑，也与

前面他所说的那个更宏大的意识形态 “重复”相

同构。

它们只是按顺序一个随着另外一个作品，通

过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它们之间在时间上的断

裂来显现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显现主体－创作
者自身的独特性，甚至显现出他的不在场。我们

不再存在于空间中，而是存在于时间当中，不再

存在于相似性的领域当中，而是存在于差异性的

领域当中，不再存在于秩序当中，而是存在于系

列当中。②

当然，鲍德里亚是要引出他的观点，即差异

性符号结构的逻辑。不过，相对于过去鲍德里亚

的思想构境，这里的差异性概念又有一些变化，

系列概念也有新的理论附加值。如果说，笛卡尔

那个时代，人们的存在方式是我思故我在，斯密

－马克思的时代，人们的存在方式为我生产故我
在，那么现在，人的存在方式要说成我差异故我

在。不过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固然差异性是

整个法国后现代思潮生成的关键性逻辑质点，如

德里达和德鲁兹早期哲学的关键词中都有这个重

要的差异性，甚至我们可以说，差异性是整个后

现代思潮的逻辑出发点。然而，差异性关系在鲍

德里亚这里并不是正面被肯定的东西，如拉康一

样，这个差异性关系是建立在否定性的关系本体

论之上的，所以，在鲍德里亚这里的逻辑构境

中，差异性关系是现代奴役性话语的隐性秘匙，

恰恰是被批判的焦点性对象。所以，这个我差异

故我在，应该反讽性地读成我差异故常人在，我

（物）差异的实质是不在。后面，我们会更深刻

地体会到这一点。

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画家的绘画行为不过

是 “不知疲倦的证明自身：通过他不断的构造系

列的事实来证明自身”。而鲍德里亚的结论是，

“正是因为系列已经成为了当代艺术作品的构成

方式，才导致了系列中要素的非真实性成为了一

种灾难”。③这个风格式的系列，即是指差异性符

号结构中生成的系列。显然，那个我们从 《物体

系》一书就开始慢慢熟悉起来的差异性系列概念

又出现了。我已经指认过，在 《物体系》一书

中。鲍德里亚曾经区分了贵族的天宠性的专有地

位与现代人的差异性系列存在。④ 在 《消费社

会》一书中，又有了消费的系列。此处，应该是

这个系列范畴的第三个发展阶段。而在后面的

《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这个系列概念成了

拟像第二层级生产的关键性描述范式。显然，鲍

德里亚在他自己的学术构境裂变之中，不断地叠

映入新的认识并重构原有概念和范畴的意义域。

７２

①

④

②③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９０～９１页；第９２页；第９３
页。

［法］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世纪出版

社集团，２００１年，第１６０页。并参见拙文：《青年鲍德里亚与他
的 〈物体系〉》，《学术论坛》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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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保证这一差异性生产的合法性标识就只能

是画家的签名了。签名，“成为了我们的作品的

真正 ‘灵魂’。在神话、世界以及上帝都已经缺

席的情况下，只有签名告诉了我们这幅作品的内

涵究竟是什么”。① 差异性符号的在场，占据了

过去神灵的王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断言。

鲍德里亚讨论签名在现代艺术作品生产的地

位问题，目的还是要批判今天的现实。实际上，

鲍德里亚是想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符号社会中的某

种支配性逻辑。他认为，从签名这个例子可以看

到的真相是今天资本主义统治逻辑中的一种很深

地隐匿起来的同谋性游戏，即 “主体性系列 （真

实性）与客体性系列 （符码、社会同一性，以及

商业价值）所形成的不确定的连接，通过这种被

感染了的符号，消费体系才能得以运演”。②此

处，鲍德里亚又深化了系列概念的双重内涵，一

是主体性系列，即以对象指涉的真实性为目标的

系列；二是失却外部指涉的符号间自我娱乐、消

费品间互相关联的客观性系列。鲍德里亚发现，

也是在这里，传统艺术中出现的那种对现实的批

判性反抗不再存在， “反抗被消解了，诅咒被

‘消费’了”。现在，“现代艺术真正的变成了一

种日常生活中的物：虽然承载着文化的意蕴，但

现代艺术却并没有给它所处的环境提出任何质

疑。现 代 绘 画、波 普、抽 象 派、技 术 派

（ｔａｃｈｉｓｔｅ）都没有与什么发生冲突”。在现代艺
术中，

它用来见证我们的世界的方式，并不是通过

直接的引喻，也不是通过它纯粹的行为 （ｇｅｓｔｅ）
来否定某种被体系化了世界———它用它空洞的具

有颠覆性的以及同构性的体系化的行为 （ｇｅｓｔｅ），
一种单纯的行为所表征的某种不在场，来证明整

个世界的体系化。③

这是一个几乎难以理解的思想情境。因为鲍

德里亚这里所说的传统艺术是语义不清的，一种

无时间性使得此处的讨论语境成为一个空洞的能

指链。我们知道，相对于中世纪的神学艺术，启

蒙中的现实主义已经将人性从蒙塔丽莎式的微笑

中呈现出来，以构成对宗教政治强制的反抗，而

进一步，现代性与后现代艺术作品，似乎又是在

通过对传统现实主义逻辑的离经叛道，标榜出一

种激进反叛，可是在鲍德里亚看来，毕加索和达

利等人后来的作品恰好通过差异性系列生产与资

本主义体系同构，无意识地确证今天布尔乔亚

“整个世界的体系化”的合法性。这有两种可能，

一是鲍德里亚逻辑中的非历史性，使得他在缺少

整体思想史定位的情况下，误认现代艺术作品的

意义；二是鲍德里亚这里的批判真的是一个更深

的逻辑证伪。我们此处假定第二种思想构境可

能。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指责现代艺术

已经成为 “现代世界的同谋”，现代布尔乔亚消

费社会的支持者。

它与现实世界一起操控着，并被纳入到同一

游戏当中。它能够拙劣的模仿这个世界，展现着

这个世界，伪造着这个世界，改造着这个世界：

但它从未触及它的固有秩序，因为那个秩序也是

它自身的。④

这个批判似乎是异常深刻的。在这里，我们

还是能看得到鲍德里亚学术血管中流淌着先师们

的激进之血，他仍然要批判和反抗这个现实世

界，当然，这种反抗不再是马克思式的，或者换

话句说，鲍德里亚将要以更激进的反马克思主义

的方式批判这个万恶的布尔乔亚世界。而这看起

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二、艺术品拍卖：

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产房

　　我们已经预告过，鲍德里亚新的批判魔剑就
是超越经济价值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在此书的前

几章中，他为这个所谓的 “符号政治经济学”的

分娩已经作了大量的产前准备，先是将物的实存

魔幻式地转喻为符号，然后以欲望的幻象消灭了

物性的需求，在证伪了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之

后，最后终于撩开了他隐匿在背后的哥白尼式的

逻辑宣判：马克思建立在 “交换价值”批判基础

上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现在真正能够直面

资本主义新现实的批判武器，只能是他所创立的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当然，后来他声称，由于

没有找到合适的概念，“符号政治经济学”只是

一种策略性的 “暂时的用法”。因为， “政治经

济学”一语本身就是经济价值体系的产物。需要

特别指出一点的是，如同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

一样，并非正面建构性的东西，只是批判的对

象，符号政治经济学也不是鲍德里亚自己的肯定

８２

①②③④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

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９３页；第 ９４页；第 ９７
页；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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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而是他所否定的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机制的观念形态。与上一世纪６０年代萨特和９０
年代的德里达的断言不同，鲍德里亚不再说，马

克思是我们无法超越的批判旗帜和思想幽灵，现

在，他就是手持新千年魔剑的批判幽灵的此岸掌

门人。

人们特别想了解的一定是，这个取代了马克

思科学批判理论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到，鲍德里亚这一次又选了一个令人吃惊

的思考路径：艺术品的拍卖。还是十分偏狭的构

境视角。据说，在刚才提及的绘画市场和艺术品

拍卖中，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发现现代布尔乔亚

“意识形态的秘密和运作过程”。前面我们已经看

到，鲍德里亚在现代绘画的差异性系列生产和签

名中，将这一特殊艺术创作过程指认为差异性的

符号化生产。在这里，他以艺术品的拍卖强化了

这一观点，并且将这一论点上升为一种更重要的

理论逻辑宣告。依我的判断，这恰恰是他自主性

理论逻辑构境的主体建构，也是鲍德里亚走向自

己的原创性思想空间的中介性过渡环节。正是在

现代绘画和艺术品拍卖中，鲍德里亚将为我们照

亮一个新大陆，因为在这里，新的游戏规则所产

生的 “经济价值、符号价值、象征性价值等多种

价值融为一体的交换，可以视为是意识形态的母

体 （ｍａｔｒｉｘ），———超大写的 ‘符号政治经济学’

（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ＵＳＩＧＮＥ）的诞生
之地”。① 鲍德里亚在此处文本中将 “符号政治

经济学”所有字母都用大写标出，以告示他的思

想革命。为了区分于通常那种词首字母大写的特

指不同，我将其指认为 “超大写”。不过，作为

从后马克思思潮超拔出来的鲍德里亚，此时还带

着脱胎而来的学术脐带，所以，他仍然承认符号

政治经济学的出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相近

的方式。对他而言，至少目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仍然是一块有用的可以涂抹的理论 “奶

油”。

在本书的最后，鲍德里亚曾经这样小结过这

两种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同构性

１、政治经济学：在有用性的 （需求、使用

价值等等，所有经济合理性的人类学指涉）遮蔽

之下，它构建了一个逻辑一贯的体系，一个可计

算的生产力，其中所有的生产都被归结为一些简

单的要素，所有的产品都在它们的抽象性中成为

等价的。这就是商品的逻辑以及交换价值体系。

２、符号的政治经济学：在功能性 （客观的

目的性、与有用性同构）的遮蔽之下，它构建了

某种意指关系的模式，其中所有围绕它的符号都

在逻辑的可计算性当中充当一些简单的要素，在

符号交换价值体系的框架中互相的指认。②

首先，在这两个体系之中，政治经济学里的

有用性和符号政治经济学中的功能性充当了原初

的逻辑支点或终极 “指涉物”， “交换价值”与

符号都围绕它们形成的具象性 “化身”。这是这

两个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相近的逻辑。

其次，二者的异质性是绝对的。鲍德里亚认

为，在马克思所揭露一般的资本主义消费中，经

济的 “交换价值”（货币）转化为符号的 “交换

价值”（例如 “声望”），但这还是以使用价值为

其交换合法性基础的；而在艺术品拍卖中，交换

则是在货币与作为纯粹符号的绘画作品之间来进

行的。请注意，这里作为纯粹符号被提及的绘画

作品，正是上面鲍德里亚重新定义的差异性系列

结构中的被签名物。我已经说明过这种东西的特

设性。鲍德里亚说，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忽略

了作为购买 （“交换价值”向使用价值的转化）

的消费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别样的超大写的 “花

费” （ＤＰＥＮＳＥ），这种花费的实质是财富的显
现价值，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新的价值恰恰是

超越经济性的 “交换价值”的。这里，我们可感

觉得到鲍德里亚老师德波的那种存在的显现价值

观。③

这种价值在超越交换价值的层面上展现出

来，并以对其的消耗为基础，赋予了物的购买、

获得、分配以差异性符号／价值。在此，并不像
在拥有等价物的经济逻辑中所认为的那样是货币

的数量说明价值，而是货币依据某种差异性或者

挑战性的逻辑被花费、被牺牲，被吞噬的过程说

明价值。由此每一个购买行为都既是一种经济行

为，也是差异性符号／价值得以产生的经济转换
行为。④

鲍德里亚总是喜欢这样，以特设性否定一

般，这里他又是以拍卖的特殊交换过程的消费来

否定一般商品的经济消费。在正当的逻辑推论

９２

①

③

②④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１页；第 １９１页；第 １０２
页。

参见拙著：《文本的深度耕犁———后马克思思潮哲学文

本解读》（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章第
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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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是非法的。当他说，每一个购买行为同时

也是 “差异性符号价值产生的经济转换行为”

时，他从来不想一下，从特设性情境向普遍逻辑

平台的 “大魔移”中必然出现的断裂，所有普通

的购买行为都会同时是他的所谓 “差异性符号价

值”的产生过程吗？普通老百姓每天购买的米、

面、油、盐等日常用品都会是一种差异性价值的

生产吗？显然不是。这到底是过于聪明还是弱

智，我真说不清楚。不过，此处很关键的一个问

题是，这里超越了交换价值的显现性花费，固然

形式上十分类似象征交换中的那种非实用的 “耗

费”（巴塔耶），但它仍然是一种非物性的价值。

这与他前面指认过的恶的象征性畸变在逻辑上是

一致的。差异性符号价值只是当代资本主义运行

中生成的一种新的价值形态。现在，在鲍德里亚

的逻辑构境之中，功用性的价值总是坏东西。

鲍德里亚一转头，又从一般消费回到特设性

的艺术品拍卖。他说，在拍卖活动中，出现了一

种类似游戏或者节日狂欢般的时刻，一伙在 “贵

族”身份平台上竞争着的同类，并不追求实际需

求的满足，他们在对艺术品的追逐中表现出一种

赌徒式的格斗和牺牲，于是，这里的拍卖活动

“将消费变成了一种富有激情的、激动人心的游

戏，而不是一种功能性的经济行为：它成为了一

个竞争的领域，在其中经济价值遭到了破坏，然

而却诞生了另外一类价值”。① 这就是完全不同

于传统经济 “交换价值”的新的符号交换价值。

后来，鲍德里亚还将学问产生的学术体制也列入

这种非经济性的 “共同体竞争”逻辑之中。他

说，法国和欧洲国家中的种种学位和教职的国家

会考，就是 “进入等级制度的敲门砖”，在此时，

“具有普遍价值的知识转变为一种符号价值的知

识”，知识成了类似的 “贵族”头衔。起同样作

用的还有高端的学术会议，在这些学术会议中，

学者是以赛马中下赌注的方式参与其中，由此，

学术会议 “成为了一个不断再生产知识分子的地

方，同时也成为基于堕落而富有竞争性的符号而

建构的特权共同体的活动场所”。②如果我没有看

走眼，这是鲍德里亚对布尔迪厄学术资本和教育

再生产理论的学术记忆激活，在本书的其他地

方，他也直接指认过这一点。

其实，鲍德里亚对艺术品拍卖的分析还是很

有意思的，拍卖活动确实没有按照一般商品交换

的原则进行，他也的确可以由此提出所谓符号交

换价值的问题。可是，他的目的却不在于此，极

强的逻辑跳跃怪僻使这种特设性的讨论又一次突

变到一般性断言的思想构境。他认为，１９世纪
的马克思仅仅关注了经济的 “交换价值”的生产

与体系化，在这里，“所有的价值 （劳动、知识、

社会关系、文化、自然）都转变为经济 ‘交换价

值’。每一事物都被抽象化，并再度进入到世界

市场当中，其中货币充当着最出色的一般等价

物”。可是，马克思没有看到的方面是，那时的

商品－市场经济交换过程同时也是一个 “广泛地

将经济交换价值转变为符号交换价值的转换过

程。这是一个作为符号交换价值体系的超大写的

‘消费’ （ＣＯＮＳＯＭＭＡＴＩＯＮ）过程”。鲍德里亚
极力想显示自己比１９世纪的马克思高明。这里
有一个有趣的文本现象，前面我已经指认过，通

常鲍德里亚将 “大写的”（第一个字母大写）概

念视为强暴性的概念模式，而他自己却也时常使

用有一定区别的 “超大写的”的概念 （全部字

母大写）。鲍德里亚认为，这一 “消费”不是马

克思所指认的通常意义上的商品向使用价值的转

换，即商品的使用性消费，而是向一种无形的符

号交换价值的转化。鲍德里亚此处并没有说明，

这里的不向商品的具体使用价值转化而向符号交

换价值转化的东西，到底是指艺术拍卖品还是所

有一般商品，如果是指后者，这是很蠢的说法，

因为绝大多数低端日用商品都是直接进入使用

“耗费”之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差异性的符号交

换价值的转化；如果是指特殊又特殊的艺术拍买

品的前者，那么，他也没有道理兴冲冲地宣布一

场涉及到整个政治经济学学科的 “哥白尼式的革

命”的到来：

基于这一点，必须打破仅仅通过交换价值和

使用价值来说明政治经济学的观念，必须作为一

种超大写的 “一般的政治经济学” （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ＧＮＲＡＬＩＳＥ）来整个地重新分析，
其中符号交换价值的生产与物质商品以及经济交

换价值的生产都是通过同一种方式，并在同一过

程当中。由此，对于符号生产以及文化生产的分

析不能作为与物质生产相对的外在的、隐蔽的

“上层建筑”；这将成为一场政治经济学的革命，

符号的政治经济学全面入侵了理论与实践的领

域。③

０３

①②③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２页；第 １１４页；第 １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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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鲍德里亚在这里的意思，恐怕还是想

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做一种新的补充，即

有一些经济交换之外的交易行为并不能为马克思

的理论逻辑所覆盖，他试图指认，这些交易的规

则可以由符号交换价值更好地来说明，这恐怕是

对的。然而，他心太大了，新的想法被过度夸大

地标榜为一场恢宏的新政治经济学革命。我觉

得，鲍德里亚的话说过头了，有些新的想法就是

革命，那这种思想革命就忒廉价了。

鲍德里亚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边

界 “必须要放弃”了，他发现的差异性符号生产

不能被 “文化主义”地归属于所谓上层建筑分

析，因为这会直接导致 “意识形态的神秘化”。他

故弄玄虚地发问道，“什么是意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它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意指的生产

方式是什么？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吗？显然

很荒唐”。一百多年以后索绪尔在语言学中使用

的话语，“意指”一类东西，是马克思根本想不

到的事情，也无法简单装到那个物性的生产方式

中。这纯属做作的废话。

当然，鲍德里亚给了自己另一种理由：

符号／价值①是被某种特定的社会劳动所生
产出来的。但是差异的生产，以及差异性的等级

体系的生产，都不能与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相混

淆，同时这些生产也不是以它为原因。在差异的

生产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类

型的劳动，正是它将经济价值与剩余价值转换为

符号／价值：这一过程依据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
交换，它是一种奢侈 （ｓｏｍｐｔｕａｉｒｅ）的运作，是
一种消耗 （ｃｏｎｓｕｍａｔｉｏｎ）或者一种超越了经济的
价值。②

这里有不少新的思考点，可它们在鲍德里亚

的基本理论逻辑构境中却是一笔很烂的糊涂帐。

依我的重新归纳后，主要有如下二个方面：第

一，符号价值不是马克思喜欢的那个蓝领劳动者

的活劳动 （可变的 Ｃ）主导的物质生产创造的，
它由一个前面提到的差异性 （系列）生产所生

成；第二，还有一种类型的劳动，即将已经生成

的经济价值和剩余价值转换为符号价值的劳动，

鲍德里亚将其命名为 “奢侈的运作”，如在拍卖

活动中形成的叫卖升值，这是一种超越了经济价

值的消耗，可是在这种消耗中，新的符号价值却

得以生成。

当然，即使对此我也会有一些疑问。首先，

我们假设，鲍德里亚所说的与现代绘画相近的差

异性系列生产是一种新的生产形式，我能想到的

是在现代所有商品生产中存在的系列性，如汽

车、家电和化妆品的差异性系列生产，鲍德里亚

所说的这种故意的差异性系列是真实存在的，符

号的编码的确在生产过程中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制

约因素，它代表着现代资本逻辑狡计的升级版，

可是，我的问题是，差异性系列能否完全不基于

物性的劳动生产过程？符号操作是否根本否定和

替代了基础性的物性生产？这是鲍德里亚没有回

答的关键性问题。其次，拍卖是否成为一种新的

劳动，这取决于鲍德里亚对劳动本身的定义，我

个人认为，劳动概念最基本的内容必须是主体通

过自身的智力和体力创造活动，使劳动对象生成

新的属人特性，拍卖活动是否真的构成劳动，这

是令人怀疑的。其实，问题的实质恰恰在于，当

鲍德里亚简单地用符码统治取代了政治经济统

治，以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取代了马克思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时，他是用符码这样一个主导性的现

代社会控制因素否定了资本主义奴役的政治经济

基础③，而当人们只是关注对符码支配的抵抗

时，并不可能根本改变布尔乔亚的物性统治现

实。我们立刻可以懂得，到底谁是资本主义统治

的真正同谋？！

与鲍德里亚上述不严谨的推断相关，他甚至

认为这里还出现了新的剩余价值。当然，这种剩

余价值必须要与经济的剩余价值区分开来，“它

并不 带 来 利 润，它 带 来 的 是 某 种 合 法 性

（ｌéｇｉｔｉｍｉｔé）”。④

它是在对经济价值的修正中产生出来。忘记

了这种特殊的劳动，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今

天发现自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立场与在马克思之

前 （以及之后的），那些面对物质生产的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所持有的立场相同：真实的价值源泉

１３

①

②

③

符号／价值以及本书以后的符号／“交换价值”都是鲍
德里亚原文的书写方式，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

“／”在鲍德里亚那里意味着将两个完全异质的领域分割开来的
企图，所以，我们不能如英文版中那样，将其符号／价值简单的
译为 “符号价值”，因为在鲍德里亚看来，符号领域本身与价值

领域是两个不能同质的领域，符号的价值本身就是一个词语的

错配，所以鲍德里亚在符号与价值，以及符号与交换价值之间

都会加上 “／”．———译者注。
④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４～１０５页；第１１２页。
我曾经专门区分和讨论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主导

与基础这对范畴。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

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二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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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真实的生产过程都被跳过去了。正是由于忽

略了符号生产的社会劳动，才使得意识形态产生

了它的超越性，符号和文化似乎都隐藏于 “拜物

教”当中，神秘地与商品的拜物教等同起来，并

相伴而生。①

我觉得，在所谓后现代学术文本中最令人作

呕的东西，就是貌视深刻的肤浅话语。鲍德里亚

虽然不是 “后现代主义”，但他显然粘染了这种

“后６８”式的话语恶习。
鲍德里亚是想说明，在现代社会批判理论

中，由于忽视了生产符号的特殊劳动，才使当代

意识形态布展成为可能，今天布尔乔亚拜物教的

最迷惑人的东西是他所指认的符号 （能指）拜物

教。按他的说法，现代思想家中，真正体悟到他

所谓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只有凡勃伦和戈布

罗。因为他们二人对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的分析，

“都超越了生产力的 ‘唯物主义辩证法’，转而

考察一种奢侈价值的逻辑”作用机制，因为只有

他们这种分析，才真正发现了今天社会奴役的秘

密，即在这种 “奢侈价值的逻辑”中，通过符号

性编码而 “赋予了统治阶级以霸权并将其永久化

了， 它 通 过 其 价 值 的 ‘变 体 ’

（ｔｒａｎ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ｉｏｎ），躲避在统治阶级的霸权之
下，免于受到经济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

的影响”。②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只

是在不被夸大其辞的思想构境层面中。在鲍德里

亚看来，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最重要的东西

中，“在符码的控制下所发生的经济交换价值向

符号／交换价值的转变的掌握是决定性的”，
统治阶级总是或者将它的统治从开始 （原始

社会与传统社会）就建筑于符号／价值之上，或
者 （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秩序中）努力试图以

符号语言的特权去超越、跨越经济特权，并且将

后者神圣化，而符号语言的特权是最后的统治阶

段。这种逻辑，延续了阶级的逻辑，不再通过生

产 工 具 的 所 有 权， 而 是 通 过 对 意 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过程的掌控来界定自身，这种逻
辑所激活的生产方式与物质生产方式极为不同

（因此也就脱离了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它

将在艺术的拍卖中，以微观的方式发现自己的存

在。③

好在鲍德里亚还记得艺术品的拍卖。他说，

正是在艺术品的拍卖和市场中，能够发现一种新

的 “价值策略的核心”，这是 “一种策略性的瞬

间以及意识形态的母体，这种意识形态总是产生

符号价值以及被编码了的交换。这种价值的经济

学是一种政治的经济学”。④这种新的政治的经济

学超越了经济的计算，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政

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基础。这就是他所实现的政

治经济学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马克思得到了

重新把握，并且，它也能辨识马克思所不能透视

的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由此，鲍德里亚开始

转移战场。

三、谁能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既然宣告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理

论逻辑上的建构和论证就还得继续。在接下去的

讨论中，鲍德里亚再一次回到艺术品的拍卖活

动。他想进一步来说明符号价值交换与经济 “交

换价值”之间的差别。这倒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

题。

鲍德里亚说，在每一场艺术品的拍卖活动

中，似乎都在现场建构了一个仪式性的特殊场

境，这就像是一个独特的人格交换的独立王国：

每个试图参与的人必须到场。这个独立王国

中所包括的所有要素：时间、秩序、节奏、速度

等对于拍卖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竞争中，每

一时刻都相互依赖，并依赖于参与者的相互关

系。由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发展，它完全不同于

经济交换中的抽象时间。⑤

还是他从索绪尔那里挪用来的相互依赖的差

异性关系，拍卖活动中的每一个人的举牌竞价构

成了一个特殊的抽象时间，在鲍德里亚看来，这

完全不同于经济交换中的抽象时间。这又是错

话，在马克思那里，只有现代性生产中基于充分

社会分工基础上的抽象的劳动时间，而没有什么

经济交换中的抽象时间，信口开河是鲍德里亚改

不了的毛病。在拍卖活动中，并不存在传统经济

学中关注的那种供求关系，即市场中对商品使用

价值预先进行评估，“交换价值”可以达到 “交

换价值”的最大值 （如对水产品的商业拍卖），

可是在艺术品拍卖中，“在竞标的时刻，交换价

值与使用价值不再依据经济计算而相互作用。可

预先估价的使用价值 （如果存在着这种使用价

值）并不随着拍卖而增长”。鲍德里亚的意思是

２３

①②③④⑤　 ［法］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５页；第１０５页；第
１０６页；第１１３页；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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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艺术品拍卖完全是在使用价值之外发生作用

的，而一旦物品的使用价值被排除，那么 “交换

价值”也就无法出卖，于是，艺术品拍卖进入到

一种新的游戏之中：

立刻，它不再是交换价值，整个过程逃离了

经济的领域。但交换并没有停止，尽管它不再采

取供给与需求的形式，而是采取了一种下赌注的

方式。由此，拍卖同时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

———一种价值的转换形式以及一种经济同等

物的转换形式。

———另外一种类型的社会关系。①

鲍德里亚不能理解的是，作为美学情境中的

艺术品，其本身的创作就不是生成使用价值，而

是美学意义上的观赏性水平，只是在布尔乔亚的

全面物化王国中，一切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不得

不颠倒地表现为价值，如学术思想、宗教信仰、

人的良心，审美情趣以及许多社会交往关系，其

本身都没有直接的功用性使用价值和进入市场交

换的价值，可是，在商品－市场经济中，一切存
在都会在生活所迫中畸变和沦落为变卖物。关于

这一点，在马克思之前的德国社会主义哲学家赫

斯 《金钱的本质》一文中曾经形象地说过，在资

产阶级社会中，人们的每一次心跳都要先加以变

卖才搏动。鲍德里亚在思想史方面的知识面实在

是太窄了，所以他才会欣喜于自己的这种基于无

知的 “新发现”。

鲍德里亚声称，与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关系

不同，拍卖中采取的是下赌注的方式，于是，出

现了两种新东西：一是非经济的符号交换价值，

这是指参与艺术品拍卖中人们在竞价中产生的符

号价值，二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这当然也是指

非经济性的关系，鲍德里亚将其命名为 “贵族”

关系。在今天中国，这叫成功人士圈层。鲍德里

亚遮蔽的事实是，这种非经济的东西恰好是以经

济上的暴富为前提的。没有大量的金钱作为经济

后盾，他们拍卖个鬼。

在艺术品的拍卖中，货币不是作为 “交换价

值”被花费，而是作为奢侈性的价值被花费。这

是凡勃伦的学术记忆激活。

当货币失去了它经济的交换价值，而成为了

一种奢侈的物质显现，当绘画失去了它的象征性

价值②，成为了一种声望的符号 （这成为了绘画

的一个要素）的时候，那么在货币和绘画之间所

建立的就不再是一种等价关系，而是与贵族的等

同关系③。

鲍德里亚此处重点想说明的事情是，在拍卖

中发生的奢侈性行为中，货币不再是作为调节资

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般等价物，而形成一种新的

贵族依存关系，在这里，一个新的共同体产生

了，与经济交换中发生的那种形式上平等的经济

竞争不同，拍卖是 “贵族”们类似决斗性质的游

戏和节日，此时，谁赢得最后的物品都无所谓。

在鲍德里亚所喜欢的凡勃伦那里，他曾经谈及有

闲阶级中存在的所谓 “武尚精神”，不过在古时

候，这种 “武尚精神”通常是由 “决斗”来解

决来实现的。④

拍卖的关键性功能在于建构一个特权共同

体，他们将通过对这些有限的符号载体所进行的

富有竞争性的投机来界定他们自身。对于那些本

属于贵族的东西的竞争表明了他们共同性 （这与

经济竞争中的平等形式完全无关），以及他们相

对于其他人来说处于特权阶层，这些特权阶层用

来区分自身的方式不再依据购买力，而是通过奢

侈的和收藏的行为的生产以及符号价值的交

换。⑤

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境共同体，在他们之间，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７页。
参见以下 《象征性价值和审美功能》一文的相关论

述。———鲍德里亚原注。

“一幅画所卖的价钱并不能作为它的价值的衡量标准，

如同一件被消费的物那样。价格只有在被买卖的瞬间，通过竞

争的游戏，才有意义，在这种竞争中它几乎与绝对价值等同，

并产生了这幅作品的意指。”（ＰＤａｒｄＪＭｉｃｈｎｅｒ《关于交换价值
的研究》）（Ｅｔｕｄｅｓｕｒ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Ｖａｌｅｕｒ）。实际上，它不再是
什么价格，而是一种赌注。而且，对于真正的玩家来说，在游

戏中所赢得的钱成为了一种象征，不再为了经济的目的：它必

须再放回到游戏当中去，再投入进去，“烧钱”———这就是巴塔

耶在 《被诅咒的部分》中所谈到的。———鲍德里亚原注。［法］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７页。
参见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

第１０章。
“在这个共同体中，基于同类之间的竞争会产生绘画作

品的流通，而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绘画作品仍旧留在

这个共同体当中，并通过这种共同体才能够被留下———也就是

说，后者的功能就是进行社会的区分。然而这种共同体将自己

视为是开放的，通过竞争都可以进入……在此，我们处于统治

策略的边界，个体的可能性流动掩盖了社会的区分。”———

ＰＤａｒｄ与 ＪＭｉｃｈｎｅｒ《关于交换价值的研究》 （Ｅｔｕｄｅｓｕｒｌ’
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Ｖａｌｅｕｒ）———鲍德里亚原注。［法］鲍德里亚：《符号
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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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消费和购买已经失去意义，于是，一种新的

奢侈和收藏引发了符号价值之间的交换。对于这

些人来说，被拍卖的艺术品本身并没有实用价

值，“画作的价值也就在于它与其同类的关系当

中，在于特权的地位，作为一种符号，它与其各

自独立的画作共存。由此，爱好者与画作之间存

在着一种精英的联合，他们从心理上认同于那些

被拍卖所设定的一类价值、一类交换，以及某种

贵族般的社会关系”。① 在这里发生的拜物教不

是艺术品的物性对象，而是画作、古物的差异

性、签名和 “相继的拥有者的圈子”。

所以，鲍德里亚认为，这就是现代意识形态

的母体。这一回，意识形态不是建立在马克思意

义上的经济性的生产、交换和政治、法权社会关

系体系之中，而生成于符号政治经济学之中。这

种意识形态的背后，新的等级恰恰是建立在对传

统经济价值的破坏之上，差异性符号的生产正是

这种意识形态真正的秘密。鲍德里亚认为，今天

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无所不在的消费 “就是

建立符号价值的交换模式之上，即在差异性交换

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就是建立在有区别的物质载

体，以及由此产生的潜在的共同体的基础之

上”。②鲍德里亚又在引出他的一般观念来，今天

的消费主要不是在于物品的物性功能，而是差异

性的符号。“今天消费的差异性是被工业化生产

出来的，他们被机械地灌注到一些共同的模型当

中。它们不再源于个人化的相互挑战和交换。只

有通过大众媒介的拟像 （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ｅ），这种竞争
才能再现。”③这是鲍德里亚对拟像一词的第二次

关键性使用，在此处，显然拟像一词还在特指今

天的传媒图景，而非后来 《象征交换与死亡》中

那种对整个资本主义创造世界特有方式 （三个层

级）的指认。即使如此，鲍德里亚这里的拟像仍

然是对德波景观概念的推进，因为景观的思考着

力点在于呈现，而拟像则更突显了一种内部的结

构化拟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景观不过是拟

像的外部形式。传统消费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攀

比和争斗，已经让位给由大众传媒建构起来的更

恢宏的角斗场境。正是大众媒介通过影像的拟

像，使物性的商品正在转化为种种差异性的更加

“富有魔力的符号”，符号编码建构着特殊的暗示

性符码支配情境和消费游戏，在一个无意识的共

同体中，离开了经济价值的消费游戏成为隐匿社

会对抗的节日。鲍德里亚说，这种节日，“不管

是怎样的经济地位和阶级条件———它都只是有利

于统治阶级。它是统治阶级的基石。它并不能自

动地被生产力的革命逻辑，或者资本的 ‘辩证

法’，或者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破解”。④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要宣布马克思的死亡，传

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死亡，今天真正能够破解当

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只有鲍德里亚自己。

于是，

只有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能够分析当

下的统治方式 （ｍｏｄｅｄ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如何能够重
新获得、整合、同时利用所有的那些生产方式

———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有所有

“之前的”、“古代的”生产方式以及交换方式，

在经济范围内，或者在经济范围之外；只有这种

批判能够分析经济的统治模式的核心如何能够再

发明 （或者再生产）符号、等级、隔离以及区别

的逻辑和策略；如何重述那些属人关系构成的封

建逻辑，甚至那些礼物交换的逻辑以及交互性逻

辑，或者竞争性交换的逻辑———以便能够同时既

超越 “现代的”阶级的社会经济逻辑，又能够让

其成为统治力量。⑤

鲍德里亚的发明真是一个万能的东西，而前

人所有的理论努力都将是历史性的逻辑公式，因

为经济的剥削和政治性的 “阶级统治”都只是历

史的某一个阶段，马克思等人的批判理论只是众

多社会谱系分析中的一种，由于今天的社会统治

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支配的王国，所以马克思的理

论批判已经功力不济和彻底失效，更不要说，用

这种理论去分析封建社会的支配逻辑和根本没有

进入经济交换的古代的礼物交换逻辑。由此，鲍

德里亚得意地告诉这个世界，唯一能够说明全部

历史进程的批判性理论工具，“只能来自于符号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真是一种理论暴发户的

轻率狂言。

（责任编辑　林　中）

４３

①②③④⑤　 ［法］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９页；第１０９页；第
１１０页；第１１０页；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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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预先推定和希望


———恩斯特·布洛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贡献

［比利时］Ｅ曼德尔 ／著　　金寿铁 ／译

【摘要】在最基本的类冲动萌芽中，希望已经是超出单纯类冲动的东西，它已经吸收了充满幻想的想象能力、思想上

的预先推定能力。希望是最卓越的人的冲动，希望连同社会劳动、概念构成和意识构成一道属于我们人类学特性的基

础。想象的人乃是希望中的人。人类历史不仅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也是一部包括希望、计划、预先推定、诗作、教育、

哲学论述、政治计划和斗争等的历史。希望和展望对于每一种政治都具有重要意义。预先推定－希望－梦不仅仅是马
克思主义的范畴，也是革命的现实政治的范畴。

【关键词】恩斯特·布洛赫；预先推定；希望；历史唯物主义范畴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３５－０７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人是社会生物，劳
动和交往能力是人的本质的两个主要方面。人与

人 之 间 的 交 往 包 含 语 言、 概 念 构 成

（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ｂｉｌｄｕｎｇ）和意识能力，没有开放的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社会劳动是不可能的。作为唯物

主义者，我们知道，人的高度发达的交往能力

———在动物那里，也有退化的低级的交往能力

———是被迫建立在社会生活生产基础上的。此

外，劳动与交往的不可分离的联系导致这样一种

情况：

“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

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

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引起的，并且是由于同样

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停止。”①

然而，正如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１卷第５
章中敏锐地表述的一样，人所特有的劳动本身是

在双重意义上的有意识的活动。劳动不仅以人与

人之间有意识的表达关系为前提，而且以社会上

可听懂的声音、语言和概念为前提，它与旨在生

产和再生产物质生活而开展的使用价值、物质财

富的社会生产和流通是同时发生的。但是，人的

劳动还具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特性，即在进行生产

的意识中是以预先推定的、想象的计划为前提

的：

“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

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

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

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

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

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

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

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②

作为劳动计划、作为尚未实现的物质现实，

劳动产品是自身实现的先决条件。因此，人的预

先推定 （Ａｎｔｉｚｉｐａｔｉｏｎ）能力和幻想 （Ｆａｎｔａｓｉｅ）
能力是与社会劳动能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５３





本文译自Ｋ布洛赫、Ａ赖夫编：《思想就意味着超越：纪念Ｅ布洛赫１８８５—１９７７年》，科隆 ／法兰克福－美茵河畔，欧洲出
版社１９８７年，第 ２２２—２３４页 （ＥｒｎｅｓｔＭａｎｄｅｌ， “Ａｎｔｉｚｉｐ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Ｈｏｆｆｎｕｎｇａｌｓ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ｎｄ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Ｉｎ：
ＤｅｎｋｅｎｈｅｉｓｓｔＵｅｂｅｒｓｃｈｒｅｉｔｅｎ：ｉｎｍｅｍｏｒｉａｍＥｒｎｓｔＢｌｏｃｈ１８８５－１９７７／ＫａｒｏｌａＢｌｏｃｈ；ＡｄｅｌｂｅｒｔＲｅｉｆ（Ｈｒｓｇ．），Ｋｏｅｌ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Ｍａｉｎ
１９７８，ＳＳ．２２２－２３４．）。副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
作者简介：欧内斯特·曼德尔 （ＥｒｎｅｓｔＭａｎｄｅｌ，１９２３－１９９５），２０世纪极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认为是战后世界最重要

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生前曾任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晚近资本主

义》、《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等。

译者简介：金寿铁，笔名梦海，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长春１３００３３）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
员。

① Ｆｒ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第２８１页以下。
② Ｋ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１９３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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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匠人 （ｈｏｍｏｆａｂｅｒ）之所以能够是工匠人，
是因为他同时是想象人 （ｈｏｍｏｉｍａｇｉｎｏｓｕｓ）。

的确，人自身方面的概念、抽象、计划构成

能力和想象能力是与自身物质的、社会的生活条

件最紧密地交叠在一起的。无论是最起码的反应

能力还是业已明确的复杂概念和思维结构都不是

“纯粹”幻想的产物，即不是纯粹脑力劳动的产

物或与物质劳动能力全然无关的东西。人的概念

和思维能力来源于作为物质生活经验的精神加工

这一最后目的，即来源于自然和社会之中对社会

个体的理解。就像马克思所表述的一样，根据这

一理解，建立在物质束缚基础上的那种自然与社

会之间的新陈代谢与劳动中的某种人的目标相适

应，或者与恩格斯在广义上所谈论的东西相适

应：“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

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

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①

因此，劳动计划产生于人脑，这种产生于人

脑的计划在物质上被现实化之前，在自身方面乃

是物质现实生产的最后目的，只要劳动计划本身

尚未在物质上被现实化，情况就是如此。不仅诸

如人的理念的想象一类的概念绝不因其现存而完

整无缺，而且这种概念也永远不会脱离它所伴随

的社会过程，尽管这类概念不是这一过程的纯粹

机械的映像，而是同一因素的创造性重构。它既

取决于客体，又取决于主体。

人的预先推定能力、充满幻想的想象能力

的基础是自我保存冲动，亦即旨在生产和再生产

物质生活的本能的、类冲动的束缚关系。这一预

先推定的最重要表现是恐惧 （Ｆｕｒｃｈｔ）和希望
（Ｈｏｆｆｎｕｎｇ）。恐惧可以是纯粹类冲动的东西———
它不是经常的，也不是必然的，但是，在动物那

里，它能够是或者属于占支配地位的冲动———然

而，纯粹的、类冲动的希望是不可能的。因此，

布洛赫有理由强调，在最基本的类冲动萌芽中，

希望已经是超出单纯类冲动的东西，它已经吸收

了充满幻想的想象能力、思想上的预先推定能

力。所以，希望是最卓越的 （ｐａｘｅｘｅｌｌｅｎｃｅ）人
的冲动。希望连同社会劳动、概念构成和意识构

成一道属于我们人类学特性的基础。想象的人

（ｈｏｍｏｉｍａｇｉｎｏｓｕｓ）乃是作为希望中的人 （ｈｏｍｏ
ｓｐｅｒａｎｓ）。

作为物质束缚和需要的产物，劳动计划是与

物质的实现条件固结在一起的。并非每一个思想

上的计划都导致某种物质产品。并非每一个预先

推定的希望都变成现实。只有这样一个计划，即

在其实现中不仅可以找到客观先决条件，也可以

找到主观先决条件的计划才能变成现实。并非所

有期望都是现实而可能的期望。就现实而可能的

期望而言，梦想显得分外清晰。

脑力劳动能力、概念能力均与生活经验的最

后目的相符，在四面八方，这些能力相互组合在

一起，这种能力无需必然符合业已存在的物质现

实，仅凭相互组合，它就在现实的可能性与梦想

之间说明这种预先推定的区分。

但是，在自身方面，可能的东西仅仅部分地

重新被规定。因为正像人们制造自身固有的历史

一样，人们也生产自身固有的生活。因此，我们

人类学特性的现实向度取决于这样一个中间领

域，即物质上、社会上、历史上不可能的东西与

物质上、社会上、历史上可能的东西之间的领

域。自然、社会中的所有那些变化都显得是物质

上可能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的实现却依赖于某

种具体的、特定的实践。进言之，这种实践既不

是自发地也不是同时地源自自身物质先决条件的

存在。

恰恰相反，物质的可能性界限并非一开始就

在所有方向上勾画好的。大的框架已被划定。但

是，在这一框架之内，存在无数变种和变种可能

性。一旦勾画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且，如

果新兴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上、政治上、

意识上虚弱不堪 （这种虚弱伴随着最初阶段的无

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从而现

代工人运动的展开就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但

是，例如，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具体

的、特殊的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了充

分的发展。在这四个地区，生产方式拥有其特殊

的、历史的背景，拥有其政治的、社会的史前

史。在这些国家，无产阶级本身的特点、意识形

态和政治斗争的特点均发生在市民阶层夺取政权

之前，这些独一无二的特点或者伴随这种夺权过

程，或者妨碍这种夺权过程。在随后的５０年中，
这一切对阶级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

６３

① Ｆｒ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第２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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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刻的影响。而且，由于此，这些特点极其

不同地塑造了这四个国家，尽管在 “发展－成熟
－衰弱”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框架及其矛
盾增长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历史的、现实的可能

性。

因此，历史的、物质的现实始终是一个开放

的、不完整的总体，而这种总体本身至少包含若

干发展的可能性。无论历史宿命论还是机械的、

经济决定论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天壤之别。马克思

恩格斯说过：在每一个生产方式中，阶级斗争不

是以革命阶级的胜利而告终，就是以斗争中的双

方阶级的同归于尽而告终。资本主义并不导致社

会主义的必然胜利，而是限于进退两难境地：社

会主义或倒退到野蛮。因为物质不是呆滞的、无

运动的；因为人的实践客体和人的思维客体持续

处于变化中的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之中。人的实

践本身能动地干预这一变化。人只能日益接近这

种总体性认识。正如人的认识日益接近 “业已存

在的和业已可能的过去”（Ｂｅｒｅｉｔｓ－Ｂｅｓｔｅｈｅｎｄｅ－
ｕｎｄ－ｂｅｒｅｉｔ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ｅｌｌ－Ｖｅｒｇｅｈｅｎｄｅ）一样，人
的认识也日益接近 “尚未存在但业已可能的东

西” （Ｎｏｃｈ－ｎｉｃｈｔ－Ｂｅｓｔｅｈｅｎｄｅ－ａｂｅｒ－ｂｅｒｅｉｔｓ－
Ｍｇｌｉｃｈｅ）。

现实性乃是一个矛盾的现实性，我们是在这

个矛盾的推动下认识到变化中的总体性的，这就

是说，在人的认识中已经包含了这种总体性的全

部发展的可能性。因此，预先推定不仅是一种人

类学的向度，也是一种认识论的向度和科学的向

度。

“迄今最陌生地被视为极端异类的东西———

未来与自然、预先推定与物质———恰恰在历史唯

物主义的彻底性中重合了。没有物质就没有 （现

实的）预先推定的基础，没有 （现实的）预先

推定就没有可把握的物质的基础……。这个现实

地可能的东西与某种内含未来的那种萌芽一道开

始。”① 在此，主体因素的创造功能连同它的类

冲动的希望精确地得到了规定。马克思在 《资本

论》第１卷第５章中说道：如果我想要实现某个
劳动计划，我就必须把我的意愿隶属于这一目

的。显然，我对这一计划的实现不是抱袖手旁观

的中立态度，这样，这种隶属就激发一种意义深

远的事件。换言之，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梦

想着、期望着，这些五花八门的原因会在下述两

类不同情感的无数组合中变动不居：一方面，这

些原因源于对刑法、贪婪、欲望等意识的恐惧；

另一方面，这些原因源于对最纯粹的利他主义和

人类之爱的希望。在缺少这种愿望和这种希望的

地方，确切地说，在情况发生逆转的地方，各种

计划的实现变得十分艰难，即产品生产者对此不

仅漠不关心，而且听任荒废。他甚至恶狠狠地、

一个劲地破坏这一计划 （在特定条件下，奴隶、

囚犯的情况就是如此）。完全无望的生产者是恶

劣的，即非创造性的生产者：这一法则的有效性

一再为全部人的历史所证实。

对基本的创造性实践有效的东西也一般会更

恰当地符合全部社会的、改变社会本身的实践。

一个历史混合人物，例如伟大的尼德兰革命的半

封建领袖威廉·封·奥拉宁可被称为那一小群自

信和清心寡欲的自觉的革命者的典范：“既无需

寄希望于理解，亦无需寄成功于坚持” （Ｐｏｉｎｔｎ＇
ｅｓｔｂｅｓｏｉｎｄ＇ｅｓｐéｒｅｒｐｏｕ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ｄｒｅ，ｎｉｄｅｒéｕｓｓｉｒ
ｐｏｕｒｐｅｒｓéｖéｒｅｒ）。但是，广大群众乃至整个社会
阶级却难以到达这样一种行为动机，部分原因

是，他们的行为太过于间接地纳入到整体之中。

因此，在历史上，社会变革这一阶级实践的最终

目标总是以阶级利益为先决条件的，然而，与此

同时，这种实践越是伴随愿望和希望，就越是富

于广度和效益。愿望和希望用某种形式浇铸这种

利益，而这种形式是行动中的大众可以直接领会

和通达的。

人类的美好愿望和希望就是消灭剥削、压

迫、不平等和不自由，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

会。现代历史上，工人运动此起彼伏，起义风暴

连绵不断，在这每一阶段中，这种美好的愿望和

希望都帮助工人运动获得一种巨大的活力，如果

仅仅从物质利益出发是根本无法为其产生进行辩

护的。只要工人运动满足于这种辩护，在任何时

候、任何国家都不会有那种惊天动地、热火朝天

的革命活力。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这种愿望

和希望也是与工人阶级的起义不可分割地结合在

一起的。但是，如果没有为其日常物质利益进行

辩护的坚韧斗争，那么工人运动方面的梦想就面

临破灭的危险。

７３

① Ｅ布洛赫：《希望的原理》，苏尔卡姆普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第２７３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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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特殊希望与废除资本主义剥削这一无

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

无产阶级的解放即整个社会的解放起到一种古老

的历史过程的作用。作为社会的产物和交往的生

物，人原来就是共同协作的。从一种无阶级社会

跃入一种对抗性的分裂社会———发生在约 ７０００
年到１００００年前———对人的思维和人的情感产生
了巨大的梦幻般的震惊，究其原因，这种跳跃与

人的协同本性格格不入。因此，人类历史不仅是

一部阶级斗争史，也是一部包括希望、计划、预

先推定、诗作、教育、哲学论述、政治计划和斗

争等的历史。进言之，政治计划和斗争包括下述

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返回到无阶级社会的 “黄金

时代”？我们怎样才能到达一个新的无阶级社会？

社会不平等源自何处？如何才能废除社会不平

等？

希腊哲学家、罗马革命政治家、早期奴隶起

义、犹太预言家、早期基督教教父、最温和的改

良主义先驱和代表、最初的 “乌托邦社会主义

者”、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最激进风暴的代表都以

特殊方式即与自身时代、自身社会及其阶级相称

的方式一再表达了这些问题。但是，巨大的力量

是无可估量的，它来源于连续性，即问题提法及

其答复的内在的自我批判的展开。维也纳诗人列

瑙①在叙事诗 《阿尔比派教徒》中，用美好的结

束语概括地、象征性地表达了这种无坚不摧的、

摧枯拉朽的力量：

阿尔比教徒紧随胡斯②

数着那个灾难深重的、沾满血迹的家乡，

在胡斯和齐斯卡③之后

来了路德和修顿④，

三十年代，塞文山脉上的奋斗者

巴士底狱的风暴，如此等等。

的确，所谓 “乌托邦主义者”意义上的人们

大都没有仔细考虑过旨在实现其希望计划的物质

社会的先决条件。的确，早期革命群众运动的全

部尝试均归于失败，事实上，在物质和社会条件

成熟之前，实现一种无阶级社会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那些思想家和奋斗者的所

有努力都枉费徒劳或有害无益。恰恰相反，空想

社会主义者通过拓宽可能性的视域，有力地促进

了理论和科学，并且恰恰通过把尚未存在的实际

可能性 （Ｎｏｃｈ－ｎｉｃｈｔ－ｒｅａｌ－Ｍｇｌｉｃｈｅｓ）逐渐地

转变 为 一 种 现 实 的 可 能 性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
Ｍｇｌｉｃｈｅｓ），意味深长地提升了他们的认识。不
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

国古典哲学都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学到了好些

东西。或许，他们的著作未能立竿见影，药到病

除，但在缓慢地、艰难地、充满矛盾地起作用。

用科学社会主义克服空想社会主义意味着同时保

存和再生产其有益的、富有成果的要素，因此，

科学社会主义意味着以空想社会主义中现存的东

西为前提条件。

布洛赫写道：“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趋势学的马克思主义乃是被中介的现

实的未来科学，并且在自身中加上客观现实的可

能性，所有这些都用做行动……首先，未来的视

域———正如马克思主义与此有关一样，借助这种

视域，过去成为前室———赋予现实以自身真正的

向度。”⑤

因此，他表达了双重真理。现实的认识总是

对自身运动规律的认识。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

做出了伟大的发现，那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这一规律远在马克思逝世

之后才大规模地显现出来。《资本论》很大程度

上是一部预先推定的著作，一部不是１９世纪的，
而是２０世纪的著作。再则，马克思不是以解释
世界而是以改变世界为前提，而实现 《费尔巴哈

论》第１１条命题乃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祥地。
换言之，马克思不仅仅是以未来的关系为前提，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尼古劳斯·列瑙 （ＮｉｋｏｌａｕｓＬｅｎａｕ，１８０２－１８５０），奥地
利诗人，以写哀伤和抒情诗著称。他早期的创作受浪漫主义影

响很大，以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抒情诗为主，这些作品大都

收在 《诗集》（１８３２）、《新诗集》（１８３７）里。他的后期的代表
作是三部叙事长诗 《浮士德》（１８３６）、《萨沃纳罗拉》（１８３７）、
《阿尔比派教徒》（１８４７），这些作品借宗教题材表达了诗人对宗
教的怀疑和对爱情自由的追求。———译者

胡斯 （ＪａｎＨｕｓ，１３７２－１４１５），捷克宗教改革家，１３９８
任波希米亚布拉格大学教授，开始进行反教廷运动，史称 “胡

斯”运动，其后形成胡斯派。———译者

齐斯卡 （ＪáｎＺｉｓｋａ，１３７６－１４２４），波西米亚将军，胡
斯派军事领袖。———译者。

乌尔利希·修顿 （ＵｌｒｉｃｈｖｏｎＨｕｔｔｅｎ，１４８８－１５２３），德
国人类学家，马丁·路德的支持者，他有句名言：“自由之风劲

吹” （ＤｉｅＬｕｆｔｄｅ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ｗｅｈｔ），其后成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校
训。———译者

Ｅ布洛赫：《希望的原理》，苏尔卡姆普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第３３１－３３２页。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预先推定和希望

不仅仅是以现实的可能性或尚未实现的东西为前

提，而是以这一现实可能性的实现为前提，即把

精神、意志、情绪的力量的张力用作实现这个尚

未存在的东西，从而在现存的现实与应该付诸实

现的期望的潜力之间，努力彰显革命个体的极端

张力。

一个恶劣的革命者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脱

离实际，好高务远，更不理解关于实现革命计划

的物质社会条件和主客先决条件。一个恶劣的革

命者是这样一个人，他过分热衷于现存的现实，

热衷于当下，热衷于日常例行琐事，而对突然

的、出乎意外的转折丧失应有的理解、情感和预

感，以致把未来视域置之度外，用火山式的突然

爆发超越未来视域。在此意义上，没有未来的视

域就没有真正的、总体的现实理解。

１９１４年８月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前夕，面对
官方社会民主党的屈膝投降，列宁、罗莎·卢森

堡以及许多国家的一批国际主义朋友和战友不单

是表达了道德上的拒绝态度。他们更在尚未实现

的东西、所期望的东西中看待这种卑劣的屈膝投

降，但是，他们不是通过一相情愿的梦想，而是

通过一种精确的分析来展望世界大战的前景：世

界大战将导致资产阶级社会和帝国主义世界内部

矛盾的空前激化，从而必然推动国际无产阶级革

命迅猛发展。１９１７至１９１８年的历史进程证明他
们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然而，直到战争结束才

赋予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国际工人运动以总体向度，
使其内部的屈膝投降和意见争执告终。没有革命

的展望 （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ｅ）就没有现实的革命政策，
就没有现实的革命实践。当然，这种展望必须基

于科学的现实分析而不是基于不切实际的梦想，

就是说，这种展望必须认识到现实的社会矛盾，

揭示其动力乃至趋势的强化，而不是简单地建立

在某种值得想望的变革的预感上。

总而言之，展望与未来相联系，展望既是希

望，又是恐惧。对于每一种政治希望都具有重要

意义。不论对无产阶级还是对资产阶级或小资产

阶级而言，展望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按

照革命市民阶层的观点，政治是 “可能性的艺

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①者奥托·鲍尔通过把

政治界定为 “预见的艺术”业已修正了这一格

言。他的这个定义无疑是面对市侩资产者向前迈

出了一步。他试图把政治局限在历史上最微不足

道的、无意义的现存事物的装饰上，因为他根本

上成了保守分子，即极端害怕未来和变革。但

是，他也暴露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被动的、宿

命论的向度：在所谓 “预见的艺术”中，显然缺

乏改变现实的能动要素，因而它必然缺乏完整的

改造要素。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政治是这样一

种艺术，这种艺术尽可能地移动可能性的界限，

即充分地利用对现存事物的革命的潜在改造作

用，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的和革命政党的首创精

神，并把这种首创精神作为结构性要素一并列入

具有预见性的发展之中。

１９１４年７－８月之后，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
对革命的希望和对革命的恐惧起到了十分关键性

的作用，由此决定性地把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

命这一时代精神区别开来。面对帝国主义战争，

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纷纷为其屈膝投降进行辩护，

声称社会民主党人不可与群众失去联系，而群众

确实支持开赴战场。然而，几年后，当群众同样

转而支持革命时，论据就发生骤变了。那时，

“原理强度” （Ｐｒｉｎｚｉｐｆｅｓｔｉｇｋｅｉｔ）重新被揭示出来
并得到了确定。“对非大众化的勇气”属于社会

主义政治的主要标志。对革命的恐惧、对跳入未

知世界的恐惧、对日常事务乃至久经考验的战术

进行决裂的恐惧，凡此种种，在自身方面都可通

过全部特定社会分类和利益而加以清楚的说明。

相反，革命的希望鞭策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展翅飞翔，使它向前迅猛发展，更何况，革命发

展开始呈现出具体的造型。预先推定成为高峰体

验，政治计划成为政治上群众行为的目的。

今天，在所谓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中，我们

同样感受到类似的体验。众多发展趋势犹如潮水

般地汇合在这种体验里。人们可以通过大量历史

的、社会的、经济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

人文科学的要素 （例如，在理论的、修正的内在

逻辑范围里）说明这种体验。甚至可以通过个体

心理学的要素 （例如，源于斯大林主义的外伤性

个人体验②）来说明这种体验。但是，不言而

９３

①

②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Ａｕｓｔｒｏｍａｒｘｉｓｍｕｓ），指从１９世纪末
到１９３４年，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兴起的一个马
克思主义思想学派。———译者

在这方面，参见西班牙共产党前任领导成员乔治·塞

姆朗的著作：《弗雷德里克·桑切斯传记》，巴塞罗那：艾迪托

利尔·普兰涅塔出版社，１９７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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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在我们看来，关于欧洲共产主义转变的主要

原因———正像自身时代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到德

国古典社会民主党的转变一样———在于一种深刻

的信念之中，即深信在西欧并不存在中期的或甚

至长期的革命前途，因此，革命是不可能的，而

且，革命简直是不可期望的，因为革命只能以某

种灾难而告终。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的残渣余孽

源于这一根源的最后目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造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伟大尝试，为了把这一社会引向自觉的轨道，必

须从自觉地改造经济和国家入手，必须以建设一

个无阶级的社会为目标。在这一预先推定的计划

中，不仅汇入了同时代的社会科学成果，也汇入

了过去时代革命群众和乌托邦革命思想家的前期

工作。

就计划的预先推定这一特征而言，其构想受

到感觉的支撑，其实现受到内驱力、希望的刺

激。希望的驱力方面对个人、集团和社会阶级的

革命活动具有卓有成效的反作用，更何况，希望

同时与某种理性确信即历史物质的可能性和计划

的必然性相称。在文学的 “有益”作用中，托洛

茨基①特别敏锐地表达了客观趋势及其与希望领

域的相互关系：“为了刮胡子，我们需要一面镜

子。如果不在文学之 ‘镜’中观看，我们又该如

何改造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呢？当然，在此我们只

能依靠一面镜子而阅读，谁也想不到新文学需要

一面忠实之镜的客观性。新文学越是为内驱力所

把握，就越是有力地改造生活，就越是能够意味

深长地、动态地描写生活。”②

虽然还不很成熟，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理论已

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理论包括经济体制和政

治体制、国家消亡、永久的文化革命、国际性的

全方位的解放动力学等。社会主义理论除了蕴藏

着过去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性准备工作这一强有

力的因素之外，还有经验上尚未证实但日益增长

的预先推定的片段，这对于内在的理论联系，对

于它所承载的政治说服力，对于目前广大的群众

都是不可缺少的。在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性

灾难之后，当今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仅限于宣告：

“临时推翻资本主义是适当的，然后，我们可以

张望源于这种推翻的社会主义，但我们并不过问

这个具体的历史发展。”这是一种完全不考虑社

会主义预先推定的说教，这种说教出自一种失败

的革命计划，今天这种计划已无力说服广大的无

产阶级群众。

在西方，今天一幅具体的社会主义图像———

我们有意识地从 “具体的乌托邦”引出这一形

式，因为我们相信，确实存在实现这种社会主义

的可能性———成了一种实践的、革命的日常政治

的实际准备。只要还没有赢得这一确信，即存在

另一种具体的抉择，那么资本主义就不会被工业

化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就那个东方集团的 “真

正的社会主义”③ ———绝不是社会主义———而

言，这种抉择是根本不同的，需要深思熟虑的抉

择。今天，对实现这样一种计划的希望已经深深

感动了数十万革命者，因此，面对空前灾难，他

们不至于倒退到听天由命、万念俱灰，不至于驶

向资产阶级的世界或自杀式的悲观绝望。相反，

这种希望将进一步鼓舞广大群众的斗志，鞭策其

革命步伐，使得向世界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突破变

得容易些。７５年前，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的
革命者在一篇实用论文中，详尽论述了一份革命

报纸作为工人阶级前卫的共同组织者是必不可少

的。为此，他附加了一首罕见的梦 （希望）的颂

歌：

“这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事情！

‘应当幻想！’我写了这几个字之后，不觉吃

了一惊。我仿佛是坐在 ‘统一代表大会’的会场

里，坐在我对面的是 《工人事业》的编辑和撰稿

人。这时马尔丁诺夫同志站起来，咄咄逼人地质

问我：‘请问，如果不事前向党的各个委员会征

求意见，自主的编辑部有权去幻想吗？’接着，

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站了起来，并且 （从哲学上来

深化早已深化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意见的马尔丁

诺夫同志的意见）更加咄咄逼人地接着说：‘我

０４

①

②

③

托洛茨基 （ＬｅｏＴｒｏｔｚｋｉ，１８７９－１９４０），联共 （布）党

内和第三国际时期反对派的领导人，托派 “第四国际”的创始

人和领导人。１９２４年列宁逝世后，在党内激烈的斗争中，托洛
茨基成了失败者。１９２６年托洛茨基被剥夺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并被逐出中央委员会，１９２７年被开除出苏联共产党，１９２９年被
驱逐出国，１９３２年被剥夺苏联国籍。１９３８年在巴黎组织第四国
际 （社会主义革命党），反对第三国际。１９４０年被暗杀于墨西哥
城。著有 《托洛茨基全集》，多达１５０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
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几乎一切领域。———译者

Ｌ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维也纳，文学与政治出
版社，１９２４年，第７１页。

这里指前苏联东欧的官僚国家社会主义。———译者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预先推定和希望

进一步问你，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忘记，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类总是提出可能实现的任

务，没有忘记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

长的过程，那么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不是有权幻

想呢？’

想到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我真是不寒而

栗，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就试试躲在皮萨列

夫背后吧。

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

问题时写道：‘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我的幻想

可能超过事变的自然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事变

的任何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

形下，幻想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它甚至能支持和

加强劳动者的毅力……这种幻川中并没有任何会

败坏或者麻痹劳动力的东西。甚至完全相反。如

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

在有的时候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

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

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

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

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

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

的结果同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

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么幻想和现实之间的

不一致就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多

少有些联系，那幻想决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可

惜的是，这样的幻想在我们的运动中未免太少

了。’”①

列宁被视为革命的现实政治家的典范，显而

易见，预先推定－希望－梦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
的范畴，它们也是革命的现实政治的范畴。

（责任编辑　林　中）

①　列宁：《怎么办？》，第３０页以下，《选集》两卷本，

第１卷，莫斯科，１９４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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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简介
《追寻主体》一书简介

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出版，作者刘森林。它的主要立意
是：在当代哲学批评普遍、连续、永恒的主体性，并更关注当下、个别、断裂、多

变的自我主体性，在马克思批判内在的自我主体和伸张以劳动为新奠基的社会性主

体之间，主体性何去何从？主体还能为什么奠基？为真理、秩序、历史、发展，还

是只为伸张个性的自我？认识论意义和实践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有何区别？主体还

能自足自立吗？当马克思强调个我主体的内在奥秘是某种社会性时，这种社会性是

主体的支撑还是消解？主体性与社会性能协调一致、获得同一吗？苏格拉底的死喻

示着哲学主体性只能退回到自身内在，还是近代启蒙重新致力于对大众社会的改

造，指望所有人都能成为主体，从而使得再回苏格拉底之路又重开光明？循着这些

问题，在重新反思和表述主体性正在国际范围内成为学人们新兴趣的背景下，该书

从主体性哲学内含的四个自悖谬出发，立足于马克思与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思想关

联，及其与施蒂纳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激进派 （尤其是施蒂纳）的关系，探讨主体

性作为根基、承担者、自主以及反讽、虚无的意涵与问题空间，探讨劳动主体与浪

漫主体在反讽与现实、存在与意识、史诗与浪漫诗、艺术与劳作、自我性与社会

性、经验主体与纯粹主体、感性与超验形上学、遏制虚无主义等问题上呈现出的不

同视野和观点，并针对流行见解在浪漫派与马克思的关系 （尤其是浪漫派的 “存

在先于意识”与马克思的 “社会存在先于社会意识”）、马克思与施蒂纳的关系、

如何遏制虚无主义等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并开拓出马克思主体性哲学的问题

空间，力图纠正在马克思主体性问题上的众多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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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罗尔斯对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的回应


林进平

【摘要】如罗尔斯所说，他的正义理论已经回应并吸收了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他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较

好地解决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利己主义特性和私有财产权作为基本权利的缺陷；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他依然未

能克服自由主义所固有的缺陷。

【关键词】马克思；罗尔斯；自由主义；正义

中图分类号：Ｂ７１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０４２－０７

　　 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对于很多学者
来说，并不陌生。他对自由主义及其相关理论的

批判可说是诸多理论派别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最

为激烈的批判，其批判的力度和深度使自由主义

要捍卫自已或申张自己的合理性，就必须回应马

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借用诺齐克在 《无政

府、国家和乌托邦》中评价罗尔斯的 《正义论》

的口吻说，就是马克思之后的自由主义要么必须

吸收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性成果，要么解释

不这样做的理由。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建构

其作为公平的正义之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

试图吸收、回应马克思的批判。

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有哲学的归谬

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剖析两种方式，①其中，哲学

的归谬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至 《１８４４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而
历史唯物主义的剖析主要集中在 《关于费尔巴哈

提纲》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启之后的历史

唯物主义批判时期，尤其是 《资本论》及其手稿

时期。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哲学归谬可以概括

为：（１）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正义形态，它表现了
对人道的追求，但承载这一追求的却是抽象的、

孤立的、封闭的只关注自己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

个人；② （２）私有财产本是人类生产能力有所发
展的产物，肯定私有财产包含着对人的价值的肯

定，但是，把私有财产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却使人

为私有财产所支配，成为物的奴隶；③ （３）立基
于私有财产或异化劳动之上的自由、平等等人权

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反面，并暴露出其形式性

和历史局限性。④而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历史唯

物主义剖析则主要是形成了这样的观点：（１）社
会的真正基础和动力是社会生产而不是正义；

（２）社会的物质生产决定了正义的范式及其实
质；（３）物质生产的发展决定了正义内容的演
变；（４）正义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是一历史范畴；（５）是生产决定分配，而不
是正义决定分配。简而言之，正义归根结底是由

２４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正义在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遭遇”（０８ＹＣ－０１）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林进平 （１９７０－），男，广东揭阳人，哲学博士，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广州５１０６３１）华南

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①艾伦·布坎南认为，对社会制度及其理论的批判可分为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ＡｌｌｅｎＥ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Ｍａｒｘ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Ｒａｄ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ｔｈｕｅｎ，１９８２．ｐｒｅｆａｃｅｘｉｉ）。马克思的内在批判是以资本主义的法权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自身，而其外
在批判则是外在于法权观念的批判，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而不是外在于资本主义法权观念的另一种法权观念的批判。

（Ｉｂｉｄｐ５６、５９、７５）阿尔都塞则指认马克思在认识论上经历了一个由意识形态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换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１４－１８页）。与他们的观点相似，我认为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也经历了一个思维范式的转换：以思辨哲
学的归谬为主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剖析为主的转换。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４４２页。
③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２－６３页。
④ 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已经指出了立基于私有财产之上的自由、平等等人权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反面和历史局限性，

而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又指出了私有财产乃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在 《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也有进一步的论述。参见林

进平：《马克思对天赋人权的批判》，载 《学术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



析罗尔斯对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的回应

物质生产决定的。①

然而，以罗尔斯的说法，马克思对自由主义

所构成的批判主要在于：（１）批判了自由主义的
利己主义；（２）批判了自由主义所赖以立足的私
有财产权；（３）自由主义的政治平等、公民平等
无法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相容；（４）自由主义所
诉求的公民平等与政治平等只具有形式性与虚假

性；（５）自由主义所能实现的是消极自由，而不
是积极自由；（６）共产主义社会比起自由主义的
正义社会更具有可欲性。②

如果略加概括，罗尔斯在这里所提到的马克

思对自由主义批判的几个方面也可以归约为三个

方面：（１）对自由主义的利己主义实质的批判；
（２）对自由主义所赖以立足的私有财产权及其相
伴随的诸多缺陷的批判；（３）对政治解放的局限
性的批判。

考虑到这一点，笔者将 “按图索骥”，以罗

尔斯自己提及的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为蓝

本，考察罗尔斯的回应。

一、回应马克思对利己主义的批判

罗尔斯认为马克思对自由主义做出了这样的

批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市民社会中，某些基

本权利和自由，同人权相关的权利和自由 （以及

我们称为现代人的自由的东西），所表达和保护

的是公民共同的利己主义”，③针对这一批评，罗

尔斯认为他所设计良好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度已

能免于马克思的这种批判，其理由是：“在设计

良好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度所表达和保护的是自

由平等公民的高级利益。虽然生产资料方面的财

产权是得到容许的，但这种权利不是一种基本权

利，而且这种权利在现存条件下必须服从于这种

需要，即它应该以最有效的方式满足正义原

则。”④

这里暂且不对罗尔斯的回应是否成功进行评

价，而先行对罗尔斯这里所说的是否属实进行考

察。考察罗尔斯的相关著作，确实可以发现，罗

尔斯的确试图避免马克思所批判的自由主义的利

己主义缺陷。

首先，从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设定来看，罗

尔斯确实有淡化利己主义的努力。罗尔斯虽然先

后推出 《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

和 《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等著作，但

作为传达其思想内核的正义原则并没有实质性改

变。其正义原则在 《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

论》中最后表述为：“（１）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
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

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合于所有人的同样

自由体制是相容的；（２）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
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所从属的公职和

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

放；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

最大利益 （差别原则）。”⑤其中，第一个原则优

先于第二个原则，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

别原则。

透过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设定，我们不难看

到，如仅就罗尔斯正义原则的第一原则来看，这

一原则与古典自由主义并没有实质不同。罗尔斯

在第一原则中所表述的，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自

由主义的追求，它追求和试图确保的无非是形式

的机会平等。因此，假如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只有

第一原则，就意味着它所追求和捍卫的只是形式

的机会平等，而对基于私有财产和天赋的事实上

不平等则采取自由放任。其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

社会将遵循 “马太效应”的原则，让优越者更为

优越，劣势者更为劣势，最终走向两极分化，

即，这一原则 “所承认的分配倾向于简单地复制

原初的才能和财产分配”。⑥ 更有甚者的是，财

产的优势将凌驾于才能的优势之上，缘于此，为

了避免使具有财产优势者凌驾于才能卓越者之

上，使才能相当者能够得到相同的成功前景，罗

尔斯设置了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公平的机会平

等原则的作用就在于 “纠正在所谓的自然自由体

系中形式的机会平等———职业对有才能的人开放

———的缺点。”⑦以让 “那些拥有同等天资和能力

并具有使用这些天赋的同样意愿的人们应该具有

相同的成功前景，而无论他们的社会出身是什

３４

①

②

⑥

参见林进平、徐俊忠：《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正义观

———兼谈马克思何以拒斥、批判正义》，载 《学术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７期。

③④⑤⑦　罗尔斯： 《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
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２８９－２９２页；第２８９页；第２８９页；
第７０页；第７１页。

桑德尔：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第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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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无论他们生来属于什么阶级，以及成年之前

的发展程度如何。”①这样，公平的机会平等原

则，就把在第一原则中属于个体的私有财产当作

偶然性被剥离出去，剩下的只是个体暂时所能占

有的天赋才能。但是，这种占有也只是 “暂时”

的，之所以说是暂时的，是因为罗尔斯的 “差别

原则实际上代表这样一种安排：即把自然才能的

分配看作一种共同的资产，一种共享的分配利

益”。② 如此看来，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的设置已

经表现出一种拒斥利己主义的努力。他所设置的

正义原则，已经把传统自由主义所认为的专属于

个体的私有财产、个人天赋和才能等视为社会所

共有，而不是个体所应该专有。

其次，从 《正义论》开始，罗尔斯就力图避

免利己主义的缺陷，③且从其对正义原则的整个

论证来看，他也的确表现出了这种努力。

罗尔斯认为，利己主义者是 “一个局限于自

己利益的观点的人。他的最终目标只和他自己相

联系：他的财富和地位，他的快乐和社会声望等

等。”④但是，罗尔斯认为，他对原初状态的设

置，已有效地防止了利己主义的倾向。如，“无

知之幕”、“相互冷淡”和 “代表设置”的规定。

罗尔斯假定订立契约各方是在 “无知之幕”

之后进行的。在 “无知之幕”的遮蔽之下，“没

有一个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是阶级

地位还是社会出身，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先天的资

质、能力、智力、体力等方面的运气。我甚至假

定各方并不知道他们特定的善的观念或他们的特

殊的心理倾向。”⑤由于 “无知之幕”的遮蔽之

故，“无人能够设计有利于他的特殊情况的原

则”，从而避免了一种利己主义的谋划。⑥

“作为公平的正义还有一个特征，它把处在

原初状态中的各方设想为是有理性的和相互冷淡

的”，⑦这也是避免滑向利己主义的一种努力。它

的目的在于防范对他人的利益感兴趣。但也许因

为这一点，“人们可能会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本

身是一种利己主义的理论。”⑧但是，罗尔斯认为

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在原初状态中被设定为

不关心相互利益的各方，并不会引出在日常生活

中坚持那些将被同意的原则的人们会同样地相互

漠不关心的结论。”⑨

因此，如从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安排和对正

义原则的论证来看，罗尔斯都表现出了一种避免

利己主义的努力。这的确难能可贵。但问题是：

罗尔斯的这种努力是否能够成功？另一是假如罗

尔斯回避了利己主义，是否就意味着罗尔斯就免

于马克思在这一方面的批判？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罗尔斯的正义论依然存

在利己主义的残留。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麦克

弗森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他看来，作为罗尔

斯正义论主体的个人具有三方面的特征：（１）认
为个人的基本目标的确立不依赖于他们所处身的

社会制度，也即存在着某些为一切人都共同追求

的基本目标 （如支配他人、追求利润最大化），

无论人们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或职位怎样，这些

基本目标构成了人类的永恒本性；（２）一个人当
且仅当他能使自己的功利最大化时，他的行为才

是合乎理性的 （罗尔斯用最大最小值规则来表达

原初状态中的人的理性，这是一种将利己的功利

最大化的理性； （３）社会安排 （特定的社会组

织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仅仅或主要作为实现

个人目标的手段而言才对个人是有价值的。瑏瑠 对

此，尽管艾伦·布坎南对麦克弗森的这一指责做

了抗辩，认为在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中做出选择的

并不是一个为了自己的个人，而是一个不在于谋

求自己利益的代表。瑏瑡 即，罗尔斯一再强调的代

表设置理论。瑏瑢 然而，罗尔斯的这种 “代表”依

然给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批判的空间。马克思主

义者依然可以指出，尽管这里的 “代表”的确不

是个人，但是，这个 “代表”依然是利己主义

的，只不过这里的 “己”是 “代表”，是扩大了

的 “个人”而已，但个人的利己之心却依然包含

在对 “代表”利益的图谋之中。因此，我们或许

可以说，罗尔斯避免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极端的利

己主义，却难以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已经避免了

利己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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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瑏瑠

瑏瑡

瑏瑢

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上海三联

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７１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　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９６－９７页；第 １３、１１９、１２４、１４６页；第
５５５页；第１０页；第１０页；第１１页；第１４２页；第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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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罗尔斯对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的回应

退一步来说，饶是罗尔斯避免了极端的利己

主义的缺陷，他的正义论主体还是未能免除马克

思的批判。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利己主义的批

判，可以视为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主体的特性的

批判，但马克思对自由主义主体的特性的批判，

并不局限于批判其利己性，而是也批判其抽象

性、非现实性和非历史性。① 就后面这一点来

看，罗尔斯不是在弱化，反而是强化了。针对这

一点，桑德尔就深有感触地指出，在罗尔斯对自

我的不断剥离中，“这种道义论的图景无论就其

内部而言，还是更一般地作为一种有关我们道德

经验的解释，都是有缺陷的。道义论的自我由于

被剥夺了一切构成性的依附关系，更像是被解除

行动权力的自我，而非自由解放的自我。”② 而

且，“道义论自我的道德脆弱性也表现在第一原

则层面上。在这里，我们发现，独立的自我本质

上已成为被剥夺者，他已过于单薄，单薄得难以

获得其日常意义的应得 ［价值］。”③

二、回应马克思对私有财产权的批判

罗尔斯意识到马克思这样的批判：立基于私

有财产的自由主义既无法实现其人道主义目标，

也使自由主义所憧憬的公民平等和政治平等流于

形式和虚假。对此，罗尔斯深表认同，但他认为

他自己所建构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已经很好地克服

了马克思所批判的这一点。

事实也似乎如此，因为，在罗尔斯那里，被

古典自由主义视为正义基石的私有财产权被挪动

了，已经由原来的处于自由主义的基本权的核心

地位，挪到了非基本权的位置。在罗尔斯所设想

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度中，虽然承认私有财产

权，却没有把私有财产权设定为基本权利，而是

把私有财产权放置在他所设想的正义原则之下运

作。可以看到，罗尔斯的这一挪动可不是一般的

挪位。这一挪动，如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几

乎构成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的颠覆。这一点，我们

从诺齐克等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对罗尔斯的激烈批

判就可以得到反证。私有财产权的确是古典自由

主义正义的主题，以其为核心的人权体系也是古

典自由主义的正义参照。因此，罗尔斯对私有财

产权的这一挪动，无形之中就改变了自洛克以来

古典自由主义裁断正义的标准，也改变了正义的

主题，使正义的主题由所有权转换为社会的基本

结构。④ 由此可见，罗尔斯在避免自由主义所存

在的缺陷方面的确表现出了莫大的勇气和努力，

体现了他在政治哲学框架下解决自由主义的悖谬

的努力，体现了他试图扬弃古典自由主义仅陷于

追求政治平等，而试图向经济平等努力的思想。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进步。

然而，尽管罗尔斯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巨大

的努力，并跨出了关键的一步，他的努力的结果

还是打折扣的。因为，可以设想的是，如以历史

唯物主义的视角来审视，罗尔斯这一努力并未成

效。尽管从法哲学的角度来考虑，可以把私有财

产权限定在基本权之外，并放置在正义原则的框

架之下，这样，似乎能够 “镇住”私有财产，正

义原则的框架也无异于给 “私有财产”这一猛兽

设置了一个牢笼，使其未能作乱，以罗尔斯的设

想，是克服了马克思的批判。但是，这只是在理

念中，在想象中，公民社会才否定了私有财产的

支配性地位，获得了对于市民社会的 “管辖”。

而在现实中，私有财产依然按照自己的逻辑充当

了市民社会的君主，市民社会依然处于基础性地

位。⑤ 且一旦私有财产在市民社会中获取强大的

力量，它就必然把它的力量伸展至政治、文化领

域，甚至道德领域，从而威慑到自由主义者所极

力强调的基本的平等自由。罗尔斯也许是看到了

私有财产的这一强大的力量，才为私有财产权设

置了藩篱，试图在划界中，捍卫人的基本的普遍

的平等自由。⑥ 但是，这是否可能呢？

假如可能，我们就可以在容忍社会经济不平

等的情况下，实现公民平等和政治平等，甚或，

既实现公民的消极自由，也实现公民的积极自

由。

假如不可能，那公民社会的公民平等和政治

５４

①

②

④

⑤

⑥

参见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对人权主体的特性

的批判，及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思辨哲

学的抽象的人与抽象的个人的批判。

③　桑德尔：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第８３页；第２１５页。

罗尔斯： 《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第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第４４２－４５０页。

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上海三联

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７０－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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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将流于形式和虚假，更不必说积极自由。

罗尔斯承认，“这是一个主要的难题，而且

必须面对这个难题。”①

对此，罗尔斯始终强调，私有财产已被置于

正义原则的控制之下，正义原则通过生成一种社

会制度，已实现了对私有财产的控制。当然，他

也意识到马克思的潜在批判：“马克思可能会说，

即使接受财产所有的民主的理想，但这样一种政

体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力量也会使它完全背离它的

理想制度描述；他可能会说，任何在生产工具方

面容许私有财产的政体都不能满足两个正义原

则，甚至也不能做很多事情以实现由作为公平的

正义所表达的关于公民和社会的理想。”②而这

一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为马克思道出，

“一旦我们认真对待马克思提出的政治解放的局

限性，我们就必定会得出，在罗尔斯的最大平等

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

差别原则允许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与罗尔斯第一个

原则要求的平等自由是矛盾的———社会经济的不

平等比如带来实际上不平等的自由，也即平等的

自由原则难以真正实现。”③

针对这种潜在批判，罗尔斯不作正面回答，

而是机智地来了一个反诘：“是否自由社会主义

的政体在实现两个正义原则方面能够做得更

好？”④其意明显，容许财产所有的政体的确难以

满足正义原则的要求，但自由社会主义也未能解

决得更好。在他看来，私有财产固然有其缺陷

性，但是，我们并不是要因其缺陷性而应废除私

有财产，而是要给私有财产的运作设置下界限，

以防范其侵犯人的基本的平等自由而已。

由于罗尔斯认为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与公民平

等和政治平等是可以相容的，因而他相信，在立

宪政体下，“通过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 （同其他

正义原则一起），所有公民，无论他们的社会地

位是什么，都能保证拥有发挥政治影响的公平机

会。”⑤

从罗尔斯对立宪政体和正义原则的设置来

看，他的确是试图纠正古典自由主义在自由和平

等等基本权利和价值流于形式的缺陷，以使其在

实质上能够实现，他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和差异原

则也表现出这种努力。这使他的自由主义有别于

古典自由主义，具有浓厚的平等倾向和现实关

怀。这是罗尔斯推动自由主义发展的一大努力和

功绩，也是罗尔斯遭受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激烈批

判的地方之一。但是，如果撇开新古典自由主义

者对于罗尔斯的批评不论，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来审视这一 “努力”的话，依然可以提出这样

的问题：在私有财产成为人们的有限眼界的社会

中，权利平等与政治平等想避免流于形式是否可

能？

当然，罗尔斯会认为，在对私有财产作了妥

善安排的财产所有的民主社会中，权利平等与政

治平等不仅不会流于形式，而且还能实现公民的

积极自由。⑥他似乎相信，在政治哲学层面上，

社会制度具有规范、甚至决定经济的作用。但

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问题却没有这么简

单。尽管罗尔斯用正义原则所形成的社会制度规

约私有财产这一世俗的猛兽，把社会经济的不平

等规约在政治平等之中，但却难保私有财产这一

强大的世俗猛兽不会冲破正义原则所设置的藩篱

或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不会冲越权利平等和政治平

等的界限。毕竟社会的真正基础并不是罗尔斯的

正义原则，而是使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成为必要的

社会生产。或许问题就如阿瑟·奥肯在 《平等与

效率———重大的权衡》中所说的，“民主的资本

主义社会，将继续寻求在权利领域和金钱领域之

间划出界线的更好办法。它能够取得一些进展。

自然，它决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平等和经济

效率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意义上

说，资本主义和民主确实是一种最不可能有的混

合物。”⑦ 因此，与其说罗尔斯对经济不平等与

政治平等的安排是相悖的，倒不如说是他面对困

难的一种折中。⑧

三、正义社会是否比共产主义社会

更具有可向往性

　　对于罗尔斯来说，他通过正义原则而构筑的
正义社会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可向往性。

６４

①

③

⑦

②④⑤⑥　罗尔斯： 《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
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２９１页；第２９０－２９１页；第２９１页；
第２８９－２９０页；第２９０页。

ＡｌｌｅｎＥ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Ｍａｒｘ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ｔｈｕｅｎ，１９８２，ｐ１５０．

⑧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四川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５６页；第４页。



析罗尔斯对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的回应

且在可向往性上，他已意识到马克思完全的共产

主义对他的正义社会所构成的潜在挑战。

应该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不限于完全的

共产主义。对应于马克思的思辨哲学归谬和历史

唯物主义剖析，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可以大致地

划分为两种型态：以思辨哲学范式所表现的共产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范式所描绘的共产主义。前

者见之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者见之
于 《德意志意识形态》、 《共产党宣言》和 《哥

达纲领批判》等文本，特别是 《哥达纲领批

判》。因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较为清

晰地勾勒了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尚没有摆脱资

产阶级法权，以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作为分

配原则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完全超出了资产

阶级法权狭隘眼界，以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为分配原则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即完全的共产

主义）。①

也许是罗尔斯认为他的正义社会在可向往性

上可能面临的挑战是马克思完全的共产主义，罗

尔斯在这里并没有对马克思的其它共产主义理念

进行回应，而只是回应了马克思完全的共产主

义。他吸收了塔克尔等人的见解，② 认为作为公

平的正义之秩序良好社会的理念完全不同于马克

思的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念，完全的共产主

义社会是一超越了正义的社会，因这一社会已排

除了诉诸正当和正义原则的理由。③ 依他之见，

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批评对他所构

筑的正义社会来说，已不再适用。不仅马克思所

批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己主义，以及由财产私

有制所带来一系列社会症状在其构筑的正义社会

中都得到了有效的避免，而且，“一旦财产所有

的民主制度得到了实现，那劳动分工的这种狭义

的、贬义的特征就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④但

是，劳动分工却是依然存在。这是因为：“一个

组织良好的社会不排除通常意义上的劳动分工。

……设想每个人都能充分实现他的能力并且至少

一部分人能够成为人性的完美榜样是诱人的。但

这不可能。……劳动分工不是通过每个人自己变

得全面而是通过在一个公正的诸种社会联合的社

会联合中的自愿而有意义的工作而被克服，在这

里，每个人只要愿意，都能够自由地做出他的贡

献。”⑤

既然分工依然存在，那正义也将如影随

形。⑥ 况且，正义的存在并不一定需要以利己主

义和阶级社会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即使在消除

了利己主义和阶级冲突的社会中，正义也需要存

在。因为，只要有差异和劳动分工，就有冲突，

而冲突必然诉求正义。因此，他认为，与马克思

的共产主义理念相比，他依据公平的正义所推想

的正义社会更具有可向往性。⑦

然而，在艾伦·布坎南看来，尽管马克思的

共产主义理念存在过于强调社会和谐和弱化法权

观念的作用等倾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念

依然比罗尔斯依据公平的正义所构筑的正义社会

更富有可向往性和彻底性。⑧ 因为共产主义优先

解决的不是解决分配正义的问题，而是要解决使

正义成为必要的问题，⑨相较于马克思来说，罗

尔斯未免过多地把社会问题视为分配正义的问

题，这固然可以突显正义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作

用，但也未免窄化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

选择。

四、结　　语

可以看出，罗尔斯对自由主义视野中的利己

主义个人的改造和提升、对作为自由主义基本权

的私有财产权的 “剥离”、对市民社会和公民社

会的划界和理论架构的安排等，都表现出了避免

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潜在缺陷和吸收马克思的批

７４

①

②

③

⑤

⑥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第２２－２３页。

对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共产主义和 《哥

达纲领批判》中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学界一般也将其理解

为正义社会或比附为正义社会，而对于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

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学界可谓纷争叠见，有理解为正义社会

的，也有理解为超越正义的。胡萨米 （Ｈｕｓａｍｉ）和斯图尔特·
怀特 （ＳｔｕａｒｔＷｈｉｔｅ） 等 人 则 作 正 义 社 会 解，而 塔 克 尔
（Ｔｕｃｋｅｒ）、伍德 （Ｗｏｏｄ）和布坎南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等人则作超越
正义解。参见林进平、徐俊忠：《伍德对胡萨米：马克思和正义

的问题之争》，载 《现代哲学》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④⑦　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上海

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２９０页；第２９０－２９１页；第２９０页。
罗尔斯： 《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第５１６页。
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曾言及 “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

（《理想国》，４４３Ｃ），但以历史唯物主义解读，应是 “正义乃是

分工的影子”。

⑨　ＡｌｌｅｎＥ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Ｍａｒｘ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Ｒａｄ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ｔｈｕｅｎ，１９８２，ＰＰ１７７－１７９；
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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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成果的努力，并已将自由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

历史阶段。但是，就罗尔斯对马克思批判自由主

义的回应来看，罗尔斯还主要是回应了马克思对

自由主义的哲学归谬，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批判却未能有效回应。而这一方面已成为当代西

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罗尔斯正义论的立论所在。

也许，对于罗尔斯来说，马克思对自由主义

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与其正义论所体现的是两种

不同的思维路径，是看待社会的两种不同视角而

已，二者似乎没有什么可比性。

就思维范式来看，罗尔斯的正义论与马克思

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罗

尔斯的正义论所秉承的是柏拉图以来的政治哲学

传统，根据这一传统，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与政治

国家相联系的生活，属于政治性存在；而正义则

被视为所有社会的根本准则，是衡量全人类的标

准，所有冲突诉求的最终裁决。而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则在于对这种政治哲学传统的

拒斥，他对正义批判的源泉和他的社会思想的根

本创造性都在于此。①对马克思来说，社会就其

自身来看，是一整体性存在，在这一整体性存在

中，起支配和主导作用的不是政治，而是社会生

产，如将社会视为一政治性存在，无疑是一种意

识形态的幻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构

成了对传统政治哲学的颠覆和揭蔽，另一方面也

把社会的基本面 （即社会生产）呈现出来。基于

此，我非常认可艾伦·布坎南的一个观点：“在

马克思之后，任何一种严肃的理论都不能忽视生

产和分配的相互依存性，任何一种只专注于分配

的改革都将被责为肤浅。”②③因此，从这一角度

来看，罗尔斯对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的回应就依

然未能摆脱自由主义和政治哲学传统的固有缺

陷。这也正是艾伦·布坎南所指出的：马克思的

思想构成对传统和当代政治哲学的两个教条———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及 “对权利的尊

重是个体的首要德性”———的挑战。③

（责任编辑　林　中）

①　 Ａｌｌｅｎ．Ｗｏｏｄ，ＴｈｅＭａｒｘｉａｎ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１，ＮＯ３，１９７２，ＰＰ２４５－２４６．

②③　ＡｌｌｅｎＥ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Ｍａｒｘ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Ｒａｄ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ｔｈｕｅｎ，１９８２，Ｐ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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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简介

《为个性自由而斗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历史理论评述》一书简介

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王晓升的新著

《为个性自由而斗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历史理论评述》一书，已于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各自的社会历史理论，这些理

论在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同时，又都围绕着如何实现人的个性自由而提出

各种构想。本书围绕这个主题全面论述了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

他们的思想所代表的三种不同的批判模式以及这三种批判模式的内在联系。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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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博弈：一种伦理学的诠释


费尚军

【摘要】当人们借用博弈模型来分析人类活动时，所隐喻的是博弈境遇中凸现出来的人类行为及其合作秩序出现的伦

理问题。从霍布斯的 “傻子”到休谟的 “农夫困境”，无不体现伦理语境中对博弈问题的关注，而以协定道德来诠释

合作秩序的实现，却又存在着理论上的症结。面对诚实不足和伪装难题，道德的博弈何以可能？诚实不只是作为一种

合作性实践的最优策略，更是一种人们意愿践行正义的美德。

【关键词】道德；博弈；正义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０５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４９－０６

　　 在 《作为道德哲学家工具的博弈论》中，

哲学家布雷斯韦特 （ＲＢ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曾果敢地
预言，道德哲学将沐浴于博弈论的春光之中，①

虽然这一预言迄今没有成为理论现实，却引起人

们对博弈论与伦理学问题的广泛关注。作为最技

术化的经济学分支，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在普遍化

的同时，也成为经济学和道德学家们分析伦理问

题的工具，也深信 “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伦理问题

进行研究可以使人得到很多领悟”。②然而博弈论

对伦理学的影响，不仅只是在 “工程学”方法上

的贡献，就两者的关系而言，更在于其所关注的

人类互动结构，也是伦理学所探究的主题。当人

们普遍借用博弈模型来分析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

活动时，在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中所隐喻、也更为

人们所关注的，却是博弈境遇所凸现的人类行为

及其合作秩序获得的伦理问题。

一、博弈境遇的伦理问题

在博弈论语境中，常常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精

确描述了的决策主体相互作用的互动模型，虽然

大都也提及合作博弈的可能性，但作为范例且应

用广泛的却是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一个不合

作的、竞争的甚至是 “不道德的”博弈。正是在

这一互动境遇中，由于人们相互疑惧，基于各自

的 “理性”而选择了作为各自占优的 “不合作”

策略。在经济学家们看来，虽然这些博弈是人为

构造的，却又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包括经

济问题）是如此相近而具有广泛的解释力。而正

是这一著名 “博弈玩具”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

揭开了冰山一角。因为这一案例似乎更多展现了

人类在合作与协作问题上那令人沮丧的前景，引

起人们更为广泛的关注。它不仅提供了探究人类

互动中合作与秩序实现的思考范型，从而启示着

对于参与者的 “理性”决策和道德之间内在联系

的认识；同时，也在于其境遇特征成为个人理性

和集体理性分歧的一个例证：从每个个人来看是

合理的决策，从所有个人的决策处境来看却是有

缺陷的结局。因此，它不仅激励人们在博弈论框

架中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作出努力，也在哲学与伦

理学的讨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在伦理学中对于博弈境遇的关注，也并非现

代博弈论出现之后才有的新进展。博弈结构本身

既体现着人类利益的冲突、依存和秩序的维度，

基于某种对人性性质描述的前提下，合作和秩序

何以可能，也一直是伦理学所探究的主题。在

《理想国》中，格劳孔就说， “任何一个真正有

力量作恶的人绝不会愿意和别人订什么契约，”

９４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博弈伦理研究”（ＺＸ０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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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Ｂ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ｇａｍｅｓａｓａｔｏｏｌ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５，ｐ５５．
② 肯·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第１卷，王小卫、钱勇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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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 “古各斯指环”的人，就更不会与他人协定

契约，人们只是在历经非义的甜苦之后达成一致

协定：既不要得不正义之惠，也不要吃不正义之

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人都是在法律的

强迫之下，才走到正义这条路上来的。”① 这样，

规范性约束就成为人们侵犯他人的自然欲望，与

对相互侵犯将造成致命后果的畏惧这两者之间的

一种必要妥协。这种对人类本性与合作困境的描

述，同样出现在霍布斯的 “自然状态”中。在他

看来，单纯的天性使人彼此离异、易于互相侵犯

而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最糟糕的是人们

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

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② 在那里，不

仅是非与正义的观念都不存在，自我保全的需要

使暴力与欺诈成为两种主要的美德。这样自利的

个体就处于两难境地之中：既有着进行和平合作

的愿望，同时又面临着使用武力和欺诈的诱惑，

这时人要么选择危及生命存在的无政府主义，要

么选择对强制威权的完全服从。正是人天性中倾

向于和平的激情，以及理性能够 “提示出可以使

人同意的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③通过一项社会

契约及建立国家权威，使人能走出困境而获得秩

序与安宁。

面对博弈困境和秩序问题，霍布斯假定通

过一个绝对权威的人为之手，来解决人性恶而产

生的悲剧，也使人们以所受惩罚比破坏信约所能

期望的利益更大的恐惧，来强制人们对等地践行

其信约。那么，面对 “农夫的困境”博弈：两农

夫在收获谷物问题上因缺乏相互的信任，以致损

失了收成，④ 休谟也没有寄望于通过改造人类的

心灵来获得合作与信任。在他看来，人天性自私

或者说只赋予一种有限的慷慨，不易被诱导为陌

生人的利益作出任何行为，要获得某种交互利

益，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除非先作出有利

于他人的行为才有希望得到。因为要依靠对方的

感恩来报答行为者的好意，这种保障显然太薄弱

了，我们也仅是为了自利才施惠于人。因此，既

不能想像人类心灵都如此友善和仁爱，以关注同

胞利益而获得完全的和谐与幸福，也不可想象人

们仅援引自我保存的命令，而陷入一个远离一切

约束的匪寇社会中。在生存博弈的处境中，出于

对社会共同利益的同感，人们缔结了戒取他人所

有物的协议，以协定正义规则这一人为的措施和

设计，来裁定利益冲突而促成合作秩序的实现。

对于社会互动博弈中合作性利益而言，相应也就

产生了许诺的约束力，这也是基于社会需要和互

利的一种人类发明，以诱导人们在计较利害的交

往中履行义务，维持相互之间的交换与合作关

系。

休谟也认为，人性中的弱点即在现实利益上

舍远图近的倾向，又总是自然地容易诱使人们触

犯非义的行为，这使人陷入同样的博弈困境，

“如果我独自一个人把严厉的约束加于自己，而

其他人们却在那里纵所欲为，那么我就会由于正

直而成为呆子了。”⑤而克制这一自然的弱点在于

通过国家机构来执行正义。因为我们既然不能改

变人的天性，所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改变我们

的外在条件，使遵守正义法则成为我们最切近的

利益，保护和促使人们缔结互利的协议。面对博

弈处境中所产生的外部性问题 （休谟以排除公用

地中的积水为例，说明参与者基于个人理性的决

策所存在的搭便车行为），政治社会恰好提供了

一种有效的人为措施来补救这些弊病。不过与霍

布斯所不同的是，休谟认为，虽然政府对人类很

有利甚至在某些条件下是必需的一种发明，却并

非在一切条件下都是必需的，因此 “不像某些哲

学家们那样，认为人类离了政府就完全不能组织

社会”。⑥在确立了正义法则的社会状态下，即使

没有国家权力的完整性，人们也能够依赖自我生

效的社会力量来获得合作秩序。

在这一解释路径中，都把在博弈境遇中获得

有约束力的契约，看作是对两难困境的解决。既

基于某种对人的形象的描述，同时就协定契约的

约束力而言，人们接受和认同正义的人为之德，

也是因为相对于人们处在自然状态那种卑劣境

况、或对于所有理性自利参与者而言都是有利

的。在霍布斯看来，协定正义又与认同那些规则

的强制性权威是一致的，“没有武力，信约便只

０５

①

②

④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４６－４７页。
③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９５页；第９７页。
⑤⑥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５６１页；第５７６页；第５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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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纸空文”。① 然而，如果在没有国家强制力

威慑和惩罚的自愿基础上，人们基于理性自利即

可达成一致协定而获得合作性利益，却启示了人

们对依靠完全竞争的市场交换机制，就能自发实

现社会合作的秩序构想，“根据这种理想，既不

需要一种拥有各种权力手段、持续进行强制威胁

和对公民的绝对强力的国家统治机制，也不需要

通过道德教条主义或永入地狱的咒语对人的天性

进行压制，”② 而这一延续在经济学解释框架中

的合作秩序图景，却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不

仅有博弈论 “技术化”手段的发现，休谟对人性

中使我们的行为发生最致命的错误的性质、人的

完全理性决策在实现某种公共目的上存在缺陷的

担忧，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在自利理性参与者

的愿望与其在每一种情形下作出理性决策所实际

达到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一堵 “看不见的墙”；

同时，也有霍布斯的 “傻子”所提出的问题，

“在或者立约一方已经履行契约，或者已有一个

使他履行的权力的情况下，履行信约究竟是否违

反理性。”③而休谟也认为，尽管人们承认不尊重

所有权社会就不能存续，一个狡猾的恶棍可能根

据人类事务的不完善性而想到，“诚实为上”可

能是一条良好的一般准则，但既尊奉一般准则又

从其所有例外中获取好处的人，是在以极高明的

智慧行事。④ 因而如果仅仅惧怕权威制裁的结果

而产生约束力，当有机会避免遭受不义行为后果

的惩罚时，人们是否有遵循正义和践约的动机，

或者说如果没有外在强制力约束，理性自利的参

与者是否也意愿谨守契约。因此，究竟怎样解释

和证明个人必须遵守协议和允诺，仍然是需要论

辩的伦理主题。

二、博弈原则的伦理诠释

如果把在博弈境遇中达成有约束力的协约，

看作人们在互动中开始共享一种规范 （原则）而

获得合作秩序的解释方式，那么这种契约观念在

《理想国》中就已被阐明。在格劳孔的叙述中，

人们为了互利而达成的契约就是正义的起源，

“它之为大家所接受和赞成，就不是因为它本身

真正善。”⑤ 为什么需要正义？是因为对于人的

自然本性和欲望而言，接受约束能更好地实现相

互的自我利益。处在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人，又

怎样开始共享理性发现的戒律而摆脱卑劣境况

呢？在他看来，人人受自己理性的控制以保全生

命为目的，“只要每个人都保有凭自己想好做任

何事情的权利，所有的人就永远处在战争状态之

中”。而寻求和平、信守和平成为理性提示出的

第一自然律时，也就引申出第二自然律：“在别

人也愿意这样做的条件下，当一个人为了和平与

自卫的目的认为必要时，会自愿放弃这种对一切

事物的权利。”当人们达成契约让出自己的权利，

也就 “有义务或受约束不得妨害接受他所捐弃或

允诺让出的权利的人享有该项权益”，⑥ “所订的

信约必须履行”这一自然律，就包含着正义的泉

源。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在订立信

约之后不履行信约就是非正义的，反之，即为正

义的。这样自然律就成为博弈境遇中的一种 “共

同知识”，人们服从构成自然律的规则，也预期

他人同样如此行为，其有效性以确立了足以强制

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为前提。

霍布斯描述的 “战争状态”中的生存博弈，

为正义原则和合作秩序从一种缺乏规范约束的境

况中源起，提供了一种富有启示性的类比。在休

谟看来，这种境遇特征也正是产生 “正义的环

境”。“人们如果是自然地追求公益的，并且是热

心地追求的，那末他们就不会梦想到要用这些规

则来互相约束；同时，如果他们都追求他们自己

的利益，丝毫没有任何预防手段，那么他们就会

横冲直撞地陷于种种非义和暴行。”⑦ 所有人对

所有人的战争，会使人将陷入绝境之中；人们之

间完全和谐一致，又会使正义原则显得多余。尽

管自然状态也许只是一种哲学虚构，却能更好地

使我们理解正义的源起与作用。人类心灵中任何

情感都没有充分的力量和适当方向来抵消贪得的

１５

①

②

④

⑤

⑦

③⑥　霍布斯： 《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８页；第１１１页；第９８－９９页。
米歇尔·鲍曼：《道德的市场》，肖君、黄承业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页。
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５页。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４６页。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９７年，第５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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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惟有借助于正义这一 “人为之德”来改变

它的方向，补救人性中的贪欲与所有物匮乏的结

合所产生的不便，协定稳定财物占有的协议，

“这时立刻就发生了正义和非义的观念，也发生

了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① 正是基于正

义的公共效用的同感，人们产生了对合作行为的

规则性预期和信心。在预期他人也同样如此行为

的条件下意愿接受其所施加于自身的约束，而人

性中利己的情感 “通过约束、比起通过放纵可以

更好地得到满足”。②因此，互利成为正义和许诺

的约束力，休谟认为，“要形成这个协作或协议，

不需要任何别的条件，只需要每一个人感觉到忠

实履行约定是有利益的，并向社会中其他成员表

示出那种感觉来。”③

然而，基于互利的正义来诠释合作秩序，霍

布斯面对的解释难题就是，如何解释理性协约的

稳定性即 “正义是否总是理性的”问题。④ 如果

说，自然状态是囚徒困境的最好例证， “傻子”

的推理就是无论他人采取何种行为，选择不合作

行为总是对他人最好的回应，这对通过协定而认

同其约束力的正义来说是致命的。休谟也面对同

样的问题：如果诸如正义和守信的规则仅仅因为

有利于长远利益而应遵守，当它们不能使我们得

到，并且违反它们没有任何不利后果时，违背这

些规则为什么不能被证明为正确呢？在麦金太尔

看来，休谟是通过 “乞灵于同情”来弥补在无条

件地坚持普遍规则，与个人基于特定境遇中的行

为理由之间所存在的鸿沟。⑤ 正是在这一点上，

作为互利正义的当代著名的诠释者，高塞尔

（ＤａｖｉｄＧａｕｔｈｉｅｒ）在延续对这一问题的努力中提
出了自己的质疑。如何才能确证理性参与者在订

约之后仍会遵守契约？在他看来，如果像休谟所

认为理性在行动领域是无能为力的，道德事业就

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承继上述解释传统的基础

上，他力图诠释人们理性接受 （服从）协定正义

原则的理由：一个人要理性地选择，他就必须道

德地选择，⑥ 在和他者互动的境遇中，人们基于

自利的理性选择能够获得和接受道德 （正义）作

为一种普遍的约束。即使没有强制权力作为必须

的保障，也能走出两难困境而获得合作秩序。

在高塞尔看来，对契约主义者的挑战，就是

如何解决霍布斯阐明的问题：一个自利的行为者

使其行为符合道德规则何以是理性的？因此，他

致力于确证个体利益最大化和作为公正约束的道

德之间的链结：道德作为一种理性约束，可以从

非道德的理性选择前提中产生。在他看来，人们

必须协定正义来决定参与者的行动和合作剩余的

分配，达成一项可避免陷入困境的有约束力的协

议。作为博弈互动行为的结果，行为者的决策以

及在可能行动之间作出决定，并约束其以一种公

平的方式来追逐自身利益的原则，就是协定的正

义原则：由于参与者具有相同的理性，“每个人

作为效用最大化者，都在努力最小化他的让步，

在他自己并不愿意做出相同的让步前，没有人期

望其他的理性人愿意作出让步。”⑦这种互动中的

相互约束，使双方讨价还价而理性协定的正义原

则，即为 “最小最大相对让步原则”。当然，正

义原则的获得也必须通过一个条款来限定原初的

讨价还价境遇，这就是不允许通过互动作用在改

善个人境况的同时使他人境况恶化。在合作性互

动中人们既受其关联伙伴的权利约束，“没有这

些权利，人们将不会理性地使自己倾向于接受市

场竞争所需的对强力和欺骗的禁止，也不会倾向

于自愿遵循合作所需要的联合战略和实践，”⑧又

受最小最大相对让步正义原则的约束，这两个层

面约束的相容，就是他为博弈困境所提供的 “道

德解”。

因此，高塞尔在博弈论语境中从理性中推导

出正义原则的努力，既可以看作是对化解上述博

弈困境的理论回应，其方法上的独特之处，在于

用博弈和讨价还价理论去决定基本的道德原则，

以更为精确和严格的理论形式演绎人们服从正义

的理由。但就前者而言，诚如他自己坦承的，自

己的努力只是为这一问题解决找到了一个暂时的

港湾，他所延续的道德事业究竟是否成功，在诸

多理论家们看来是需要质疑的；就后者而言，借

２５

①

④

⑤

⑥

②③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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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博弈：一种伦理学的诠释

助于博弈论看来虽不能解决真正的道德问题，但

在更为清晰地呈现出人类互动道德问题的同时，

也促使我们去审视关于人类行为的理性假设。这

一延续至今的解释路径，需要我们慎重考虑的

是，对实现合作秩序而言，当把遵循正义和允诺

准则的义务仅仅确立在自利最大化基础之上时，

人成了博弈境遇中的真实 “囚徒”，才需要协定

道德 （正义）来约束人们的贪婪而使之谨守信

约？

三、道德的博弈何以可能

两难处境博弈中个体所面临的决策结构，一

直存在于思想家们的理论叙述中，而博弈境遇在

伦理视域中也就转换为这样一般化的主题，即基

于自利的理性权衡与合作性利益的悖论，以及所

折射出的道德与合作秩序获得的伦理问题。在以

协定正义来诠释合作秩序的理论路径中，其最重

要的目标就在于确证，即使理性的参与者被假定

缺乏任何独立欲求正义的愿望，对基于互利的正

义原则的服从也是理性的。这样，正义也就成为

人类合作或协定的逻辑结果。然而正义规则的存

在，却又使参与者陷入囚徒困境：即使都能预期

从对规则的共同遵守中获利，但他人对协定的遵

守而允许自己适时的背叛，却能获得最佳的收

益。因此，理论家们在寻求实现道德和理性自利

之间和解的同时，又始终面对着如何解释合作稳

定性的理论症结。即使当高塞尔强调，要解决协

定契约的 “服从”问题，是认识到作为 “有约

束的最大化者”，将有更多从互利的合作性冒险

中获利的机会，但他假定其能够辨识他者行为倾

向而选择合作时，仍然面对着 “直接的最大化

者”可能 “伪装”的难题。

实际上，“伪装”问题也是柏拉图早已精确

阐述过的问题。人们尊奉正义并非因其本身是真

正的善，“为人必须正义。但是他们的谆谆告诫

也并不颂扬正义本身，而只颂扬来自正义的好名

声。”① 对善于推理的人而言，他们得出的结论

就是，“要做一个正义的人，除非我只是徒有正

义之名，否则就是自找苦吃。”②既然 “貌似”远

胜 “真是”且是幸福的关键，又何不追求假象躲

在正义的门墙后面做一只狡猾贪婪的狐狸。霍布

斯的 “傻子”同样坚持这样的准则，“不违反理

性就不违反正义，否则正义便永远不值得推崇

了。根据这种推理，获得成功的恶便得到了美德

之名，”③ 在所有其他方面都不曾背信的事情，

却容许适时背信以获得最大的自我利益。因此，

何以确信他人将遵守协定而不致成为一种 “伪

装”，造成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以更有效地获得最

大的利益？虽然霍布斯认识到 “傻子”推理的潜

在危险性，并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缜密的思虑，

但仅强调外在的强制力，对 “傻子”的回应显然

也是不充分的。自利理性的个体受到背叛的诱惑

而伪装自己，对这一问题能否给出令人信服的答

案，休谟却并不十分乐观。在他看来，“如果有

人认为这个推理必须要求一个答案，那么要找到

看来令他满意和信服的任何答案都将是相当困难

的。”如果人们内心不反对如此有害的准则，而

情愿接受这些邪恶的或卑鄙的想法，那只能期望

“这种实践将是对于他的这种思辨的答案”。④

对那种欺骗他人、破坏信约而宣称合理的

人，霍布斯认为，“便不可能有任何结群谋求和

平与自保的社会会接纳他，”⑤因而蕴藏着被社会

抛弃的毁灭性危险。休谟则认为，这些本性脆弱

而精于伪装的骗子，实践将证明具有这样行为倾

向的人，“他们不彻底地名誉扫地、不丧失人类

将来对他们的信任和信赖，就决不能由之而脱

身。”⑥实际上，这都强调了伪装倾向可能需要承

担的 “成本”。在推理的问题上，即使 “最精

明、最仔细和最老练的人都可能让自己受骗，作

出虚假的结论”，⑦由此可能承受不确定性所带来

的机会主义风险。休谟更强调这种伪装行为由于

已失去了追求美德的重要动机，人们对这种背信

弃义和奸狡欺诈的行为如此反感，可能遭受的是

社会认同感的丧失，和正直诚实的人所拥有的内

心宁静和幸福。休谟认为， “在我为他服务了、

而他由我的行为得到利益以后，他就被诱导了来

履行他的义务，因为他预见到、他的拒绝会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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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５１页；第５３页。

⑤⑦　霍布斯： 《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１１０页；第１１１页；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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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后果。”① 这似乎认识到，通过重复博弈

也必将使伪装者的本性暴露，随之的惩罚不仅是

在未来对他们的拒绝，更在于失去人们信任的同

时，牺牲了自己人格尊严的无价欢悦。可见他对

这一问题的求解，仍不得不诉诸于人们所具有的

某种品质和动机。而高塞尔则寄望于理性自利能

引导一种遵守正义规则的行为倾向，即使剥夺了

人们搭便车的机会，对行为外在表征的辨识既决

定了人们的合作意愿，也给予其适当的赏罚，

“直接的最大化者”是被排除在合作性实践之外

的。

当然，问题也在于人们为什么要培育这种倾

向以抑制明显的自利动机。应该说，协定正义的

诠释方式，本身内涵着两个相互冲突的要求。对

霍布斯的原初契约而言，他既希望契约成为人们

共同的标准和规则的基础， “而它要成为契约，

就必须已经存在着某种人们所共同享有的标准，

但这他已说明是不能先于契约而存在的。”② 对

高塞尔来说，由于协定的契约具有对道德的优先

性，当人们协定正义作为共同的规范约束，能否

遵守取决于他人是否也如此行为时，却没有赋予

任何先于契约而遵守允诺义务的道德要求。从非

道德的前提中推出道德，存在着基于自利的理性

权衡而适时背叛的可能。正如人们所质疑的：

“除非人们已经接受要求他们遵守契约的道德准

则，他们将不会理性地承诺遵守契约。”③ 因而

道德不能依赖于社会契约，在某种意义上，也正

是正义才保证了契约有效性而不可能成为契约的

结果。诚然，就遵守嵌入在契约中的义务而言，

合作秩序的实现也似乎面对 “正义局面的易脆弱

性”或 “正义的两面性”问题。④ 作为博弈规

则，正义的有条件性在于，每个人能否遵守这些

规则取决于他人也是否遵循；同时正义必须是无

条件的道德命令，除非人们把正义作为义务而绝

对遵守，否则就不会有持续践约的动机而认同其

全部约束力。因此，道德上的诉求就在于，社会

不仅需要确立公平博弈的正义规则，以激励人们

的正义行为，更在于使之成为人们的一种品性，

以具有相对稳定和持久的践行正义的愿望和动

机。

道德的博弈何以可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重

述 “正义是否有益于人”的问题。在柏拉图的

《理想国》中，就指出这是人们所需要慎重考虑

的，因为这是关涉到 “一个人该怎样采取正当的

方式来生活的大事”。⑤ 如果说，“社会是一种对

于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险形式，”⑥ 那么它不仅

需要确立正义规范来裁定人们的利益冲突，以执

行正义来惩罚非义，同时允诺的自我实施机制，

也在于确认 “自尊是互惠的自我支持”。⑦在合作

性实践中，人们不仅要获得 “外在利益”，这也

是人们自我实现而获得 “内在利益”的重要领

域。人既不是理论家们所刻意描述的拒绝任何伦

理考虑的 “理性傻子”，而是一个不断实现生活

计划而确认自身人格尊严的 “真实的人”；道德

也不只是约束人们的贪婪而人为协定的产物，而

是先于契约的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市场也并非真

正的 “道德虚无区”，⑧ 作为一种互动存在形式

既影响了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方面，我们可以

也必须追问，它是否能公平对待其中的每一位成

员，他们作出的行为选择是否是正义而合乎道德

的选择。因而道德的博弈之可能，在于 “诚实”

不只是作为一种合作性实践的 “最优策略”，也

不只是作为约束人们自然倾向而要求的一般准

则，更在于成为人们一种意愿践行正义的美德。

（责任编辑　也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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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德性为规范：西方的理论尝试及其批评

童建军　刘光斌

【摘要】德性伦理学是古希腊伦理学的传统。但自近代以来，德性伦理学先后发生了两次规范化运动。一次是以功利

主义和康德伦理学为代表的规范伦理学取代了德性伦理学的主导地位；一次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兴起的德性伦理学
复归运动中，德性伦理学内部阵营中出现的规范化的理论动向。德性伦理学的两次规范化运动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理

论上的批评。德性伦理规范化引致的理论思考是：在现代社会中，德性伦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

【关键词】德性伦理；规范伦理；德性；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５５－０５

　　 德性伦理学是古希腊伦理学的根本形态，
德性是其探讨的核心概念。德性伦理学关注的基

本问题在于：什么是一个好人？如何成为一个好

人？怎样获得好生活 （幸福）？自近代以来，由

于世俗世界对新教和天主教神学目的论的摒弃以

及哲学和科学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目的论的拒

斥，以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规范伦理

学成为伦理学中居主导地位的道德哲学理论。这

是德性伦理学的第一次规范化运动。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以后，现当代思想家和学者广泛批评了规范

伦理学，并掀起了回归德性伦理学的运动。但在

这场运动中，为了回应对行为正确性判断标准的

理论诉求，现代德性伦理学阵营中再次出现规范

化的动向，成为 “规范德性伦理学”。

一

古希腊语境中的 “德性”（希腊文 “ａｒêｔｅ”）
是个意义宽泛的概念，最初被用作指称每一种自

然存在展示其 “固有能力”而显现的优秀或卓

越。例如，刀的德性是锋利，马的德性是跑得

快，鱼的德性是善游。人的本质在于其灵魂机

制，但灵魂的生命机制不是人独有的，只有灵魂

的理性机制才体现了人的 “固有能力”。所以，

人的德性就反映在其拥有的理性能力的运用上。

“人与植物和其他种类的东西共有汲取营养和发

育的能力，与动物共有感觉和意识的能力。但是

惟有理性才是人类所独有的。因此，人类所特有

的活动就在于运用理性，人类所特有的卓越之处

就在于正确而熟练地运用理性。”①麦金太尔指

出，对于人类而言，早期的德性同个人履行专门

职责必需的品质相关，一个人的德性就在于他完

满地履行了作为一个人的职责。在荷马史诗中，

“一个履行社会指派给他的职责的人，就具有德

性。然而，一种职责或角色的德性与另一种职责

和角色的德性是完全不同的。国王的德性是治理

的才能，武士的德性是勇敢，妻子的德性是忠

诚，如此等等。如果一个人具有他的特殊的和专

门职责上的德性，他就是善的。”②但现在德性同

人的职责相分离，仅仅涉及个人本身的人类品

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人们对德性的理

解存在差异。即使是在古希腊和中世纪，它们彼

此之间有着相对一致的传统，但在德性的理解方

面也有着太多不同和不相容的概念；荷马、索菲

克索斯、亚里士多德、新约和中世纪思想家提供

了不同的德目表，对不同德性的重要性有着不同

的理解，他们提出的德性理论往往不能相容。③

德性伦理学是古希腊伦理学的根本形态，德

性因此成为其核心概念，这尤其明显表现在苏格

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中。什么

是一个好人？如何成为一个好人？怎样获得好生

活 （幸福）？这些是以他们三者为代表的古希腊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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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探讨的核心命题。从而苏格拉底以人的

“德性”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了 “德性即知

识”的客观道德论命题；呼吁人们 “对灵魂操

心”，通过采取有理性的行动，遵循理性的原则

而生活；从 “目的论世界观”出发，倡导人们追

求 “善生”的理想，实现基于善的幸福。柏拉图

将苏格拉底有关人的诸 “德性”问题进行了理论

阐述，将其有关人的德性的探索，归纳成智慧、

勇敢、节制和正义四元德；将其对 “德性”的普

遍定义或共有形相的追求，化作对 “理念”的认

识；将其 “善生”的理想诉求，转化为对由

“哲人王”治理而不同阶层各司其德的 “理想

国”的憧憬，以期找寻到实现苏格拉底理想的现

实性道路。亚里士多德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以德

性为核心概念的伦理学体系进行了系统构思和总

结。相应于人的灵魂结构，他对德性作出了理智

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双重划分，将幸福规定为灵魂

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借用理查德·泰勒的

话而言，古希腊德性伦理学是一种关于 “渴望”

的伦理学 （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它主要关心的不
是行为对错标准，而是如何使自己获得 “有德”

的生存状态，实现幸福生活。古希腊的德性伦理

学传统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神学时代。托马斯·阿

奎那提出了综合的神学德性体系，将柏拉图的四

元德、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教父

哲学的主要德性融合，论证了以信、望和爱三大

德性为主的神学德性，由此引申出人们应该追求

的生活状态和品质。

在德性伦理学传统中，伦理学体系由三种因

素构成：未受教化的人性；实现目的而可能所是

的人性；使前者变成后者的伦理训诫。伦理学就

是一门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们是如何从前一状态转

化到后一状态的科学。① 因此， “古代道德哲学

从人的内在品性出发，使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

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应做的事情都来自他在

该社会中的角色。这种角色与功能的内在根据使

得个人与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德性就是一个人

在社会中要履行的品质，通过德性，个人可以达

到与社会的和谐。”② 因此，德性伦理学决首要

的任务是告诉人们如何认识自己的生活目的，对

人生生活的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为实现一

种善生活的内在目的而培植自我的内在品格和德

性。它所需要重点探讨的是，对人类本身而言，

“好的生活”的条件———正当的生活是什么，人

类之成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在德性伦理学

看来，伦理学通过向人们指引某种类型的生活方

式或生活态度，以获得最高幸福，它关心的不是

道德准则，而是关注最终意义上的正确的生活方

式是什么。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将德性伦理学

的特征归纳为：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而不是

“以行动为中心”；思考的是什么 （Ｂｅｉｎｇ）而不
是做什么 （Ｄｏｉｎｇ）的问题；关心的是好的 （和

坏的）品行而不是正确的 （和错误的）行动的

问题；考虑的是 “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而

不是 “我应该做什么”的问题；③ 它采用特定的

具有德性的概念，例如好、善、德等，而不是义

务的概念，例如正当、责任等；反对把伦理学当

作一种能够提供特殊行为指导规则或原则的汇

集。④

但是，自近代以来，由于世俗世界对新教和

天主教神学目的论的摒弃以及哲学和科学对亚里

士多德伦理学目的论的拒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

义成为伦理学中居主导地位的道德哲学理论。它

们以指导和评价人类行为的基本规范及其证明为

理论旨趣，统称为规范伦理学。它们重视道德规

则，重视人应该做什么，强调人们外显的行为与

规则是否相符合，但是不在乎行为的动机是什

么。康德主义求助于人的理性，不使用任何外在

于自身的标准和任何来自经验的内容，从先天原

则来制定道德法则和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其理论

核心由两个命题组成：如果道德规则是合理的，

那么它们必然对所有理性的存在者都是一样的，

恰如算术规则那样；如果道德规则对所有理性存

在者都有约束力，那么重要的不是履行这些规则

的偶然能力，而是履行这些规则的意志。⑤康德

虽然得出了只有善良意志才是无限的善的结论，

但是，“即使康德强调基于善良意志的行为才有

道德价值，但在定义道德上对的行为时，仍然强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美】Ａ·麦金太尔： 《追寻美德》，宋继杰译，南
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７页；第５６页。

高国希：《走出伦理困境》，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页。
【新西兰】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 《规范美德伦理

学》，邵显侠译，《求是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高国希：《当代西方道德：挑战与出路》，《学术月刊》，

２００３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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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行为所依据的准则是否能够普遍化、是否把人

当成只是手段。”① 功利主义由趋乐避苦的人性

假设出发，主张行为的正当与否就在于该行为给

相关各方带来的幸福或快乐的数量的多少。因

此，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

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

幸福或快乐；换句话说，就是以该行为增进或者

违反当事者的幸福或快乐为准；最大多数人的最

大幸福或快乐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按照规

范伦理学的这种理论旨趣，义务或者责任乃是道

德的核心概念，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就是道德原

则的应用，德性只能从对或善的概念中推导衍生

出来，从而处于从属的地位。

当代学者对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

规范伦理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② 在他们看来，

规范伦理学以原则或规则的方式提供对行为的一

般指导，要么关注一般性的普遍原则，要么关注

社会总体善的增加，而忽视了对特殊历史语境和

行为主体的关切，“徒见规，不见人”，③ 规范成

了目的自身，不再和人自身的心理、需要、欲望

和情感有关系，行为不是为了满足你的任何愿

望，而仅仅是因为这样做是道德上正当的，由此

导致主体的缺失和疏离，使道德变成了外在的强

制。比如职责的概念，麦金太尔认为，在古希腊

伦理学中，道德词汇同欲望的词汇保持着勾连，

而且只有依据后者，才可能理解职责的概念。职

责意味着履行一定的角色，而角色的履行服务于

某个目的；“这个目的完全可以理解为正常的人

类欲望 （例如一个父亲、一个海员，或者一个医

生的欲望）的表达”。④ 但是，规范伦理学将职

责的概念同人类的欲望完全分离开，将其视为个

人所要做的某件事情，而不论他的个人目的。在

麦金太尔看来，规范伦理学离开了人类的道德生

活与文化背景去解释道德，离开了人的历史与文

化传统去制定道德规则，使伦理解释失去了根

本，成为无传统、无根源的主观形式。规范伦理

学把人的生活分割成碎片，使人失去了具有整体

性的德性，使人的道德生活变成精神分裂的状

态，忽略了伦理的根本目的不在规范而在生活本

身，在于人本身，它使道德已经同法律没有太大

的差别，唯一的 “德性”就是对道德法则的服

从。规范伦理学对 “法则”偏重同时，忽视了

“立法者”，忽视了对人的研究，由此导致道德哲

学的空洞感和无意义。威廉姆斯指责规范伦理学

犯了思想策略简单化和单调化的错误，机械地将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伦理学，试图把纷繁复

杂的伦理现象归结为几条纯粹抽象原则的 “理

论”，然后将这些 “理论”适用于所有理性人的

道德推理和道德实践中的所有事件。但实际上，

生活中的许多高尚行为并不能也不需要完全还原

为义务式的话语。正如皮彻姆所说：“在道德生

活中，人们考虑最多的，常常不是不断地固守原

则或规条，而是更倾向于可信的品性，善良的道

德感，和依据真实的感情行事。”⑤ “我们道德生

活的绝大部分，其中对我们非常重要的绝大部份

完全就不涉及正确性的概念。”⑥

二

１９５８年，英国女哲学家安斯科姆发表 《当

代道德哲学》的研究论文，首次提出德性伦理的

学术主张，被视为现当代思想家对以亚里士多德

为代表的古典德性伦理学的重新审视与历史回

归。继起的美国哲学家麦金太尔以其经典的 《追

寻德性》等著作将安斯科姆的学术旨趣推向深

入。他们共同的基本理念在于通过继承亚里士多

德的德性伦理学传统，“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

取代以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为代表的规范伦理学

理论，同时回应现实西方社会面临的道德困境。

当然，为德性伦理学阵营的壮大而做出贡献的现

当代西方思想家不仅他们两位，还包括费丽帕·

福德、努斯鲍姆、伯纳德·威廉斯、约翰·麦克

道维尔、朱丽叶·安那斯、威廉·弗兰克纳、瓦

尔特·谢勒、迈克尔·斯洛特、罗莎琳德·赫斯

特豪斯以及克利斯汀·斯旺顿等人。由于他们的

努力，德性伦理学声势渐盛。

但是，在日渐壮大的现代德性伦理学运动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⑥

林火旺： 《伦理学入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１４７页。
请参见徐向东：《美德伦理与道德要求》，南京：江苏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⑤　 高国希：《当代西方的伦理学运动》，《哲学动态》，

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美】Ａ·麦金太尔： 《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１２８页。
【新西兰】拉蒙·达斯：《美德伦理学和正确的行动》，

陈真译，《求是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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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质疑和批评同样强势。由于德性伦理学被看

做比后果论或者义务论更关注个体的内在生活，

所以，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提出疑问：德性伦理学

能够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吗？在规范伦理学者看

来，美德伦理学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因

为它无法告诉应该怎么做。因此，它无法成为替

代道义论和功利主义的规范性理论。它的复兴不

过是提醒道德哲学家在规范性理论的详尽构述之

外，根据德性伦理的要求，对人类的道德生活做

出全面的表达。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德性伦理学

家的贡献仅在于对规范性理论的补充，他们最终

的立场不是功利主义的就是道义论的。

为了回应这种批评，现代德性伦理学阵营中

出现了德性伦理规范化的理论动向。迈克尔·斯

洛特、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以及克利斯汀·斯

旺顿三位学者致力于在德性伦理学的框架中，提

出不同于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正确性的标准。

为此，他们分别提出了 “以行动者为基础”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的理论、 “合格的行动者”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Ａｇｅｎｔ）理论以及 “以目标为中心”

（Ｔａｒｇｅ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的理论。尽管同属于现代德
性伦理学阵营，但是他们的德性伦理学带着鲜明

的规范化特质，因此，被称之为 “规范德性伦理

学”。①

斯洛特认为，关于德性伦理学不能提供行为

正确性标准的质疑是不成立的。他在 《来自动机

的道德》一书中对以行动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学

提出了辩护，提出行为者在具体情景中的道德判

断源自行为者内在品质或动机的作用，将内在力

量作为人类道德行为的基础。她由此认为行动的

正确性完全可以从对个人的动机和品质特征等表

征中推导出来；行动之所以正确的原因在于它是

有德性人的所作所为，或者说因为它们出自一个

善良的动机或者类似的动因。既然行动的道德价

值来自行动者的内在状态，那么，只要个体拥有

善良的动机就足以证明其行为的正确性，而至于

个人如何实际行为则不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行

动受到赞赏的理由在于行动的动机，所有合乎德

性的行动的道德价值都只能来自合乎德性的动

机。即使善良动机指引下产生的行为没有带来好

的效果，这种行为也不会因此失去其道德价值；

如果没有善良动机，那么，即使行为者的个别行

为表现为产生了好的效果，或者行为者的某次正

确的行动偶尔出自善良动机，它们都不能被看作

是道德上正确的行为。这种行为正确性标准的形

式化表达是：一个行动是道德的 （或道德上正确

的），当且仅当，行动者实际上是一个有德之人

并且该行动是出自他的德性。德性是由令人亲近

和敬慕的品质特征所构成的行为的完整动机，指

引行为者在具体情境中做出道德上正确的感知和

判断。②

赫斯特豪斯将行为正确性的标准建立在假设

中的有德性的行动者的德性而不是实际行动者的

动机之上。“合格的行动者”理论认为，一个行

动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是一个有德性的人，按

照她的品性 （即按照她的性格）在此情此景的情

况下会采取的行动；一个有德性的行动者是其行

动有德行的人，即她具有德性并按照其德性行

动；德性是一个人的幸福即事业兴旺或者美好生

活所必须的的品格。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有德性

的行动者在类似的情景中会如何行动呢？如果对

这个问题无法回答，那么，这就意味着德性伦理

学无法为行动提供指导。赫斯特豪斯的回答是，

我们可以请教有德性的行动者，如果他们处在类

似的情况下他们会怎样做。此外，既然一个有德

性的人就是一个具有诚实、仁慈、正直等品性的

人，那么，按照其品性她所做的事情就是诚实、

仁慈、直等的行动。因此，即使不经由请教有德

性的人，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德性的举例说明而完

全可以知道一个有德性的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会采

取怎样的行动。由此可知，德性伦理学提出了许

多规则。不仅每一个美德产生一条规则，例如要

诚实，要仁慈，要正直；而且每一个恶习也产生

一条戒律，不要不诚实，不要不仁慈，不要不正

直。赫斯特豪斯称之为Ｖ－规则，即德性伦理学
的规则。因此，按照德性伦理学的规则，人类绝

不能说谎言，因为这样做是不诚实的，而不诚实

是一种恶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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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真在 《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中对此有简单的介绍。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ｌｏｔｅＭｏｒａｌｓＦｒｏｍ Ｍｏｔｉｖ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１。
Ｒｏｓａｌｉｎｄ Ｈｕｒｓｔｈｏｕｓｅ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２０，Ｎｏ３（Ｓｕｍｍｅｒ，１９９１）其
核心观点的中译文献请参见 【新西兰】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

《规范美德伦理学》，邵显侠译，《求是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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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旺顿区分了符合德性的行动和出自德性的

行动。他提出，由于没有实现德性的目标，出自

德性的行动可能不是符合德性的行动；由于没有

表征德性的某个方面，或者没有以足够好的方式

展示善的内在状态 （例如实践智慧、好的动机或

者好的情感），符合德性的行动可能不是出自德

性的行动。在此基础上，斯旺顿认为，行动的正

确性在于是否实现了德性的目标，而德性的目标

大多数是外在于行动者的 （当然，他也指出，部

分德性的目标是内在的，例如坚定、关怀和容忍

等）；只要实现了德性目标，即使行动不是出自

实际行动者的德性，道德上也可以是正确的；如

果缺乏实践生活的智慧，有德性的行动者出自德

性的行动也可能因为没有达到德性的目标而失去

正确性；由于道德上的正确性有时候不是行为者

自身能够控制的，所以，斯旺顿承认道德运气。

“以目标为中心”的规范德性伦理学关于行动正

确性的标准就可以表述为：一个行动符合德性

Ｖ，当且仅当，它达到或实现了德性的目标；一
个行动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总的来说是合乎

德性的。“总的来说是合乎德性的”意味着，这

个行动实现了具体情景 （ｃｏｎｔｅｘｔ）中恰当的目
标，是此时此景中可能的最好的行动。但是，他

同时指出，由于对同一情景会有不同的德性应对

方式或者同一德性有不同的表征，因此，德性目

标的实现可以包括几种不同的道德反应模式。此

外，斯旺顿认为，德性的目标可以是多元的，而

且在某些场合可以是为了避免事情的发生。①

拉蒙·达斯对规范德性伦理学的理论追求提

出了质疑。他认为，德性伦理学不能够提出一个

与众不同的合理的正确性的标准。德性伦理学关

注行动者的内在状态，而评价行动又要求注意行

动者之外的外部世界的效果。尽管规范德性伦理

学家对行动的正确性标准提出了种种解释。但

是，这些解释并不成立。因为它们依赖的是某些

普遍接受的美德伦理学的理由，而这些理由本身

又完全取决于没有任何解释的关于正确性的判

断。因此这样的解释导致了循环论证的诘难。它

们直觉上的合理性使它们失去了有别于其他理论

的德性伦理学的特征。② 当然，规范德性伦理学

的理论缺陷不仅仅限于拉蒙·达斯所提出的循环

论证的困境。例如，“以行动者为基础”的规范

德性伦理学将行动者的实际动机作为行为正确性

的标准，明显混淆了正确的行动和出于正确的动

机行动之间的区别，而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充要条

件，即动机不正确但行动正确，动机正确但行动

不正确。“合格的行动者”的理论对 “有德性的

行动者”寄予了太高的期望，后者并不意味着在

任何社会实践中都能正确地行动；她所主张的 Ｖ
－规则之所以应该得到人类的遵守，在某种程度
上依赖效果论或义务论来定义或者理解。“以目

标为中心”的理论问题是，“如果一个合乎美德

的行动依赖于前后周边关系，并且还要是最佳的

行动，这种对行动正确性的解释就可能混同于效

果主义的理论，从而失去美德伦理学的独立性，

成为效果主义美德论。”③

反观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德性伦理学的两次规

范化运动，它们出现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虽有

差异，而且是在不同的层面化德性为规范。第一

次是以规范伦理学取代德性伦理学，规范的主导

性地位确立，德性的支配性地位消解；第二次是

坚持德性伦理学的主导地位，但使之扩展，使德

性本身成为人类社会的规范来源，以取得类似规

范伦理学的理论效果。但是，这两次德性伦理规

范化运动都毫无例外地遭受到来自理论内部的批

评，它们或者导致人的迷失和疏离，或者导致德

性伦理学本身独立地位的丧失。不过，它们给我

们带来的深层次的思考是：随着人类社会 “祛

魅”化进程的深入，现代德性伦理学是否必要；

如果必要，那么，它的比较优势是什么？现代德

性伦理学是否可能；如果可能，那么，它的限度

和边界是什么？这是当代德性伦理学者无法回避

的问题。否则，德性伦理学就无法获得充分的合

法性以保持自身独立的地位。

（责任编辑　也　思）

９５

①

②

③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Ｓｗａｎｔｏｎ．Ａ ＶｉｒｔｕｅＥｔｈｉｃ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ｉｏｎ．Ｅｔｈｉｃｓ，Ｖｏｌ１１２，Ｎｏ１（Ｏｃｔ，２００１）

【新西兰】拉蒙·达斯：《美德伦理学和正确的行动》，

陈真译，《求是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陈真：《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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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历史考察


———以 《解放日报》为考察对象

许　冲

【摘要】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丰硕成果，作为其理论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经过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推

进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是中共开展政治动员、加强党的建设、推进理论创新和扩大理论影响的需

要。《解放日报》为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提供了组织保障、主体条件、中介形式和补充路径四个前提，呈现出 “破”与

“立”、“理”与 “情”、“管”与 “用”、“繁”与 “简”相互结合的大众化传播特点，既推进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

的构建，传播了指导革命实践的思想方法，促进了全党思想理论的统一，也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对

中共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大众化；《解放日报》

中图分类号：Ｂ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６０－０７

　　 毛泽东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为人民群
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①科学思想理论为

人民群众所 “掌握”的过程，是一个由抽象到具

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

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即思想大众化的过程。

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经过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

熟，并在１９４５年中共 “七大”上被确立为党的

指导思想，如何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大众化，以掌握群众和指导中国革命实

践，成为中国革命兴衰成败的关键。大众媒介是

推进思想社会传播的重要载体，延安 《解放日

报》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以之推进毛泽东思

想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传播，使毛泽东思想为人

们所认知、认同和接受，从而影响和推进中国革

命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毛泽东思想自身的发展

是其根本历史使命。本文拟以 《解放日报》为考

察对象，分析探讨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由来、前

提和特点，以期从侧面揭示毛泽东思想大众化对

中共历史发展的影响。

一、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由来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
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推进毛泽东思想大

众化，扩大其社会影响，是中共寻求社会认同、

获取革命支持、彰显毛泽东思想理论价值的需

要，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１．开展整治动员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造
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民众动员和政治觉

醒，尤其推动了对革命理论的大众化需求。１９４１
年，中共中央发出 《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

动工作提纲》，指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党的纲

领与主张、党的战略与策略的宣传，并在思想意

识上动员全民族和全国人民，就不可能获得 “一

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②。为动员和教育广大群

众坚持抗战反对内战，中共中央号召要 “使全体

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思

想方法，……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

际。”③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要求用 “以毛泽

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

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④，并在中

０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九十年学术史撮要”（０８ＢＫＳ０１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许　冲 （１９８０－），安徽五河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５１５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３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２６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４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７５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９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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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七大上要求全党 “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

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

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

量”①。毛泽东思想在抗战时期的成熟及其大众

化，既是抗日战争对科学革命指导思想的理论要

求，也是中共领导和开展政治动员的实践需要。

２．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抗战以来，“党获
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正因为在短期内党得着

了猛烈的发展，所以党的组织很不巩固。”② 在

整风运动之前，王明错误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的

影响还未被肃清，教条主义在党内还严重存在。

党内许多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全党理

论学习气氛不浓，不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

中央强调，目前 “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

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③从 １９３９
年开始，中共中央就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 “学习

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④，

要求各根据地报纸杂志要 “着重于党的建设、党

的教育、党的政策的传达和解释”⑤，并以党章

的名义规定 “努力地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基础”是每个党员的义务。可见，推进作为党

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既是中共加强

理论学习、进行队伍建设的需要，也是保证中国

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思想和组织保障。

３．推进理论创新的需要。六届六中全会以
来，中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实际马克

思主义化的历史命题，毛泽东强调要善于从中国

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出发，对马列主义 “在各个

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⑥。革

命实践是毛泽东思想诞生的土壤，更是检验毛泽

东思想科学性的 “实验室”，毛泽东思想大众化

提供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和方向，也在根据时代要

求和革命任务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修正、发展和不

断创设 “创造性理论”。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

通过指导革命斗争而逐步实践化，并根据不断变

化的实际条件吸收新的养分、开创新的理论生长

点而日臻完善。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总结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经验时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

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⑦，

这是对待一切正确思想的科学态度，要保持毛泽

东思想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就必须增进毛泽东思

想与中国实际和中国文化契合度，必须以中国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加以传播和发展。毛

泽东思想大众化既是毛泽东思想自身不断发展的

要求，也是中共开展理论创新重要步骤。

４．扩大理论影响的需要。毛泽东思想是中
共的指导思想，也是抗日战争的理论武器，基于

抗战时期特殊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积极宣传中

共革命理论，广泛扩张革命观点，不断扩大毛泽

东思想的影响力，以获得更多人了解、认同和接

受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除借助 《解放日

报》等大众媒介的社会化传播外，中共还通过领

导集体的理论诠释、政治沟通与讨论、实践贯彻

运用等路径，不断推进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化、理

论化、实践化和具体化，扩大毛泽东思想在各个

领域的影响，以赢得更多的社会认同和革命支

持，毛泽东思想大众化则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

重要路径之一。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是

高扬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旗帜的需要，是

申明中共关于时局的政策主张的需要，是扩大人

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理论影响的需要，是树立中共

核心指导思想反击国民党挑战的需要，也是确立

中共领导权威和毛泽东个人权威的需要。简而言

之，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满足了扩大毛泽东思想影

响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从上述四点可见，延

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

理论本身发展的诉求，亦有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

二、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前提

延安时期，中共非常重视 《解放日报》等党

报党刊的社会传播功能，认为它是 “党的宣传鼓

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⑧，为毛泽东思想大众化

创设了重要前提，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１．组织保障。《解放日报》推进毛泽东思想
大众化的实施和效果，依赖于健全的组织机构保

１６

①

②
④

⑤

⑥

⑦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
３３７页。

③　 《共产党人》第１期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４日），第１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２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７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３册，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９页；第３５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８２０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７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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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的建立。１９３９年，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成立，
统一负责中共中央党报的出版发行工作。１９４１
年５月１６日， 《解放日报》创刊。１２月，中共
中央出版发行部改为中央出版局，新华书店成为

当时对外公开的发行机构，中央印刷厂负责党报

党刊的印刷工作， 《解放日报》和 《参考消息》

都是由中央印刷厂印刷。《解放日报》是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初期革命根据地乃至全国影响最大

的报纸，其最高发行量７６００份，发行范围３０公
里，党政军领导人通讯员的直接领取、新华书店

办理的外埠邮购、“卖报员”的定点叫卖零售是

《解放日报》的主要发行方式，它们既使得中共

至上而下的组织传播得以实施，保证了毛泽东思

想在根据地各组织系统内的传输和贯彻，又延伸

了毛泽东思想大众化区域、扩大其影响的社会空

间，还丰富和方便了基层群众获取毛泽东思想相

关信息的渠道。同时，党中央要求重要政策除要

经过 《解放日报》来发布，要求其中重要文章经

过改编后发新华社的文字或口头广播，“并推广

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① 构建

《解放日报》、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 “三位一

体”的新闻事业和传播体系，发挥三个机构的合

力，取长补短，以突破 《解放日报》宣传报道的

时空限制，通过电波把中共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

在更广阔的空间传播。构建健全的领导管理和出

版发行机构，采用多样化的发行方式，建立 “三

位一体”的传播体系，为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提供

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２．主体条件。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成为
“全党办报”的核心，从党的领导人、理论工作

者到通讯员，都是 “全党办报”的执行者，为毛

泽东思想大众化创造了思想理论来源和主体条

件。中共领导层既是 “全党办报”的倡导者，又

是 《解放日报》的领导者和撰稿人，据笔者统

计，毛泽东为 《解放日报》撰写文章６７篇，其
中社论、评论员文章４０篇，仅被收入 《毛泽东

选集》的社论达８篇，朱德撰写文章７３篇，刘
少奇撰写９篇，其中很多篇章是毛泽东思想的一
些重要内容首次出现便刊发在 《解放日报》上，

成为指导革命战争和丰富自身理论的重要内容，

也成为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直接方式。党的理论

工作者是研习、诠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

思想的重要力量，也是 《解放日报》的主要撰稿

群体，其突出贡献是通过 《解放日报》提出了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并论证了毛泽东思

想科学体系，如张如心撰文提出 “毛泽东同志的

理论”概念，指出它是 “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②，刘少奇提出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

系”③，王稼祥提出 “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强

调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

什维主义、共产主义④，推进了毛泽东思想进一

步理论化、系统化。通讯员是联系上和下、中央

和基层、党的政策和群众意见、活动的最有效的

工具。到１９４４年，《解放日报》已经形成分布于
延安四类区划，遍布３１个地区，形成１０２０人的
庞大通讯网络，“上天入地一线穿”的工作方法

采用，使得 《解放日报》成为典型的群众报纸。

“全党办报”为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汇集了多元主

体条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兼具。

３．中介形式。《解放日报》是延安时期中共
第一张大型每日出版的报纸，是党的 “喉舌”，

它以新闻、评论、副刊、广告等形式出现的版面

内容，承载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实践资讯和理论

内容，为毛泽东思想大众化创造了版面内容载

体。比如，１９４２年４月３０日， 《解放日报》以
《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 影

响群众积极生产》这一事件性新闻开启了对大生

产运动中典型人物的传播，宣传毛泽东思想中的

阶段性、时政性实践内容；以 《模范英雄吴满有

是怎样发现的》等非事件性新闻对大生产运动及

其中的典型，以通讯、消息、特写等形式进行全

面、深入、集中的宣传。并发表以社论为主的评

论文章 《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 《吴满有

———模范公民》、 《开展吴满有运动》等，深刻

论述、解释和评价中共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政

策，指出吴满有是贯彻党的 “发展生产、保障供

给”总方针的先进典型。副刊则通过刊登 《南泥

湾驻军秋收图》 （古原）、 《播种》 （李伟词并

曲）、 《兄妹开荒》 （王大化等编）等木刻、歌

２６

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第５４页。

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解

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８日。
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解放日报》

１９４３年７月６日。
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

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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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剧本等不同形式的作品，艺术化的再现毛泽

东思想指导下的大生产运动。而广告中也同样凸

显着经济行为和政治传播行为相互统一的特点，

在商业广告之中包含大量有关大生产运动时政性

信息，许多广告上都附有 “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和 “鼓励节约”等字样，在传递大量生活

信息的同时附带了大量政治信息。及时、全面、

深刻而又富有情感的版面形式和内容创造了毛泽

东思想大众化不可或缺的中介形式。

４．补充路径。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推进
毛泽东思想大众化受到经济困难、军事封锁以及

根据地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等多方面条件限制，除

《解放日报》本身之外的各种延伸形式成为深化

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效果的必要补充形式。毛泽东

指出，报纸和墙报都可以作为一种工作方式，

《解放日报》要成为边区政治文化生活的有效组

织者，要开展各种报刊运动。他号召各地的知识

分子根据党的政策和边区实际，创办规模较小的

油印小报和机关墙报，以弥补 《解放日报》宣传

不足，并要求各级首长成为创办墙报的带头人，

把墙报作为自己组织工作的一种方式。同时，引

导各种讨论、座谈会和学习活动，是 《解放日

报》的组织性党报特质的体现，是毛泽东思想大

众化的继续和延伸，尤以引导学习 《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典型，还专门开设了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刊登列宁的 《党的

组织和党的文学》等理论文章。另外，在坚持

“三位一体”传播体系指中， 《解放日报》与新

华社、《新华日报》、新华广播电台采取综合报道

和参考报道等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参考、转发、

转载甚至直接援引国内外各种电讯，利用一切有

利于中共的积极言论，促进对中共路线、方针、

政策的全方位传播，并以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观

点加以分析和评价，不断拓展毛泽东思想大众化

形式和内容的重要选择。

可见，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 《解放日报》推

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也在

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共指导思想大众化的历史进

程，保证了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效果。

三、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特点

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既体现了

理论自身运动的规律，也彰显了中共主流传媒的

传播旨趣，更体现了二者相互结合的特点，主要

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１．“破”与 “立”相结合。以 《解放日报》

推进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本身就是一个 “破”

与 “立”相统一的过程，在形式、内容上都有扬

弃，既体现在对错误思想的批判，更强调对正确

思想观念确立。如在宣传大生产运动中，《解放

日报》一方面先是对英雄模范典型大加颂扬，集

中报道 “吴满有运动”、“赵占魁运动”，指出吴

满有是 “典型的抗战中的模范公民”，是 “能够

把自己命运跟边区群众的命运”、“把自己的命运

跟昨天的土地革命、跟今天的民族抗战紧密结合

的先进典型”①；赵占魁是 “始终如一、积极负

责、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模范工

人，毛泽东称之为 “中国式的斯达汉洛夫”。同

时，又言辞激烈的批判 “那些只图眼前私利只顾

个人需要，力图增加工资，不顾工厂是否可能，

甚至与工厂对立，任意浪费资材，采取怠工行

为，破坏工厂生产的人”②。另一方面，《解放日

报》又展开对破坏大生产逆流的严加批判，如在

宣传 “改造二流子运动”中，对那些 “嫖赌偷

窃，搬弄是非或装神弄鬼、为非作歹”破坏生产

的逆流进行深刻揭露，用 “劳动光荣”、 “偷懒

可耻”的新风尚推动懒汉改造和生产发展，并集

中宣传其中的成功典型———申长林，一位曾经的

二流子在改造之后成为 “一位新的榜样”，他

“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好劳动人和生产能

手”、“和群众有密切联系”、 “服从党的组织，

遵守党的纪律”，是中共的优秀党员③。通过正

反两面的典型报道，鲜明地传递中共关于发展生

产、保障供给的经济总方针思想。 《解放日报》

“破”字当先，“立”在其中，在其传播过程中，

使得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内容得到证实和伸张，

党内外错误思想得以批判和廓清，对正确发挥毛

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２．“理”与 “情”相结合。《解放日报》推

３６

①

②

③

《吴满有———模范公民》（社论），《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
５月６日。

《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社论），《解放日报》１９４２
年９月１１日。

《一位新的榜样》（社论），《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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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过程，是党的宣传工作和

鼓动工作的统一。前者侧重从理论上把一个问题

解释清楚，后者是抓住人所共知的事实，激起群

众的感情。① 《解放日报》坚持以理服人和以情

动人相结合传播方式，保证了毛泽东思想大众化

的效果。如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

《关于延安决定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

三风报告的决定》，强调一定要学习 “二十二个

文件”。其中，《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

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等中央文件成为整风运动

政策指导方针，规定了整风运动的具体原则、方

法；《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理论文

章为整风运动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南，深刻

分析了党内 “三风”问题的由来、表现和危害；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以及康生的报

告等文章，则为整风运动的开展进行了积极的鼓

动和宣传，着力解释这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教育运动。在其他社会运动中，《解放日报》通

过趣味性、情感性的内容诠释和传播毛泽东思想

理论内容。一是歌颂各种社会运动和典型人物，

艺术化的彰显毛泽东思想精髓。如为宣传 “劳武

结合”政策，弘扬南泥湾精神，《解放日报》以

消息、特写、诗歌、木刻等大量的篇幅介绍了

３５９旅的英雄事迹，还刊登了朱德歌颂南泥湾的
诗歌。二是 “旁敲侧击”，批判各种错误思想。

针对整风运动中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解

放日报》刊载了谢觉哉 《一得书》，以生动的文

笔、独到的见解批判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

思想，没有嘲讽和攻击，而是倾注同志感情循循

善诱，使读者受到启发，转变错误思想观念。另

外，《解放日报》在改版以后加强了战地通讯报

道，选取新颖素材，根据事实艺术化、形象化地

展现军民的英勇智慧和可歌可泣的战斗精神，如

《一个人缴了一个连》、《２０个换２００个》、《抬棺
杀敌》等，生动反映了我军灵活多样的战术。可

见，通过 《解放日报》的政策理论转达，毛泽东

思想得以在中共的政党框架和各根据地的行政框

架内不断传达、讨论与学习；通过生动可感的生

活化、艺术化信息内容传播，毛泽东思想得以在

基层具体化、群众化，二者结合，既实现了有效

的理论灌输和理论劝服，又增进了社会各界对毛

泽东思想的情感认同。

３．“管”与 “用”相结合。在抗战文化背

景下，对于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主流媒介的

“管”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正确方向和科

学内容，“用”是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正确方式方

法的具体实施。一方面，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一

直重视对 《解放日报》的领导，强调其 “主要

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②，

要求贯彻坚强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

性。按照党的要求，《解放日报》紧紧抓住 “三

个重大”：一是重大主题———民主、团结、革命。

创刊之初，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主张是

国共团结，是消灭摩擦，是一个战争”，本报的

使命即是 “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③

二是重大任务———党的建设、游击战争、民主政

权建设。《解放日报》贯彻 “以我为主”的宣传

方针，军事宣传上坚决贯彻党的全面抗战与持久

抗战的战略方针，党内宣传上则是围绕思想教育

这条主线，而政治宣传则以建立民主新政权为核

心。三是重大事件———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中共 “七大”。１９４４年，毛泽
东在 《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

强调，党报 “是组织一切工作的武器，反映军

事、政治、经济、文教，又是指挥军事、政治、

经济、文教的武器，”这四大事件是 《解放日

报》 “组织”和 “反映”的重中之重。另一方

面，中共积极倡导和实施 “全党办报”，在１９４２
年１月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
重视和利用 《解放日报》。为解决 《解放日报》

稿源问题，党中央专门成立了社论委员会，重要

社论由党的领导人撰写。《解放日报》编委会主

动联系边区党、政、军各部门，还通过派出特派

记者，培养和提高各级通讯员，迅速壮大和锻炼

了党的新闻队伍，使得 《解放日报》由 “清凉

山人”办报真正转向全党办报。《解放日报》紧

紧抓住改版和报社内部整风的契机，秉承 “文风

也是党风”思想，提倡内容新、文字新、题材

新、角度新和观点新的 “五新”文风等。《解放

日报》认真贯彻党的指导方针，既联系党的中心

４６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３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２８页。

《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４月１日。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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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宣传报道中充分体现党报的主导性传播

旨趣，又在组织管理、工作方法上不断进步，

“管” “用”结合，为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

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技术保障。

４．“繁”与 “简”相结合。毛泽东思想发

展具有阶段性，《解放日报》在推进毛泽东思想

大众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体现为繁

简有别、主次鲜明。如在整风运动中 “反对主观

主义、倡导实事求是、整顿学风”是 《解放日

报》整风宣传重点，对于整风运动支流——— “抢

救失足者运动”中的 “逼、供、信”过火斗争

等问题基本不做宣传，很少报道。据笔者统计，

１９４２年 《解放日报》发表有关倡导 “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文章、杂文、思想漫谈等有

百篇之多，力图让全体党员干部从思想上认识到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是共产党员最

根本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其中，《整顿学风党风

文风》、《宣传党八股的死刑》、《一定要反省自

己》等整风社论有３７篇，选登 《斯大林论党的

布尔什维克化》、 《联共党史结束语》等 “整风

学习参考文件”１２篇，开设 《党的生活》和

《信箱》专栏，刊发徐特立的 《我们怎样学习》、

《再论我们怎样学习》等 “学习方法”３４篇，并
以大量新闻通讯介绍了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学

院、文学艺术界、各工厂和学校以及华北、华中

等地开展整风学习的情况。《解放日报》反复宣

传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反科学的，着重论述实

事求是的重要性，尤其是深入解读和发挥毛泽东

的 《改造我们的学习》和 《整顿党的作风》两

篇经典论著，如谢觉哉把 “理论联系实际、有的

放矢”的观点发挥为三个步骤：“弄到箭———学

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清靶———研

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会射———瞄准靶，手法

稳。”① 与此对应，１９４３年４月３日，中共中央
发布 《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对

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康生做 “抢

救失足者”动员报告，掀起 “逼、供、信”过

火斗争，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党中央及时发现问

题，并发出两个党内指示，很快纠正了 “抢救运

动”的错误，《解放日报》只在９月２１日刊登了
《延县开展防奸运动》、《绥 （德）师 （范）失足

青年悔过》两则消息。紧密联系党的建设中心任

务，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在繁简得当的宣传策略

背后，充分体现了 《解放日报》宣传中 “内外

有别”的方针，是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中党性原则

的重要体现。

当然，《解放日报》在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

化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改版之前，

《解放日报》脱离中国实际，片面突出国际报道，

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传不力；整风运动宣传

中，政治敏感性不强，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９日，毛泽
东作 《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竟未作报道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效果。

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历史作用

理论的目的在于掌握群众，指导实践。以

《解放日报》为媒介，推进毛泽东思想广泛大众化

于社会的意义，既在于促进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成

熟，又在于指导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种社会实践。

１．推进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在
《解放日报》所传播的毛泽东思想内容中，以政

策性的文献居多，无论是党中央的各种文件、中

共领导人的理论著述、理论工作者的学理阐释，

还是以新闻消息甚至副刊等形式出现的政策信

息，都体现了党的理论的基本诉求，即基于对实

践的指导。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实现了党的理论

和实践转换，促成了毛泽东思想从理论到政策，

从政策到实践再到理论，从具体理论到理论体系

的建构过程，既具体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理论的实

践运用、解释发挥和总结提升上，直接体现在上

文关于 “毛泽东思想”概念和科学体系的论证

上，并突出体现在 “七大”对中共政策的理论总

结上。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４日， 《解放日报》社论总
结了 “七大”的四个历史标志，即一是确立了建

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 “人民的路线”，二是制

定了人民军事路线的完整体系，三是党的组织路

线总结和发挥以及新的党章的制定，四是毛泽东

思想被全党一致承认为党的指导思想。上述四点

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是中共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政策经验总结

和理论升华。以 《解放日报》推动毛泽东思想的

深入大众化，成为推动毛泽东思想理论发展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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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谢觉哉：《我们应该有的作风》，《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８
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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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完善的重要方式和步骤。

２．传播了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方法。毛泽
东思想不是纯粹的思辨的理论，而是具体的方

法。《解放日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

相结合的成果，尤其是体现为毛泽东思想根本思

想方法的 “实事求是”思想深入贯彻和宣传，并

把中共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所创造的一系列具体工

作指导方针广泛传播，在革命实践中发挥了重要

指导作用。如 《解放日报》着力宣传 “惩前毖

后治病救人”的党内整风方针，宣传批评和自我

批评，刊登了 《关于批评方法问题的研究》、

《批评与被批评者应取的态度》、《自我批评从何

着手》、《以思想革命来纪念抗战五周年》、《粗

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

一个表现》等文章，从动机、表现、态度、方法

等多方面展开分析和引导，清算王明的 “残酷斗

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既要弄清党内错误思想

的根源，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统一，提出努力

方向，又要团结同志，实现从 “轻视理论，凭经

验办事，到重视理论、努力提高学用一致”的学

习观念的转变，“从钦差大臣到小学生”的工作

作风的转变①，以及 “从学院到实际”的文风的

转变②。除此之外，如 “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游击方针，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的统战方针等，都成功地指导了中共各个领域的

革命实践。

３．促进了全党思想理论的高度统一。《解放
日报》是党的 “喉舌”，是组织武装斗争、统一

战线、党的建设的武器和工具，也是统一全党思

想理论的 “旗帜”。自 １９４０年毛泽东提出 “发

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和孤立顽固势

力”以来，国共摩擦不断，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解放日报》在宣传报道中坚持 “又联合又斗

争”的策略，宣传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并适时提

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把全党的

思想认识统一到 “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

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思想上来，努力造成中国

革命胜利的组织条件和力量保证。从１９４２年开
始，《解放日报》深入传播了中共按照整顿学风

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文

风反对党八股三个内容，党的高级干部整风、全

党整风、总结历史经验三个阶段开展马克思主义

整风运动，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党内 “左”、右

倾错误思想进行的深刻总结。１９４３年和１９４６年，
《解放日报》分别组织了抗日战争六周年军事总结

和解放军将领纵论战局谈话，把游击战提高到了战

略地位，系统总结了人民军事路线和人民战争理

论，使中国革命战争得以在科学的军事思想和理论

指导下不断走向胜利。以 《解放日报》推进毛泽东

思想的大众化，加深了全党对党的三大法宝的认

识，促进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

的一致，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４．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经验。党
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解放日报》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过

程也是一个社会传播乃至社会化的过程，即是毛

泽东思想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

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尽

管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时代条

件、理论内容、价值目标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但 《解放日报》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实践经

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观

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

创新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比如，以 “全党办

报”的理念营造大众化的氛围并拓展大众化渠

道，以 “领袖传播”的方式引导大众化的正确方

向，以 “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

宽大众化的路径，以 “典型化传播”的方式增强

大众化的效果，以 “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的标

准衡量大众化的手段，以理论传播和实践资讯传播

相结合的方式丰富大众化的内容，以 “五新”文风

和 “上天入地一线穿”方法革新舆论宣传思路等。

总之，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不是

一个片面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应

置之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中共的历史发展进

程中综合考察，深入探究其历史缘由、基本前

提、经验教训和历史作用，并根据社会实践的变

迁和党的理论创新，不断探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的大众化规律，以期积极影响中共历史的发展。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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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郭林：《从钦差大臣变小学生》，《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６
月１日。

魏东明：《从学院到实际》，《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６月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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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的现代转型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奠基性意义

罗嗣亮　黄寿松

【摘要】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实践确立了大众化的价值品格，实现了文艺由私人活动到公共事业的转变，并高扬了民

主和科学的精神，对中国文艺发展具有深刻的现代转型意义。同时，毛泽东实现了民族化对文艺发展的有效规范，使

中国文学艺术在实现现代转型的同时依然保留鲜明的民族风格。当然，文学艺术在毛泽东时代发生的深刻转型，并不

意味着现代化的完成。

【关键词】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国文艺；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６７－０８

　　 文艺的 “毛泽东时代”（１９４２－１９７６）是一
个充满争议的时代。一方面，正是这一时代，中

国文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特别

是毛泽东时代的后十年，中国文艺在 “革命”的

旗号下遭到摧残，演绎了二十世纪文艺史上百花

凋零的悲剧。在以现代化的视角考察中国近现代

史时，必然涉及到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的文艺现

代化问题，更进一步，又必然涉及到如何看待毛

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的现代转型问题，这也

是总体考察毛泽东时代的文艺史和反思毛泽东文

艺思想时无法逃避的任务。有的学者认为，包括

毛泽东时代在内的五四以后半个世纪，“中国文

学主潮不仅没有走向现代，反而后退了”；另有

学者认为，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不属于现代文

学，只能称作 “新古典主义”的文学。这样的观

点尽管没有直接针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本身，但显

然潜在地否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之于中国文艺的

现代转型意义。而在笔者看来，作为中国社会主

义文艺事业的奠基者，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大大

地推动了中国文艺的现代转型。

一、大众化价值品格的确立

中国的文学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正

如毛泽东所说的，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

农民没有文化。”①总体而言，中国文艺的精英传

统和民间传统对比相当悬殊。几千年历史所流传

下来的文学艺术遗产，大多数属于精英文化、雅

文化，民间文化、俗文化只占很小的比重。单就

文学来说，尤其如此。茅盾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初

期即已指出，在中国汗牛充栋的文学遗产中，几

乎百分之九十九是维护上层阶级利益、或者作者

心中顶多有一个 “曳尾泥中”的小我的文学，而

只有百分之一的文学或多或少代表了极大多数人

民大众的利益。②可以说，中国传统文艺中的绝

大多数，都是为士大夫阶层服务的，是流行于狭

隘的文人官僚圈子的 “小众”文艺。这种文艺表

现出强烈的精英特征。

从表现对象来看，精英是传统文艺大书特书

的对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普通民众难以

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尤其是正面主人公。

事实上，整个中国古代的文化和知识系统，

基本上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任何一个时代

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③这

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梁

启超曾尖锐地批判中国历朝史不过是记述君臣言

行的 “君史”，至于记述整个国家发展的 “国

史”，和记述民众生活变迁的 “民史”，则

几乎没有。以致廿四史不过是 “廿四家谱”。这

种记史方式，使得中国 “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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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① 严复也批判中国历朝史使人们 “知有一

人而不知有亿兆”。②

具体到文艺领域来说，虽然不能说中国古代

文艺是描写君臣的，但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描写

上层精英的。通观近代以前的漫长封建时代，除

了民间文学及少数具有一定人民性的作家文学

外，基本属于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

学。③ 少年毛泽东曾敏锐地看到，中国古代传奇

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没有一

个农民做主人公。不仅小说如此，古典戏曲特别

是京剧忽视下层民众、丑化下层民众的现象更为

突出，如下层民众往往是跑龙套的，插科打诨

的，被涂上白鼻梁的。而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农

民来说，戏曲比小说更具有影响力。在漫长的历

史时期，即使在农村的土台子上，演出的故事几

乎千篇一律是远离农民、排斥农民的故事。然

而，由于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农民不得不服从

于他们的文化权威。古典戏曲在给予农民一定的

娱乐的同时，更多地完成了它作为封建教化的使

命。④ 当然，古代文艺作品也并不是没有以下层

民众为主人公的，如在诗歌方面，古代诗人也写

作了不少悯农诗，但是，诗人往往只是站在自己

的文人立场上，给予下层民众一种俯视性的有限

同情。这些文艺作品体现了一定的人民性，但仍

然摆脱不了内在的精英情结。

民众不能成为文艺表现对象，其主要原因

正在于民众本身不具有文艺创作的主体地位。尽

管历史上也有不少民歌，但这些民歌与数不胜数

的文人诗相比，只是九牛一毛。中国四大名著中

的三大名著，都是在民间话本的基础上形成的，

但这些民间的创作者无法留下他们的名字，实际

上他们的创作主体地位并没有得到尊重。相对于

文人来说，草根文艺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表

演方面。但是，即使他们在表演方面有很高的天

赋，统治阶级往往也不承认他们的主体地位，说

书先生、戏子等历来都被视为下等公民。

与此相联系的是，民众的文艺接受状况极为

落后。中国传统文艺除话本小说、戏曲等少数文

艺形态外，大部分的文艺作品，在其生产之初，

就从没有将一般民众设定为接受对象。当然，这

也与传统文艺如诗、文、文人画等的私人特征有

关。话本小说、戏曲的主要接受对象虽然是人民

群众，但主要是市民，广大农民群体的文艺接受

状况是极为贫乏的，甚至终年与文艺无缘。

出于面向大众的需要，晚明以迄近代，高雅

文学出现出了某些 “向俗”的趋向。⑤ 但真正在

较大程度上改变中国文艺的精英特征，则要从

“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胡适所主张的白话文

运动、陈独秀的 “国民文学”和周作人的 “平

民文学”口号，都是为实现贵族文艺向平民文艺

转变的努力。可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这个

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

去。它提出了 ‘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

谓 ‘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⑥

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力图超越 “五四”新

文艺运动，并响亮地提出了文艺 “大众化”的口

号，但仍然限于理论探讨，在实践上并没有太大

的成绩。由于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鸿沟依然清

晰地存在，文艺大众化的可能性远未真正具备。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

表及其精神的贯彻实践，标志着中国文艺从精英

文艺向大众文艺的转型。《讲话》鲜明地提出了

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要求文艺工作者走进

民众，和工农兵相结合，作革命的螺丝钉，帮助

民众开展文艺普及运动。在当时的革命战争条件

下，毛泽东迫切希望通过文艺发动文化水平极低

的民众，因此，将文艺普及作为突出的口号，这

当然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权宜因素。但是，希望文

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希望文艺成为广大人民

群众生活中的一部分，希望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

众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则是毛泽东终生

的文艺理想。毛泽东将文学艺术从狭隘的知识人

圈子拉到广大人民群众中来，彻底确立了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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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西学书目表后序》， 《梁启超选集》，第３８
页。

严复：《辟韩》，《严复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４
页。

张炯：《论２０世纪的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张炯文
集》，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３９页。

丁玲的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就描写了一个

酷爱戏曲唱本的老农，在这种戏曲的教化下，他常常服从权威，

却看不起没有身份地位的人。

陈伯海：《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东方出版中心，

１９９７年，第３３页。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中国文化》１９４０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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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的大众化价值品格。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民众成为文艺的价值主体。在中国历

史上，文人的创作占据了文艺创作的主流。尽管

文人在其创作中也流露出一定的忧民情怀，但他

们主要还是借文艺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这些

文艺作品从来就不是为民众的，不是为他们写作

的，也没有将他们作为潜在的接受者。 “五四”

以后的新文艺，虽然努力向平民化的方向前进，

但其知识分子立场仍然非常明显。① 三十年代的

“左翼”文艺在主观上是为大众的，但由于文艺

知识分子与大众的隔离，其 “大众化”的文艺作

品事实上无法为大众服务。而在毛泽东看来，无

产阶级的文艺应该是真正为人民的、为工农兵大

众的，应该为他们创作，为他们所利用。正如有

的学者所指出的，毛泽东 《讲话》的发表，使

“人民文学”“成为了一个中心的概念”②。

其二，民众成为文艺的表现主体。中国文艺

在一开始并不拒绝表现下层民众，如被历代奉为

经典的 《诗经》中，就有不少表现民众的风诗。

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艺术逐渐远离民

众，几乎成为上层阶级的专利，再加上封建主义

的历史观对一般民众历史主体地位的掩盖和抹

杀，从而，在文艺作品中越来越难以看到一般民

众的形象，特别是其正面形象。毛泽东力图改变

这种长期存在的文艺只表现少数人而不表现多数人

的不正常现象。在看了京剧 《逼上梁山》后，毛泽

东欣喜不已，他在致编导者的信中说：“历史是人

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 （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

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

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

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③

其三，民众成为重要的文艺实践主体。历史

上，由于文艺活动限于文人和官僚的圈子，再加

上底层民众文化水平极低，文艺欣赏和普及根本

不可能，中国底层民众无法充分获得文艺实践的

权利。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一局面并未得到

改善。毛泽东提出：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

“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

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④ 只有边普及边提高，

才有可能使人民大众具备参与文艺实践的能力，

并保证他们参与文艺实践权利的实现。毛泽东希

望，民众不仅可以作为文艺理所当然的接受者，

还应该成为创作者和批评者。成为创作者，便能

自由自主地为自己而创作；成为批评者，便能促

进文艺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上述转变，还在

实践上努力将这些转变体现在整个文艺生产和消

费过程中。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许多作家、诗

人、美术家和音乐家、戏剧和电影工作者，深入

工厂、矿山和农村，认真实践为工农兵的文艺方

向。他们在感情上与民众不断接近，并逐渐树立

起为群众而创作和表演的信念。从延安时期开

始，毛泽东就对努力表现民众的新文艺作品予以

热情赞扬。在毛泽东的鼓舞下，新文艺作品中的

民众形象越来越多，越来越光辉，越来越高大。

民众在文艺作品中的地位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

期。文艺上的这一变化事实上促进了现实生活中

民众主体意识的增强和精神境界的提升，民众意

识到自己的行为可以进入文学作品，“可以像古

代英雄豪杰那样被人传唱，从而产生一种前所未

有的自豪感”。⑤ 在毛泽东时代，文艺普及的成

绩是显著的。遍及城乡的文工团和电影放映队，

尽管带有政治宣传性质，但毕竟为文化层次普遍

很低的民众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从大跃进时

期开始，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文艺创作甚至文

艺批评活动中来。

二、文艺由私人活动到公共事业的转变

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基本上是私人的。文学写

作和艺术创作往往都是文学艺术家们自发进行

的。当然，也有官方主持的大型艺术工程，如某

些建筑名胜等，但大体上，尤其是具体到文学上

来说，更多是个人言志言情的私人创作。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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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有学者敏锐地看到，以阿 Ｑ为代表的现代农民形象主
要不是作家从现实主义真实性角度出发塑造出来的，而是知识

分子根据自身的逻辑想象出来的。参见张均：《中国现代文学与

儒家传统 （１９１７－１９７６）》，岳麓书社，２００７年，第 ２４０－２６０
页。

旷新年：《人民文学：未完成的历史建构》，《文艺理论

与批评》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毛泽东文集》第３卷，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８８页。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９日。
张鸣：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 （１９０５－

１９５３）》，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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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作品中也不乏充满爱国情怀之作，但这往往

是从其私人体验的角度创作的。就官方主持的大

型艺术工程来说，其主要目的在于宗教祭祀、制

造名胜、纪念某事某人等，而很少将文艺创作与

经济、政治等直接联系起来。除了御用文人外，

一般文艺家的创作与当朝政治之间距离遥远。尽

管中国文艺传统中一直有 “文以载道”的观念，

然而，虽然文人主动将文学与儒家教化联系起来

（如陆游），但这并不能改变其作品的私人性质。

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文艺是私人性的，其与主流

意识形态的结合并不是自觉的。

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基本上也是业余的。儒家

思想中的 “学而优则仕”的文人理想，和 “仕、

农、工、商”的身份秩序，使得文学艺术处于边

缘化的地位。《诗经》尽管被作为经典，但是在

传统社会，其道德教化意义和文化教育意义远胜

于文学艺术上的意义。传统文人中的诗人、画家

很少主动地将文学艺术作为自己的职业，因为一

旦这样，他们就会沦落为 “工”的身份，即文学

写手和艺术匠人。在穷困潦倒之时，他们也可能

将自己的作品出售，但很少希望靠出卖作品谋

生。因此，在传统社会，作为专业分工的文学和

艺术尚未真正出现。以明朝著名画家董其昌为

例，这位推崇 “南宗”文人画的领袖人物，尽管

在书画艺术及其品鉴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但

是他最为看重的还是自己的 “官僚”身份，对他来

说，书法、绘画等充其量也只是 “其余事耳”。①

近代以来，长期存在的文学艺术创作与公共

利益分离的现象受到了批评，如梁启超在 《夏威

夷游记》中就抨击旧体诗词曲都是 “陈设之古

玩”。梁启超曾大力提倡过政治小说，不过，当

时还远远未能达到从整体上将文学艺术与公共利

益联系起来的条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政

治上的支持。这一原因在三十年代 “左联”发动

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被鲁迅清醒地意识到了：

文艺大众化的 “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

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② 从１９４２年开
始的毛泽东文艺时代，文艺借助政治上的有利条

件，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私人和业余性质，成为中

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文艺规划和管理成为政权的重要事

务。不仅毛泽东本人亲自写作了 《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等指导性文献，并发表了与文艺

问题相关的许多重要讲话，题写了大量文艺刊物

刊名，并为许多文艺家题词，与他们进行书信交

往，他还要求省委书记 “亲手”抓文艺③，多次

建议省委书记 “学点文学”④；在文革时期，更

让军队介入文艺事务。不唯如此，毛泽东还亲自

创建了新中国的文艺领导机构。建国以后，中宣

部设立了文艺处，政府部门中设置了管理文艺事

业的专门机构 （文化部），文艺事业的发展被列

入国家和地方政权的发展规划。党和国家还通过

群众性团体如文联、作协等，将文艺工作者组织

起来。党的宣传部门和文化部对文艺刊物和文艺

著作的出版，进行着思想政治上和业务上的管理。

其次，文艺工作者在组织上隶属于一定的国

家单位，创作的私人性特征淡化。建国以后，单

位制度和户籍制度是当代中国的重要社会制度，

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也被纳入这样的制度。按照通

行的干部、工人和农民的三类划分，文学家和艺

术家属于干部编制。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实行

将知识分子 “包下来”的政策，除巴金、老舍、

张恨水等少数作家仍以稿费和版税生活以外，大

部分作家都接受了供给制，依靠文学市场写作的

方式几乎不再存在。⑤ 尽管与工资制度并存的还

有稿费制度，但是稿费完全不是鼓励市场化的私

人性写作，而是对政治待遇的一种补充。在文艺

创作方面，由于在组织上隶属于集体，且因为意

识形态的原因，文艺知识分子的创作已经不再具

有二十世纪上半叶期间的突出的私人性特征。

再次，文艺活动打破文人圈子的藩篱，成为

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借助

文学艺术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延安时期，

文艺普及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文艺发展主题。建

国以后，中国传统中一直存在的文学艺术和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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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序言第１０页及正文第１８页。
鲁迅：《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全集》第７卷，人民文

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３４９－３５０页。
《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运动》， 《毛泽东文集》第６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８８页。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６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参见宋贵仑：

《毛泽东与中国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８６页；
《工作方法六十条 （草案）》，《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５９页。

王本朝： 《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新星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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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隔离的现象得到彻底改变。通过免费或票

价极低的电影放映，以及文工团的义务演出等，

民众充分享受了文艺接受者的权利。不仅如此，

国家还鼓励群众性的歌咏运动，以及墙报、壁画

等群众性的创作，以此充分发挥劳动人民的创作

热情，丰富其精神生活。大跃进时期，甚至出现

了 “家家诗歌户户画，人人都是艺术家”① 的奇

特的文艺口号和实践，和以亿万为单位的新民歌

创作高潮。

文学艺术由私人活动到公共事业的转变，至

少有这样的积极意义：

第一，文学艺术的精神品格得到提升，题材

内容得到拓展。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到晚清时

期，谴责小说、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占据

文坛，儒家的伦理道德和政治理想已难以支撑起

文学艺术的价值体系。源自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的 “革命”精神，给二十世纪的文学艺术带来了

新的气象，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

主义的革命精神、人类解放的宏大理想进入文学

艺术，使其在精神品格上得到极大的提升。在毛

泽东领导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过程中，文

学艺术完全超越了个人活动的意义，成为革命事

业或国家事业的一部分，体现了反抗压迫、追求

理想的奋发精神，张扬了人民群众的可贵精神品

格。

不仅如此，文艺由私人活动到公共事业的转

变，也使得文学艺术从表现个人生活的狭小视界

中走出来，将广阔的社会生活作为其题材和内

容。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深

入农村、工厂和前线，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农村题

材、工业题材和战争题材的作品，从而，丰富的

社会生活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反映。

文艺从私人活动到革命事业和国家事业的转变，

使吟风弄月、自娱自乐的旧有观念，被反映社会

生活和人民生活的时代要求所代替，无论在反映

现实的广度还是深度上，新的文艺都大大超越了

旧的文艺。

第二，文艺发展突破了传统社会的私人和业

余写作的缓慢发展阶段，进入国家领导下的有计

划的大规模的发展阶段。在毛泽东时代，文艺发

展的国家计划性相当明显，如电影拍摄的数量，

除开建国初期的恢复发展阶段和大跃进时期，基

本上都保持在每年二三十部左右的规模。② 国家

对文艺发展的管理，使文艺与国家的其他各项事

业配合起来，有力地促进了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三，不仅文艺工作者的地位得到提高，生

活得到保障，而且人民群众的文艺生活也得到重

视和保障。建国以后，文艺知识分子无论从政治

身份上还是从物质生活上，都得到了提高。过

去，许多没有固定工作的作家常常要独自为生计

奔波，他们往往沦为文化商人。而如梅兰芳等著

名京剧演员，尽管才艺卓绝，却没有政治地位。

建国以后，文学家和艺术家获得了干部身份，不

仅如此，他们还能靠自己的劳动得到可观的工资

和稿费等其他收入。③ 文学艺术作为一项公共事

业，必然要为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服务。建

国后，专业文艺团体被要求 “必须克服那种奢

华、浮夸、崇尚形式、脱离群众的作风，应该发

扬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经常到工农兵

群众中去进行工作，并且热心地担负起辅导群众文

艺活动的任务。”④ 电影放映队、群众艺术馆、文工

团、文化工作队等在文艺普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群众业余的文艺娱乐活动也得到相当的重视。

文学艺术由私人活动到公共事业的转变，并

不意味着其私人空间的合法性丧失，而是对传统

文艺忽视群体经验及远离公共生活的趋势的扭

转。这一转变，不仅奠定了中国文艺的社会主义

性质基础，而且大大加快了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

程，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文艺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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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段景礼：《户县农民画沉浮录》，河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１页。
１９４９年拍摄故事片６部，１９５０年３９部，１９５１年１２部，

１９５２年５部，１９５３年７部，１９５４年１４部，１９５５年２２部，１９５６
年３１部，１９５７年３０部，１９５８年９６部，１９５９年６５部，１９６０年
４７部，１９６１年１９部，１９６２年２２部，１９６３年２７部，１９６４年２２
部，１９６５年２４部，１９６６年５部。参见徐缉熙： 《文学运动纪

事》，丁景唐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１９集，上海文艺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第７９２－８５４页。

如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作家刘绍棠，仅靠稿费就能养家。

１９５７年以前，他的小说稿酬每千字为 １５或 １８元，另有定额。
光是 《青枝绿叶》等四本书，就收入一万七八千元。存入银行

每年可收入利息２０００元左右，平均每月１６０多元，相当于一个
１２级干部的工资。参见刘绍棠：《往事不堪回首》，载牛汉、邓
九平主编：《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２４－３２５页。
《文化部关于一九五六年文化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一九五七

年方针任务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编印：《文化工

作文件资料汇编》（一）（１９４９－１９５９），内部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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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方向迈进。

三、民主和科学精神的高扬

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家们为现代中国人留下

了宝贵的遗产，但是，其中也包含着不少陈腐落

后和非科学的因素。如小说，正如毛泽东所说

的，“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① 中国章

回小说尽管创造了不少经典，但是那种陈旧的套

路显然不符合现时代的需要。古典诗词是中国文

学瑰宝，但是，如果不加以改革，在现代社会就

不可能继续发展。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传统戏

曲，既包含着优秀的文化遗产，又夹杂着不少封

建糟粕，如愚忠愚孝观念、迷信思想等。从总体

上来说，由于陈腐落后因素和非科学因素的存

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离现代化文艺的距离相当

遥远。

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将 “科学

的”、 “大众的”作为新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他

的理解中，“大众的”，就是民主的、符合马克思

主义精神的，“科学的”，则是进步的、符合现代

科学精神的。在新中国的文艺建设中，毛泽东一

直牢牢把握着民主和科学的原则。

毛泽东终生不遗余力地追求在文学艺术中树

立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念。从延安时期开始，他

就对改造传统戏曲寄予厚望，一旦文艺工作者们

有所进步，即给予肯定和赞扬。对于以工农兵为

正面主人公的小说等文艺作品，他也给予过热情

赞扬。他终生希望改变传统文学艺术完全忽视或

歪曲底层民众的事实，在传统文艺的基础上，产

生出符合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念的新文艺。基于民

主和平等的价值诉求，毛泽东大力倡导妇女解

放。他的妇女解放思想，实际上也反映到了当时

的文艺作品中，其中最为重要的表现即为诸多光

辉妇女形象的涌现，如江姐、方海珍、柯湘等。

在文艺理论方面，毛泽东对生活和实践的强

调极大地改变了文艺的生产方式。在中国传统文

艺中，诗、词等抒情艺术较为发达，而在叙事艺

术方面，则相对落后。这与传统文艺创作重内省

不重生活实践是有关的。除 《红楼梦》、 《金瓶

梅》等不多的经典作品外，传统小说多为传奇、

神话故事、历史故事、公案等在非直接生活体验

基础上创作的作品。一直到近代，这种倾向并没

有得到真正的改变，如有的文艺家竟然在报纸上

刊登启示，希望提供故事以便进行创作。在 《讲

话》中，毛泽东要求，革命文艺家 “必须到群众

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

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

丰富的源泉中去”②，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进行

创作。毛泽东对生活和实践的强调，一方面使文

艺家们摆脱了脱离实践、主观臆断、陈陈相因的

机械创作模式，一方面也使文艺家们更好地与工

农兵相结合，创作出具有马克思主义民主精神的

作品。

从建国前起，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对传统戏

曲的改造，其中有严重封建迷信思想、陈腐落后

思想的剧目被禁止或进行科学化改造。建国后，

这一做法得到延续。尽管建国后的许多文艺作品

以战争为题材，但暴力和恐怖场景是不被允许

的，这当然有政治上的考虑，但同时也是文艺文

明化、现代化的表现。晚年毛泽东还曾两次就裸体

画事件作出批示，他认为禁止画裸体模特的思想是

“封建思想”③，并认为 “画画是科学”。④ 显然，

毛泽东希望中国文艺受到更多科学精神的滋养。

在艺术形式、艺术风格方面，毛泽东一直鼓

励创新、强调多元化。在文学艺术从传统向现代

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对经典风格的偏离。

如果害怕经典风格走样，害怕外国文艺破坏本国

传统文艺，就永远不能实现文学艺术的现代化。

从政治层面来看，毛泽东始终强调文艺为工农兵

服务的方向，文艺在思想上的多元化受到严格限

制，但是如果撇开政治，从纯粹艺术层面来说，

他一直是重视 “百花齐放”的。他甚至说：“为

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

同。”⑤以这样的精神为指导，文学艺术在艺术方

面进行了许多大胆探索，如 “三结合写作”，

“诗配画”、“赛诗会”、“纪录性故事片”、漫画

交响组曲等，都是大胆的甚至 “先锋”性的美学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８１页；第８０页。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９日。
《关于绘画、雕塑使用模特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１１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９９页。
《对张际春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问题来信的批语》，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９１
－３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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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① 当然，这些实验并不是 “小众”的，而

是大众的。

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实践在以上三个方面的

贡献，对于中国文艺的现代转型具有深刻的意

义，同时也为社会主义的现代文艺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但是，毛泽东所理解的文艺现代化并不是

对西方的简单趋附，在他这里，文艺现代化不能

离开文艺民族化的规范。

四、民族化对文艺发展的有效规范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传统文艺的一次颠

覆性的革命，其锋芒指向传统文艺的致命缺陷，

将传统文艺现代化的问题凸现在人们面前。然

而，传统文艺中是否存在着现代化的可能性，或

者说，传统文艺是否可以内源性地生出现代化的

因子？在 “五四”文化革命的前驱们看来，这是

不可能的。如在语言方面，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

革命，尽管利用了古代白话，但古代白话的词语

远不足以表达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于

是，只能从国外借鉴某些词汇，并借鉴欧洲的语

法，以成就新式的白话文。与经济和政治的现代

化一样，文艺的现代化不能离开世界现代化发展

的大背景。

不过，由于 “五四”文艺革命者对传统文艺

的极度失望，在中西文艺的鲜明对比下，他们很

容易得出下面的结论：中国的就是传统的，西方

的就是现代的。中国的就 “百事不如人”，而西

方的一切几乎都是进步的。在对待传统文艺时，

文艺革命者更多地看到了它的落后一面，忽视了

其中的优秀遗产。而在引进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文

化时，由于缺少和中国民众及中国文化的结合，

始终停留在学院和上层社会的狭小圈子里。新文

艺的浓重的欧化特征，使得它们无法走进普罗大

众，从而无法完成文艺革命者改造社会和人生的

伟大抱负。

而在毛泽东看来，新文艺首先就是 “民族

的”新文艺。作为一个经济上和文化上 “一穷二

白”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能在与先进国

家的交流之中推进。但是，就文化而言，其现代

化进程要比经济现代化复杂得多。如果无视民族

文化的根基，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文化资源就无法

在中国生根，最终只能胎死腹中。因此，文艺的

现代化必须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而

不是 “推倒重来”。而传统文化基础之于文艺现

代化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其长期以来所形成

的民族精神和风格的延续性。无疑，在毛泽东这

里，新文艺在获得新的内容和形式的同时，必须

不能失去民族的独立风格，而应当发展出一种综

合现代与传统的 “中国现代的”风格。③

民族风格是与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等结合

在一起的，离开了民族主体，就不可能塑造民族

风格。它与民族文艺的独特形式紧密相联。但

是，正如别林斯基所言，“每一民族的民族性秘

密不在于那个民族的服装和烹调，而在于它理解

事物的方式。”② 因此，要塑造 “中国现代的”

民族风格，不仅要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

式，更需要刻画出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为了做到

这一点，除了要抓住现实生活这一基本源头之

外，还需要学习古代的文艺经典，并从人民的生

活中发掘活生生的口头遗产，加以批判地继承和

吸收；同时，又应自觉地剔除其中的迷信、专

制、低级趣味的思想意识和落后的艺术形式。

与此同时，外国的文艺遗产也应当批判地继

承。所谓民族风格，并不是僵化不变的。世界上

所有民族都在融合和生成之中，民族文化也是如

此。文艺的民族风格如果不接受外国风格的影

响，就可能面临墨守成规从而失去生命力的危

险。由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旧的风格如果不得

到革新和发展，就可能为本民族人民所抛弃。在

民族风格中掺杂一些外国风格，并不会完全改变

本民族的风格。事实上，外国风格来到中国，都

会经过中国人的文化过滤，并不会完全保持原

样。不过，外国文艺中某些不适合中国的因素、

不健康的因素，都应该经过批判的选择。生吞活

剥的吸收外国的文艺遗产，不仅难以被中国人消

化，可能还会有害。

毛泽东认为，应该对中西民族文艺进行融

合，从而创造出新的现代民族风格。中国的文艺

和西方的文艺 “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③，

它们结合的产物将继承二者的优点，从而实现对

中国传统文艺和西方文艺的超越。由于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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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６７页。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

１９５８年，第８７页。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

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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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文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已经和中国人

民结下了鱼水之情，首先应当继承的还是人民大

众喜闻乐见的本国文艺遗产。当然，这并不是说

中国文艺不应当积极地走向世界。以现实生活为

源泉，以现代化为导向，以民族化为规范，以创

造出中国现代的民族风格为目标，这可以说是毛

泽东关于文艺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基本观点。

在毛泽东的指引下，中国新文艺扭转了重视

外国轻视中国的偏向，朝着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

迈进。从延安时期开始，新文艺的代表作中有许

多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赵树理小说的评书体

形式、周立波小说里地道的东北方言、革命现代

戏对京剧艺术的继承等都是典型代表。许多文艺

家吸收外国文艺的优秀成分，与中国的民族文化

相结合，创作了中西结合的文艺经典。丁玲的小

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冼星海的乐曲 《黄河

大合唱》、贺敬之等的新歌剧 《白毛女》、现代

舞剧 《红色娘子军》等都是这样的经典之作。

文学艺术在毛泽东时代发生了深刻的转型，

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完成。在大众化方面，

文学艺术改变了几千年的精英倾向，但从工人、

农民中产生出大批的文艺家来，这一目标在实际

中并不能很快实现。在现代化方面，建国之后，

在缺少同西方文艺直接交流的情况下，中国文艺

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文艺工作

作为公共事业，是当代文艺的荣幸，但也曾因过

于政治化、组织化而在发展上受到一定限制。文

艺需要科学精神的滋润。但是，科学世界观与文

艺创作的关系曾被强调得过于突出，因而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现实主义原则的恰当运用。尽管这

其中的许多不足在新时期都得到了很好的矫正，

但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创造 “中国现代的”文学艺

术，直到现在，仍然是尚未实现且应当努力实现

的目标。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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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简介
《实践的逻辑》一书简介

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刘森林的新著

《实践的逻辑》一书，已于２００９年４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实践”常被崇拜为孕育一切力量、奠基一切真理、打开一切命门钥匙的自明

性存在，这迫切需要 “祛魅”。它是理念、计划的贯彻，还是复杂 “习性”左右的

结果？行动者所处的情境，及其作为诠释者所理解的情境，非施动者的诠释者所理

解的情境，是不同的。遗憾的是，常见的解释恰是第三种情境的产物。以 “劳动”

和 “制作”替代 “实践”，“实践”的科学化，理论与实践的二分法，近代主体性

解释模式的日益伸张，尤其值得反思。以 “劳动”作为主体性根基解释 “实践”，

仍是从 “自然”而非 “社会”出发，把 “实践”自然化，视之为先验的自然性事

实 （而非社会性事实），故未超出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的解释模式。“自然化”必

导致 “浪漫化”的反拨。马克思继承黑格尔试图使两者和解，这必然把实践和辩

证法融为一体。告别自然性模式，真正走向辩证论模式，在检思 “实践”观念当

代变迁的基础上，凸现实践内含的复杂、异质、多元、自悖谬性，区分不同层次，

把 “劳动”逻辑提升到 “实践”逻辑，尤其关注和约束其中日趋加重的外推逻辑

的延展，合理解释和规范 “实践”，构成本书的基本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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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ＭＳＦｒｉｎｇｓ（１９２５－２００８）

舍勒与康德，殊途同归：道德的善

［美］ＭＳ弗林斯／著　张任之　邱鹤飞／合译

【摘要】尽管康德和舍勒的伦理学形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在根本上都属于自律伦理学。康德在人的意愿中

探讨道德自律，而舍勒则在人的爱的秩序中探讨道德自律。但是与康德的理性自律不同，舍勒强调的是人格自律。对

于舍勒来说，人格是道德的善的载体，人格的本质在于一种绝对时间化，而绝对时间化又是在其通过行为并在行为中

持续的生成中进行的，因此道德的善必须具有绝对时间的特征。无论康德和舍勒伦理学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他们最终

关注的都是道德的善的问题。

【关键词】道德的善；人格；绝对时间；康德；舍勒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７５－０７

　　 以下是对康德的 《实践理性批判》 （１７８８）
和马克斯·舍勒的 《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

的价值伦理学》 （１９１３／１６，下文简作 《形式主

义》）二者之间一些基本差异的阐述，但在一篇

文章的框架之内不可能详细阐述现象学分析和十

八世纪的理性思考。实际上，如果有人要对这两

部伦理学巨著进行详细比较的话，那将需要一卷

的篇幅来公正地评判每一本书，并在整体上得出

没有偏见的并且至少是近乎客观的结果。

在两位哲学家之间的比较总有某些不足之

处。基本上，在这种比较中存在着四个人：被比

较的两位哲学家、比较的作者和读者。这种情况

往往使看上去已经很难的主题更加混乱，有时留

给读者的是对这一个或另一个哲学家的 “选择”。

我并不认为比较与哲学有很大的关系，尽管

它们对理解某一思想家、对一个哲学 “学派”或

对于理解对相关哲学家做出比较的那个时代有所

贡献。我也不认为哲学领域中的学派、特殊利益

群体与哲学有很大关系，除非所涉及的基本思考

被指向或来自存在意义问题。

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和马克斯·舍勒的质

料的伦理学之间的 “比较”会引起另外的困难。

康德与胡塞尔、舍勒和海德格尔所导向的传统现

象学相距一个多世纪。让康德面对现代现象学的

裁判是不公平的，尽管康德以其资格很可能经受

得住考验。同样地，反之也是不公平的，即因为

其缺乏律令而指责舍勒的伦理学。

因此，我打算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处理康德和

舍勒的伦理学：我不想以论证的规模来比较二

者，而是想集中在一个不仅对他们二人是共同

的、而且在任何伦理学中都是共同的关键点上，

无论这一点是否已经被清楚表明：人的本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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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ＭＳ弗林斯于１９２５年２月出生于德国科隆。二战后，在科隆大学学习哲学、英语和法语。１９５３年获得博士学位。
１９５８年移民美国，其后在多所大学任教。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９２年荣休，一直在芝加哥德保罗大学 （ＤｅＰａｕ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任教。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５日，不幸因病逝世于美国。

弗林斯曾是海德格尔亲自选定的作为其全集最初编者的六名学者之一，编辑了海德格尔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论巴门尼
德和赫拉克利特的讲座稿 （作为 《海德格尔全集》第５４、５５卷出版）。自１９７０年起，弗林斯成为舍勒全集的主编，
在其努力下，《舍勒全集》１５卷于１９９７年全部出齐。１９９３年，弗林斯参与创办 “国际舍勒协会”，并一直任主席和
荣誉主席 （１９９９后任荣誉主席），他还创办了 “北美舍勒协会”。弗林斯除了编辑出版了 《舍勒全集》以外，还将

舍勒多部重要著作译为英语，大大促进了舍勒思想的传播。在舍勒思想研究方面，他出版了五部专著以及百余篇文

章，大量作品被译成中文、法文、日文和德文等，是世界舍勒思想研究的一流专家，也是深受舍勒学者爱戴的领

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至今弗林斯已经有两部舍勒研究专著 （正在翻译中的还有两部）和多篇文章被译成中文发

表，对中国舍勒思想的传播和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弗林斯本人还给包括笔者在内的多位中国舍勒研究者

提供了无私的帮助，谨此我们深深怀念这位 “全世界舍勒研究的父亲”———ＭＳ弗林斯。
译者简介：张任之，（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邱鹤飞，（上海２００２４１）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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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必须坚持的是无论我们如何说明 “善”与

“恶”的存在，它们的载体都是人格。

但是，当我们考虑到自苏格拉底以来的道德

意识的历史时，这一点也必须在一个有限的意义

上被理解。因为有两种类型的伦理学在这一历史

中产生并对人格的道德评价有直接的影响。（１）
他律伦理学声称，道德的善被锚定 （ａｎｃｈｏｒｅｄ）
在人之外的某物上，并且人 （在人类 ［ｄｅｒ
Ｍｅｎｓｃｈ］这个意义上，且与性别无关）被置于依
赖于这种外在权威的位置上。佐证之一是 “神

学”伦理学，在这种伦理学里道德的善不能与创

造万物的上帝相分离；另一个例子就在马克思主

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之中。因为道德上

善的行为是那些被限定于一个 “阶级”并且仅仅

“为了”那个阶级的行为，在无数情况下———甚

至包括为了阶级利益的不道德行为———这些行为

常常被这个阶级的理论家和领袖们证明是正当

的。（２）相反，自律的伦理学声称，正是个人自
身而不是个人以外的权威建立了道德的善。必须

强调的是，无论康德和舍勒的观点有多不同，在

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道德自律在人的

意愿 （康德）或人的爱的秩序 （ｏｒｄｏａｍｏｒｉｓ，舍
勒）中都可以见到。

无论在康德和舍勒之间可以发现何种差异，

他们都属于自律伦理学。第一个差异是关于道德

行动 （ａｃｔｉｏｎ）、行为举止 （ｄｅｅｄ）和行为 （ａｃｔ）
的实践。当我们问及道德经验的本质时，这个问

题就产生了。事实上，我们经验过善与恶吗？这

个问题的答案又一次依赖于我们在伦理学史中所

发现的若干立场：（１）有人提出道德的善处于理
性、奴斯 （苏格拉底）或心智之中； （２）有人
提出道德的善处于意愿之中 （康德）；（３）有人
提出道德的善处于人的内心之中 （舍勒）。结果

每一种情况中的道德经验都不同。例如，在第一

种情况中，道德的善是通过 “明察”被经验的；

在第二种情况中，它通过意愿的意向被经验；在

第三种情况中，它通过人格的内在的趋向被经

验。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第一和第二种情况中，

道德经验允许公式化律令的功能的决定性作用，

而在第三种情况中则不是如此。因为我的内在道

德趋向是既不能被命令———更不要说加以明确阐

述和定义了，也不能 “遵守”的。他律伦理学和

自律伦理学之间以及道德的善在理性、意愿或内

心中的定位之间的历史差异本该在对康德和舍勒

的长期研究中加以思考。

由于本文篇幅的限制，我们将集中在舍勒

伦理学中的人格的本质上，因为它使自身区别于

康德的伦理学。因此，为了确定事实上舍勒关于

人格的观点是什么，我将以 《实践理性批判》（下

简为 《批判》———中译者）为前提。这将有助于我

们根据康德的 《批判》评价舍勒的立场，或者根据

舍勒的现象学伦理学评价康德的 《批判》。

“现象学伦理学”这个术语并不是舍勒的。

这个词应当表明关于人格性本质的一些东西。康

德和舍勒在人格概念上的一个基本差异是理性的

作用。康德的理性观是，没有必要强调 “理性”

是永恒的、静止的和在历史上普遍的。对康德来

说，理性被赋予一个不变的范畴装置，这意味着

它对所有人、种族和文化在一切时代都是一样

的。他暗含的主张是，实践理性也在一切世代拥

有给予自身道德法则的能力。理性的这种能力在

历史上既没有增长也没有减少。范畴功能和法则

的稳定性———通过它混乱在纯粹理性中被综合地

赋形 （ｆｏｒｍｅｄ）———和实践理性中的意愿功能都
意 味 着 人 格 概 念 是 “理 性 的 ”

（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ｓｐｅｒｓｏｎ）。理性人格处于人们以及群体
之间所有文化的、宗教的、种族的和社会的差异

背后。正是这个对历史上静止的、普遍的理性的

假定引起了舍勒有时对康德的严厉批判。众所周

知，舍勒有时通过引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ＯｓｗａｌｄＳｐｅｎｇｌｅｒ）的话来反驳康德的这个假定：
“康德的范畴表只是一种欧洲式思维。”① 也正是

这个假定容许康德的律令的 “范畴”本质作为照

亮活生生的人格的整个道德舞台的中介。我们几

乎找不到 “范畴的”一词比在康德对它的使用中

更有示范性的字面意义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ｋａｔａ＝下去；
ａｇｏｒａ＝市场）。

康德如此表明了一个理性组织的庄严的稳定

性 （启蒙运动时代相当典型），而舍勒的理性概

念正与此相反。对舍勒来说，理性实际上是历史

地变化的。它并不限于一个静止的装置，而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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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ＭＳ弗林斯英译，斯蒂
克斯 （ＫＷＳｔｉｋｋｅｒｓ）导论，劳特利奇和吉冈保尔出版社，
１９８０年，第７５页。德文版：《舍勒全集》，第八卷，伯尔尼和慕
尼黑，１９８０年，第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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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文化、种族和人有关。理性并不是只有一

个，而是有很多，多数理性与人的共同体化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有关。实际上，通过在明察
和经验之间的累积功能的理性的 “成长”可以在

《知识社会学》中被找到。① 显而易见，对舍勒

来说，不可能提出一个对所有人无论何时都有效

的道德法则，相反，道德意识的命令受限于 “时

机的召唤”、时机 （ｋａｉｒｏｓ）———人格正巧在这之
中找到自身。我不想深入探究表面上在这里出现

的伦理相对主义问题。在舍勒 《形式主义》一书

中，他很好的阐释了伦理相对主义的不可能性。

我们的确想坚持的是，道德的善可以或者受限于

“意愿”———因为善的意愿等价于道德的善业，

或者受限于 “内心”———因为道德的善在实现一

个正价值的过程中，即在作为一种道德意识行为

的 “偏好”的过程 （舍勒）中功能化自身。

首先让我们把 “偏好”解释为与人格中道德

的善的构成有关的行为。然后我们将能够看到，

在现象学伦理学中，道德的善业不能与人格的行

为－存在中的时间流相分离———这种联系在康德
看来不会是重要的，因为时间对他来说是纯粹理

性而不是实践理性的内感知的一种形式。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价值 “偏好”如何

在缺乏道德律令的情况下解释道德的善？或者，

用现象学术语来说：与其时间性的意向相关项

（价值）相关的偏好的意向行为在缺乏由理性行

为构成的道德律令的情况下如何解释作为时间意

识流中一个组成部分的道德的善？

我们在 《形式主义》一书中找到了这个问题

的答案。概括起来说是这样的：道德意识没有推

论出道德的善，意愿也不是道德善的最初来源。

实际上，道德的善既不是理性行为或意愿的意向

相关项，它自身也不是一个 “客体”。正如我们

在后面会看到的那样，道德的善发生在人格的行

为－存在之中并贯穿于其中，而在这个行为－存
在之中 “偏好价值”行为发挥着核心作用。“偏

好”既与价值领域相关，也与事物、善业和实践

经验中价值的实际表现相关。经验中显示出的价

值 （如事物价值和善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必须与

价值本身之间 （即区域间的）的关系区分开来。

关于这一点，舍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

的、价值所具有的与感知本身之间的类比。就像

“看”这个行为和颜色相关， “听”这个行为和

声音相关一样，感受中偏好这个行为和价值相

关。颜色、声音和价值不能彼此互换，不能与它

们各自的行为相分离。我不能听到颜色，也不能

看到声音。我们可以超出舍勒的这个类比并补充

说：我根据我没有看到的 “光谱”颜色看到了在

经验中显示出的颜色。这是一个特殊的光谱颜色

秩序，它以从暗到亮的等级揭示可见的颜色。在

这个意义上，价值领域也是 “光谱的”：除了在

它们在事物、善业和行动中的自身显示中以外，

它们在实践经验中不能单独实存。光谱的价值领

域可以说反映出爱的秩序———在它在价值领域的

先天秩序中真正爱的和偏好的那些领域中———的

光谱棱镜。例如，毫无疑问，加之于我的不正当

这个负面价值在 “人格的”感受中被感受到，而

身体的不舒适这个负面价值在躯体中的感性和触

觉感受中被感受到。这两种情况中的负面价值属

于价值的不同 “领域”。就像颜色对于看一样，

价值与偏好感受的特定层面紧密相联。人格感受

在其本质上已经和感性感受有着迥然之别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些 “客观的”价值领域

（用舍勒的话说就是 “样式”），即 “爱的秩序”

中先天的价值领域，它们排列如下：

（１）神圣的价值领域，
（２）精神价值的价值领域：

（ａ）审美价值，
（ｂ）对与错或正当与不正当的价值，
（ｃ）认知和知识的价值，

（３）生命价值的价值领域，
（４）有用性的价值领域，
（５）感性的适意性的价值领域。
（上面的等级也包括了相应的相反的和负面

的价值。）

在我们详细评论偏好行为之前，必须得出关

于以上价值领域的另一个意见。因为 “善”与

“恶”都不属于其中。其原因在于只有人格才是

它们的承担者，而以上领域中的所有价值都可以

由其它实体所具有。例如，从 “适意到不适意”

或从舒适到不舒适的最低领域包括了我们和动物

共有的 “感性的”躯体价值。“有用性”这个价

值领域也是我们和动物共有的 （如，筑巢），并

７７

① 同上，英文版，３９页及以后各页；德文版，２４及以后
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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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事物中发生；生命价值这个价值领域的跨度

包括了整个自然；精神价值的价值领域也适合于

物质———例如油画中的颜料，适合于财产的分配

或适合于作为认知对象的实体本身；神圣的价值

领域也可以在被相信是神圣的善业和事物如太

阳、月亮或神圣物中显示自身。

但唯独只有 “善”与 “恶”发生在人的行

为的实行中；上帝不可能是善的和恶的，魔鬼也

不可能是恶和善的。只有人是两者都有可能的。

看起来人似乎处于道德世界中的那两极 “之间”。

在这个意义上，人格是在道德可能态之间的 “运

动”。舍勒在后期把这种运动称为 “爱” （作为

“恨”的基础，即，在价值领域及其显示出的价

值中的错误偏好）。人的存在是 “爱的存在”

（ｅｎｓａｍａｎｓ），即，无论他会怎么偏离 “有秩序

的内心”，他的内心都注定首先是 “爱”更高的

价值。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谈偏好行为了。不时有

人质疑：“偏好”某一个价值领域胜过另一个究

竟是否能在道德善的构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一

种反对的观点常常且直到最近还宣称，舍勒低估

了意愿。① 舍勒并没有低估意愿。在他 《形式主

义》一书中恰恰是意愿构成了 “整个”人格。

所谓的对意愿的低估开始出现时，舍勒对价值的

“被给予性”的研究还没有被充分注意到，也就

是他的论文 《爱的秩序》还没有被看作是他的长

篇巨著 《形式主义》一书的核心。② 他研究的总

的结果表明，在奠基秩序中，所有意识行为都预

设 了 或 “经 历 了 ” 认 之 为 有 价 值

（Ｗｅｒｔｎｅｈｍｕｎｇ）的行为，或者是我所称之为的
“价值－感”；“价值 －感”先于 “感知”，作为

一种认之为有价值的行为的偏好行为必须严格区

分于 “选择”以及日常谈话中 “偏好”这个动

词的通常意义和对它的使用。有趣的是我们要指

出一点，尽管胡塞尔在 《形式主义》时期或者更

早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他自己的价值理论 （定位

于布伦塔诺的价值理论），但他在读了这本书以

后根本没有就此对舍勒进行批判。胡塞尔选择了

运用算术句法对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算术的澄

清。胡塞尔和舍勒在那些年里的通信表明，胡塞

尔更希望在 １９１３年 的 《年鉴》中出版舍勒的

《形式主义》。③

假定偏好行为就是胡塞尔所谓的 “突出的意

向性”，我们可以试着说明价值之中的偏好与道

德的善 （及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价值领域的

“高度”以及在经验中显示出的其价值的 “高

度”处于偏好行为 “之中”。这一高度在偏好行

为中揭示了其 “自身”。也就是说偏好的情感行

为并不在价值中进行 “选择”。选择某物意味着

至少有两个供选择的项。但是，在偏好行为中，

两个项并不是其发生的条件。偏好行为揭示了一

个价值在行为本身 “内”的 “定位”以及高度，

就像在前面提到的不正当和不适意中的那样。价

值的高度在 “偏好”中被 “感受”到。

让我们提供一些例子，尽管当前读者对它们

的理解行为会修正相关事态。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我发现自己不断地与我周围有用的事物打交道，

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 “器具”，我周围的以及

手边的 “东西”。某一事物的实用性，比如我厨

房里的一只杯子，在我伸手去拿它并把它拿在手

里时就在对它的偏好 “中”揭示了它的有用性价

值 （海德格尔在这之中只看到了杯子的实用特

性，而没有看到在它实用目的中所包含的有用性

价值）。或者，我可能会一直忙于整理我的屋子，

忽然发现自己在给我的植物浇水。在这一刻且在

这一刻 “之中”，植物的生命价值显然比 “有用

性”更受偏好。在这种偏好中并不涉及慎重的选

择。植物的价值使自己与器具相 “分离”。它在

它的亲切性 （ａｍｉａｂｉｌｉｔｙ）这一清楚的定位中揭示
了 “自己”是某个 “有生命的”东西。价值定

位在 “认之为有价值”中揭示自身，就像认之为

８７

①

②

③

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他近期关于舍勒的文章中

坚持这一观点，而且他还认为，舍勒的伦理学和基督教的伦理

学是不一致的。关于这些观点的评述，请参见我在他的 《精神

的优先性》（Ｐｒｉｍａｔ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斯瓦特出版社，斯图加特，１９８０
年）这本书的 “导论”（第１９－３３页）中关于他的哲学作品的
介绍。

见舍勒：“爱的秩序”，Ｄ拉赫特曼 （ＤＬａｃｈｔｅｒｍａｎｎ）
英译，收录在 《舍勒哲学文选》，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３年；德
文版：舍勒：《伦理学与认识论》，《全集》，第十卷，伯尔尼和

慕尼黑，１９５７年，第３４５页及以后各页。
参见舍勒在 《形式主义》中对布伦塔诺价值理论的评

论。英文版，ＭＳ弗林斯和ＲＬ方克 （ＲＬＦｕｎｋ）英译，
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第８７页注释５７；德文版，《舍勒全
集》，第二卷，伯尔尼和慕尼黑，１９８０年，第１０４页注释３。这
一评论也适用于胡塞尔。见 Ａ罗斯 （ＡｌｏｉｓＲｏｔｈ）的 《埃德蒙

德·胡塞尔的伦理学研究，海牙，１９６０年 （现象学丛书，第 ７
卷）。



舍勒与康德，殊途同归：道德的善

有价值本身揭示这一定位一样。当然这些例子都

来自于外感知。而在内感知，尤其在道德经验中

更加是这样。例如，人类很能够在他们良心的适

当定位中感受到罪的 “痛苦”。在这些情况中，

是我们 “应当”做但没能做的事，以及 “应当”

成为但没能成为的那样处在对这种应当的偏好

“之中”，即使这种应当没有被意识到。的确，

“应当”的经验以及我没有成为的和没能做的经

验为痛苦的定位打好了全部基础。“偏好”为之

痛苦的负面价值的定位正是在对应当的偏好 “之

中”被 “找到”的。因此，在偏好行为 “中”

必须有一个秩序，它反映价值和负面价值内容的

等级和区域，它是先天的贯穿于这些内容中并在

其中的。无论多么困难，一个理性的、形式主义

的先天都要在欠缺考虑和理性行为时指出对应当

的偏好和对恶的痛苦的真正 “开端”，坦率地说

这是题外话。当对恶的痛苦出现时，它们已经被

价值－感的情感开端所支配。关于这种情况的另
一个例子可以在 “一见钟情”中看到。这当中并

没有与其他人格的 “比较”。因为正是偏好行为

发生的开端，被爱者的价值向我揭示 “自身”。

舍勒认为，爱不是盲目的，而是在它们的定位中

揭示并打开了价值领域，爱 “唤醒”了所有知识

和意愿。

既然偏好行为、价值－感行为揭示了价值领
域的定位以及它们在实际经历中显示出的价值，

那么还缺乏形式的逻辑法则，它使至少两个项彼

此相关成为必要。逻辑理解需要一个模型和形式

主义来指出在逻辑意义上一个价值的定位。逻辑

中的 “思考”行为也需要有效的定义和固定，就

像在算术中一样。无论价值何时被 “思考”，它

们都可以被操纵、纠正或调整，就好像经济上的

商品和股票一样。但是，道德世界并不必然遵守

形式逻辑，有时道德价值如此深奥地表现自己以

致寻找它们发生的 “理由”只是徒劳。一个人有

时发现自己处在深刻的悲剧式的情境中就是这种

情况，———戏剧中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当两种正

面价值发生冲突，英雄———他是善的———死去，

以及我们的悲伤被命运的无法说明吞没时。“心

的逻辑”与理性、判断和推论的逻辑完全不同。

帕斯卡：心有其理 （ｌｅＣｏｅｕｒａｓｅｓｒａｉｓｏｎｓ）。
在这一点上关于价值欺罔必须做一个评论。

显而易见，偏好行为容易受欺罔。毕竟，我怎么

“知道”我的偏好在任何时刻都揭示了价值领域

之内正确的价值定位呢？舍勒非常专注于这个问

题；实际上，他的论文 《爱的秩序》还未完成，

它接下来将是对价值欺罔———即 “无序的内

心”———的研究。但我们的确看到他关于怨恨的

论文，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某种时间性欺罔

的例子。① 在那里，其观点是无论人格何时出现

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和心智上的弱点，价值

欺罔就会发生。它们存在于情感的减损之中，存

在于偏好中 （正确的）价值 “降低”到一个较

低的水平上，存在于一个较低价值的情感的注入

被降低的价值高度中。在妒忌、怨恨、恶意、敌

意或嫉妒这些弱点面前，情况就是如此。在现象

学上，这些情况相当有趣，应当在任何对 “关于

……的意识”的分析中考虑到它们。它们反映了

通过弱点被破坏的偏好被引向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价值：一个 “被憎恨”，因为它在有弱点的情况

下不能被实现，另一个 （错误地）被偏好和珍

爱。在这种情况中，怨恨－人格往往会轻视或嘲
讽真正的价值 （“这真的值得去努力吗”），甚至

可能会充满怨恨地对它进行诽谤。肯定价值的正

确揭示可以说被弱点中可获得的较低价值———它

然后表现为肯定价值———叠加于其上。在胡塞尔

的术语中，这将意味着意向行为 （偏好行为）能

够具有两个价值－意向相关项，它们被包含在为
激情所损害②的价值视域中。然而，使用胡塞尔

的术语学并没有益处。舍勒很少使用它。我相

信，在相关情况中更好的是谈 “矢量 （ｖｅｃｔｏｒｓ）”
而不是 “意向行为”。偏好行为 （“意向行为的”

方面）是不能被从 “为价值所吸引”中分离的。

但是，在价值欺罔中，偏好行为却与它正确的价

值目标分离了，因为情感意识流太 “弱”以致不

能实现肯定价值。偏好行为屈服于并转向更易获

得和实现的价值。的确，被瞄准的偏好行为的正

确价值与实际上背离这个方向而朝向一个可实现

的较低价值这二者之间的这种矢量的张力是怨恨

人格中 “令人痛苦的矛盾”。这是由于被憎恨的

肯定价值仍是所涉及的恨的整个情感构成的一部

９７

①

②

舍勒，《怨恨》，ＷＷ赫德海姆 （ＷＷＨｏｌｄｈｅｉｍ）
译，纽约，１９７２年；德文版，舍勒：《价值的颠覆》，《舍勒全
集》，第三卷，伯尔尼与慕尼黑，１９５４年，第３３页及以后各页。

此处原文为 “ｐｏｉｓｅｎｅｄ”，疑为 “ｐｏｉｓｏｎｅｄ”之误。———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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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因此舍勒可以说： “怨恨总是具有真正的、

客观的价值在错觉价值背后的这种 ‘明晰的’存

在的特征———通过那种模糊的意识，即人生活在

无法看透的虚假世界中。”我不想深入探究他的

论文中所举的例子。我只想提一点，舍勒非常反

对尼采的论点———基督教是这一怨恨－价值 －欺
罔最鼎盛期，因为它涉嫌把贫穷、遭殃、受苦等

否定价值提升到美德领域中，而把肯定的生命价

值放到恶行领域中。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价值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了。我们认为，道德的善不是一个 “对象”，而

是一个我们只在人格中发现的现象。这意味着道

德的善本身必须作为 “行为－存在”属于人格的
本质。人格存在于像思考、意愿、感受、爱、

恨、记忆、期望、原谅、感谢、遵守、命令等这

些施行行为中。那些类型的行为对所有人类来说

都是一样的，但它们的施行有个体上的差别。例

如，没有两个人会以同样的方式 “思考”。也就

是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 “如何”实行行为的风

格和方式。正是这个实行行为的 “如何”说明了

每个人的个体性、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它被称

作为人格行为的 “质性方向”。因此，道德行为

的施行服从于这种人格的质性方向，从而道德世

界内价值的实现在人格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是无限

可变的，而价值领域仍然具有稳定的可偏好的秩

序。从属于质性方向的不仅是在实际经验中显示

出的以及在那些领域 “之外”显示出的价值，还

有那些在质性方向上被感受的 “稳定的”领域。

人格可能比 “圣人”更 “英勇”，可能比艺术家

更 “讲究生活”。这使舍勒建立了一个 “理想

的”人格类型———它们作为真实生存的人格的

“模型”———来代表每一个领域。因此，道德的

善也与这些领域理想的人格榜样紧密相连，这些

榜样将人格的行为 “吸引”到特殊的质性领域方

向上。不管怎么说，舍勒主张，尽管道德行为有

无限可变的施行，在理想上，所有事物、善业和

行动在价值范围内都有一个唯一的定位，并恰好

有一个有细微差别的心的运动与之对应。只要我

们 “符合”那些定位，只要心是它们的相应物，

那么朝向最高价值的方向就存在于偏好行为之

中，而我们的爱就是 “正确的”。另一方面，假

如所有亲切性的定位在激情的影响下发生改变，

那么价值领域的秩序就被颠覆，而爱就是 “无序

的”。舍勒以此把自己和康德区分开来：我们的

情感世界不是一个要由非人格的律令和 “理性”

法则加以有序化的一片混乱。更确切地说，它还

是 “有序的”。人的本质不是 “理性的”，而是

“爱的存在”（ｅｎｓａｍａｎｓ），一个在爱之中并通过
爱被指向肯定价值的爱的存－在 （ｂｅ－ｉｎｇ）。

先于意愿、原谅、遵守、承诺等这些道德行

为的偏好行为的本质是一种爱的行为：可以说是

通过偏好而对更高价值标尺 （ｒｏｄｓ）的爱。这意
味着，道德的善自身通过这种行为并在这种行为

之中 “生成”。它 “骑在”爱的偏好行为以及包

括意愿在内的所有其它道德行为的 “背上”而

“生成”。道德的善只在人格行为中 “发生”：在

别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发现它。它似乎是对价值

领域的价值的偏好以及对按其顺序排列的价值领

域本身的偏好的道德回音。

因此，道德的善的这种 “生成” （相反地，

恶的生成）必须具有时间特征。“生成”的这一

时间特征必须具有和人格本身相同的特征———如

果道德的善是人格独有的性质。

人格的时间特征不可能是 “客观的”时间，

即一个人格在其中行动的时间的特征。比如说，

这种时间就是日历时间，是人们可以在其中计

划、约会或重新安排会议等等的空的时间。在这

种时间中，所采取的行动以及所有内容都可以放

在其中，即客观时间段和内容是可分的。与此相

反，有一种 “生成”时间，在这之中内容和阶段

是一致的。这种时间是一切自身激发 （ｓｅｌｆ－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的形式。例如，它可以在所有的 “涌

现”现象中被发现。在意识主动转向 “已经生

成”的饥饿之前，饥饿感就在我之中涌现了。在

这种涌现中开端和生成都是不可预测的。它只是

现在或以后能够得到满足的出现了的真实的饥

饿。同样地， “我突然想到”一个明察，在我

“像”这样把握它之前。明察具有已经被 “接

受”的特征。① 甚至出生之前或此后不久的意识

本身也正变成自我时间化并变成一个具有所有内

容的 “意识”。所有生物过程也都具有生成的形

式，因此这一 “时间”通常似乎根植于生命中

心。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激发的形式是一种 “生

０８

① 参见舍勒， 《形式主义》，英文版，第１８９页注释２２；
德文版，第１９７页注释２。



舍勒与康德，殊途同归：道德的善

物的先天”，通常意义上的 “时间”一词甚至都

不适用于它。在后来的著作中，只要有作为 “生

成本身”内在形式的 “时间”以及当内容和阶

段一致时，舍勒都使用 “绝对”时间这个词。在

这个意义上，整个的人格行为 －存在是绝对时
间。人格不是客观时间中的 “对象”，毋宁说，

人格是在其通过行为 （包括道德行为在内）并在

行为中持续的生成中的绝对时间化。

由此，道德的善必须具有绝对时间的特征，就

像所有行为的产生及其开端都具有这种性质一样。

结论与展望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古以来被

称作道德的善的内容依赖于对人的本质的评价。

我们只是对舍勒早期的作品进行了讨论，其

手稿的时间跨度大致是从１９１０年到１９１３年。在
那些作品以及他所有后期的作品中，人格是 “精

神” （这个术语中包括爱、感受、意愿、心智、

意识、理性）的形式。只有某物的本质是人格

的，我们才知道它有精神本质。若没有 “人格”

形式，那纯粹的精神、纯粹的意识、纯粹的理性

对他来说都只是不可能的假设。

那么，如果人格被当作为精神本质的理性的

载体，那么道德的善就不能与理性律令分离，当

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被看作高于人格性时就更是

如此 （康德）。既然这样，人作为所有精神行为

的统一整体就无条件服从于理性的道德法则，服

从于责任和义务。

如果人格被看作为精神本质的爱的载体，作

为有序的价值领域的载体———用舍勒的话说，它

“拥有”人格，那么人格就不服从于道德法则，

而是在通过爱而对价值的偏好 （包括法则的价值

和应当的价值）中的道德的善的施行者。

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就接近了伦理学的形而上

学基础：在缺乏人格性的情况下，实践理性本身

的律令的自身决定对所有时代的一切人而言都是

道德的善的所在地吗？或者：善是由于每一个独

特个体人格而以无限可变的方式和表现在其绝对

时间化中的一个道德生成吗？

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元 －伦理学———
在这儿面对着两个进一步的问题：有 “一个”道

德的善吗———自苏格拉底以来就是如此假设的

———或者一个道德的善的统一是许多道德的善的

理性本质吗？这个问题属于 “一”和 “多”的

古老疑问。这就是在问：“这”所谓的道德的善

只在人格的价值偏好行为和实践经验之间以生成

的形式存在于功能的大多数中吗？在后一种情况

中，为与具有独特的偏好价值之质性方向的人格

一样多的可实现的道德的善留有余地。在这种情

况中，“这”道德的善或法则或律令失去了它在

日常生活的实践行动中的抽象特征：生活的世

界。我并不乐意认为在偶发性地做好事的行为中

有 “这”道德的善或绝对律令的格言。这也将解

释在生活的世界中常被忽略的事实，人格的无数

善的行为，另外还有永远没有人知道从而非历史

的行为，在道德世界中有着它们的位置，也就是

那些没有特定的伦理学知识而进行的善的行为。

根据这一观点，道德的善的实存存在于多数

个体的偏好价值的行为中。依此看来，人格的本

质在于人格在每一时刻都作为爱的存在———即，

作为 “尚未”的实存———在通往道德的善的

“途中”①，因为最高价值神圣必须通过无限之径

来实现。

如果人格本身 “生成”实存，那么无论怎么

表达人格都不可能达到并实现 “这”道德的善。

因为 “这”道德的善的完全实现就是它的毁灭。

道德的善的这种多元论观点将深深的影响上

帝这个概念。如果上帝是人格，那么在经验中被

给予我们的人格的本质也必须在宗教行为中适用

于上帝。如果人格在本质上是绝对生成，而非一

个事物－对象，那么一个完全的、完美的人格就
上帝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这种严峻的可能性是舍勒１９２２年以后所有
手稿的核心之一：一个人在绝对时间中生成世

界、上帝、人和历史的问题。直到１９２８年舍勒
在５４年的悲剧生活之后心碎辞世，他一直专注
“人的永恒”这个问题。

（责任编辑　行　之）

１８

① 我已经在 《人格与此在：价值存在的存在论问题》（海

牙，１９６９年，现象学丛书，第３２卷）中在舍勒的 《形式主义》

和海德格尔的 《存在与时间》的基础上探究了价值 －存在和人
格的存在论地位的可能性。此在的 “尚无”特征和价值 －人格
中的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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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对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的批判中的 “存在”论题

陈艳波

【摘要】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对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而康德关于 “存在”的几乎

所有论题都表现在了这个批判里。这些论题主要包括：１．“是”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２．“存在”是对某些规定性本
身的肯定，３．“存在”是对某物本身的肯定。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个批判的解析而获得对康德的 “存在”论题的深入理

解。

【关键词】本体论证明；存在；可能性；现实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８２－０６

　　 康德写作 《纯粹理性批判》的主要目的之

一就是要对传统形而上学中的一些混乱进行澄清

和解决那些形而上学中没有解决的问题①。在这

些混乱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关于 “上帝存在的

本体论证明”，而康德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关涉到

他的整个 “存在”学说，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解析

康德对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反驳获得他

对 “存在”论题的更深一步的理解。

一、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实质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这一说法首先是由康

德提出的，康德认为传统形而上学关于上帝存在

的证明可以分为三类：自然神学的证明、宇宙论

证明和本体论证明。“我们为了这一目的所可能

选择的所有的途径，要么是从确定的经验及由这

经验所认识到的我们感官世界的特殊性状开始，

并由此按照因果律。一直上升到世界之外的最高

原因；要么只是以不定的经验，即经验性地以任

何某个存有为基础；要么最后抽掉一切经验，并

完全先天地从单纯概念中推出一个最高原因的存

有。第一种证明是自然神学的
獉獉獉獉獉

证明，第二种证明

是宇宙论的证明，第三种证明是本体论的
獉獉獉獉

证

明。”②在这三种证明中，康德认为最基本的是本

体论证明，因为其它两种证明最终都依赖于本体

论的证明。所以康德在对传统上帝存在的证明进

行批判时首先也是从本体论证明开始的。我们的

关注点也将只集中在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

上。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首先是由中世纪的经

院神学家安瑟尔谟做出的，后来经过了大陆理性

派哲学家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人的重

构而具有了一种典型的形态。这个典型的形态可

以用一个三段论表述为：１．上帝按其定义来说
是一个具有所有完满属性的存在者 （大前提）；

２．存在是一种完满性所必要的属性 （如果不具

有存在这种属性那么他就是不完满的，这和大前

提中对上帝的定义相矛盾） （小前提）；３．所
以，上帝存在 （结论）。另外，本体论证明中还

有一个与此典型形态相关但略有不同的证明方

式：比如１．上帝是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 （大

前提）；２．绝对必然的存在者必然包含存在 （否

则就和绝对必然的存在者的定义相矛盾） （小前

提）；３．所以上帝存在 （结论）。这两个论证我

们都将在后面根据康德的 “存在”论题对它们进

行逐一分析。

２８

 作者简介：陈艳波 （１９８２－），男，贵州遵义人，（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德国古典哲学、
近代宗教哲学。

① 这点正如ＤｉｅｔｅｒＨｅｎｒｉｃｈ所指出的，康德从事哲学的最初意图就是澄清传统形而上学中的一些混乱和解决其中的问题。因而康
德所谓的批判 （尤其是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就是要确定我们对对象的先天知识的起源、应用范围和界限。这种 “批判”既是对

传统形而上学一些混乱的澄清也为康德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理论的框架。参见ＢｅｔｗｅｅｎＫａｎｔａｎｄＨｅｇｅｌ，“４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ｓｔｈｅ‘ｋｅｙｓｔｏｎｅ’ｔｏ
ｔｈｅｖａｕｌｔ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Ｌａｎｄｏ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２００３．

②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５９１／Ｂ６１９。



康德对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中的 “存在”论题

我们发现在康德以前对上帝存在做出本体论

证明的哲学家都是近代与经验论相对立的理性主

义者①。这也不难理解，因为近代理性派的特点

就是认为感官的东西是靠不住的，是可能欺骗我

们的，而只有那些在思想中可以通过逻辑或者数

学的方式证明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那些可以

通过逻辑和数学的方式证明的东西才是世界的本

体，而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来谈的，这在理性派的开山祖师笛卡尔的 《第一

哲学沉思录》那里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理性

派通过 “本体论证明”这样一种方式来证明上帝

存在还有一个理由在于：如果那些在我们思想中

违反逻辑的东西我们可以直接的断定它是不存在

的 （比如圆的方），那么那些在思想中不矛盾的

东西或者可以通过逻辑的方式推出来的东西就也

就应该是存在的。因为理性派认为只有理性才可

以获得绝对必然的普遍知识，而这些普遍必然的

知识才是世界的本体和事物存在的依据，在这里

的理性就是合乎逻辑的思考。

另一方面，这些本体论证明从证明的形式上

来说都是有效的，即如果同意这些证明的前提，

那么它们的结论是不得不接受的。那么一个直观

的想法就是这些证明如果错了那就只能是错在了

它们的前提的具体内容上，而这就是康德反驳传

统上帝存在的证明的出发点。下面我们将根据康

德的文本对他的反驳进行一个描述。

二、康德的 “存在”论题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形式都是有效

的，它的错误只可能是它前提的内容错误。康德

指出，这个内容上的错误就在于传统形而上学对

“存在”一词的误解，正如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

判》中所说的：“‘是’显然不是什么实在的谓

词，即不是有关可以加在一物的概念之上的某种

东西的一个概念。它只不过是对一物或者某些规

定性本身的肯定。”② 这段话的意思并不像初看

起来那么容易明白，我们发现经过仔细的考察这

段话几乎包含了康德关于 “是”的学说的所有思

想。为了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康德

在他的前批判时期对反驳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的一个思考。在 《证明上帝存在唯一可能的证

据》中康德有这样的说法：“一、存在根本不是

某一个事物的谓词或者规定性”，“倘若不仅仅是

这种关系 （“是”作为一个判断中的联结概念

———引者），而是自在自为的事物本身被看作是

被设定的，那么，这个是也就无异于存在。”③

从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在前批判时

期的 《证明上帝存在唯一可能的证据》中还是在

批判时期的 《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对 “存

在”的界定都包含否定和肯定的两个方面，即否

定 “存在”是一个实在的谓词或者 “存在”是

一个谓词，而肯定 “存在”是对某物或者某些规

定性本身的设定。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前批判时期

和批判时期的思想是有所不同的，这在对 “存

在”的否定和肯定两方面的界定中都体现了出

来。在否定的一方面，前批判时期直接否定了

“存在”是一个谓词，而在批判时期，这个否定

被修改成了 “存在”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而在

肯定的一方面，“存在”被界定为对自在自为的

事物本身的设定，而在批判时期这被修改成了

“存在”是对一物或者某些规定性本身的肯定。

这些修改不是可有可无的细节，而是体现了康德

对 “是”的问题的思考的深入，下面我们会仔细

分析。

根据刚才我们引用的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

判》中对 “存在”的描述，我们可以把康德对

“存在”描述分解成三个命题：１．“存在”不是
实在的谓词，２．“存在”是对某些规定性本身的
肯定，３．“存在”是对某物本身的肯定。④ 我们
下面逐条分析这三个命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存在”不是一个

实在的谓词。这里理解的关键在于什么是实在的

谓词。其实在康德对 “存在”否定的界定中已经

给出了说明，“即不是有关可以加在一物的概念

之上的某种东西的一个概念”，这即是说 “存

在”不能作为一个这样的谓词，这种谓词可以作

为一个概念被添加到一物的概念之上，这种可以

３８

①

②

③

④

安瑟尔谟在中世纪也是一个与唯名论相对立的实在论

者，而实在论在真理观上可以说是和后来的理性主义者一脉相

承的。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５９８／Ｂ６２６。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二卷，李秋零主编，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７８页和第８０页。
我的这种区分受杨祖陶老师和邓晓芒老师合著的 《康

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对于相关问题的论述启发很大，具
体参见此书第３５８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杨祖陶、
邓晓芒著，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现代哲学》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被添加到一物的概念上的谓词是可以给这个关于

一物的概念带来实际内容的，而这种谓词就叫做

实在的谓词。换句话说，实在的谓词是一物的具

体内容，我们可以在该物的对象上感觉该谓词所

指的内容，也可以在该物的概念中表象该谓词的

概念。而 “存在”不是这样实在的谓词，因为我

们在 “一匹实存着的马”这个概念中所能想到的

实在谓词并不比只是在 “马”这个概念中所能想

到的实在的谓词要多，所以 “存在”并非一个实

在的谓词，它不能被添加到一物的概念上而为这

个概念带来新的内容。

但是，如果 “存在”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

那么我们用 “存在”这个词到底在说什么意思

呢？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康德在前批判

时期的著作中直接否定 “存在”是一个谓词，而

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却修改为 “存在”不是

一个实在的谓词，康德的这种修改理由在哪里？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来考察康德关于 “存

在”的两个肯定命题，而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引进

两个句子作为例子来分析：１．这朵花 “是”红

的；２．这朵花 “存在”。

我们先来看 “存在”是对某些规定性本身的

肯定。我们用例句 １来分析这一点。 “这朵花

‘是’红的”，在传统的逻辑学看来，这个句子

包含了一个主词 （这朵花）和一个谓词 （红

的），而中间的 “是”只是一个没有具体涵义的

联系词，它的作用只在于把主词 （这朵花）和谓

词 （红的）联结起来。而 “是”的这种作用也

叫做它的逻辑用法，即 “是”设定命题主词和命

题谓词之间的逻辑方面的关系。在前批判时期康

德是同意传统逻辑对作为系词 “是”的这种分析

的，正如他在 《证明上帝存在唯一可能的证据》

中说到：“肯定或设定的概念是非常简单的，与

是的概念完全是一回事。于是，某种东西可以是

仅仅在关系中设定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仅仅被

设想为某种东西的关系 （ｒｅｓｐｅｃｔｕｓｌｏｇｉｃｕｓ［逻辑
关系］），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事物的标志。这样一

来，是，即这种关系的设定，不外乎就是一个判

断中的联结概念。”① 从引文我们可以看出康德

在前批判时期对系词 “是”的分析主要是从逻辑

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的。

但是这种分析到 《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发

生了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康德抛弃了他在前

批判时期的相关思想，而是把这种对系词 “是”

的逻辑的理解深入到了认识论的角度。对此康德

说到：“我从来都不能对逻辑学家们关于一般判

断所给予的解释感到满意：他们说，判断是两个

概念之间的关系的表象。……，我只想指出，在

这里并没有确定这种关系何在。”② 康德认为传

统的逻辑学并未真正理解一个判断中系词 “是”

的作用，因为传统逻辑学只是把系词 “是”看作

是在主词与谓词之间设定关系的表象，但它并没

有确定这种关系何在。“但是，当我更仔细的研

究每个判断中被给予的知识的关系，并将它作为

属于知性的关系而和按照再生的想象力规律的关

系 （它只有主观有效性）区别开来时，我就发

现，一个判断无非是使给予的知识获得统觉的客

观统一性的方式。这就是判断中的系词 ‘是’的

目的，它是为了把给予表象的客观统一性与主观

统一性区别开来。因为它标志着这些表象与本源

的统觉及其必然统一性的关系，哪怕这判断本身

是经验性的，因而是偶然的，例如 ‘物体是有重

量的’。”③ 这里康德主要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

判断中系词 “是”的主要作用是把统觉的本源的

综合统一性带给被给予的知识，进而使知识具有

一种客观有效性，而这是与按照再生想象力规律

而形成的因而只具有主观有效性的知觉判断严格

相区别的。这样一来判断中的系词 “是”就不再

只是像传统逻辑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只起着联结主

词和谓词的作用，因为这样的联结本身可以是随

意的和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相反，在康德看

来，系词 “是”恰恰是要执行知性的本源的综合

统一作用，把这种综合统一带给被给予的经验杂

多，从而形成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来理解康德关于

“存在是对某些规定性本身的肯定”这样一种说

法了。因为在一个判断中系词 “是”只是执行知

性的逻辑功能，即把知性的综合统一性赋予被给

予的经验杂多，那么它肯定不会给一物的概念增

加新的内容，因为要为一物的概念带来新的内

容，只能是感性接受物自体的刺激而形成关于一

物的新的经验；因此 “是”就不可能是一个实在

４８

①

②

③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二卷，李秋零主编，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８０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Ｂ１４１。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Ｂ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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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谓词。但是系词 “是”在执行知性的逻辑功能

的过程中，却使关于一物的某些规定性本身得到

了肯定。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例子：“这朵花是

红的”，按照康德的说法这句话实际上要表达的

是：这个句子的主词 （这朵花）和谓词 （红的）

这两个表象是在客体中结合着的，它们的联结具

有一种客观有效性，而这正是通过系词 “是”来

做到的。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关于 “这朵花”的

一个规定性 （“红的”）得到了肯定。而这一点

在康德自己的一个例子中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来：“按照后面这种规律 （联想律———引者）我

将只能说：‘如果我托起一个物体，我将感到一

个重量的压力’；但却不能说：它，这个物体，

是重的；后者要说的正是：这两个表象是在客体

中、亦即不管主体状态的差异而结合着的，而不

只是在知觉中 （不论这知觉如何重复）在一起

的。”① 康德在此通过举例分析判断与主观联想

的区别，这个区别主要在于判断通过 “是”的作

用而具有了一种客观有效性，而这同时就是对关

于一物的某些规定性的肯定，而依靠主观联想的

知觉命题，由于它不具有客观有效性，因而它并

非是对一物的某些规定性本身的肯定。

下面我们来看关于 “存在”的第三个论述：

“存在”是对某物本身的肯定。我们还是从刚才

举的例句开始：这朵花 “存在”。对于一朵现成

摆在我们眼前的花朵，我们说这朵花存在，这句

话里的 “存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显然它不

是对 “这朵花”的属性进行说明，因为前面我们

已经分析过 “存在”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但是

这句话里的 “存在”确实是作为一个谓词，它不

是描述我们在 “这朵花”这个概念里所能表象的

内容，而是表明了 “这朵花”作为概念指向的对

象在这里存在的情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

才把前批判时期的 “存在”不是一个谓词修改为

批判时期的 “存在”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因为

在 “这朵花存在”这个句子里，“存在”确实是

一个谓词，虽然它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而我们

要理解 “存在”作为一个谓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必须了解康德关于 “存在”是对某物本身

的肯定这样一种论述。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先来大概了解一下康

德对知识构成的说法。我们知道康德的知识观是

一种符合论的知识观，即知识是我们关于对象的

概念与对象本身的符合。但是康德与他以前哲学

家的不同在于，康德认为对象是由我们认识主体

建构起来的。这个建构的过程可以简单描述为，

我们的感性接受物自体的刺激而形成杂多的感觉

材料，知性通过十二个范畴的作用而把它的综合

统一性带给感性杂多，这样就使感性杂多形成为

具有综合统一性的客体或者对象，而我们的知性

思维这个客体就形成了关于这个客体的概念②，

如果概念和这个客体相符合就形成了知识。“但

客体则是在其概念中结合着一个所予直观的杂多

的那种东西。”③ 所以概念和对象都是我们知识

要成为可能必不可少的条件，所谓 “知性无直观

则是空的，而直观无概念则是盲的”。

我们的客体是通过四类范畴 （量的范畴、质

的范畴、关系的范畴和模态范畴）综合统一感性

杂多而形成的，因而我们全部的知识都是在这四

类范畴的作用下而形成起来的。但是在这四类范

畴中第四类范畴即模态范畴与前三类范畴 （量的

范畴、质的范畴和关系范畴）不一样，前三类范

畴在形成判断的时候它的谓词都是实在的谓词，

这些谓词可以为判断的主词增加新的概念，但是

模态判断中却不是这样，模态判断的谓词不会增

添新的概念到其主词上，它只是表达出客体对认

识主体的认识能力之间的一个关系。模态范畴的

这样一种特点正是我们这里要详加讨论的，通过

对它的讨论我们才能明白康德对 “存在”是对某

物本身的肯定这样一种论述。

正如康德所说：“模态的诸范畴具有自身的

特殊性：他们丝毫也不增加它们作为谓词附加于

其上的那个作为客体规定的概念，而只是表达出

对认识能力的关系。当一物的概念已经全部完备

了时，我却还可以对于这个对象提问：它仅仅是

５８

①

②

③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Ｂ１４２。
知性思维一个客体而形成关于这个客体的概念与知性

通过十二个范畴把感性杂多建构成一个客体的过程是同一个过

程，因为在康德那里我们经验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与经验之

所以可能的条件是一样的，都是先验自我意识的本源的综合统

一。“所以意识的综合统一是一切知识的一个客观条件，不仅我

自己为了认识一个客体而需要这个条件，而且任何直观为了对

我成为客体都必须服从这一条件，因为以另外的方式，而没有

综合，杂多不会在一个意识中结合起来。”康德 《纯粹理性批

判》，Ｂ１３８，邓晓芒 译，杨祖陶 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Ｂ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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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呢，还是也是现实的呢，或者如果它是现

实的，那么它是否根本就是必然的？”① 根据此

引文我们知道模态范畴的特殊性在于它只是表达

了知识与我们认识能力之间的关系，它并没有为

知识本身增添内容。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

理解什么是可能性、现实性与必然性，对此康德

在 《纯粹理性批判》的 “一般经验性思维的公

设”一节给我们作出了说明：

１．凡是 （按照直观和按照概念）与经验的

形式条件相一致的，就是可能的
獉獉獉

。

２．凡是与经验的 （感觉的）质料条件相关

联的，就是现实的
獉獉獉

。

３．凡是其与现实东西的关联是按照经验的
普遍条件而得到规定的，就是 （在实存上）必然

獉獉
的
獉
。②

康德说明，模态范畴表达的是知识对于认识

主体的认识能力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

知性和感性的关系上。通过知性我们可以完备的

思维一个概念的规定性，但是我们必须通过感性

直观才能超出这个概念而把客体赋予这个概念，

才能说某物存在。虽然在规定性方面某物的概念

与某物的客体是完全相等的，但是通过把客体赋

予概念因而断定某物 “存在”这样一种方式而使

“我们的思维获得了一种可能的知觉”。“因为通

过概念，对象只是被思考为与一般可能的经验知

识的那些普遍条件相一致，但通过实存，它却被

设想为在全部经验的连贯关系中包含着的；因为

通过与全部经验的内容相联结，有关对象的概念

并没有丝毫的增加，但我们的思维却由这内容而

多获得了一种可能的知觉。”③ 通过概念我们可

以思维某物的可能性，但是要某物具有现实性

（存在、实存），那么这个概念所关涉的那个客体

必须通过感性直观对我们给予出来，亦即我们必

须超出这个概念而把客体赋予这个概念。说 “这

朵花存在”④，我们并没有为 “这朵花”的概念

增添任何新的概念，而只是通过感性直观把 “这

朵花”这个概念所关涉的客体给予了 “这朵

花”， “这朵花”这个概念与它所关涉的客体在

内容 （规定性）上必然是相等的，不然 “这朵

花”对于这个客体来说就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概

念。

到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康德关于 “存在”是对

某物本身的肯定这样一种论述了，这无非表明通

过 “存在”这个谓词我们把某物的概念所关涉的

客体通过感性直观给予了这个概念，或至少有可

能给予这个概念，从而对某物本身进行了肯定。

对此康德还有如下的说法：“所以，现实的东西

所包含的决不会比单纯可能的东西要多。一百个

现实的塔勒所包含的丝毫也不比一百个可能的塔

勒更多。因为，后者在这里意味着概念，前者却

意味着对象及其肯定本身，所以，假如后者比前

者包含的更多，我的概念就会没有表达出整个对

象，因而也就不是该对象的合适的概念。但是在

我的财产状况中，现实的一百塔勒比一百塔勒的

单纯概念 （即一百塔勒的可能性）有更多的东

西。因为对象在现实性方面并不只是分析地包含

在我的概念中，而是综合地添加在我的概念之上

（这概念是我的状态的一个规定），而通过在我的

概念之外的这个存在，丝毫也没有对这被想到的

一百塔勒本身有什么增多。”⑤

至此我们完成了康德关于 “存在”论题的考

察，他的论题可以简单的总结如下：１．“存在”
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它作为谓词表示对某物本

身的肯定，因而它不能被分析的包含在一个概念

之中，而只能另外通过感性直观的方式被赋予一

个关于某物的概念。２．“存在”作为系词真正的
含义在于对一物的某些规定性本身的肯定，这种

肯定表达了作判断者的一种统觉的综合统一活动。

三、对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反驳

其实只要我们理解了康德关于 “存在”的论

题，那么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错误就非

常明显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证明，这个证明的

错误在于它的小前提， “存在是一种完满的属

性”，而这个前提就是要求把 “存在”当作一种

属性，这种属性可以被包含在上帝这个概念里

面，而我们知道这其实就是把 “存在”当成了实

在的谓词，但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我们知道，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２１９。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Ｂ２６６。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６０１／Ｂ６２９。
说某物存在我们的意思是说某物实存或者具有现实性。

“这朵花存在”就是说这朵花具有现实性。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５９９／Ｂ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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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并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

第二证明定义了一个 “绝对必然的存在者”，

而绝对必然的存在就是其非存在是不可能的存在

者，因而这个证明核心就在于它通过对这个 “绝

对必然者”的这么一种定义，而使对它的否定会

产生一种内部矛盾，即 “一个非存在是不可能的

存在者 （绝对必然的存在者）是不存在的”是

一个违反同一律的错误命题，从而证明绝对必然

的存在者是存在的。这个证明的错误仍然在于它

对 “存在”一词的错误理解，因为 “存在”不

能被包涵在一个概念的内容里面，因而通过分析

一个概念我们不能得出这个概念所关涉的对象的

存在。同时，“但判断的无条件的必然性并不是

事物的绝对必然性。因为判断的绝对必然性只是

事物的有条件的必然性，或者是判断中的谓词的

有条件的必然性。”① 一个判断是绝对必然的

——— “一个非存在是不可能的存在者是存在的”

就是一个绝对必然的命题———并不能推出这个判

断的主词所关涉的客体是绝对必然的，因为这个

主词所关涉的客体的存在必须通过我们的感性直

观才能给予出来。但是如果一个客体通过感性直

观被给予了我们，我们关于这个客体的绝对必然

的判断才能证明这个客体是存在的。比如通过我

们的感性直观一个 “绝对必然的存在者”的客体

被给予了我们，那么我们通过绝对必然的判断

“一个非存在是不可能的存在者是存在的”就可

以证明一个 “绝对必然的存在者”是存在的。但

是这样一种证明方式不过是同义反复或者循环论

证，因为我们的结论是要证明 “绝对必然的存在

者”是存在的，而我们在前提中已经假定了一个

“绝对必然的存在者”的客体已经通过感性直观

的方式给予了我们。但如果这个 “绝对必然的存

在者”的客体永远也不可能通过感性直观的方式

给予我们，那么通过关于它的绝对必然的判断并

不能证明它的客体是存在的。这正如康德所说

的：“设定一个三角形却又取消它的三个角，这

是矛盾的；但把三角形连同其三个角一起取消，

这就没有任何矛盾。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的概

念也正是同样的情况。”② 这里讨论的核心还是

在于某物的 “存在”并不能通过分析它的概念而

得到，而必须通过感性直观的方式而被给予。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关键在于从知性思

维一个概念的可能性证明这个概念所关涉的客体

的现实性，而通过的康德分析这是不可能的。

四、结论

我们知道康德对于 “存在”论题的分析以及

他对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反驳要成立，

必须要承认他的一个区分，那就是可能性与现实

性的区分。但是这个区分的根据是什么呢？康德

认为，这种根据在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本性当中。

“人类的知性不可避免地必须在事物的可能性和

现实性之间做出区别。其根据就在于人的诸认识

能力的主体和本性中。因为假如这些认识能力的

施行并不要求有两种完全异质的成分，即为了概

念而要求知性，为了客体而要求与这些概念相应

的感性直观的话，那就根本不会有这样一种 （在

可能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之间）的区别了。因为

假如我们的知性是能直观的，那么它除了现实的

东西就会没有任何对象了。”③ 康德的这一段话

清晰的道出了区分可能性与现实性的依据，这就

在于人有两种完全异质的认识能力，感性和知

性。其中感性是一种被动的直观接受能力，它不

能思维对象，而知性是一种思维对象而形成概念

的能力，但它不能直观，即人不具有一种知性直

观的能力。感性和知性的截然区分，是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一个基本区分，也是他

《纯粹理性批判》论述的起点。

康德对认识能力的这种区分，也是他和他以

前的理性派哲学家的一个基本不同。理性派的哲

学家认为人的理性就是一种知性直观的能力，所

以他们能从一个概念的可能性就推出这个概念所

关涉的客体的现实性，而这也是我们在前面说的

这是理性派哲学家进行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

一个理由。而康德是否认人具有知性直观这样一

种能力的，人必须要有感性和知性才能形成知识。

康德对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反驳体

现了他整个关于 “存在”的论题，我们以本文对

此进行一个简单的勾勒。

（责任编辑　行　之）

７８

①

②

③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５９３／Ｂ６２１。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５９４／Ｂ６２１。
康德： 《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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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和拓扑发生学

———比较康德的主体和海德格尔的此 －在

包向飞

【摘要】本文重点比较了康德与海德格尔对主体的观点。文章通过对此二人的引述和论证展示出，虽然他们都承认主

体的自发性，但是康德的主体的自发性是通过先验主体根本不在时空之中来保证的，而海德格尔的主体 （此－在）的
自发性却体现在此－在本身就是 “时空发生”。康德的主体是纯粹的，不属于感性的，是不可以对象化的；而海德格

尔的此－在虽然也不可以对象化，但是由于此－在本身就是 “时空发生”，所以海德格尔的此 －在并不是纯粹的。简
单地说，康德的主体是乌托邦的，海德格尔的此－在是拓扑发生学的。
【关键词】康德；海德格尔；主体；此－在；乌托邦；拓扑发生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８８－０５

　　 主体问题是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
为它直接关涉到人类的自我理解。对 “主体”的

更加深入的理解，就意味着对 “人是什么”这个

对于人类来说最重要的哲学问题的更加深入的理

解。①主体问题又是和自由问题息息相关的，而

“自由”可以说是现代道德哲学和法哲学的基础。

对于主体问题，许多重要的哲学家都有很精彩的

论述。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打算作哲学史的考

察。我们只着重地比较一下康德和海德格尔对这

个问题的若干论述，以期从一个侧面对主体问题

获得一些更加深入的理解。

一、康德的主体

康德是如何理解主体的？在这里我不想笼统

地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直接接受康德文本的指

引，从康德的一句颇有意蕴的话出发，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是这样来言说主体的： “但

这个表象是一个自发性的行动，即它不能被看作

是属于感性的。”②德语原文是： “Ｄｉｅｓｅ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ａｂｅｒｉｓｔｅｉｎＡｃｔｕｓｄｅｒ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ｔｔ，ｄｉｓｉｅｋａｎｎｎｉｃｈｔ

ａｌｓｚｕｒ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ｇｅｈｒｉｇａｎｇｅｓｅｈｅｎｗｅｒｄｅｎ．”③

根据上下文，我们知道 “这个表象”是指主

体，这个主体是一个自发性的行动。 “自发性”

是一个很关键的词。只要人们承认有主体，就要

承认自发性，因为 “主体是自发性的”这一说

法，按照康德的命题分类，是分析性命题，也就

是说 “主体”这一概念包含 “自发性”。如果说

主体是 “他发性”的，也就是说主体的任一个行

动都是由 “他者”引起的，那么我们还不如干脆

把这个主体叫做客体。所以，严格地说，在彻底

的决定论那里是没有主体的，因为一切都是由因

果关系决定了的，没有给自发性留下任何余地。

在康德那里，自发性之所以重要，因为它还

是和自由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这样说，自

由是康德整个道德哲学的基础。康德在第三个二

律背反中有这样的表述：“根据这一点，必须假

定有一种因果性，某物通过它发生，因而无需对

它的原因再通过别的先行的原因按照必然律来加

以规定，也就是要假定原因的一种绝对的自发

性，它使那个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现象序列由自

８８

 作者简介：包向飞 （１９７４－），男，河南信阳人，（武汉４３００７２）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在读博士，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数学哲学。

① 比方说，在康德看来，“人是什么”的问题就是他的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康德在给司徒林的信和 《逻辑学讲义》中都提出了

那四个著名的问题，即：１．我能知道什么？（形而上学）２．我应作什么？（道德学）３．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学）４．人是什么？
（人类学）。在 《逻辑学讲义》中，康德说一切可以归结为人类学，也就是说前三个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最后一个问题。参见康德：《未

来形而上学导论》附录，苗力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第２０４－２９５页。以及 《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９１年，第１５页。
②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８页。
③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Ｔａｓｃｈｅｎｂｕｃｈ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４，Ｂ１３２－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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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开始，因而是先验的自由……。”①

从以上的引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康德那里，

主体、自发性、自由是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这

些概念间的必然联系并不是康德强加给它们的，

这种联系是分析的，换句话说，是同义反复的。

这种必然性来源于人们对 “主体”这个前提的承

认，当然，人们也可以一开始就拒绝承认 “主

体”这样的东西。但是彻底拒绝主体的哲学是很

难自圆其说的，这将使得在道德哲学方面，可归

咎性 （Ｚｕｒｅｃｈｅｎｂａｒｋｅｉｔ）会失去任何理论上的
根据。

现在，我们再回到开头引用的康德的那句

话，我们先来看后一小分句：“即它不能被看作

属于感性的。”这个 “即”，德文的 “ｄｉ．”给
出一种对等关系。这句话的两个小分句之间有这

么强的联系吗？难道不能既属于 “感性”又有

“自发性”吗？

对于这一点，从康德的整个理论出发来看，

康德是深思熟虑的，因为如果说主体是感性的，

它就会给我们提供直观，用康德自己的话说就

是：“借助于感性，对象被给予我们，且只有感

性才给我提供直观。”②如果人们对主体有了直

观，那么，在康德看来，主体也就必然地置入了

时空关系之中，因为时空是直观的 “纯形式”。

只要是可以直观的，就必须具有时空这种直观形

式，也就必然地处于时空关系之中了。如果说主

体是感性的，可直观的，那么它也就进而可以被

范畴化和对象化了。在康德对理性心理学的批判

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康德认为，理性心理

学的错误就在于：它既要保持主体的纯粹性，即

不属于感性，又要使主体可以范畴化，即对象

化，于是错误的把主体当作了实体，而实体这个

范畴只有针对可以感性直观的表象才是有意义

的。用康德自己的话说就是：“实体这个概念总

是与直观相关的，这些直观在我这里只有作为感

性的才有可能……”③

从以上的引述我们可以看出：主体不属于感

性，不可以感性直观，不可以时空化，进而不可

以范畴化和对象化。那么人们该如何看待主体

呢？按照康德的界定，主体是物自体，属于本

体。康德说：“如果我们把本体理解为一个这样

的物，由于我们抽掉了我们直观它的方式，它不

是我们感性直观的客体。”④康德的这种做法是把

主体从现象界拯救了出来，推进到了本体界。如

果主体停留在现象界，处于时空关系中，可以范

畴化和对象化，从而必然地处在现象界的因果链

条之中，那么也就谈不上自发性和自由了。一句

话，按照康德的理论，如果我们承认主体能够对

象化，并且处在现象界，那么我们就等于说不承

认有主体这回事，进而自由也必将被否定。康德

在谈 及 物 自 体 时，有 时 也 说 它 是 表 象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和客体自身 （Ｏｂｊｅｋｔａｎｓｉｃｈ），后
世的人听起来，仿佛这些表达是属于 “对象化思

维”的，甚至表象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这个词听起来
还有很强的心理学的味道，但在康德那里，这只

是个语言使用的问题。康德的物自体，用现代的

哲学术语说，是决不可对象化的，我们所能做的

只是思维 （ｄｅｎｋｅｎ）到它，对于它我们没有任何
直观，当然也没有范畴化和对象化了的知识。

所以，在康德的文本里，我们开头所引的那

句话，出于上述原因，必须被完整地理解，也就

是说自发性和纯粹性 （不属于感性）是不可

分的。

二、海德格尔的此－在

海德格尔的哲学本身就是语言和思想紧密结

合的范例，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海德格尔的思

想，以及海德格尔如何思考主体，我们还是先引

用他的一句原话： “Ｄａ－ｓｅｉｎｈｅｉβｔＥｒ－ｅｉｇｎｕｎｇ
ｉｍ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ａｌｓｄｅｍＷｅｓｅｎｄｅｓＳｅｙｎｓ．”⑤ 现在我
试着把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此－在就是在作为存
在的本质的 “成己”里面发 －生 （成其己）。⑥

懂德语的人很快就发现，翻译成汉语的这句话并

９８

①

⑤

⑥

②③④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２９页；第８３页；第２１９页；
第１８９页。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
Ｍａｉｎ：Ｖｉｋ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ＧｍｂＨ１９８９，ｓ２９３．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目前在国内外海德格尔研究中已被公认为不仅
仅是日常的 “事件”、“发生”的含义，而有更深的意思，所以

我就放弃了把它简单地译成 “事件”的想法。但是Ｅｒｅｉｇｎｉｓ到底
是什么意思却还存在着很多争议，因此，汉译中也存在着各种

不同的译法。在我的这篇文章里我借鉴了邓晓芒教授的译法，

把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译成 “成己”。但是，Ｅｒｅｉｇｎｉｓ在海氏的文本中具
有着丰富的含义，鉴于我的文章的目的，我对此就不去挂一漏

万地讨论了。对 “成己”这个海氏哲学的核心词汇有兴趣的读

者可参看邓晓芒教授的文章：《论作为 “成己”的Ｅｒｅｉｇｎｉｓ》，在
那里有对Ｅｒｅｉｇｎｉｓ一词从词源和义理上的很详细独到的梳理和分
析。（载 《世界哲学》２００８年第三期）。当然有兴趣的读者还可
以阅读其他相关文章以及后来的跟邓教授商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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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比原话更好理解。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它，

现在我们把这句话分解如下：１、此 －在就是发
－生 （成其己）；２、发 －生 （成其己）是在

“成己”里；３、“成己”作为存在的本质。从句
１我们可以看出此 －在是有自发性的，因为它就
是发－生 （成其己）［在德语中Ｅｒ－ｅｉｇｎｕｎｇ（发
生，成其己）从形式上讲是一个动名词，它并不

是从第二分词 （过去分词）变化过来的名词，所

以它没有被动含义］，它很像康德对主体的描述：

“自发性的行动”。句２等于是说此 －在在 “成

己”（作为存在的本质）里，从语法上看，介词

短语 “在成己里面”是对 “发 －生 （成其己）”

这个动名词的方位限定，但是不是说此－在的自
发性也就因此受到了限制了呢？根据我们以上对

康德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自发性是不能受到任

何限制的，否则就会最终地丧失这种自发性。从

这句话的最直接的语法分析来看，海德格尔把真

正的自发性给了存在。在文集的其他地方海德格

尔有更清楚的表达： “ＤｅｒＷｅｒｆｅｒｓｅｌｂｓｔ，ｄａｓＤａ
－ｓｅｉｎ，ｉｓｔｇｅｗｏｒｆｅｎ，ｅｒ－ｅｉｇｎｅｔｄｕｒｃｈｄａｓＳｅｙｎ．”①

试翻译如下：这个抛者自身，此 －在，是被抛
的，通过存在成其己。我们用传统的哲学语言整

理一下海德格尔的这句话：此 －在作为抛者
（ｄｅｒＷｅｒｆｅｒ）是 “因”，它有自发性，却又被抛

（ｇｅｗｏｒｆｅｎ），通过存在才变成自己 （ｅｒ－ｅｉｇｎｅｔ），
这样它又是 “果”，而真正的第一因是存在。海

德格尔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如何

解释此－在的 “发 －生 （成其己）”，这种自发

性呢？海德格尔如何能够自圆其说呢？我们现在

来看一下海德格尔自己对存在的表述： “Ｄａｓ
ＳｅｙｎｉｓｔｈｉｅｒｎｉｃｈｔｎａｃｈｔｒｇｌｉｃｈｅＧａｔｔｕｎｇ，ｎｉｃｈｔｄａｚｕ
ｋｏｍｍｅｎｄｅＵｒｓａｃｈｅ， ｎｉｃｈｔｄａｈｉｎｔｅｒｕｎｄ ｄａüｂｅｒ
ｓｔｅｈｅｎｄｅｓＵｍｇｒｅｉｆｅｎｄｅｓｆüｒｄａｓＳｅｉｎｄｅ．”②试翻译
如下：存在在这里不是事后添加上去的种类，不

是附加的原因，不是对于存在者来说处于后面和

上面的大全。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存在和存在者 （此

－在也是存在者）不具有种属的关系，没有因果
关系，也不具有时空关系， “后面”和 “上面”

这些空间方位词都不能恰当地描述它们之间的关

系，因为存在对于存在者来说，不是处于后面和

上面的大全。在海德格尔看来，从一般的种属，

因果和时空关系来看存在和此 －在的关系是不得
要领的和没有结果的。此－在和存在一样，都是
不可以对象化的。存在是不可以对象化的，对

此，海 德 格 尔 自 己 有 清 楚 的 表 达，他 说：

“Ｆｒｅｉｌｉｃｈ ｄａｒｆ ｄａｓ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 ｎｉｅ ｕｎｍｉｔｔｅｌｂａｒ
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ｖｏｒｇｅｓｔｅｌｌｔｗｅｒｄｅｎ…”③ （当然成

己④决不准许直接地对象化地被表象……）。此

－在同样是不可对象化的，海德格尔说：“Ｄａ－
ｓｅｉｎｗｉｒｄｅｒｆａｈｒｅｎ，ｎｉｃｈｔａｌｓ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ｖｏｒ－
ｇｅｓｔｅｌｌｔ…”⑤ （此 －在被经验，不作为对象被表
象……）。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海德格尔的此 －
在和康德的主体一样，它们的自发性是通过不可

对象化来达到的。海德格尔说此 －在在 “存在”

里，就像康德说主体属于本体一样，这些表达并

不具有对象化的含义，进而这样的表达也不是能

够构成知识的命题。我想，假设康德了解海德格

尔的学说，康德是不会反对这样的说法的：主体

在存在里，它以某种非对象化的方式被存在发生

出来。只要存在不具有限制主体的任何确定的种

属，时空和因果关系，那么主体就还是有自发性

的。因此，尽管 “此－在”是被抛，通过存在才
“成其己”，此－在还是具有源发性的自发性。

但是，从以上对康德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清楚

地看到，康德的不可对象化最终是要归结到 “不

属于感性”，因此康德的主体也是不可以感性经

验的。康德虽然也有经验自我的说法，但严格来

讲经验自我并不是真正的主体，在康德那里，真

正的主体是先验自我，所以康德的主体是纯粹

的，它不包含任何质料性的东西。但海德格尔的

此－在也是纯粹的吗？此 －在的德文是 Ｄａ－
ｓｅｉｎ。德文的 “Ｄａ”是含义丰富的： “这里，那
里 （表达空间）；这时，那时 （表达时间）；因

为 （表达因果）。”很显然，从一般意义上讲，

０９

①

④

⑤

②③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Ｖｉｋｔｏｒｉｏ 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 ＧｍｂＨ １９８９， ｓ２６０；ｓ２５８；
ｓ２６３．

这里的 “成己”可以理解为 “存在”。不过，总是把成

己简单地看成 “存在”是有困难的，在我的论文里就不详细展

开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邓晓芒的论文 《论作为 “成己”

的Ｅｒｅｉｇｎｉｓ》，载 《世界哲学》２００８年第三期。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

Ｍａｉｎ：Ｖｉｋ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ＧｍｂＨ１９８９，ｓ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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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不可能是纯粹的，除非海德格尔想彻底地
误用语言。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会是什么样
呢？海德格尔也确实不想丢掉这个能和康德划清

界限，并能表达自己独创性的东西，他说：“Ｄａ
－ｓｅｉｎｍｕβ，ｖ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ｅｎ’ｈｅｒｇｅｓｐｒｏｃｈｅｎ，
ｅｒｆüｌｌｔｅｒｆａｈｒｅｎｗｅｒｄｅｎ…”① （此 －在，从形式方
面讲，必须被充实地经验……）。从海德格尔的

表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此－在是充满的，就
是说 “有质料性的东西的或者说有内容的”，并

且此－在被经验。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此－在
是感性的。一句话，海德格尔的此－在是不纯粹
的，就这一点而言，它显得和康德有些针锋相

对。②

在康德以前的理性主义那里，理性心理学想

结合 “纯粹”和 “对象化”，而海德格尔却想结

合 “非纯粹”和 “非对象化”。老康德给我们的

告诫是：“纯粹”和 “非对象化”，“非纯粹”和

“对象化”的结合才是合法的结合。康德在 《纯

粹理性批判》的 “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中清

楚地向我们展示了：理性心理学为了达到它的目

的，即结合 “纯粹”和 “对象化”，结果是在论

证中偷运进了感性。③ 海德格尔又如何处理他的

问题呢？把此 －在推向纯粹的、康德式的主体？
这是海德格尔不愿意的。海德格尔的出路又在什

么地方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关键问题：是不是可以经

验的东西都可以对象化？康德认为：可经验的也

就是可以对象化的，因为经验总是包含着感性材

料，感性给我们提供直观。而借助于感性直观，

被给予我们的对象必然地处于时空关系之中，因

为时空是感性经验的可能性条件④。康德把 “可

经验的”等同于 “可对象化的”，其中的关键

是：对象必然地处于时空关系之中。海德格尔对

此能有什么作为呢？重新不把时空建立在感性

上，回到理性派那里去？如果像康德一样把时空

和感性联系在一起，他又如何能够避免可经验的

东西必然地处于时空关系中，从而被对象化的结

果呢？

我们试着探察一下海德格尔的出路：此 －在
虽然被经验，但并不处于时空关系中，因为否则

就会被对象化。进一步的推理是，它在时空关系

之外，也就是说不具有任何时空关系，那它和康

德的主体又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康德的主体就是

乌托邦式的，也就是说，它和时空没有任何关

系。只是简单的声称此－在是不纯粹的，可被经
验的吗？这样，此－在被经验又如何得到恰当的
理解？所以，如果海德格尔要想令人满意地解决

这个问题，那么此－在也不能在时空关系外，不
具有时空关系。此 －在既不能处于时空关系中，
又不能和时空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此－在在哪
呢？海德格尔说，这样的发问就已经错了，因为

此－在就是源发性的 “时空着”的统一体。

我们来看海德格尔自己的表述：“ＤｅｒＺｅｉｔ－
ＲａｕｍａｌｓｄｉｅＥｉｎｈｅｉｔｄｅｒ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Ｚｅｉｔｉｇｕｎｇ
ｕｎｄＲｕｍｕｎｇｉｓｔ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ｌｉｃｈｓｅｌｂｓｔｄｉｅＡｕｇｅｎｂｌｉｃｋｓ
－Ｓｔｔｔｅ，ｄｉｅｓｅｄｉｅａｂ－ｇｒüｎｄｉｇｅｗｅｓｅｎｈａｆｔｅＺｅｉｔ－
Ｒｕｍ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ｄｅｒＯｆｆｅｎｈｅｉｔｄｅｒＶｅｒｂｅｒｇｕｎｇ，ｄｈ
ｄｅｓＤａ．”⑤ 试翻译如下：作为源发性的 “时间

着”和 “空间着”的统一体的时 －空，源发性
地，本身就是那个 “瞬时 －域”，这个 “瞬时 －
域” （是）那个因果断崖⑥的，本质的，对遮蔽

之敞开的时－空性，就是说这个 “此”的时－空
性。

我们来整理一下这句话：时 －空是 “时间

着”和 “空间着”的统一体；时 －空是 “瞬时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
Ｍａｉｎ：Ｖｉｋ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ＧｍｂＨ１９８９，ｓ３０９．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顾及到海德格尔对 “ｅｒｆａｈｒｅｎ”理解
是和惯常的理解有所偏离的，不过并不是完全不同的，鉴于本

文的目的，我就不详细地涉及这一差别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

阅读海德格尔的 《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一文，其中对经验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有很多议论。参阅：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Ｈｏｌｚｗｅｇｅ
（《林中路》），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ｋ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ＧｍｂＨ
１９５０．

参阅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８６－３４７页。
参阅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９３页。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

Ｍａｉｎ：Ｖｉｋ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ＧｍｂＨ１９８９，ｓ３８４．
“因果断崖”是我对德文 “Ａｂｇｒｕｎｄ”的字面翻译。在

通常的德语中 Ａｂｇｒｕｎｄ有 “悬崖、断崖和深渊”的意思，而

Ｇｒｕｎｄ除了 “地基，基础”的意思外，还有 “原因”的意思。

我认为，海德格尔用这个词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因果链条”在

这里中断了，就像公路通到了悬崖边上一样，借此海德格尔表

达此－在的自发性，这里和康德比较一下是有趣的。在国内的
译本中 “Ａｂｇｒｕｎｄ”通常被译作 “深渊”，鉴于本文的目的，我

还是把它译成 “因果断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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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瞬时 －域”其实是指此 －在 （Ｄａｓｅｉｎ
ａｌｓＯ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ＳｔｔｔｅｄｅｒＬｉｃｈｔｕｎｇ）。所以说，此
－在是因果断崖的，本质的时－空性。
海德格尔还是能自圆其说的，因为此－在作

为源发性的 “时空着”的统一体本身并不处于时

空关系之中，因为， “此时”还没有一般意义

（比方说物理学意义上的）和康德意义上的时空，

所以借助上述意义上的时空是不能够对此 －在进
行对象化的，因为此－在是其它时空观的 “可能

性条件”。出于上述理由，虽然此 －在是不纯粹
的，但它仍然不可以对象化，并且正是这个不纯

粹的 “此”起着敞开自我遮蔽 （存在）的作用，

一切由 “此”“发生”着。

行文到此也该结束了。不过，也许有人会有

疑问：文章涉及的都是海德格尔比较后期一些的

思想，他前期的关于此在①的思想又如何呢？海

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虽然有差异，但是此在 （主

体）并不在我们从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时空关系之

中的这一观点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由于海德

格尔前期的语言较后期清晰，现在我们就直接引

用他在 《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空间性的论述来

表明这一论点。

“我们先前曾对 ‘在之中’做了初步描绘

（参考第十二节），在那里，我们把存在空间之中

的一种方式称为 ‘在之内’。而此在必须同 ‘在

之内’这种方式划清界限。 ‘在之内’等于说：

一个本身具有广袤的存在者被某种广袤事物的具

有广袤的界限环围着。‘在之内’的存在者与环

围者都现成摆在空间之内。我们拒不承认此在如

此这般地在一个空间容器之内，这却不是原则上

拒绝承认此在具有任何空间性，而只是使视线保

持畅通，得以看到对此在具有组建作用的空间

性。”②

从以上的引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德格

尔虽然在 《存在与时间》中说 “在世界之中”

是此在的基本建构，但是这个 “在之中”却并没

有任何容器空间的含义，也就是说，在海德格尔

的 《存在与时间》那里人们必须区分 “在之中”

和 “在之内”。 “在之中”表达着此在所具有的

组建作用的空间性；而 “在之内”承担了我们日

常所理解的一切空间关系。

三、总结

康德的主体和海德格尔的此－在都具有自发
性，因而都是自由的。他们都是给其它事物奠基

的 （ｂｅｇｒüｎｄｅｎｄ），而自身却是因果断崖的
（ａｂｇｒüｎｄｉｇ）。海德格尔的此－在和康德的主体是
很相象的。不同之处是：康德的主体是不可经验

的，因而是纯粹的；海德格尔的此－在是可经验
的，因而是不纯粹的。在对待时空方面，他们两

人都抛弃了自在时空观。康德抛弃了自在时空

观，把时空和感性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建立了

“可经验的”和 “可以对象化的”必然联系，但

是在康德那里，受牛顿的影响，总还有一些欧几

里得式的 “容器时空”观的残余。海德格尔同样

抛弃了自在时空观，但也抛弃了 “容器时空”观

的先天合理性 （他可能受到现代物理学和非欧几

何学的影响，但这一点并不清楚，在这里我们就

不作思想发生史的考证了），把此 －在的 “感

性”和 “时空发生”本质地联系在了一起，从

而打破了 “可经验的”和 “可以对象化的”必

然联系。简单地说，康德的主体是乌托邦的，海

德格尔的主体 （此－在）是拓扑发生学的。

（责任编辑　行　之）

２９

①

②

在海德格尔前期，比方说在 《存在与时间》中， “此

在”（Ｄａｓｅｉｎ）写在一起，中间没有分隔号 “－”。
［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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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心灵·价值

———布伦塔诺哲学疏论

郝亿春

【摘要】布伦塔诺哲学博大精深。其主题可由 “存在”、“心灵”、“价值”贯通。布氏把 “内知觉明证性”原则引入

“实在”的分层，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 “存在”的多义性推进到 “实在”的多层性。布氏的 “心灵学”是对亚氏 “灵

魂论”的扬弃，其创发之处是对 “心灵现象”的厘清和类型划分。布氏以 “内在价值”为核心的价值伦理思想是对前

人相关思想的重大突破，他以 “明智的经验主义”与 “真实的个体主义”为尊严、平等和仁爱等重要的普世价值奠

基。布氏哲学是对以 “认识你自己”为鹄的的哲学的实质性推进。

【关键词】弗兰兹·布伦塔诺；第一实体；心灵现象；内在价值；内知觉明证性

中图分类号：Ｂ８４－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９３－０９

　　 国内哲学界对弗兰兹·布伦塔诺 （Ｆｒａｎｚ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１８３８－１９１７，下文简称 “布氏”）的

名字并不陌生，只因其为胡塞尔的老师及海德格

尔初入哲学的 “拐杖”。我们所知，或许仅此而

已。施太格缪勒独具慧眼，在其享有盛誉的 《当

代哲学主流》中，将布氏置于最为显赫的地位。

其理由为：“引向各个不同方向的许多条线索都

在布伦塔诺那里汇聚在一起”①。“许多条线索”

包括现象学、语言逻辑研究、存在论等，如今还

可以毫不犹豫地加入价值哲学、心灵哲学等。施

氏认为，“人们对于布伦塔诺的研究对现代哲学

所具有的意义，直到现在还一直估计得很不足。

在布伦塔诺对现代哲学的巨大而实际的影响和他

的各种学说在现代哲学教学和研究活动中受到的

微不足道的注意之间，有一种奇怪的不相称”②。

这番议论发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半个世纪过去了，
从世界范围看，布伦塔诺研究虽稍有起色 （专著

数以百计，论文数以千计，１９８９年开始出版
《布伦塔诺研究》年刊等③），但与他在哲学上的

地位还是不相称。１９９６年以 “布伦塔诺之谜”④

为主题召开了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这谜是：为

何我们对布伦塔诺的遗产视而不见？

对布伦塔诺的研究当然不应仅仅囿于哲学史

的兴趣。布氏思考的问题亦是后人所困惑的。英

语学界几十年来硕果累累的 “意向性”研究以及

时下异军突起的新 “存在论”、 “部分论

（ｍｅｒｅｏｌｏｇｙ）”以及 “自识论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ｒ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研究某种程度上都应归功于
布伦塔诺的激发。鉴于汉语学界布伦塔诺研究尚

处起步阶段，本文无意深究某些枝节问题，只是

试图对其哲学全貌作一概览。限于篇幅，无法面

面具到，只能提纲挈领，撷其精要———当然是经

过笔者的过滤。透过布伦塔诺，我们将领略西方

哲学的别样面相。

一、从 “存在 （是）”的多义性到

“实在”的多层性

　　布氏自觉地将自身思想之根扎在亚里士多德哲
学中，他称后者为 “最爱的父亲”。布氏哲学的出

发点是对亚氏思想中最为深奥的 “存在 （是）⑤”

３９

 作者简介：郝亿春 （１９７２－），男，河北赤城人，（广州５１０３２０）广东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陆哲学、价
值哲学、伦理学。

①②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４１页。
③ 详尽的文献索引可参见ＬＡｌｂｅｒｔａｚｚｉ，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Ｒｅａｌｉｓｍ：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ｐｐ３４３－３７２，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６．
④ ＲＰｏｌｉ（ｅｄ），Ｔｈｅ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Ｐｕｚｚｌｅ，Ａｓｈｇａｔｅ，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１９９８．
⑤ 关于 “Ｂｅｉｎｇ”的翻译问题可参见 《ＢＥＩＮＧ与西方哲学传统》，宋继杰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笔者认为 “存在”派

与 “是”派各有其道理，同时也各有其局限。本文一般翻译为 “存在 （是）”，在语义明确的语境则取其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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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疏解①。亚氏在不少地方是从 “存在

（是）”一词的用法来堪定其意义。在 《形而上

学》卷四章二，亚氏通过与 “健康”类比而对

“存在 （是）”的用法归类：

“所有是健康的事物都关系到健康：一个在

它保持健康的意义上，另一个在它产生健康的意

义上，另外一个在它是健康的表征的意义上，再

另外一个在它能获得健康的意义上。…… ‘存

在’也在许多意义上被使用，但永远是与一个本

原相关的；有些事物被说成 ‘存在’（‘是’）是

由于它们是实体，另一些是因为它们是实体的属

性，再有一些是因为它们是朝向实体的过程，或

者是说与实体有关的事物，或者是对这些事物或

实体本身的否定”②。

显然，这是与 “实体”相关联而归纳 “存

在 （是）”的多义性。在更多地方，亚氏将 “存

在 （是）”的含义确定为四种： “一种意义是具

有偶性的东西，另一种意义是真的东西，……还

有范畴表中的诸范畴……还有潜能和现实”③。

布氏认为第一种情形中的各义 “存在 （是）”可

还原到第二种情形中 “存在 （是）”的后三义。

因而，讨论 “存在 （是）”，就要首先厘清 “存

在 （是）”的四种含义。

偶性意义上的存在 （是）不是必然或通常

的，而是碰巧或个别的，因而无法成为科学研究

的对象，更不能成为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真意

义上的存在 （是）主要是逻辑学而非形而上学研

究的对象，它在判断中体现出来。严格讲来，这

种真之 “是”在思想中而不在外物中，虽然它有

时会涉及外物。布氏认为， “作为系词的 ‘是’

也正是真意义上的 ‘是’” （ＳＳＢ，ｐ２５）。潜在
与现实意义上的存在 （是）独立于思想且处于心

灵之外，这属形而上学研究的主题。现实之物由

潜在之物转化而来，转化的过程是运动。潜在与

现实意义上的存在 （是）领域与下述范畴意义上

的存在 （是）领域是重叠的。

范畴意义上的存在 （是）是布伦塔诺研究的

重点。布氏认为虽然诸范畴确实具有逻辑和语法

的面相———比如第一实体在逻辑上是主词，在语

法上是名词等———但其核心意义还是在存在

（是）方面。他认为亚氏的诸范畴是对存在经验

的类归，不同的范畴针对着生活中不同类型的疑

问。后人可以批判亚氏的范畴分类不严格、不彻

底———亚氏自己有时也游移，比如 《范畴篇》中

的范畴是十个，到 《形而上学》中剔除了 “姿

态”和 “具有”，成为八个———但我们缺乏可靠

根据断言他的分类是随意的。

亚氏首先把范畴区分为实体和偶性。实体具

有不同的层次：第一实体是个体之物，只能做主

词；第二实体是 “类”概念，既可做主词，也可

做宾词。仿效亚氏，布伦塔诺也对诸种偶性做出

了几层划分：首先区分为 “绝对偶性”与 “关

系偶性”，前者又分为固有的 （质或量）、行为

的 （主动或被动）与境域的 （何时或何地）等。

显然，这些偶性都是述说实体或属于实体的，绝

对偶性是实体必定具有的属性。反之，同种属性

也只有借助于第一实体才能具体化。尽管可以在

扩展的意义上说诸偶性 “存在”，但 “它们之中

没有一个是独立存在的或者能够与实体相分离

……现在这些被看成是更加真实的，因为有支撑

着它们的某种确定的东西 （那就是实体或个体）

……是由于这个范畴的缘故，其他的每一个范畴

也才成其为 ‘是’”④。实体 （这里指第一实体，

下同）的存在成为其它范畴存在的根基。由于范

畴之在与潜在－现实之在是叠合的，实体之在的
基础性也适用于后者。后文将看到，布伦塔诺后

来将命题判断转化为存在判断，即将 “真意义上

的存在”转化为 “存在意义上的真”⑤，随之实

体的存在又成为真之 “存在”的基础。由于偶性

之在最终也需依赖于一个实体，那么就可以说存

在 （是）的四种意义均可归源于实体之在。换言

之，实体之在是 “存在之核心意义 （ｆｏ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而其它义的存在是 “存在之扩展意

义”。通过这番疏解，布伦塔诺得出：“第一流的

哲学家必须研究实体的原理和基础” （ＳＳＢ，
ｐ１４８）。因为与其它存在类型相比，实体在定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Ｆ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Ｏ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ａｌＳｅｎｓｅｓｏｆＢｅｉｎｇ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Ｅｎ
ＴｒｂｙＲＧｅｏｒ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１９７５．
（文中缩写为ＳＳＢ）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１００３ｂ。李真译，世纪出版
集团，２００５年，第８４页。（以下注释类似情况只标编码和汉译
本页码）

形而上学：１０２６ａ３３，第１８０页；１０１７ａ７，第１３０页。
形而上学：１０２８ａ２５，第１９０页。
Ｆ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Ｒｉｇｈｔａｎｄ

Ｗｒｏｎｇ， ｐ７３， ＥｎＴｒｂｙ ＲＭＣｈｉｓｈｏｌｍ ａｎｄ ＥＳｃｈｎｅｅｗｉｎｄ，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ＫｅｇａｎＰａｕｌ，１９６９．（文中缩写为ＫＲＷ）



存在·心灵·价值

义、认识和时间上都在先。

上文指出，实体有第一类与第二类之分。第

二实体也就是 “属”、 “种”等这些一般之物。

第一实体即个别事物。根据亚氏，个体仍可以区

分为 “形式”、 “质料”及二者的结合体，那么

这三者中哪个更为根本，从而能成为真正的第一

实体呢？亚氏在这个问题上颇费周折。首先，结

合体不能为第一实体，因为它后于由以结合的两

种因素。如果按照 “既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

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的实体定义，

质料就成了实体。然而抽去了所有属性的纯粹质

料与形式相比无法在定义和认识上在先。更为关

键的是无任何限定的纯粹质料无法满足 “可分离

性”和 “这一个”的条件，而 “可分离性和

‘这个’这两者都被认为是主要地属于实体

的”①。形式及形式与质料的结合满足这个条件，

而形式又是在先的，所以形式就是真正的第一实

体。形式就是 “本质 （ｅｓｓｅｎｃｅ）”，而本质的公
式是定义。比如人的形式是灵魂，人的定义是

“理性动物”。“理性”则是动物灵魂与人的灵魂

之间的 “属差”。如此便确立了 “形式”为第一

实体的核心意义。

在早年对亚氏的 “存在”思想予以独特疏解

的基础上，布伦塔诺晚年又对其进行了发挥和改

造：“‘存在’一词有多种意义。在其严格意义

上讲，它是被我们理解为 ‘事物 （Ｄｉｎｇ）’的东
西的名称”②。布氏有时也用 “实在 （Ｒｅａｌｅｓ）”
取代 “事物”。这种思想被后人称为 “事物论

（Ｒｅｉｓｍ）”或 “实在论 （Ｒｅａｌｉｓｍ）”。显然，“事
物”是名词性的，它与动名词 “存在 （ｂｅｉｎｇ）”
及系词 “是 （ｉｓ）”大相径庭。 “事物”或 “实

在”是存在领域的最高种，它不仅包含诸实体，

还包含绝对偶性，甚至包含亚氏意义上的 “关

系”范畴，“我们也把亚氏认为仅仅是偶性的属

性归入实体中。它们包括感性性质、空间以及流

变的时间等” （ＴＣ，ｐ９２）。偶性如何能归于实
体？布氏首先将偶性名词化。例如 “白色的”可

化为 “白色的东西”、 “过去”可化为 “过去的

东西”、“判断”可化为 “判断者”等。转化之

后的表达式是偶性与实体的结合体，其中实体成

为其部分。这就是布氏独特的 “部分论”，其奇

特之处在于：实体不是包含着偶性的整体———像

亚氏所坚持的那样；而是偶性作为整体包含着实

体这个 “部分”。当然，这个 “部分”也是此整

体的基础和根据。实体是潜在，偶性是现实。这

种理论其实是把实体与偶性更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③。

在把 “实在”或 “事物”确定为存在的最

高种后，布伦塔诺又对其进行了诸领域的分层，

这是颇具特色的一步。它通过对每个成熟心灵都

可经验的 “心灵指涉”的分析完成：“所有心灵

指涉都指向事物”④。虽然布伦塔诺一再强调心

灵所指涉之物并非什么 “内容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或
“理想对象 （ｉｄｅ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可有些被指涉的东
西在现实中确实不存在，比如 “半人半马兽”。

这就有必要进一步区分 “存在”的类型。布氏的

区分并不是对外在之物的简单归类，而是通过内

在的 “心灵指涉”划分。心灵指涉可分析为心灵

指涉行为 （简称心灵行为）与行为指涉对象

（简称行为对象）。前者被称为 “心灵现象”（包

括表象、判断、爱恨等），后者包含的形容词部

分被称为 “物理现象”。比如 “看到红色之物”

中具有明证性的 “看”就是心灵现象， “红色”

就是物理现象。心灵现象伴有内知觉，它具有

“直接性、不谬性和明证性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ＰＥＳ，
ｐ９１）。也就是说所有心灵现象都具有自知之明，
每个人对自己心灵现象的知悉都是绝对可靠的。

物理现象被外感知把握，由于感知对象在心灵之

外，而感知到的东西又变化不定，所以布氏才

说：“所谓外感知的现象是绝对不可能被推证为

是真实的和实在的，哪怕是凭借间接推理也不可

能证明这一点” （ＰＥＳ，ｐ９１）。通过以上区分，
布伦塔诺得出：“心灵现象是唯一一种既能意向

地存在又能真实地存在的现象……物理现象只可

现象地和意向地存在”（ＰＥＳ，ｐ９１）。当然，布
氏很清楚具体的心灵现象只能被个体所知觉，即

５９

①
②

③

④

形而上学：１０２９ａ３０，第１９４页。
Ｆ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ｐ５１，ＥｎＴｒｂｙ

ＲＭＣｈｉｓｈｏｌｍａｎｄＮＧｕｔｅｒｍａｎ，Ｎｉｊｈｏｆｆ，ＤｅｎＨａａｇ，１９８１．（文中
缩写为ＴＣ）

详细讨论可参照 ＢａｒｒｙＳｍ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Ｂｒｅｎｔａｎｏ’
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ｏｐｏｉ６（１９８７），ｐｐ３９－４９；Ｗ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ａｎｄ
ＰＳｉｍｏｎｓ，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ｓＭｅｒ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Ａｘｉｏｍａｔｈｃｓ，ｎ１，ａｐｒｉｌｓ１９９４，
ｐｐ５５－７６．

Ｆ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ｆｒｏｍ 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ｐ２９１，ＥｎＴｒｂｙＬＭｃＡｌｉｓｔｅｒ，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ＫｅｇａｎＰａｕｌ，１９７３．
（文中缩写为Ｐ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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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个体有不同的心灵现象，但他也坚信心灵现

象诸类型在每个成熟之人的心灵生活中都存在。

“以内知觉的方式在我们之中直接发现的东西，

通过类比可以推知在他人那里也存在” （ＰＥＳ，
ｐ５）。如果把与心灵现象与物理现象伴随的存在
差异运用到 “实在”中，就会得出 “实在”的

不同层次。根据上面提到的属性包含实体的原

理，包含个体的心灵现象真实地存在，而包含外

物的物理现象意向地存在。由于人类的个体可以

类比推知同类的心灵现象，那么不仅每个拥有心

灵现象的个体都真实存在，不仅每个个体都知道

自己是真实存在，而且每个个体都知道其他每个

个体是真实存在。拥有心灵现象的个体成为最核

心的 “实在”，这也构成 “实在”的核心意义。

外物之为实在则是在 “实在”的扩展意义上而言

的。“外物”显然是较为统泛的概念，它还可以

再次 区 分。这 种 区 分 是 通 过 “直 接 表 象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ｅｃｔｏ）”与 “间接表象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ｏｂｌｉｑｕｏ）”的划分进行的。这种划分当然是相对
的，比如感知表象 （这里均就对象向度而言）与

记忆表象相较而言，前者为直接后者为间接，由

于感知拥有具体的空间定位且具时间的当下性，

其对象更为真实。记忆表象与想像表象相比，前

者更为真实，因为它有感知予料的滞留。

现在有必要对前面特意置而不论的关系范畴

略加讨论。一般认为，关系是两个关系项之间的

关联，两个关系项在存在上是对等的。布伦塔诺

不持这种观点，而是从自己一贯的内在经验立场

看待 “关系”。 “关系”被布氏区分为意向的、

比较的、因果的和时间的四种。意向的关系就是

心灵对外物的指涉，前者是真实存在而后者是意

向存在。比较关系比如 “张三比李四高”，其中

张三是直接表象，李四是间接表象，二者真实性

亦不同。因果关系相似，我们总是由因寻果或由

果寻因，二者也分别是直接与间接表象的对象。

时间关系中，“当下”无疑是直接表象，而 “过

去和将来”则为间接表象。这种两个关系项在存

在上不对等的状况也被布氏称为 “拟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ｌｉｋｅ）”。
我们跟随布伦塔诺，完成了由存在之多义性

向实在之多层性的转渡。期间一个关键性步骤是

引入 “心灵指涉”和 “心灵现象”，这正是下文

要讨论的主题。

二、从灵魂到心灵现象

与在 “存在”问题上的情形相似，布伦塔诺

的 “心理学”同样源于对亚里士多德 《灵魂论》

的疏解①。上文谈到，亚氏认为，对于个体之人

而言，作为形式的灵魂是其真正的第一实体。这

种 “实体”当然不能在有形物的意义上理解，它

是功能性概念。具体而言，人的灵魂有五种功

能：营养、欲望、感觉、空间运动以及理性思

想②。亚氏也将第一种功能称为植物灵魂，第一

至第四种功能称为动物灵魂，而全部拥有这五种

功能的称为人的灵魂。对于人而言，三种灵魂的

关系是：低级灵魂是高级灵魂的基础和依托，高

级灵魂超出低级灵魂且不可还原为低级灵魂；同

时，理性灵魂贯注在动物灵魂之中，但不能贯通

于营养灵魂，因为后者属完全无意识的生理过

程。比如对 “看”这种动物灵魂功能而言，我们

在看到某物的同时也知道自己在 “看”，这种

“知道自己在看”则属理性灵魂的功能。因而伴

有理性功能的 “看”的行为也属心灵现象。动植

物灵魂需以身体为依托，理性灵魂也间接依赖于

身体，且贯注于身体之中。布伦塔诺从一开始就

超越了流传已久的身心二元论，他认为具有灵魂

的才是活的身体，不具灵魂的是死的躯体。

以亚氏的灵魂理论为基础，针对当时的心理

学发展境域，布伦塔诺提出自己独特的 “经验立

场的心理学”。“心理学”③ 本来是指 “灵魂的科

６９

①

②

③

ＦＢｒｅｎｔａｎｏ，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ＥｎＴｒｂｙ
ＲＧｅｏｒ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１９７７．（文中缩
写为ＰＡ）

亚里士多德： 《灵魂论及其他》，４１４ａ３０。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１页。

“心理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包括亚氏 《灵魂

论》开创的研究传统，后者特指冯特之后成为主流的 “科学心

理学”———暂且如此称呼。布氏的 “心理学”显然与后者大异

其趣。为彰显区别，他曾以Ｐｓｙｃｈｏｇｎｏｓｙ命名自己的 “心理学”，

并认 为 它 是 “科 学 心 理 学” 的 基 础 （参 见 ＦＢｒｅｎｔａｎｏ，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ｐｐ１３７－１４０，ＥｎＴｒ ｂｙＢＭüｌｌｅｒ，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ＫｅｇａｎＰａｕｌ，１９８２）。笔者曾将 Ｐｓｙｃｈｏｇｎｏｓｙ冒失地
译为 “心识学”（见拙著 “超越的存在、意向的存在与真实的存

在———兼论布伦塔诺的 ‘意向性’问题”，载 《世界哲学》

２００７．５，第８３页注释③）。后颇觉唐突，或许译为 “心灵学”

更妥。因为布氏通过其内知觉明证性学说所强调的正是内在精

神生活的 “灵明性”和 “虚灵不昧”。与此相应，“Ｐｓｙｃｈｉｓｃｈｅｎ
Ｐｈｎｏｍｅｎｅｎ”译为 “心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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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后来心理学家逐渐放弃了对植物灵魂与动

物灵魂的讨论，因为这些内容被归属于一些专门

的学科。随之， “灵魂”的范围也得以缩减，

“在现代术语中， ‘灵魂’一词指的是 ‘表象’

及其它行为的实体承担者”（ＰＥＳ，ｐ５）。当然，
在去 “实体”———例如柯亨提出的 “无灵魂的

心理学”———的反形而上学潮流下，人们更乐意

称心理学为 “关于心灵现象的科学”。其实这只

是推延而非取消了对诸如 “灵魂不朽”等古老心

理学问题的回答。同时，即使坚信灵魂的存在与

不朽，也无碍对心灵现象的科学研究。当然，心

理学的现代转换也有助于以更为严格的方式进行

研究。这种 “更为严格的方式”被多数研究者等

同于当时盛行的自然科学研究方式。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无非两大要素：观察经

验与数学－逻辑运算。布伦塔诺认为这两种方法
对真正的心灵现象都派不上用场，对把捉心灵现

象真正适用的是 “内经验”或 “内知觉”的方

式。

在实验－观察方法中，所观察的自然现象在
观察者之外，观察运用的是外感知。心灵现象则

不同，它处于观察者之内，通常意义上的对外物

的看、听等外感知无以为用。于是一些心理学家

由对自然现象的外观察类比推理出一种针对心灵

现象的内观察 （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ｕｎｇ）。问题是，当对心
灵现象进行内观察时，被观察的心灵现象已经发

生了质的变异，从而不成其为自身了。例如愤

怒，“如果一个处于狂怒状态的人想观察他的愤

怒，那么在他观察之际愤怒也就烟消云散了，因

而他最初的观察对象也就消失了” （ＰＥＳ，
ｐ２９）。鉴于此，一些心理学家如孔德和柯亨走
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干脆否认任何内在认识的可

能性。其结果或是陷入孔德令人不齿的 “卢相

学”；或是陷入心灵现象的不可知论———无意识

学说即为例证；或是陷入后世盛行的行为主义。

布伦塔诺指出我们每个正常的心灵都具有内在的

认知能力，不过并非 “内观察”：

“就像自然科学一样，心理学在知觉与经验

中有其基础。不过，它的首要来源是我们心灵现

象中的内知觉。如果我们不通过我们自己的心灵

现象中的内知觉知晓它们是什么，我们就不会知

道思想、判断、苦乐、欲求或厌恶、希望或恐

惧、勇气和失望、决定和自愿等是怎么回事”

（ＰＥＳ，ｐ２９）。
这种必然伴随着心灵现象的内在认知能力就

是 “内知觉 （Ｗａｈｒｎｅｈｍｕｎｇ）”。比如我们看到红
花，对红花的看属外感知，同时我们知道我们在

看，这种 “知道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由内知觉带给我
们。观赏红花产生愉悦，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在

愉悦，这种对 “愉悦”的知晓也是内知觉带给我

们的。对于正常心灵而言，这种内知觉的内容是

绝对确然的。当然，这种内知觉并非一种独立的

心灵行为，它是任何心灵现象的必然伴随，且与

它所伴随的心灵现象属同个行为。内知觉会即时

地把心灵现象原本地带给意识，或者说，我们之

所以对诸种心灵现象的感受和经验是清楚明白

的，是因为心灵现象必然伴有内知觉。否则心灵

只能处于昏暗不明状态。

显然，内知觉对心灵现象之绝对确然性和明

证性的保障是就每个正常个体而言的。也就是说

每个个体只可能明证到属于自己的心灵现象，

“心灵现象只可能为一个个个体所知觉” （ＰＥＳ，
ｐ９２）。难道这不会陷入相对主义和唯我论吗？
乍一看可能会出现这种结果，实则不然。所谓相

对主义，是指对同个对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而对于心灵现象而言，只有它的具有者———只要

他心智成熟———才具绝对权威。旁人对他心灵现

象的判断须以他自己的相关明证为标准，因为

“旁人用他们的内知觉领会到的关于我的心灵现

象不可能比我自己用内知觉领会到的我自己的心

灵现象更为真切”（ＰＥＳ，ｐ３７）。个体对自己心
灵现象的明证因而就成为绝对的真 （αληθεια），
这种 “真”没必要经过数学测量和逻辑推演，数

学－逻辑方法在这里完全失效。绝对之 “真”甚

至比人人认可的普遍性的 “真”还真，因为后者

不一定具有绝对 “明证性”。这种真理论切实保

证了个体性的绝对地位。如果把这种观点称作

“唯我论”，布伦塔诺也不会在意。不过这种

“唯我论”的真理范围非常有限，它仅限于成熟

个体对自身心灵行为的即时明证。对于不成熟的

个体———比如婴儿或智障者———而言，这种明证

的真理就成了问题，因而对其心灵现象的把握就

需更多参照外观察经验，以此为基础也只能形成

一序相对真理 （即正确意见）。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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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个体的非当下心灵现象也难以具有完全

的明证性，因为它们通过记忆被带入意识。当然

这有赖于对 “记忆”的看待，即究竟是把记忆看

作早先心灵现象的 “滞留”，还是看作 “再造”。

在 《心理学》中，布氏显然将其看作前者：“一

个人在内知觉中领会到的以及随后在记忆中观察

到的所有东西都属心灵现象”（ＰＥＳ，ｐ３６）。但
后来有所改变：“所有指向我们自己心灵经验的

记忆或期待是把这些经验作为其一序对象，而将

其自身作为二序对象” （ＰＥＳ，ｐ２７８）。这里的
“二序对象”是指当下的心灵现象。如此，记忆

中复现的心灵现象也就只具有一序的相对真。同

样，通过心灵现象见证者 （即当事人）的语言或

身体表达，旁人也可以得到有关当事人心灵现象

的相对真相———当然，不论是记忆还是表达，都

以具有内知觉的心灵现象之存在为其最终前提。

通过语言表达心灵现象首先须真诚，同时须选择

得体语词，布伦塔诺相信 “当一个有教养的人想

表达其内在状态时，他也不会找不到必要的词来

表达”（ＰＥＳ，ｐ３８）。身体表达心灵现象除了有
意的表露外，还包括伴随着特定心灵现象的生理

状态，比如惊吓会变得苍白、恐惧会导致发抖、

害羞会脸红等———虽然反之并不必然。这都为旁

人对当事者心灵现象的理解和把握提供了途径，

也为纠正当事者的自欺提供了可能。当然，旁人

理解和把握当事者心灵现象的前提是，他自己曾

经体验过类似的心灵现象。“如果两个个体的心

灵生活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彼此毫无共

同之处，那么这种描述就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

不可能的”（ＰＥＳ，ｐ３８）。现实经验表明，个体
与个体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是可能的，这除了上述

原因外，还在于 “心灵现象可以划分为不同类

型，而这些类型在每个成熟的人的心灵生活中都

存在”（ＰＥＳ，ｐ９２）。
布氏将心灵现象划分为三种类型：表象、判

断和爱恨现象。

表象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的意思是把某种东西置
于心眼前。它是心灵现象的最基层，“心灵现象

或者是表象，或者奠基于表象” （ＰＥＳ，ｐ８５）。
布伦塔诺特别强调，作为心灵现象的表象 “并非

指被表象的东西，而是指表象活动本身”（ＰＥＳ，
ｐ７９）。上文已指出，被表象的东西是物理现象。

就范围而言，看、听、闻、尝、触五种感觉活动

都属表象，除此之外，表象还包括想像行为。这

里麻烦的是触觉，比如痛和痒等是否具有 “行

为”与 “对象”之分。布伦塔诺认为这是无容

置疑的，疼痛 “一方面是指我们身体的某个部位

所呈现的状况，另一方面是指与之相关的痛感”

（ＰＥＳ，ｐ８５），其中前者也被称为 “特定的空间

定位表象”。与后两种心灵现象相比，表象自身

不包含对立的意向。上文已谈到，后来随着向实

在论的转变，布伦塔诺开始在表象对象方面区分

出直接表象与间接表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

为心灵现象的表象是前语词经验，当然这毫不妨

碍它可以通过语词得以表达。作为心灵现象的表

象是 “表象”的核心意义，作为物理现象的表象

是 “表象”的扩展意义。只有前者是内知觉的对

象。

判断 （Ｕｒｔｅｉｌｅ）就是对某物的接受或拒绝。
布伦塔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接受和拒

绝也用在内知觉行为与记忆中，而在这些情况中

多数论者不会用 ‘判断’一词”（ＰＥＳ，ｐ１９９）。
因为一般认为，判断仅适用于命题层面①，而布

氏却将其推进到心灵现象层面。判断首先是作为

“接受”或 “拒绝”行为的心灵现象，它自身是

明证性的。判断奠基于表象，而表象有表象行为

（属心灵现象）与表象对象 （属物理对象）之

分，因此判断也就有对表象行为的判断和对表象

对象的判断。由于前者具有明证性，对它的判断

就是明证的；表象对象即物理现象不具明证性，

对它的判断则为不具明证性的盲目信念，换言

之，我们对于物理现象的判断最多只能是盲目的

相信而已。

判断是断定某物的存在 （是）或不存在

（不是）。伴随着将判断由命题推进到心灵现象，

布伦塔诺也将命题判断转变为存在判断。传统的

命题判断是指多个表象或语词的联结，比如 “上

帝是公正的 （Ｇｏｄｉｓｊｕｓｔ．）”；布伦塔诺的改变在

８９

① 即使研究布伦塔诺的大家齐硕姆，在这个问题上也做

出了错误断定。他说：“我们不能说当每种心灵行为发生时，我

们能对其做出明证判断”。 （ＲＭＣｈｉｓｈｏｌｍ，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ｏｎ
“ＵｎｃｏｕｓｃｉｏｕｓＣｏｎ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ＲＰｏｌｉ，ｅｄ，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 Ｔｒｕｔｈ， ｐ１５７， 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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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首先，判断并不需多个表象的联结，如 “上

帝在 （Ｇｏｄｉｓ．）”虽只有一个表象，却也是一个
判断。其次，判断并非表象的联结，而是对一个

主词 （体）的断定，因此，所有命题判断都可改

写为存在判断，如上述命题可改写为 “公正的上

帝存在 （ＪｕｓｔＧｏｄｉｓ．）”。至于判断的真假，则需
还原到心灵现象，拥有明证性的为绝对之真 （真

实存在），不具明证性的既可为相对之真 （即普

遍同意或正确意见），亦可为假 （即虚幻之物）。

正如前文提及，这就将亚里士多德 “真意义上的

存在”颠转为 “存在意义上的真”，从而也将逻

辑学奠基于存在论。流俗的对布伦塔诺之为心理

主义的攻击完全没能看到布氏判断理论的存在论

根基，因而都失之肤浅。

心灵现象除了表象与判断还有情感、意志

等。布伦塔诺将这第三类统称为爱恨现象

（ＰｈｎｏｍｅｎｅｄｅｒＬｉｅｂｅｕｎｄｄｅｓＨａｓｓｅｓ）。爱与恨显
示的是两种对立的意向，这与判断相似。爱恨现

象也奠基于表象。因而有对表象之物的爱恨，也

有对表象行为的爱恨。事实上，前者可归源于后

者。例如 “我喜欢这首曲子”看上去是对 “曲

子”的爱，其实这表达的是在听这首曲子时伴有

愉悦，因而这种 “爱”是由听的行为产生的。伴

随着表象诸亚种的区分，爱恨也具有相应的区

分。爱恨现象与判断有着较为复杂的关系。一方

面，作为心灵现象的爱恨具有明证的内知觉，因

而对其可以形成明证判断；另一方面，以明证判

断为基础的爱恨原则上也是明证的，而以盲目判

断为基础的爱恨也是盲目的，“我们情感指涉的

本性被奠基于其下的判断的特性所影响”

（ＫＲＷ，ｐ１４３）。爱恨现象也有自身的层次，如
爱喝酒、爱听音乐、爱朋友、爱智慧、爱上帝

等。与此相关的价值层次、偏爱选择等更为复杂

的内容是下文讨论的主题。

三、从内在价值到伦常生活

布伦塔诺哲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旨趣，集中体

现为价值哲学。虽然对亚氏推崇备至，但由于时

代精神变异，纵使对亚氏多有援引，可在伦理价

值的根本径路上却难以接续。其表征为，亚氏伦

理学的出发点是 “城邦动物”，其路向是从 “城

邦之善”到 “个人之善”： “城邦在本性上先于

家庭和个人。因为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①；而

布氏认为 “在已发现的个体特征的基础上来理解

社会及其发展是更为自然的过程” （ＰＥＳ，
ｐ４２）。也就是说布氏的路向是从 “个体之善”

到 “共同体之善”。事实上，布氏的伦理价值思

想主要承接于现代价值哲学开启者洛采。洛采虽

然已将诸价值根植于心灵中的情感现象，但由于

采取的是从最高实在出发的形而上学路向，情感

与心灵便难以得到更为切近地把捉②。布伦塔诺

对心灵现象的细密分析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与心灵现象同物理现象的划分相应，“价值”

或 “好”也可分为内在的和外在的。每种心灵现

象都具内在价值，或者说，内在价值内居于心灵

现象。动植物不具心灵现象，故而缺乏内在价

值。“每种表象自身都是好东西”③，因为表象活

动能够扩展心灵内部的 “好”。且不说表象能呈

现给心灵更多东西，奠基于表象之上的更高级心

灵能力———判断与爱恨始终离不开表象。判断是

实然知识的源头，它自身便是好的。知识除了可

以充当工具之外，其自身也具自足的价值。哪怕

求知过程中获得了错误知识，也比无知好———倘

若求知态度是诚恳的。伴随心灵现象的愉悦是本

源之 “美”的根据。这种美感分布在从自然本能

到生活习性再到崇高行为的序列中，它在感受中

呈现为不同层次的快乐。譬如品尝佳肴时感到

“美”味，这描述的是一种快感；听到 “仙乐”

不知肉味，这是由听的表象行为引发的愉悦；解

出数学难题时兴奋异常，这是伴随着求真的美

感；伸手助人时顿觉崇高，这是伴随 “爱他人”

的愉悦。这里需将二序爱恨行为与一序心灵行为

谨慎区分开来，若根基处失之毫厘，结论中便谬

以千里。上文已提及，从根基处看，“动人的音

乐”并非讲音乐的特性，而是描述倾听音乐时伴

９９

①

②

③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１２５３ａ２０。颜一、秦典华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页。

具体可参见拙著 《价值之根———价值哲学心灵主义路

向探究》（尚未发表）。由于研究内容相近，本部分也参考了该

文相关部分。

Ｆ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ｔｈｉｃｓ，
ｐ１８４，ＥｎＴｒｂｙＥＳｃｈｎｅｅｗｉｎｄ，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ＫｅｇａｎＰａｕｌ，
１９７３．（文中缩写为Ｆ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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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的感动；助人为乐之 “乐”绝非助人的动机，

而是助人过程中必然伴随的愉悦。那种将道德之

善归于美感的理论之所以是错误的，其症结在于

混淆了行为 “动机”与必然 “伴随”。

除了心灵现象中的内在价值，生活中更有大

量外在价值———这里是就目的价值而非工具价值

而言。外在价值表现为由低到高的序列：出于本

能的感性趣味是无公度性的，所谓 “口味不争

论”；对外在对象的美丑评判受制于趣味和习俗；

与前两种情形不同，有关一个对象存在与否的判

断必有标准。标准由何而来？布伦塔诺看来：

“如果我们说一个东西是真实的，就是说它能够

被一个正确的判断所承认” （ＦＣＥ，ｐ１９１）。当
然，这不意味着这个判断必然已被做出。即使没

人做出相应判断，一个真实的东西仍然是真实的

———它会时刻敞开被正确判断所判定的可能性。

不过，严格讲来，尚未被明证的对象不可能真实

存在，它至多是正确意见的对象。这便是自然科

学的状况：永远处于修正中，永远不可能独断地

宣告———我发现了绝对真理！在科学知识中，只

能有所保留地听凭某种知识传统形成的逻辑对经

验材料的整理，并在生活中运用其有效性成果。

这种科学观一方面避免了相对主义，另一方面也

不陷入独断论。道德生活领域与科学领域的情形

相似。道德生活中的外在价值由正确之爱确定：

“一个对象是好的要求指向它的爱是正确的”

（ＦＣＥ，ｐ１９１）。由于只能明证心灵现象内部的
正确爱恨，对外在对象的爱恨之正确性的定夺则

需依傍习俗生活及日常共识，不少错误爱恨应据

此加以调校。例如：守财奴从无休止的聚财中获

得极乐便是应当校正的。推论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理性
在外在价值领域有其用武之地。

以上只是在知识中对诸价值进行静态确定。

而实际生活每一步涉及的是诸价值的比较与选

择。在选择中，所偏爱的价值胜出，换言之，选

择建基于偏爱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偏爱是正确的，以
此为基础的选择和行动就是正确的；偏爱是错误

的，以此为基础的选择和行动就是错误的。现实

生活的复杂性不能保证所有情境下都能做出正确

选择，甚至不能保证对所有情境下的正确偏爱拥

有明确认识。但这不意味着要放弃正确偏爱与正

确选择。事实上，可以运用有关心灵现象的实然

知识与先天必然规则给出一些正确偏爱的情形。

例如在表象或狭义的审美领域，至少有下述偏爱

原则：丰盈表象优于干瘪表象；关于精神性的表

象优于关于物质性的表象；关于更高贵东西的表

象本身更优越；对某物的原本表象优于非原本表

象；清晰表象优于混乱表象；在复合表象中，通

过直观而得的优于通过谓述而得的等等 （ＦＣＥ，
ｐ１９８－１９９）。在这些原则中，更优的表象意味
着伴有更多或更高的愉悦。在判断与爱恨领域，

可以运用整体大于部分的 “总量原则”进行选

择。比如对于快乐而言，同种快乐强度越大越

好；相同强度的快乐，时间持续越长越好。“判

断”与 “爱恨”熟优熟劣虽难定夺，但二者的

总和必定大于其中一方。同样，人们偏爱知胜于

无知；偏爱真胜于假；偏爱善的事物而非恶的事

物；偏爱被认知为善的东西的存在而非其不存

在；偏爱被认知为恶的东西的不存在而非其存在

等等。如此，价值论与存在论又从根本上关联起

来。

如果贯彻到底，关于正确偏爱的总量原则必

定达致实践活动的 “至善”。因为爱的对象 “不

仅包括自己、亲人、国家，而且包括世界上所有

生物；不仅包括现在，而且包括遥远未来”

（ＦＣＥ，ｐ２０４）。每个人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追求最好，这便是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如果

有什么 “绝对律令”、 “绝对义务”的话，这就

是。这有些像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原则。只是
这种新功利主义比老功利主义要造福的范围更为

广泛。更为关键的是，老功利主义眼中的一切皆

可还原为快乐，而布伦塔诺认为表象、判断不可

还原为快乐，它们与爱恨并列为 “内在价值”。

换言之，布伦塔诺眼中的价值不仅有量的差别，

更有质的区分。到晚年，布伦塔诺倾向于接受并

进一步丰富帕斯卡提出的价值三位序———有形物

－心灵－圣爱———思想。布氏坦言：“或许世界
包含了一些就其自身而言是坏的或无价值的东

西。我也倾向于认为只包含有形之物的世界是无

意义的。这个世界不但在位序上低于人的精神，

而且也低于拥有感觉和感受的狗灵魂。与这种无

精神的世界相对照，现实世界发展出生命、感

觉、理性以及高贵之爱”（ＫＲＷ，ｐ１５９）。
布伦塔诺的 “实践之至善”原则易被误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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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洞难行的利他主义。如果回顾其整体思想便不

难消除此疑虑。布伦塔诺从内在价值出发，以此

为基础的行为都是明证性的和正确的。这为树立

自知、自尊、自爱的健全人格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也不会陷入真正的唯我论，因为仅有内在价值

由我作主，生活中大量外在价值必须依傍于科学

知识、习俗生活及日常共识。诸个体从自身内在

价值出发，同时可以宽容、尊重乃至促进他人内

在价值实现。这一过程中，仍可能始终不违背公

共价值，且尽量促进公共善的实现。诚如是，相

得益彰，每个人的内在价值及特定群体的公共善

都是 “实践之至善”的不可或缺部分。也就是

说，从内在价值出发不会陷入不顾他者的利己主

义；以 “至善”为目的不会陷入无我的利他主

义。布伦塔诺遗著的编辑者迈耶尔－海利布兰特
（ＦＭａｙｅｒ－Ｈｉｌｌｅｂｒａｎｄ）称这种伦理思想为 “正

确主义”（Ｏｒｔｈｏｎｏｍｏｕｓ）（参见ＦＣＥ，ｐ３８１）。
此外，“实践之至善”还能充任人生向之筹

划的目标。面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叔本华 “人生本

苦”的悲观主义，布伦塔诺向世人揭示了人生本

乐的真实图景。在正确的自爱中，诸内在价值不

仅无限增进，而且伴随着快乐或愉悦；在正确地

爱它者的同时，自己也体会到无限美感。如此，

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有机统为一体，自爱与爱它

者相得益彰。个体在自立同时也获得生活定向；

“实践之至善”确立的同时也化为无数人格的正

确偏爱与决断。生活中的对立更为坚实更为内在

地融为一体。诸种 “价值”更为真实地扎根于心

灵现象。这不只是理论，更不是说教，而是心灵

对自身情状的真实发现。

经过追本溯源 （经验中的明证性之本与思想

上的来源），我们发现：布伦塔诺诸思想主题虽

各自独立，可深层上又道通为一。如果斗胆对其

哲学做一定性，笔者宁愿称其为 “明智的经验主

义”和 “真实的个体主义”。布氏终生秉持 “唯

有经验才是吾师” （ＰＥＳ，ｐｘｘｖｉｉ）的信条。显
然，其中 “经验”一词的核心意义为 “内知觉

经验”，尔后可逐层扩展。所谓 “明智”即为过

犹不及的实践智慧。布氏的经验主义彻底而不极

端。由此可以理解，他为何间接批评胡塞尔的纯

粹现象学 “只说明概念而不带有肯定性的经验予

料”①。上文看到，无论是 “存在”、 “心灵现

象”还是 “价值伦理”，最终都扎根于 “个体”。

“不论我们讨论什么领域的主题，最终构成的事

物只能是在个体上确定的” （ＴＥ，ｐ１３７）。布伦
塔诺并非停留于个体主义的说教，而是更为深入

更为内在地探寻 “存在”、 “心灵现象”和 “价

值伦理”等在个体上的根基，并以此为尊严、平

等和仁爱进行全新奠基。因此，可以断言，这种

个体主义脱离了教条主义和唯我论，是一种可以

构筑共同体生活的真实个体主义。

八十年前，布伦塔诺遗著编辑者克劳斯

（ＯＫｒａｕｓ）断言：“布伦塔诺于１９１７年离世。可
他并非昨日的哲学家，而是明天的哲学家”

（ＴＥ，ｐｉｘ）。这断言已被其后的西方哲学历程充
分证明。笔者以为，此断言同样适用于今日之中

国。布伦塔诺所讨论的问题及其恰切的研究态度

和方法自不必说，其哲学得以立足的 “明智经验

主义”及 “真实个体主义”恰是我们时下之所

缺。此外，布氏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 （如阳明心

学、唯识学等）有望相互发明。只能留待有心人

的后续研究了。

（责任编辑　行　之）

１０１

① Ｆ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ＴｈｅＴｒ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ｔ，ｐ１３９，ＥｎＴｒｂｙ
ＲＭＣｈｉｓｈｏｌｍ，Ｆ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ＫｅｇａｎＰａｕｌ，１９６６．（文
中缩写为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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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佛学思想及其弥勒净土信仰

张　平

【摘要】道安作为中土早期佛教的一代宗师，于佛教戒定慧三学均有卓越之发明，思想宏富深厚。文章分疏、论析了

道安有关戒定慧三学的理趣要旨，阐释了其由早期禅观向般若学转变的理论进路及其弥勒净土信仰之衷曲，力图突显

其佛学思想及信仰之于早期中土佛理建设的胜义。

【关键词】道安；佛学思想；弥勒净土信仰；早期中土佛理建设

中图分类号：Ｂ９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１０２－０９

　　 作为佛教在中土的早期传播者，道安对当
时传入的佛教各派经义不计门户，兼收并容，惟

在富学，于佛教戒定慧三学均有卓越之发明，思

想可谓宏富深厚，别开生面。尽管如此，由于当

时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局限，道安却也并未为后学

留下一个完整、缜密而周详的佛学理论体系，思

来不免有几分遗憾。然而，循着那些千年笔墨，

我们到底可以寻得道安的治学脉络、思想轨迹，

从而登入其精神堂奥。

一、禅学思想

禅学，当时又称禅数之学，由西域僧人安世

高所传，当为印度小乘佛教 “上座部”系统的一

切有部理论。禅学当时主要流行在北方，因而对

一直行业北方的道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道安曾

注 《安般》诸经，并为之作序，深契妙旨，进而

阐发其禅学观： “安般者，出入也。道之所寄，

无往不因，德之所寓，无往不托。是故安般寄息

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也。寄息故有六阶之

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

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

也。”① “安”即入息， “般”即出息， “安般”

亦即调息呼吸之意。道安认为这种调息方法是一

种基本的禅法，是修行必备的基础；通过这样的

禅修可实现形上的道、德追求。他解释了安般的

具体内容：安般依调息而成 “守”，四禅借体骸

而成 “定”，调息有六个阶段 （数息、相随、

止、观、还、净），体骸修行则需经 “四禅”

（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之阶段；依次经过

这些阶段的禅修，即可涤除一切意欲妄见，而无

为无欲，最终人我双遣，守于唯守，止心息念，

寂然不动，由此便可得无所不能的广大 “神通”：

“彼我双废者，守于唯守也。……得斯寂者，举

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

嘘而须弥舞！斯皆乘四禅之妙止、御六息之大辩

者也。”（道安：《安般注序》）达致这般寂灭的

境界，举足则大千世界震颤，挥手则日月在握，

用力一吹则铁围山腾飞，轻微一嘘则须弥山曼

舞，这即是驱乘四禅的神妙的止心法门，驾御六

息的大变化。

道安相信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便可生出种种

神变，然而，其之钟情禅修，却不止于此。他以

禅修为寻得根本解脱的关键：“其为行也，唯神

矣，故不言而成；唯妙矣，故不行而至。……此

乃大乘之舟揖，泥洹 （涅?）之关路。于斯晋

土，禅观弛废，学徒虽兴，蔑有尽漏。何者？禅

思守玄，练微入寂，在取何道，犹觇于掌；堕替

斯要而緗见证，不亦难乎？”（道安：《阴持入经

序》）修持的践履，因其神妙，所以不借言语亦

不通过具体的行动而达至。禅定是修习大乘的舟

楫，证成涅?的关键路径。道安以为习禅思守玄

关，修炼精微而进入寂灭之境，无所执取，犹如

掌中之物，任运自如；倘若荒废、摈弃这样的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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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　平 （１９５６－），男，河北邯郸人，（石家庄０５００５１）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
文化研究。

① 道安：《安般注序》，见许明：《中国佛教经论序跋记集 （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道安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以下所引道安著作，凡不另标出处者，均出自许明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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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要津，而希冀求证于他人，要成就佛果自然是

难乎其难的。在论说 “十二门”时，道安 《大

十二门经序》又云：“（十二门）是乃三乘之大

路，何莫由斯定也。自始发迹，逮于无漏，靡不

周而复始，习兹定也。行者欲崇德广业，而不进

斯法者，其犹无柯而求伐，不饭而徇饱，难以获

矣。”十二门禅定乃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之

至要修行工夫，精进不已，修持不懈，方能登临

清净无染、摆脱烦恼之境。修行者欲崇德广业，

而不致力进修此法，则无异于无斧而求伐木，不

食而求饱腹，必一无所获。职是之故，道安申

言：“故经曰：‘道从禅智，得近泥洹。’岂虚也

哉？诚近归之要也。”（《人本欲生经序》）“行者

挹禅海之深醴，溉昏迷之盛火，激空净之渊流 ，

荡痴尘之秽垢，则皎然成大素矣。”（《大十二门

经序》）道安深信佛典所言，只有经由禅智，方

可得道而成涅?；修行者必得汲引禅海之甘泉，

灭除执迷之盛火，激扬空净之渊流，荡涤痴顽尘

垢，方可皎洁如洗，不染纤尘，成就佛境大智

慧。

上述可见，道安高度重视禅观对修行的功能

及意义，对之可谓推崇备至。 《大十二门经序》

以为，成就佛果必得禅修，而禅修的旨趣不在神

变，在于佛之至境：“明夫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

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禅定不愆，于

神变乎何有也！”通过禅定即可统御万方，周流

万形，而且了无止留窒碍，发奋精进，持之以

恒，其所求不在于神变。所以，著名佛学家巨赞

法师称，在道安那里，禅修不为求神变，“禅修

的真正目的在于契入 ‘无本’ （即本无）、 ‘无

为’而 ‘开物成务’。开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

务是无事而不适 （《地道经序》及 《安般注

序》）。也就是要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

忘我、尽性而造成世界的安乐，不仅仅是追求个

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①。

道安所理解的禅法，概而言之，即 《安般

注序》所云 “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在当

时佛玄互渗互融互证的语境中，道安思想深受玄

学影响，他借王弼、何晏贵无论的义理和概念来

阐发其禅观。从 “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的

主张中，王弼以一统万、崇本息末的影子清晰可

辨。所谓 “寂”、 “崇本”亦即本无，亦即王弼

的 “以无为本”。道安意在体悟、把握空寂 （本

无）以统摄、消融实有，尊崇以空寂无动为本，

以实有而动为末。道安云：“人之所滞，滞在未

（末）有，苟宅心本无，则斯累豁矣。”② 世人为

尘间欲念妄想所困惑、烦恼，若体悟 “本无”，

心住于无相，则尘累释然。 《安般注序》又云：

“执古以御有，心妙以了色，虽群居犹刍灵，泥

洹犹如幻，岂多制形而重无色哉！”觉识本无

（“古”），消融末有，彻悟妙心，了脱色相，如

此，虽居人群，亦如刍灵 （古时用于陪葬的稻草

人），涅?之相，亦如空幻；而神清形释，无所

住心，当是趣向。经由这样的禅法，人的主体世

界便荡然无存，而契入宇宙之本体， “心”与

“本无”泯然为一，由此而入至上之境，得大解

脱。

佛教戒、定、慧 “三学”，统摄佛法三乘的

修学次第，且三者鼎足而立，缺一不可。 “戒”

以资 “定”，“定”而发 “慧”，“慧”而证理断

惑，从而迈向解脱。故而，禅定之于修行者至为

重要，不可懈惰。道安乃一虔诚而谨严的佛教信

仰者，对禅定之学用力甚殷，用功甚勤。尤其针

对当时 “于斯晋土，禅观弛废，学徒虽兴，蔑有

尽漏”的习佛之弊，他强调禅修之于证成佛果的

要津意义，凸现禅法 “阴结日损，成泥洹 （涅

?）品”的解脱灵魂于尘世苦境的无比威力，甚

而对之推崇备至。道安禅学思想揭示了其佛教修

持践履的主张。

二、般若思想

佛教般若思想的核心理念为 “性空幻有”或

“缘起性空”。它将宇宙分为 “色”、 “心”两部

分，认为世间万物悉因缘所生，“色”虚幻不实，

“心”更非实在，两者均无固定不变的自性 （性

空），而 “空”非虚无，自性虽空，但却仍有虚

幻的假象 （幻有）。唯体悟 “般若”智慧，方能

破除俗物之惑、尘缘之累，解脱而至涅?之境。

汉末支娄伽谶译 《般若经》，名曰 《道行

经》，佛教般若思想引介中土。后陆续有版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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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巨赞：《道安》，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二），

北京：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５页。
《名僧传抄·昙济传》引，转引自方立天：《魏晋南北

朝佛教论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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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对般若思想绍介及理解渐趋丰富，但西晋元

康、永嘉年间之前，这一思想却始终默不闻扬，

仅为少数佛徒所知信。及至西晋中叶，玄风大

畅，般若思想乘势而兴，与魏晋玄学相互结合，

相互砥砺，相互发扬，形成一代蔚为风尚的般若

学思潮。由于当时释子竞以玄契佛，以玄解佛，

在理解般若思想上各陈己见，不免生出歧义，由

此形成所谓 “六家七宗”的般若学学派，其中又

以道安为标帜的 “本无宗”为影响之最。

《般若经》之于道安的佛学研修，可谓重中

之重。不仅 “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 《放光

经》，岁常再遍。及至京师，渐四年矣。亦恒岁

二，未敢堕息”，而且，撰写有关般若的著述近

二十种，约占道安全部撰述的三分之一。其在所

著 《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①中，言及 《大

品》，称 “方欲研之，穷此一生”。道安之矢志

般若，可见一斑。

道安的般若思想出自其对 《般若经》 “空”

之义蕴的阐发。道安一如既往，复以王弼 “贵无

论”解佛家 “般若学”，以玄学 “以无为本”的

理念阐发般若思想。道安认为，惟有以 “无”

（真如）为本，以 “万有” （事物）为末，视宇

宙万物为虚幻不实，不贪不执，以虚无为本体，

方能达成最高智慧，即 “般若”境界。道安

《道行经般若序》曰： “大哉智度，万圣资通，

咸宗以成也。地合日照，无法不周。不恃不处，

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无形，两忘玄漠，块

然无主，此智之纪也。……由此论之，亮为众圣

宗矣。何者？执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为之域

耳，非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也；据真如、游

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 “智度”即

般若波罗蜜。道安认为，智度博大精深，实乃一

切佛法，无论大乘小乘或空有二宗之根本；在

此，大乘小乘彼此融通，空无二宗泯然为一，

“形” “名”两忘，超然心物，漠然无执。其妄

生分别，崇本抑末，贵无贱有，“高卑有差”者，

仍是拘囿于 “有为之域”，而尚未入于 “无为”

之境。惟有体认真如，彻悟法性，臻于冥然无名

者，方能把握般若真髓的所在。在 《合 〈放

光〉、〈光赞〉随略解序》中，道安指出：“诸五

阴至萨云若，则是菩萨来往所现法慧，可道之道

也。诸一相无相，则是菩萨来往所现真慧，明乎

常道也。可道，……或曰世俗……常道，则或曰

无为，……此两者同谓之智而不可相无也。斯乃

转法轮之目要，般若波罗蜜之常例也。”“五阴”

即五蕴；“萨云若”即一切智；“法慧”即离诸

烦恼之清净智慧；“一相”即真实之相或涅?之

别名；“无相”即于一切相，离一切相；“真慧”

即断除惑业之无漏智慧。道安认为，“可道之道”

与 “常道”，二者同称为智慧。法慧 （可道之

道）是观照，从 “五蕴”起到 “萨云若”，都是

“可道之道”所现；其观照 “一相”、 “无相”

（常道）则是菩萨的真慧。后者较前者更为根本：

后者为真谛 （无为），前者为俗谛 （有为）；二

者不可相离，而相辅相成，同为说法度众、转凡

成圣之要目，从而使般若得以落实。

这里反映了道安的思想从禅观向般若学的转

变———从前期崇本息末、主寂贬有、尚涅?弃世

间的思想主张，转变为将无为和有为、真谛和俗

谛、出世间和世间相结合的理论思致。这一转变

体现了沿着般若思想的进路，道安 “以无为本”

的本体论思想的深入和提升。《合 〈放光〉、〈光

赞〉随略解序》说：“般若波罗蜜者，无上正真

道之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也。等道有三义

焉：法身也，如也，真际也。……如者，尔也；

本末等尔，无能令不尔也。佛之兴灭，绵绵常

存，悠然无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常净

也。有无均净，……泯尔都忘，二三尽息，皎然

不缁，故曰净也，常道也。真际者，无所著也。

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无为也，无不为也。万法

有为，而此法渊默，故曰无所有者，是法之真

也。”道安视般若为无上正真道之根基，而所谓

正，即是等齐为一，纯然的一。 “等道” （等齐

为一之道）有三义：法身、如、真际。他以

“尔”训释 “如”，意即一切本来就是这样，其

自身即其存在的根据，不因任何事物而有所改

变；“本末等尔”且 “无能令不尔”，由此 “如”

便成为绝对不变的永恒本体，宇宙万物虽幻灭为

“空”，但其本相、本性却 “如”此这般而存在。

道安训 “法身”为 “一”、“常净”，以法身为绝

对的一，离诸有无，不生二三，清净无染，是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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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文字载于 《佑录》卷９，作者未详。据汤用彤先生
考，实为道安致友人书。参氏著 《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述略》，

《汤用彤全集》第５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１４７页。



道安佛学思想及其弥勒净土信仰

常不变的本体；训 “真际”为 “无所著”，认为

真际静泊不动，深隐而幽玄齐一，宇宙万法变化

不居，有为有形，而真际寂然永恒，无为无形，

故本无性空，一无所有，方是真际之真性。实

则，在佛家理念里，如 （真如）、法身、真际三

者是统一的，不过是同质异名而已。道安在此意

取不同角度言说 “道”： “如”是就道之本性而

言，法身是就道在佛身上的体现而言， “真际”

是就道所表现的境界而言。由此，道安揭示了他

标举为本体的 “无”的奥义。

道安早期禅观思想主张 “执寂御有”、 “崇

本动末”，以 “本”与 “末”、 “无”与 “有”

相对立，而此时其般若学则确立 “一”或 “如”

的 “等道”为绝对不变的本体，以 “本末等尔”

为 “如”，以 “有无均净”为 “法身”，以 “无

所著”为 “真际”，以 “无所有”为 “真”，旨

在消解 “本”与 “末”、 “无”与 “有”的对

立，亦即弥合本体与现象的割裂和对立。这体现

了道安本体论思想的进展，也是其佛学理趣由以

小乘禅数之学为主转进大乘般若学的逻辑必然。

上述可见，道安以充满玄学色彩的语言，从

玄学贵无论的理致契入般若 “空”义。他以寂然

不动、无形无象之 “无”为本，以万物之自然现

象为末，认为 “无”即 “泊然不动，湛尔玄

齐”，以 “本无”为真谛， “末有”为俗谛，崇

本息末，揭橥了 “本无”蕴义。道安之以 “本

无”解般若，时人认为与般若思想最为契符，故

而被奉为般若学的正宗，成为六家七宗中最有影

响的一系。

对道安的本无宗，后来一些佛教学人曾有解

说，可助益我们进一步解读和领会道安的本无思

想。“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

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未 （末）有，若诧

（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详此意，安公

明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①

吉藏于此明确 “本无”即言 “一切诸法，本性

空寂”，故本无宗亦即性空宗。 “释道安 《本无

论》云：如来兴世，以本无弘教，故 《方等》

众经，皆明五阴本无。本无之论，由来尚矣，谓

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

在未 （末）有，若诧 （宅）心本无即异想便

息。”② “无”和 “空”具有在先性，在万物生

成、赋形之前已然存在，因而是万物的根本或现

象的本体。人的认识滞于 “末有”，为假象所蔽，

若能体认本无，即可放弃 “末有”，止息妄念异

想。

“弥天释道安法师 《本无论》云：明本无

者，称如来兴世，以本无弘教，故方等深经，皆

云五阴本无。本无之论，由来尚矣，须得彼义，

为是本无，明如来兴世，亦以本无化物，若能苟

解本无，即异想息矣，但不能悟诸法本来是无，

所以名本无为真，末有为俗耳。”③ 道安 《本无

论》认为，如来出世，以 “本无”弘扬佛法，

故而 《方等经》均以本无解说 “五阴”。明了如

来出世，亦以 “本无”界定宇宙万物，若能理解

“本无”即可止息种种 “异想”，但 “本无”不

能解为一切诸法本来即是无，而是以本无为真

谛，以末有为俗谛。于此，道安揭示了其 “本

无”的确义。

“（昙济）著 《七宗论》，第一本无主宗曰：

如来兴世，以本无弘教，故方等深经，皆备明五

阴本无，本无之论，由来尚矣。何者？夫冥造之

前，廓然而已，至于元气陶化，则群像禀形，形

虽资化，权化之本，则出于自然，自然自尔，岂

有造之者哉。由此而言，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

形之始，故谓本无，非谓虚豁之中，能生万有

也。夫人之所滞，滞在未 （末）有，宅心本无，

则斯累豁矣，夫祟本可从息末者，盖此之谓

也。”④ 道安一方面以 “空” “无”为宇宙万物

之本，另一方面又决然否定 “无”能生 “有”，

认为 “冥造之前”只是一派空寂，并无造物主，

元气陶化，群像禀形， “形虽资化”，然而 “权

化之本，则出于自然”，乃自然自尔之结果，并

非由造物者使之然；指出本无 “非谓虚豁之中，

能生万有”，不过万有系 “末”，而本体为 “无”

而已，是故，便不可滞于 “末” “有”，而应宅

心本无，唯如此，世间万累方能息止，此即崇本

可以息末之意蕴。

由上引可见，其一，吉藏、慧达、昙济等人

所理解的道安本无论思想基本一致，它们与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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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吉藏：《中观论疏》，《大正藏》第４２卷，第２９页。
安澄：《中论疏记》，《大正藏》第６５卷，第９２页。
慧达：《肇论疏》，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

第２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２３页。
《名僧传抄·昙济传》引，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

佛教史》第２卷，第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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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道行经序》、 《合 ＜放光 ＞、 ＜光赞 ＞随略
解序》等经序中表达的思想亦颇吻合。其二，道

安主张 “无”为万有之本体，认为 “无在元化

之前，空为众形之始”，无对万有具在先性，但

同时申言本无 “非谓虚豁之中，能生万有”，万

有 “自然在尔”，非由他生他造，明确反对无中

生有。“无”的在先性不是事实上的在先性，仅

是逻辑上的在先性，由此道安便割断了本体论与

宇宙生成论的关联，使本体与 “生”全然隔离，

使其 “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成为一种纯然的本体

论。其三，道安由禅观转进般若，因此其本无论

的禅观色彩清晰在目。道安主倡宅心本无，以息

异想，主倡崇本息末。由此他守持禅观理路，以

为体悟本无，止息异想妄念，外物便可归于虚

无，只余一颗绝对意义的不具任何感知的空空如

也的 “心”，寂然不动。这样的 “心”亦即 “本

无”，从而以 “心”之空无本体统一 “本末”

“有无”。因此，他所谓 “崇本息末”，一方面是

寄心于空无，另一方面也空却外物，从而 “本末

等尔”、“有无均净”，所余仅为主客互泯、有无

双遣的空寂的绝对 “本无”，而此 “本无”实际

即是 “心”之本然或本然之 “心”，亦即 “泊然

不动，湛尔玄齐”与 “渊默”之心。据此，道

安之意，主要在于空却外物，否定物质，止息异

想，而非空却心神之本然。而外物与异想之所以

可空，盖因其本性空寂之故，即所谓 “一切诸

法，本性空寂”， “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形之

始”①。

道安多年潜心于般若经典的研习，对般若精

义慧解甚深。他以 “本无”解般若空义，确立

“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同时指出本无不能

生万有，却也不能解为本来即无。他又以本无为

真谛，末有为俗谛，并进而将本体描述为一种

“本末等尔”、“有无均净”的 “等道”，以消弥

本末、有无的对立，使之统一于无。就此而言，

道安思想确已踏进般若经典所主张的非有非无之

空义，以及二谛观照思想的门槛了。所以，吉藏

认为道安本无义 “与方等深经、什、肇山门义无

异”②。道安弟子僧轈则曰：“自慧风东扇，法言

流咏已来，虽曰讲肆，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

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③ 道

安本无论之于般若经典，称 “最得其实”，可谓

言之不虚，称 “无异”则未免言过其实。因为，

根据般若之学，阐明般若性空义，惟取 “破相显

性”的方法，

即是说，不能径直描述本体，视本体为绝对

实有，而惟有通过阐明现象无有自性的方法来间

接揭示本体之存在。据此，性空之本体 （无）即

寓于无有自性之现象 （有）之中；无有自性之现

象 （有）本身，即蕴含着性空之本体 （无）。倘

若执本体 （无）为实有，则本体 （无）即被赋

予自性，而成为必要破之对象。般若学本体论的

逻辑旨归在于既无现象，也无本体，性相不存，

万法皆空之境界。由此观之，道安本无义与般若

空义并非若合符契，丝丝入扣，全然无异。譬

如，因玄学贵无说的影响，他讲 “宅心本无，则

异想便息”意在空却外物，止息异想，而守持一

颗 “泊然不动，湛尔玄齐”与 “渊默”之心，

这便染上道家 “存神”思想的色彩。不空心神，

即是执心为有；心有了自性，便不复空无了。又

如，道安认为 “无所有者，是法之真”，且将空

无看作一绝对真实的 “常净”之 “常道”。如

此，便显示出重 “无”的倾向，结果适得其反，

陷入执无为有的理论窘境。因此僧轈在高度赞扬

其师之本无义的同时，指出其 “炉冶之功，微恨

不尽。当是无法可寻，非寻之不得也”④，又说

“??之功，思过其半，迈之远矣”⑤。即是说，

道安之说虽经思想炉火的冶炼，但也终未获致应

有的效果，虽大旨无亏，但也留下某些不尽如人

意之处。究其缘由，乃由于经典传译有缺，而非

道安理解力不足或方法不当。而且依僧轈之见，

道安勤勉不辍，致力般若，于其要义已所得过

半，然而，终因偏于 “无”义，而距般若本义却

愈行愈远了。僧轈早年服膺道安本无义，后投鸠

摩罗什门下，参与翻译 《大品经》，对道安本无

论及般若思想均当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他对

道安的评价应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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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６３年，第４３３－４３４页。

吉藏：《中观论疏》，《大正藏》第４２卷，第２９页。
僧轈：《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见许明：《中国佛教经

论序跋记集 （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僧轈卷》。

僧轈：《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见许明：《中国佛教经

论序跋记集 （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僧轈卷》。

僧轈：《大品经序》，见许明：《中国佛教经论序跋记集

（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僧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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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戒律思想

道安早年师从佛图澄，而佛图澄素重戒律。

戒律传入中土后，人尽以前人所授戒律为准，

“至澄和上，多所正焉” （道安： 《比丘大戒

序》）；而且也谨守戒规， “非戒不履，无欲无

求”（《高僧传·佛图澄传》）。这对道安应是深

有影响的，他早年便注意戒律的研习。晚年道安

在 《比丘大戒序》中回忆说：“余昔在邺，少习

其事，未及检戒，遂遇世乱。每以怏怏，不尽于

此。”居襄阳后，道安深感建立健全佛门戒律的

重要性，开始制定戒规的具体实践。及至晚年，

律典纷纷译出，道安对于戒律更有了全面而深刻

的了解。

道安 《比丘大戒序》揭橥了戒律之于佛法的

意义：“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

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户，

泥洹之关要也。”世尊立教之法有三学，即戒律、

禅定、智慧，三者乃入佛道之门户，至涅?之关

津要道。修习佛法时，三者不能相互割离，而又

各有功用，道安云： “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

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药病之妙医

也。具此三者，于取道乎何有也夫。”戒律为断

除三恶之利剑 （干将），禅定为根绝心神分散之

利器，智慧为疗治病疾之妙医，若把握三者，证

取佛道之难便迎刃而解。继而，道安谆谆而言，

告诫人们修行须循序渐进，防微杜渐：“然用之

有次。在家出家，莫不始戒以为基趾也。何者？

戒虽检形，形乃百行舟舆也。须臾不矜不庄，则

伤戒之心入矣。伤戒之心入，而后欲求不入三恶

道，未所前闻也。故如来举为三藏之首也。”修

行实践有其次第。无论在家信教或出家为僧，莫

不以戒律为起始，从而奠定修行之基础。戒律虽

在检束形体，但形体恰似承载一切行为之舟舆，

舟舆不正则船车必覆，行为不端则形体必殃。修

行之人必须常怀警惕，须臾不可松弛放任，否

则，破戒之心便乘虚而入，破戒之心既生，而欲

求不入恶道，实是闻所未闻。故而，如来标举戒

律为三藏之首。为阐明戒律之紧要，道安借域外

实例以强调：“外国重律，每寺立持律，月月相

率说戒。说戒之日，终夜达晓，讽乎切教，以相

维摄。犯律必弹，如鹰隼之逐鸟雀也。”外国注

重戒律，寺寺立有修持律规，月月有僧相继讲诵

律条。讲诵之日，通宵达旦，讽诵律条，谋切合

教义，以彼此督戒 ，如若犯律，必要弹劾，犹

如鹰隼追捕鸟雀一般，步步紧盯，毫不懈怠。

严持戒律，检束行为，是修习佛法须臾不可

轻忽者，但如何才是持戒呢？道安曰：“其解色

以息淫，不在止冶容也。不欲以止窃，不在谨封

藏也。解色则无情于外形，何计饰容与不饰乎？

不欲则无心于珠玉，何须慢藏与缄滕乎？所谓无

关而不可开，无约而不可解也。内葽既尔，外又

毁容粗服，进退中规，非法不视，非时不餐，形

如朽柱，心若漯灰，斯戒之谓也。”止息淫念在

于消解色心，而不在禁除美貌。防止盗窃在于息

灭欲望，而不在谨慎封藏。色心消自会对美貌无

动于衷，更不计较容貌修饰与否。欲望灭自会对

珠玉不起贪心，又何必在意坚封严藏。本无关

封，自然无开启可言。本无约束，自然无解除可

言。内在信念既坚，外在不饰容颜，不修边幅，

进退行止，中规中矩，处处时时依循律法，行如

朽柱，心若冷灰，此即所谓 “戒”。道安在此强

调，持戒不仅在于外在的约束，更在于内在的工

夫，因为犯戒之根源在内心。内外着力，身心同

修，才是持戒之道。

鉴于戒律之于佛法的重要价值，道安高度重

视戒律典籍的寻求、翻译。当时传入中土之佛教

戒律至为不全，道安深为其忧，认为戒律是最为

迫切需要的，戒律不具备，佛法之弘扬和教化便

不能完整全面地开展。其 《比丘大戒序》云：

“大法东流，其日未远，我之诸师，始秦受戒，

又乏译人，考校者鲜。先人所传，相承谓是。”

佛法传入东土不久，东土法师在姚秦之时，始有

受戒者，而戒律却译介乏人，亦鲜有人考校，只

能以先人所传为依准。道安 《比丘尼戒本序》①

曰：“法汰顷年鄙当世为人师，处一大域，而坐

视令无一部僧法，推求出之，竟不能具。”法汰

当年鄙视当世为人之师者，身处诺大中土，竟坐

视其无一部僧法，搜寻传译，竟也不得完备。又

曰：“吾昔得大露精 《比丘尼戒》，而错得其药

方一柙，持之自随二十余年，无人传译。近欲参

出，殊非尼戒，方知不相开通，至于此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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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汤用彤先生说：“此序题为未详作者，但审其文实道安

作。”见 《汤用彤全集》第１卷，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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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称其昔日曾得到大露精 《比丘尼戒》，携带二

十余年，无人传译。近日检验译出，全非 《比丘

尼戒》，他感叹戒律传译之路竟闭塞至如此地步。

上述充分显示当时于弘法传教、并有数

百僧徒相随的道安对戒律的渴望之情。及至晚

年，道安依然对戒律传译、引进给予很大的关

注。汤用彤指出：“在安公晚年，戒律渐至。所

得戒本，多与安公有关。”① 此时， 《四阿含》②

中之 《中阿含》与 《增一阿含》二经译出，其

中涉及戒律的论述，也颇为道安所重。其 《增一

阿含序》既介评二经，也阐发了自己的一些戒律

主张——— “外国岩岫之士，江海之人，于 《四阿

含》多咏味兹焉”，认为永离尘嚣，言行高洁，

慕道向佛之人，于 《四阿含》多所涵咏玩味，以

体悟其义，勉励其行。又曰：“《增一阿含》者，

……其为法也，多录禁律，绳墨切厉，乃度世捡

括也。” 《增一阿含》作为佛法，多录有禁律，

以之为淬励心志、规矩言行之绳墨，乃济度世间

之法度。

佛教信徒有七众之分，即出家五众：比丘，

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那；在家二众：

优婆塞，优婆夷。七众各有不同戒律，在家众不

可阅读出家众的戒律，沙弥不可以阅读比丘的戒

律，律法对此有严格规定。道安 《增一阿含序》

也论及于此： “凡诸学士，撰此二 《阿含》，其

中往往有律语，外国不通与沙弥、白衣共视也。

而今以后，幸共护也，使与律同，此乃兹邦之急

者也。斯谆谆之诲，幸勿藐藐听也。……此二经

有力道士乃能见，当以著心焉。如其轻忽不以为

意者，幸我同志，鸣鼓攻之可也。”道安指出，

《中阿含》、《增一阿含》二经中律语，外国往往

不允沙弥及在家人览阅。中土僧众须共同珍惜、

维护此律语，与戒律等同视之，此乃中土弘法所

亟亟所需者。其中谆谆之教诲，但愿不要等闲视

之，不以为意。道安告诫：此二经，力道深厚之

修行者方能览阅，于此切须谨慎。如有轻忽草率

者，我辈同修之人，当可鸣鼓攻之。在 《鼻奈耶

序》中，道安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天竺持律，

不都通视，唯诸十二法人，坚明之士，乃开缄鄊

而共相授耶。……而今而后，秦土有此一部律

矣。唯愿同我之人，尤慎所授焉，未满五岁，非

持律人，幸勿与之也。”道安认为，在天竺，广

律并非任何佛徒均可览阅，惟持十二头陀行之比

丘方可开禁相授。因此，他希望同辈弘道之人，

传授 《鼻奈耶律》尤须慎重，受戒不足五年者及

在家人，切勿传授。

在寻求、传播戒律的同时，道安十分注重戒

律规范的落实。道安弘法襄阳时已拥有数百人的

僧团。出于管理僧群的需要，在当时汉地流传的

戒律尚很不完备的情况下，他便参照已有的戒律

为僧团制定戒规——— “僧尼轨范”。 《高僧传·

道安传》云：“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

‘僧尼轨范’、 ‘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

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

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

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道安三例原本已佚，且史书未见明解，故不

知其详，而据佛学界考研，大致内容是：其一，

讲经说法的仪式及方法；其二，昼夜六时 （晨

朝、日中、日没、初夜、中夜、后夜）修行、食

住的仪轨；其三，半月一次 （月中、月末）的说

法忏悔仪式 （“布萨”）、夏安居之 “差使、悔

过”制度的仪轨。

道安为寺院定立规制，而他本人更是律法的

身体力行者，曾慨然而言：“若精进持戒，同亦

当归死，不精进持戒，同亦当归死。宁持戒而

死，不犯戒而生。”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持戒

精神，凛然挺立，光华鉴人，可感可佩。 《高僧

传·道安传》赞其 “笃性精进，斋戒无阙”，时

人亦对道安领导的僧团 “师徒肃肃，自相尊敬，

洋洋济济”感佩不已。由此可见道安治律之谨

严，道风之肃庄，威德感人之深切，仪形影响之

幽远。

道安在戒律的理解和践履上，又断非冥顽不

化，泥古不变，而是奉持中道之仁者。对此，巨

赞法师论道：“他又以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

的；也就是说，为了众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

‘开缘’的。这与后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相符，

也与 《般若经》的义理一致。由此可见，道安在

戒律方面虽然很严正，而并不是胶柱鼓瑟、偏执

８０１

①
②

见 《汤用彤全集》第１卷，第１６３页。
《阿含经》系北传原始佛教经典汇编的名称，一般均视

之为声闻乘三藏的经藏，计有四大部，合称为四 《阿含》，即

《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增一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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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①

四、弥勒净土信仰

净土宗尊慧远为始祖，其实在慧远师道安那

里，净土宗的雏形已依稀可见。只是道安信仰弥

勒净土，愿往生兜率天，而慧远则信仰弥陀净

土，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二者固有分别，但作

为往生思想，其期望死后安乐的思想目标却是一

致的；而当时，无论弥勒信仰拟或弥陀信仰，并

无独立的意义，均是佛教禅法的一部分，是往生

之法门。就此而言，慧远的弥陀净土信仰实际上

是道安弥勒净土信仰的继续。

道安的弥勒信仰， 《高僧传·道安传》载：

“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

同书 《昙戒传》云： “后笃疾，常诵弥勒佛名，

不辍口。弟子智生侍疾，问何不愿生安养。戒

曰：‘吾与和尚等八人同愿生兜率，和尚及道愿

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愿耳。’” “安

养”，指阿弥陀净土世界。昙戒不愿往生弥陀净

土，是因为他与道安等人有约，要共同往生弥勒

兜率净土。

另，据汤用彤考研， 《乐邦文类》载遵式

《往生西方略传序》，称安法师有 《往生论》６
卷，唐怀感亦引及道安 《净土论》（但古今目录

均未著录）②；而在襄阳，苻坚曾送结珠弥勒像

等给道安，道安每逢讲席，必罗列尊像。由是亦

或可证道安对弥勒的崇信。

道安率众弟子立誓愿生兜率，究其缘由，在

于弥勒信仰的涵蕴更能寄托道安致力弘法的愿景

和抱负。根据佛经，弥勒乃 “补处”菩萨。“补

处”即佛的 “候补”者、 “接班”者，也即是

说，他将来会继释迦之后来人间成佛，故又称

“未来佛”。他于释迦生前命终，上住兜率净土，

现在兜率内院说法，５０亿年后降临人间，于龙
华树下，三会说法，以普度众生。往生兜率、投

师弥勒者，诸天闻法即得不退转地，未来还会随

弥勒下降人间行度化功业。《弥勒》经典，在道

安之前已有译出。据 《出三藏记集》记载，有竺

法护译出 《佛说弥勒下生经》、 《弥勒菩萨本愿

经》（失译）、《弥勒经》、《弥勒当来生经》等。

这些经书主要反映两方面：其一，描绘兜率净土

之美仑美奂、幸福祥和的胜景。弥勒所在的兜率

“内院”是一片 “佛国净土”，这里天青日朗，

光明永驻，宫宇巍峨，鳞次栉比，金光四耀，珍

珠宝玉，洒落满地，天女如云，竞起歌舞。人们

自由自在，欢乐谐和，没有痛苦，没有烦恼。其

二，记述弥勒自 “兜率天”降临人间救度众生的

事迹。

《弥勒》经书所展示的 “兜率净土”福乐美

景，对两晋时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的芸芸众生，具

有莫大的吸引力，而弥勒信仰也适时传入。应该

说，道安立誓愿生兜率，恰是这种时代情绪的精

神回响。更关键的是，缘自弥勒下生普度众生的

心灵感召，可谓道安崇信弥勒的内在要求。道安

生逢乱世，不仅自己颠沛流离，历尽艰辛，而且

也亲睹了人间种种苦难和罪孽。在他看来，整个

世俗世界沦陷苦海，芸芸众生挣扎其中。于是他

献身于佛，立志行佛之弘愿，担当拯救众生永离

苦难的神圣使命。弥勒普度众生的精神正表达了

他的慈悲祈愿，自然会令他心仪。故而，道安选

择信仰弥勒净土，誓愿往生兜率，希望领受弥勒

教化，将来再随弥勒下生人间，救济众生。

道安之弥勒信仰，还缘自弥勒的决疑功力。

佛经讲，弥勒受记于释迦牟尼，留住为世间决

疑。信徒若对佛经，或在修行过程中产生疑惑不

解，可以禅定，到兜率弥勒处求得解答。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说： “安公之愿生兜

率天宫，目的亦在决疑。故僧睿 （安公弟子）

《维摩序》有曰： ‘先臣所以辍章遐慨，思决言

于弥勒者，良在此也。’安公 《僧迦罗刹经序》

文，载僧迦罗刹死后与弥勒大士高谈。其 《婆须

密经序》亦谓婆须密集此经已，入三昧定，如弹

指顷，神升兜率，与弥勒等集乎一堂。且曰：

‘对扬权智，贤圣默然，洋洋盈耳，不亦乐乎！’

而此序中谓入三昧定，神乃升兜率，可见安公之

弥勒念佛，仍得禅定原意。”③ 《高僧传·智严

传》另载，西行求法的智严怀疑自己因早年过失

而不能得具足戒，因此 “值罗汉比丘，具以事

问，罗汉不敢判决，乃为严入定，往兜率宫弥

勒，弥勒答云：‘得戒。’严大喜，于是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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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巨赞：《道安》，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二），

第２５页。
《汤用彤全集》第１卷，第１６５页。
《汤用彤全集》第１卷，第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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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佛教初入中土，译经作为其主要传播

方式和途径，开始渐次涌入并流传，但由于文化

天然差异和隔疏，佛典的翻译不可避免地出现许

多问题。译者对不同文化底蕴的理解和把握、对

佛教义理的领会存有或深或浅之差异，对不同语

言的谙练和运用也存有生熟拙巧之分别，译文由

此便会或约或信、或文或质。同时，由于 “格

义”在佛典翻译和诠释上的运用，不同经典甚或

同一经典的不同译本之间对教义的解释和理解常

有违离磗格之处，令人无所适从。道安曾讲到他

对译本的疑惑，其 《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说，昔时讲 《放光经》， “然每至滞句，首尾隐

没，释卷深思，恨不见护公、叉罗等”。每至

“滞句”，即是对译本的疑惑。后文又说，建元十

八年 （东晋太元七年，公元 ３８２年），见 《大

品》，佛护等人译之，“与 《放光》、《光赞》同

者，无所更出也。其二经译，人所漏者，随其失

处，称而正焉。其义异不知孰是者，辄并而两存

之”。“义异不知孰是者”道出，即使已有 《放

光》、《光赞》、《大品》三部 《大品般若经》的

不同译本，其疑处也并未全尽。道安是一位虔诚

的佛教信徒，也是一位治学谨严的佛教学者，他

高度重视佛典翻译的准确达义，以为如此方能使

人们正确、顺畅地理解佛义真谛，领受佛法。面

对译经的种种问题，道安心存困惑，而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又无奈求解无门，于是，为世间决

疑之弥勒独为道安所钟情，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或可说，这是道安誓愿往生兜率的更深刻更内在

之驱力。

道安毕其一生致力于佛教义理，精进不辍，

其至精至诚竟至死而不已，誓愿往生兜率，决疑

于弥勒。正由于这种矢志不渝、锲而不舍的探

究，道安对佛理的悟解不断深化。虽囿于历史条

件，其佛教思想尚未能曲尽佛义之妙旨，但较之

当时之佛学贤德，则尤能剀切戒定慧三学之精

义，符契佛教义理之神髓，而独领当时佛教学坛

之风骚，于佛学理论在中土的建设与发展厥功

至伟。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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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简介
《走向实践智慧———探寻实践哲学的新进路》一书简介

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徐长福的新著

《走向实践智慧———探寻实践哲学的新进路》一书，已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由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是汉语文献中第一部关于 “实践智慧”的专题论集。“实践

智慧”是对亚里士多德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一词的翻译，相应的英译为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ｗｉｓｄｏｍ。英语
也译该希腊词为ｐｒｕｄｅｎｃｅ，相应的汉译为 “明智”。本书不仅深入发掘了有关实践

智慧的传统学理资源，而且详细阐述了何以要把走向实践智慧作为实践哲学的一条

新进路。本书既针对近现代西方的主流传统，也针对极端的后现代观点———前者以

理论的方式处理实践问题，把异质性的实践变成同质性的理论的简单应用，导致了

严重的问题；后者否定理论，有使实践失去必要约束的危险。本书认为，理论和实

践具有一种复杂的双向交织关系，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应当各得其所并相互为用。

本书在最后把这种探讨定位为 “元实践学”，把这套理论命名为 “异质性哲学”。

本书由１６篇论文编纂而成。这些文章时间跨度达７年，反映了作者在完成 《理论

思维与工程思维》一书后在实践哲学上的研究重心、思考过程与理论心得；之所

以没有按专著形式改写，是因为其发散的枝蔓中隐含着许多异质的思路，亦有特定

的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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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修道生活的忠与孝

———以初唐 “致拜君亲”论争为中心

吴　真

【摘要】自六朝以来，忠孝君亲的儒家伦理早已在道教教义与修道生活中得到内化的融合与体现。初唐政府屡次命令

道士僧尼致拜父母与君王的诏令，都将道士女冠与僧尼相提并论，强令二教必须礼拜父母与君王。佛教教团为此多次

掀起反对致拜君亲的请愿运动，成功地迫使政府两次放弃强令僧尼拜君亲；道团态度相对沉默，却在修道生活中实践

着朝廷的政策精神。道教在致拜君亲问题上的 “讷于言而敏于行”，反映了道教在唐代不辩自明的国家宗教之身份认

同。

【关键词】初唐；道教伦理；致拜君亲；忠孝观；国家宗教

中图分类号：Ｂ９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１１１－０６

　　 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自创立时起，
即在其宗教义理中对以 “孝”为代表的儒家传统

伦理予以适当处理，从而令儒家的 “忠孝”融入

道教仙道的修行实践之中。因而在道教的宗教伦

理体系中，对君主和父母行世俗拜见之礼乃是题

中之义。然而恰恰在唐代初年，朝廷几次三番下

令强制要求道士女冠与僧尼必须致拜君亲。这些

政府条文的出台是否针对当时道门中人不拜君亲

的现状？如是，则在六朝道教宗教伦理体系中早

已妥善解决的忠孝问题，在初唐是否出现了一定

的反复？

僧尼是否应该对君主和父母行拜见之礼，是

涉及整个中国佛教史的重大问题。佛教实行出家

修行制度，教理规定，僧侣除了佛陀之外，不拜

俗人。这与强调天地君亲等级秩序的儒家伦理产

生了极大的冲突，因此早在东晋僧人慧远撰写

《沙门不敬王者论》时，国家皇权在拜不拜君主

与父母双亲的问题上，就同佛教教团发生过数次

争论，最后以国家做出让步、允许沙门不拜君亲

为结局。到了唐代，高祖、太宗、高宗及至玄宗

诸位君王，在拜不拜君亲问题上，同佛教教团发

生了数次相持与争论。在以往佛教研究者尤其是

日本学者的相关论述中，已经基本条理了初唐佛

教教团从抗拒到顺从的历史过程①。然而论者甚

少注意到，在唐代历次朝廷要求僧尼致拜君亲的

诏令中，同样要求道士、女冠须致拜君亲。如果

说作为李氏本家之教的道教拜见李氏君主是理所

当然的，为何朝廷每次强迫僧尼拜见君亲，又一

视同仁强调道士女冠也应遵守？

砺波护 《隋唐佛教文化》第 ４章利用 《广

弘明集》等佛教文献与 《唐大诏令集》等政府

条文，详细考证了唐代贯彻僧尼拜君亲政策始

末，然而他也承认：“我们有必要探讨从隋朝到

唐朝中期，道士、女冠是如何应对拜君亲问题

的。遗憾的是道教方面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所以不得不放弃。”②

佛教僧团反应激烈，留下大量反抗政府诏令

的文字记载，故其反对致拜君亲的态度较为后人

所知。道团态度的相对沉默，揭示了初唐道教在

国家宗教政策中的微妙地位及其与佛教的微妙关

系。砺波护从法制史和制度史的角度，对僧尼致

拜君亲从抵抗到顺从的发展过程进行追踪，认为

“法制史研究、制度史研究中容易迷惑的陷阱，

如名与实、原则与现实看似乖离而实际一致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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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吴　真 （１９７６－），女，广东潮州人，香港中文大学哲学 （宗教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名誉副

研究员，现为 （天津３０００７１）南开大学文学院讲师。
① 砺波护 《唐代贯彻僧尼拜君亲政策始末》对于日本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回顾。参见氏著 《隋唐佛教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８７－９５页。Ｓｔａｎｌｅｙ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ａｎ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第３章也有
讨论初唐佛教界反对致拜君亲的历次运动。

② 砺波护：《隋唐佛教文化》，第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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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尚待今后进一步认证”①。笔者认为，朝廷

历次敕令强制要求道团致拜君亲，即是法制史与

制度史的一个小陷阱。如果我们单凭敕令的字面

理解，可能会作出片面的判断。借助于唐代道教

内部经典，尤其是 《洞玄灵宝道学科仪》、 《洞

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等修道生活的日常行

为规范，才能洞悉道团微弱的主体声音。

在隋朝到唐朝中期的道教典籍和官方文献

中，道教教团对于致拜君亲问题确实比较沉默，

但也并非如砺波护所言，完全找不到表明道团态

度的文献。本文在条理道内文献之后，将之与同

时期的官方诏令及佛教文献进行对读，从而指

出，道团对于政府强行要求致拜君亲问题的沉

默，从一个侧面说明忠孝君亲的儒家伦理早已在

道教教义中得到内化的融合与体现。具体到开元

二年 （７１４）玄宗敕令佛道二教致拜君亲的历史
事件，以往被研究者忽略的 《全唐文》所收道士

向玄宗的三通上表，为我们提供了作为事件中心

点的道士如何看待孝道的详细纪录。通过对这些表

文以及玄宗批答的文本细读，我们将了解到作为佛

教竞争者的道教如何主动融入儒家礼教秩序。

一、致拜君亲———仙道与人道的融合

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根植于儒家社会

中，理所当然地具有适应儒家伦理的教义信条。

东晋时期葛洪的 《抱朴子内篇·对俗》即已强调

“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也就

是说，“人”在成为 “仙”之前，首先要遵守世

俗社会中人与人的伦理准则。早期道教多有忠

君、孝亲及仁义礼智信等与俗世价值观念相合的

要求，如六朝天师道经典 《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

经》记：“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

顺，内无二心，便可为善，得种民矣。”② 这里

强调遵守世俗社会的儒家三纲五常，是天师道教

民 （种民）确认其宗教身份的必要条件。东晋至

唐代的众多道经都一致强调先修人道是修仙者的

必要前提。北周时期道教类书 《无上秘要》卷

１５明言：“父母之命，不可不从，宜先从之。人
道既备，余可投身。违父之教，仙无由成。”③

修炼成仙的首要之务仍是遵守和实践儒家之孝。

《孝经》曰： “在家以孝事亲，出则以忠事

君。”儒家的伦理道德从家庭的孝道引申到社会

层面的忠君，以达到封建家长制与君主制的一致

性。道教伦理既然已经承认了孝在宗教伦理中的

合理性，对于 “忠”自然也遵循。六朝时期道教

内部科戒经典 《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提出

“奉道不可不勤，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

事君不可不忠”④，将宗教意义上的敬师与奉道

镶嵌到儒家 “孝－忠”框架中，从而令宗教伦理
与世俗政权制度融合为一体。

公元５世纪以后，道教仿照佛教出家制度，
逐渐建立起驻观修道的修行制度⑤。虽然与家庭

生活隔绝的道教日常宗教生活必须 “内除俗念、

外息俗缘”，但在伦理原则上，道士女冠并不能

完全与家人隔绝。北周以降，道团内部针对道士

女冠日常修行制定的各种清规戒律，如 “初真十

戒”、“洞玄十戒”，第一戒即是不得不忠君，第

二戒是不得不孝亲⑥。大约作于４世纪至中唐之
间的 《洞玄灵宝道学科仪》是唐代道士女冠日常

驻观修持生活所遵循的手册⑦。其中卷下规定道

士女冠有 １０条居山制度修道之要，第十即是
“当念己身，父母长育之恩勿忘”。此经 “父母

品”有科条曰：“出家之人，若道士、女官，身

心依道，俗化全一隔，然于鞠养，有殊常俗。若

在远，随四时省间；若在近，随月朔省间；在寒

２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隋唐佛教文化》，第１１３页。楠山春树 《河上公说话

の形成》（《老子传说の研究》，东京：创文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７１
－１９８页）一文讨论了道教河上公传说的 “不敬王者论”，并以

唐代几次道士女冠僧尼致拜君亲的官方诏令为例，说明初唐道

团也有此思想的余绪。本文认为，道教河上公传说是佛教传入

中国之后道教受到佛教 “不敬王者论”影响形成的，但这一义

理并非道教的本来教义，接受面不广，而且在后世的道团内部

的戒令与行为规范中也未见具体的执行。就此道教教义与道团

宗教实践背离的情况，将另文讨论。楠山氏引用唐代诏令也有

文献误读的问题，见砺波护 《隋唐佛教文化》第１０４－１０５页的
辨析。

《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大道家令戒》，《正统道藏》

第１８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第２３７页。
《无上秘要》，《正统道藏》第２５册，第３３页。
《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正统道藏》第１８册，第

２３２页。
道教道观常住制度的形成，据 ＬｉｖｉａＫｏｈｎ，ＭｏｎａｓｔｉｃＬｉｆｅ

ｉｎ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Ｄａｏｉｓｍ：ａ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一书的考证，不会早于公元５
世纪。至隋末唐初，道教道观及驻观道士女冠才开始大量出现。

楠山春树 《道教和儒教》一文着重讨论了道教戒律与

儒教五伦之关系，载于 ［日］福井康顺等监修： 《道教》第２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９－７０页。

唐初道观的宗教生活，在 ＦｌｏｒｉａｎＲｅｉｔｅｒ，Ｔｈｅ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ｏｆＴａｏｉｓｔＰｒｉｅｓｔｓｉｎ 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Ｔ’ ａ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１９９９）一书中有较详细的分析，但未
注意到道士是否需向父母君王致敬的问题。



道教修道生活的忠与孝

在热，在凉在喧，定省之时。”① 由此可见道士

女冠虽不住家，但在归省双亲的问题上仍与世俗

人并无二样，平常也要经常归省家里，向父母请

安问候②。

既然生活于神圣空间中的道士女冠仍需谨记

孝敬世俗空间中的双亲与君主，那么道士女冠向

君亲致敬礼拜，也是题中之义。或许因为道教伦

理与儒家伦理的调和过于圆融，以至于唐代道团

的各种科条戒律经书中均无需强调道士女冠致拜君

亲的礼节与行为。笔者唯一能够找到证明道士女冠

见到君亲必须礼拜的唐代道内文献，是初唐道士金

明七真 《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所记③：

度人仪斋时未至，应度人列阶下，西面辞父

母，谢九玄，合十二拜。次北面拜天子，四拜。

所以者，冠带天尊法服，更不复拜父母、国君故

也，于此入道之际，须辞谢耳。④

《三洞奉道科诫仪范》敦煌本也记：“科曰：

凡道士女官经法其身，或未其法，但天尊法服在

身，虽父母帝王之亲严，皆当别位则席，不得匀

同座，及居出家人上倚立。”⑤ 以上两条文献都

强调，道士在主持度人斋法事时，冠带天尊法服

后，从凡俗之身 （ｈｕｍａｎｂｏｄｙ）变成天尊的神圣
身体 （ｓａｃｒｅｄｂｏｄｙ）；在道教科仪的神学结构中，
天尊作为天界主神是不能向世俗空间中的父母、

国君致拜的，因此道士须于法事开始之前先向父

母和天子辞拜。这从侧面说明法事之外的日常宗

教生活，当道士女冠只是作为凡俗的个人时，致

拜君亲乃是常情。

二、“致拜君亲”论争中沉默的道团

佛教僧尼不拜俗人，这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原

则问题，进入中国以后，这一教理与中国强调忠

孝的儒家伦理发生极大冲突。初唐时期数次致拜

君亲的争论，便是这一冲突的激烈化表现。

太宗贞观五年 （６３１），“诏僧尼道士，致拜
父母”⑥。虽然只是要求致拜父母，仍遭到佛教

徒猛烈的反对，两年后，太宗撤消了这道敕令。

高宗执政后仍谋划将宗教置于政治权力之下，显

庆二年 （６５７），高宗重新提出致拜君亲的问题。
朝廷发布诏书命令僧尼不得受其父母及尊长的礼

拜⑦。这一诏令禁止父母尊长等世俗人向僧尼礼

拜，为接下来朝廷命令僧尼反过来要致拜父母，

投石问路。果然，诏敕没有遭遇佛教教团的强烈

反应，被平静地接受了。到了龙朔二年 （６６２），

高宗颁布 “命有司议沙门等致拜君亲敕”，命令

有司研讨有关 “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

太子其父母所致拜”，也就是道士女冠僧尼是否

应该致拜君王与双亲的问题⑧。佛教方面立即掀

起猛烈的反对运动，派出高僧向武后的母亲杨氏

上表陈情，又聚集京城僧侣联合上表。在此压力

下，高宗撤回了原意，“前欲令道士女冠僧尼等

致拜，将恐振骇恒心，爰俾详定”，但强调道士

女冠僧尼仍须致拜自己的父母⑨。在佛教顽强的

坚持之下，没过多久，朝廷连拜父母诏也都撤销

了。

唐高宗诏令佛道二教致拜君亲时，佛教的道

宣、威秀等僧人曾对此进行激烈的反抗。当事人

道宣和尚编著的 《广弘明集》和弘福寺彦和尚

编纂的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记载了高宗朝

僧尼反对拜君亲的斗争过程瑏瑠。同样被强制要求

致拜君亲的道教教团却鲜见表态。我们在同时期

的高道潘师正以及稍晚的司马承祯、张万福、朱

法满等撰述颇丰的道士之著述中，乃至后来 《册

府元龟》、《旧唐书》等官方史书中，看不到道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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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洞玄灵宝道学科仪》卷下，《正统道藏》第２４册，第
７７７页。

张培锋 《宋代僧人省亲作品的省亲观念初探》一文

（《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认为佛僧归家省亲行为始于
唐代。道士女冠的省亲行为，目前学界尚无专文探讨。

１９７０年代以来，西方与日本学界关于 《洞玄灵宝三洞

奉道科戒营始》的内容与年代有过多篇论文讨论，大致同意此

书完成于 ７世纪中期。可参 ＬｉｖｉａＫｏｈｎ，“ＴｈｅＤａｔｅａｎｄ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ｅｎｇｄａｏｋｅｊｉ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Ｍｏｎｉｓｔｉｃ
Ｔａｏｉｓｍ”，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３／１４（１９９７）：９１－１１８．

《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６， 《正统道藏》第
２４册，第７６５页。

《三洞奉道科诫仪范》敦煌本，《中华道藏》第４２册，
第４０页。与现行 《正统道藏》本相比，此敦煌本保留了更原始

的唐代记录。关于二版本内容的比较，见吉冈义丰：《三洞奉道

科诫仪范の成立について》，载于吉冈义丰、苏远鸣合编：《道

教研究》第１辑，东京：明森社，１９６５年，第５－１０８页。
《资治通鉴》卷１９３。详细内容记载在 《贞观提要》卷

７《礼乐》。
《全唐文》卷 １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第１４７页 “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诏”。《唐大诏令集》卷

１１３、《唐会要》卷４７和 《通典》卷６８所提 “显庆二年诏”与

此相同。

《广弘明集》卷２５， 《大正藏经》第５２册第２８４页和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３第４５５页，都记载了此诏的全文。

《全唐文》卷１２第１４８页 “令僧道致拜父母诏”，《广

弘明集》第２８９页和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第４７２页，皆称
此诏为 “今上停沙门拜君诏”，题目更为维护和突出佛教立场。

均收载于 《大正藏经》第５２册 《史传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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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问题发出赞成或者反对的声音。那么道教教团

内部对于致拜君亲的朝廷诏令，持何种态度？

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道教的宗教伦理观从六

朝以来就接纳了儒家的忠孝伦理。致拜君亲的行

为在佛教看来是宗教伦理向世俗社会屈服的表

现，但在道教教义与伦理层面，却从来不成为问

题，尤其是致拜父母的孝行本身也是道士女冠日

常应持的修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朝廷与佛教

教团在 “致拜君亲”问题上的角力当中，道教究

竟是无辜的连坐者，还是朝廷强制致拜的对象？

释家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显然不认为道

教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该书卷２记载了隋代在致
拜君王的争论中道教立场不坚定的事迹。隋炀帝

大业三年 （６０７）颁布的 《大业律令》，规定

“诸僧道士等，有所启请者，并先须致敬，然后

陈理”。过了两年，炀帝在长安南郊接见群臣，

佛教僧尼和道教道士女冠 “依前襢立”，并未致

拜炀帝。于是炀帝责问： “条式久行，何因不

拜？”结果 “黄老士女闻便致礼，唯僧尼俨

然”①。“黄老”即道士女冠的另一称呼，他们一

受炀帝责问便屈服致礼，这反映出道团致拜帝王

的态度摇摆性。

如果说道团在隋代对是否致拜君王还有犹

豫，那么到了以道教教主老子为李氏先祖的唐

代，向君王礼拜大概已经不成为问题。唐太宗贞

观十一年 （６３７）发布 “令道士在僧前诏”，称

皇室李氏本源出自老子李聃，故令道士、女冠今

后居于僧、尼之前，以敦返本之俗，尊祖之

风②。显庆元年 （６５６）高宗为太宗追福祭祀而
设立昊天观，平日由道士们负责例行的追荐法

事。昊天观中设立太宗塑像，道士向其塑像礼

拜，意味着也是向国家王权致敬，正如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ＨＢａｒｒｅｔｔ所言，昊天观的设立象征着李氏皇朝
将道观、国家祭祀以及皇家帝系三个系统连接统

一起来③。仪凤四年 （６７９）高宗又下敕令道士
女冠自今隶于负责皇室宗族事务的宗正寺管理，

即确认道团中人为李氏本家的族人。因此自太宗

历高宗朝，道教在享受着作为 “本家家教”尊崇

地位的同时，向本家天子致拜，应当也不与教义

相违背。

唐初道士修持所遵循的道经，如 《洞玄灵宝

三洞奉道科戒营始》规定，道士女冠须向父母请

安、致敬，并向天子致拜。这大概是当时道团中

人惯行的行为。因此在显庆二年 （６５７）高宗不
顾佛教教团反对，颁布 “僧尼不得受父母拜诏”，

以僧尼受父母礼拜，“有伤名教，因命僧尼不得

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条文只针对僧尼不得接受

父母的礼拜，并未提及道士女冠④。此乃因为当时

道士女冠不仅没有接受父母和尊长的礼拜，而且平

时还常向双亲礼拜，故而朝廷无需下令禁止。

三、著名道士对于致拜君亲的态度

如果说早期道教的伦理观及日常科戒透露出

道教致拜君亲的可能性，却仍不能做为正面证

据；那么，如果能够发现历次致拜君亲事件中某

些道士的态度，无疑将为我们理解当时道团的立

场提供相当有利的帮助。佛教僧人反应激烈，留

下大量反抗政府诏令的文字记载，故其反对致拜

君亲的态度较为后人所知。道团的态度是否如砺

波护所言 “遗憾的是道教方面完全没有这方面的

资料，所以不得不放弃”？沉默的道团难道连一

些赞同或者反抗的痕迹都没有留下？

高宗朝以道家术数见宠的大臣李淳风 （６０２
－６７０）在龙朔二年 （６６２）这场论争中也写有
一表状以附和朝廷意旨，《兰台秘阁局郎中李淳

风议状》云：“今令道士女官僧尼恭拜君亲，于

道佛无亏，复从国王正法，大革前弊，深废浇

讹。”⑤ 官至太史令的李淳风出身道教世家，父

亲李播曾为隋末道士，李淳风虽无正式入道的文

献记载，但唐代道书 《黄帝宅经》、 《太上赤文

洞神三》、 《金锁流珠》皆托名为其所著述和

做注⑥。在这封议状中李淳风提出道士女官僧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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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隋炀帝敕沙门致拜事一首 （并兴善寺沙门明赡答）》，

见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２。
《全唐文》卷６，第７３页 “令道士在僧前诏”。太宗以

后的朝廷诏令一直遵循此精神，将道士女冠排名于僧尼之前。

ＴｉｍｏｔｈｙＨＢａｒｒｅｔｔ，Ｔａｏｉｓ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ａｎｇ（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Ｗｅｌｌｓｗｅｅｐ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２９－３０．关于唐代国家祭祀与
道教仪式之间的关系，ＨｏｗａｒｄＪＷｅｃｈｓｌｅｒ，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ｏｆＪａｄｅａｎｄ
Ｓｉｌｋ：ＲｉｔｕａｌａｎｄＳｙｍｂｏｌｉｎｔｈ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专门讨论郊祀、宗庙、陵寝、巡
狩、封禅、明堂等唐代礼仪制度，对道教仪式涉及较少。

《全唐文》卷１２“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诏”，第１４７
页。

《兰台秘阁局郎中李淳风议状》，收入 《集沙门不应拜

俗等事》卷５。《全唐文》卷１５９据此收入 “李淳风”条，唯篇

名改为 《议僧道不应拜俗状》。

ＴｉｍｏｔｈｙＨＢａｒｒｅｔｔ，“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Ｄ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ｉｎ－Ｓｏ
Ｌｉｕ－ＣｈｕＹｉｎ，”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３．２（１９９０）：２９２

%

２９４。该文考证了 《金锁流珠》的

年代应该不早于安史之乱，李淳风做注当是伪托。不过托名李

淳风的道书在中唐以来流行，也说明李淳风与道团的亲密关系。



道教修道生活的忠与孝

恭拜君亲并不会违背道教佛教的教义 （“于道佛

无亏”），如此鲜明的赞成态度大概也代表了当时

道团附和朝廷的姿态。太常寺博士吕才也进议状

表示同样的立场：“又案道经云，道士一人得道乃

追荣七叶父母。此则立身成道，贵于追显前叶……

今令僧尼道士女官拜敬父母，亦是不违本教。”①

高宗朝遭遇佛教强烈反对而搁置的致拜君亲

问题，到了玄宗执政之伊始重新被提出。先天二

年 （７１３）七月，唐玄宗诛杀太平公主一派后开
始亲政，为了区别于武、韦时期的崇佛政策，

７１３至７１４年，玄宗以整肃纲纪为目标，推行了
淘汰伪滥僧、限制建造豪华寺院和造佛像等抑制

佛教教团的一系列举措。开元二年 （７１４）正月，
玄宗下令检括僧尼，让两万多人的伪滥僧还俗。

是年闰二月，玄宗颁布 “令道士女冠僧尼拜父母

敕”，命令 “自今以后，道士、女冠、僧尼等，

并令拜父母。丧纪变除，亦依月数”②。此举仍

然遭受来自佛教界的反抗③。

开元二年的敕令虽然明确要求道士女冠致拜

父母，但道团内部其实早已在日常宗教生活中执

行着朝廷政策。长安国立道观———景龙观主持、

道门领袖叶法善向玄宗呈上的三篇上表，恰恰说

明了当时道团对于致拜君亲的配合态度④。就在

玄宗政府出台 “令道士女冠僧尼拜父母敕”的同

一年，叶法善回到故乡栝苍致拜祖墓，开元四年

（７１６）二月二十一日，叶法善向唐玄宗呈上
《乞归乡上表》，请求告老还乡⑤。两天后，叶法

善又呈上二表：《乞归乡修祖茔表》恳请回乡缮

修祖墓，《乞回授先父表》则恳求玄宗将先前赐

予他的爵位回赠先父叶慧明。这两次三封上表都

围绕 “孝理”而展开。

六朝以来天师道强调道民需要虔修功德以连

荫 “七世父祖”，即仙道与孝道合修。叶法善出

生于五代为道的浙南道教世家，这种孝道与仙道

并行的宗教动机尤为强烈。其 《乞归乡修祖茔

表》云 “臣幸生孝理之代，目视灵宝之符，身无

横草之功，虚受茅苴之功”，认为叶家 “灵宝之

符”道教传统乃其受到朝廷重视的根本。《乞回

授先父表》进一步阐明：“臣闻孝道之大，人行

所先……伏惟皇帝陛下孝道叶天地，圣德符神

癨，齐郡擢灵芝，陵寝降甘露，此陛下孝感之

应，故当锡类及物。”⑥

正如叶法善所言，玄宗即位后一直身体力

行，敦风厉俗，亲行孝悌，于开元二年建花萼

楼，与宋王、歧王诸兄弟同住。叶法善这两封领

悟了中央精神的朝表，可说正中玄宗 “孝道叶天

地”的情怀。开元十年颁行天下的玄宗御注 《孝

经》提倡 “在家以孝事亲，出则以忠事君”，叶

法善 “情深大孝”之举因应玄宗 “移孝作忠”

的治国理念，大获玄宗嘉许，不仅没有将先前赐

予叶法善的爵位回赠其先父，而是在保留叶法善

爵位的同时，分别赐封叶法善的祖父叶国重、父

亲叶慧明二人以爵位。

可以想见，身为 “国师”的道门领袖叶法善

在开元初年的回乡省亲行为，请求告老和翻修祖

墓之上表，所要回应的正是玄宗推行孝道、强令

僧尼致拜君亲的历史情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道团中人如叶法善者，早在日常行为和思想意识

上，自觉地将君王与父母置于至上的权威位置。

开元二年 “令道士女冠僧尼拜父母敕”，只不过

是道团在 “致拜君亲”问题上的又一次 “陪

坐”。开元二十一年 （７３３），玄宗再次下令僧尼
必须跟随道士女冠之例，致拜君王，并再度重申

一并致拜父母。收入 《唐大诏令集》的 “僧尼

兼拜父母诏”曰：

道教释教，其来一体，都忘彼我，不自贵

高。近者道士女冠，称臣子之礼，僧尼企踵，勤

诚请之仪。以为佛初灭度，付嘱国王，猥当负

荷，愿在宣布，盖欲崇其教而先于朕者也。自今

已后，僧尼一依道士女冠例，兼拜其父母，宜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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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太常寺博士吕才等议状》，收入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

事》卷５。《全唐文》卷１６０据此收入 “吕才”条，唯篇名改为

《议僧道不应拜俗状》。

《唐大诏令集》卷１１３《政事·道释》，“令道士女冠僧
尼拜父母敕”，第５８８页。《全唐文》卷２５４也收入此敕文。《唐会
要》卷４７，第８３６页。《旧唐书·玄宗本纪》第１册，第１７２页。

关于玄宗朝佛教政策的讨论，以砺波护 “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Ｃｈｕ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ＲｅｉｇｎｏｆＴ’ａｎｇＨｓｕａｎ－ｔｓｕｎｇ” （Ａｃｔ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５５（１９８８），ｐｐ２７－４７）最为详尽。

来自浙江栝州松阳的道士叶法善 （６１６－７２０），历仕高
宗、武后、睿宗、玄宗数朝，因助玄宗登基有功，被玄宗封赐

唐代道士最高世俗爵位——— “越国公”，尊为 “国师”。 《旧唐

书》评价叶法善 “当时尊宠，莫与为比”。叶法善在唐代道教的

重要历史地位，可参吴真：《唐宋时期道士叶法善崇拜发展研究

———内道场道士、法师、地方神癨》，香港中文大学２００６年博
士学位论文。

《乞归乡上表》、 《乞归乡修祖茔表》、 《乞回授先父

表》，表末有文字注明上表的写作时间，收入 《全唐文》卷

９２３，第４２６２－４２６３页。此三篇上表又见于南宋末年编辑的 《唐

鸿胪卿越国公灵虚见素真人传》（又名 《唐叶真人传》），《正统

道藏》第３０册，第３４３－３４４页。另见清乾隆十八年陈加儒修：
《宣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卷１２《艺文志》第
６０９－６１４页。

《乞回授先父表》，《全唐文》第４２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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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戒行，无违僧律，兴行至道，俾在于此。①

诏书透露出道团早已依臣子之礼拜君王、拜

父母，僧尼理应仿效。道教在这里是作为佛教的

榜样而被提及的。这也从官方诏书的角度肯定了

道教遵循政府所倡行的儒家伦理之积极态度。在

玄宗强大的王权压力之下，佛教教团改变了近五

百年的传统，顺从地拜见父母与君王，“佛教在

开元末年终于屈服于王法”②，王法与儒家伦理

取得了胜利。

四、道教作为李唐国教的身份认同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理解道教在唐代历

次致拜君亲论争中的态度立场。早在政府颁布佛

道致拜君亲之前，道团中人早已在修道生活的日

常行为规范中，遵循着儒家礼教的忠与孝。但朝

廷并未因此而将道教划出强制致拜君亲的行列，

多次诏令将顺从的道团与反抗的僧团相提并论。

这种看似对二教平等看待的态度，在佛教看来是

对其教义的干涉，在道教来说却是宣布其一直以

来致拜君亲行为的政治正确性，因此才有开元二

十一年 （７３３）政府 “僧尼兼拜父母诏”以道士

女冠为僧尼榜样。因此我们不能单凭７３３年之前
政府若干诏令的字面表述，便判断道士女冠当时

与僧尼一样也是反对致拜君亲的。道教在致拜君

亲问题上的 “讷于言而敏于行”，恰恰反映了道

教在唐代不辩自明的国家宗教之身份认同。

事实上，唐政府这种表面平等、实际崇道抑

佛的宗教政策倾向，早在唐高祖时候即已显现。

唐高祖武德四年开始，道士傅奕 （５５４－６３９）前
后７次上疏主张废佛毁佛，本来就同情道教的唐
高祖有意废佛。但在武德九年 （６２６）四月所颁
布的诏令中，高祖却宣布淘汰 “诸僧尼、道士、

女冠”，而且在天下诸州各留寺院、道观一所，

其余全部罢废③。本来由道教徒发动的废佛运

动，到头来却是各打五十大板，佛道二教同遭沙

汰。

初唐时期，道观数量远远少于佛教寺庙，道

观在全国地方州县的普及度尚未达到一州一观的

规模。一直到高宗６６６年令天下各州置立一官立
道观和佛寺，道教方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建立起

全国的道观网络④。因此高祖６２６年诏令表面看
似公平，但实际矛头却是指向大张旗鼓营造寺塔

的佛教⑤。

道教受到国家政权如此的优待，但却屡屡在

朝廷主办的 “三教论衡”中败北⑥。与法琳、道

宣等高僧屡屡撰写饱含宗教热情与宗教操守的护

教文集以澄明教义的积极行为相比，道团在 “三

教论衡”这种尤其需要护教文论的论争中沉默

着，无为着。正如 ＫｒｉｓｔｏｆｅｒＳｃｈｉｐｐｅｒ（施舟人）
在 “Ｐ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Ｔａｏｉｓｍ”一文所指出的，道团在初唐数
次三教论衡中的沉默，乃是道教从来是中国土生

土长的宗教，无须对中国社会与统治者辩明自己

的文化身份，也没有外来宗教身份认同的危机；

而且由于李氏王朝将道教尊为国教，道教在唐代

已然成为国家身份的文化符号⑦。

相形之下，致拜君亲论争中的佛教，却始终

在国家权力的强压之下申诉着、抗争着直至最后

的屈服，于是形成了卷帙甚多的护教文字。如果

说僧尼致拜君亲是外来的佛教与儒家礼教秩序的

冲突与妥协，那么本土的道教在致拜君亲问题上

的 “讷于言而敏于行”，恰恰反映了道教在唐代

不辩自明的国家宗教之身份认同。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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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唐大诏令集》卷１１３，第５８８页。《全唐文》卷３０收
入内文大致相同的诏敕，唯题为 “令僧尼无拜父母诏”，意思完

全相反。砺波护 《唐代贯彻僧尼拜君亲政策始末》第 ８０－８１
页、第１０３－１０４页追究 《全唐文》这道诏敕的史料来源，将之

与 《册府元龟》的静嘉堂文库藏本及京都大学内藤湖南旧藏的

两部明钞本作文献的校勘订正，又确认了其发布时间，认为

“令僧尼无拜父母诏”的 “无”字为笔误，应以 《唐大诏令集》

的 “兼”字为是。

砺波护：《唐代贯彻僧尼拜君亲政策始末》，第１１２页。
《唐大诏令集》“诸僧尼、道士、女冠等，其不能精进，

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旧唐书》卷

１《高祖纪》“武德九年五 （四）月辛巳”条也载录此诏书。

ＴｉｍｏｔｈｙＨＢａｒｒｅｔｔ，Ｔａｏｉｓ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ａｎｇ指出高宗在
封禅大典之后于天下诸州各置观、寺一所，对于道教尤其意义

非常，这是道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国家支持的道观网络。

对于佛教而言，全国官立佛寺的网络早在隋代就已建立。开元

二十六年完成的 《大唐六典》卷４《礼部·祠部郎中员外
&

》

记载，当时天下道观有１６８７所，佛寺５３５８所，可见经过玄宗的
崇道政策，道观与佛寺的比例为１：３，道教的宫观规模仍远不
及佛教。

道端良秀：《唐朝にける道教对策———特に官道观设置

と道举に就いて》，《支那佛教史学》１４（１９４０）：３０－５６。
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载于 《唐代文化史》，台

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５年，第１５９－１７６页。
Ｋｒｉｓｔｏｆｅｒ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 “Ｐ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ｉｎ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Ｔａｏｉｓｍ，”Ｔ’ｏｕｎｇＰａｏＶ８０（１９９４）：６１－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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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无异元来家风之考察

陶垣如

【摘要】在禅思想史研究中，一代禅门宗师的家风宗范若何，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议题。家风宗范通常会有一二字眼

来加以形容。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如何自彼抽象中，尽可能地彰显或表现其内在脉络及基质的条理与层次，这应该

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取向。作为晚明之时的重要禅师，博山无异元来上接无明慧经之法脉，下开宗宝道独一系，旁迪

鼓山永觉元贤，其家风流韵在明末清初禅门形成一道亮丽风景，影响可谓深巨。本文即以博山为中心，对其缜密家风

的内涵进行考察。

【关键词】博山；家风；缜密；定慧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１１７－０８

　　在禅思想史研究中，一代禅门宗师的家风宗
范若何，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议题。这是因为，

一方面，家风宗范代表着禅师个人的气质、风

格，以及其人锻炼门徒的手眼、方法，另一方

面，它也刻划、塑造着特定僧人群体的集体记忆

及禅修取向。在实际禅生活情境中，这种家风宗

范，不难为时人所察觉以致熟视，并往往得有一

二简洁之字眼来加以概括、提举。然而也可能因

此所谓 “熟视”，略过许多颇具玩味的意涵。如

果说，这对于 “在场”的从事禅实践的行者而

言，尚是一种提纲契领的必要简略的话，对于我

们在场域之外的研究者来说，如何自彼抽象中，

尽可能地彰显或表现其内在脉络及基质的条理与

层次，这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取向。

晚明佛教称盛，禅林俊杰辈出，博山无异元

来大师是此间重要人物。其人上接无明慧经之法

脉，下开宗宝道独一系，旁迪鼓山永觉元贤，其

家风流韵在明末清初禅门形成一道亮丽风景，影

响可谓深巨。清初岭南名僧、博山的再传弟子天

然函
!

，在其为乃师宗宝道独撰写的 《长庆老和

尚行状》中即赞叹道， “博山三十年缜密家风，

师真无愧矣”①。而号称得博山悬记再来的天然

第一法嗣阿字今无，其 《行状》也称，“慨智灯

滥续，宁遭点额，犹不失博山三十年缜密家

风。”②天然第二法嗣石鉴今譥则被人赞称 “洞上

缜密家风，允推克肖，学士大夫多所倾心。”③值

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字，是博山下几代人在传叙

禅人一生的总结中出现的。这种盖棺论定的叙

述，既显示出博山后学的价值取向，也表明其人

对博山家风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

那么博山家风是否即可以此 “缜密”而二字

当之、尽之呢？我们姑且将此置下，而乃先来审

视一下号称明末四大师之一的?益智旭关于博山

无异元来的一些叙述。通过这个博山同时代杰出

僧人的视角来迂回地进入，这将会比我们径直地评

判来得更为贴近一些，所谓曲径正好通幽是也。

一

通过智旭的自传，我们了解到，智旭学佛有

一段时期是以参禅工夫求生净土，及洞悉禅宗流

弊后，便矢意弘扬律乘④。智旭与博山一段亲自

交往故事便发生在他洞悉禅宗流弊进而专弘律宗

前。其中的关键人物便是博山的一个弟子惺谷。

可以说，智旭与博山的交往及认识正是建立在惺

谷与博山往还修学及其见地的基础之上的。智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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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陶垣如，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４１０）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 《宗宝道独禅师语录》卷６，见 《碯续藏经》卷７２，页７６９。
② 今无：《光宣台集》，载四库禁毁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集部第１８６册 （内列 《阿字禅师光

宣台集》之名）。

③ 见徐作霖、黄蠡等编：《海云禅藻集》（逸社排印本，１９３５，广州中山图书馆藏）卷１“石鉴今譥”条。《华严丛书》有黄国声
先生点校本 （杭州：西冷印社，２００４）。

④ 《不道人传》，见?益 （智旭）：《灵峰宗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５），页７９７—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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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诗 《曹溪行呈无异禅师》①，表达了对博山禅

师的隆重尊崇之意，诗云：

法王示寂朝日冥，众圣不住暮拂电。

狐涎猩臭溅九州，狮猊喘息仅如线。

此时不有至人吊，孰与群生摧怨敌。

吾师愍此乘愿来，直饮曹溪源一滴。

一滴沾腹彻骨康，出窟闥呻增威力。

四望高吼声未极，百兽?腾惊避匿。

堪嗟野干诈相亲，拾取余残诳他国。

自惭不具超方眼，以耳为目宁相识。

今日相逢非偶然，嗣法无缘聊嗣德。

愿将一滴曹溪源，衍作百千大海膁。

愿将法海百千流，汇作曹溪源莫测。

九陛能令帘訞高，三宗莫作鼎足勒。

藐尔予怀庶可舒，从兹共作能仁翊。

诗前有序，是智旭写给博山的自白，曰：

“不肖旭，初信佛法，闻有等假称悟道，诳惑世

人，甚伤之。读博山警语，窃喜正法犹在②。私

谓一种良方耳。后见山中禅客，惟一句死话头，

不为优免牌，便为系驴橛。入理处尚不可得，况

向上一着不住于理者邪。迩年狂罔，往往有谤博

山者，方疑必有不同流俗处，故感恶言供养，访

于惺谷。谷曰，不能如大医王，善疗众病，而破

痈拔毒一科，所专精也。不能如主兵臣，尽征不

服，而搜奸察伪守关老吏也。于是匍匐参请，方

知大师乘大愿，具大力，运大悲，扩大量，果与

诸方不同。藐予小子，以禅治惑，以律扶衰，虽

一刀直入，不能为嫡骨之儿。而三学相阶，亦可

作白茅之藉。况与惺谷寿交，于师有伯父谊，敬

赋俚言。”

从这个 《序》中，我们可以领会到，?益智

旭当年参究禅法时即对假称悟道、诳惑世人之恶

业，如诗中所谓 “狐涎猩臭溅九州，狮猊喘息仅

如线”的状况，极感伤怀。与此痛心疾首的情形

相对，智旭对博山无异的禅风禅法则表现出相当

的敬重，这反衬出博山家风的长处。依其解释，

智旭这样的看法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博山的

著述 《参禅警语》所流露出来的消息。其二，也

是至关重要的来源，即智旭的法门挚友、博山的

弟子———惺谷对博山法门的评价。就第一点，所

谓的 “参禅警语”，这是博山有感于末法时期衲

子修学之难，从而引述前人著述，揉以已意，用

以锻炼禅和的 “宗门武库、禅门兵法”。其大要，

即在于 “工夫”二字，此本禅籍中屡以 “做功

夫”起题即是此意。智旭也正是因由于此，遂有

“正法犹在”的感慨。这种评价在佛法像末时代

而言，可谓相当之高。这本博山不论在当时还在

是至今都在禅林中影响深广的专门论述做工夫的

著述，代表着博山从实践而来的禅修精要，如其

所说其中字字句句皆从其践履中来。博山之宗

风，自然与此工夫的进路紧密相关联。就第二

点，如引文所叙，惺谷对博山的此段评述乃是因

为时有禅者对博山 “恶言供养”也就是诟病博

山，从而引起智旭的疑惑后，给予的回答。那么

这样的回答就可以析解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者

是直接的就问题而回答，即直接回答为什么博山

遭一分禅者议论，乃至恶言相向；二是间接的，

但同时也可以说是实质性的，即博山家风何如，

此即智旭所疑的 “必有不同流俗处”。就前者而

言，此即所谓 “破痈拔毒”事，亦即 “搜奸察

伪守关老吏”所形容者。那么，如果说一分禅流

对博山的议论代表着二者的冲突的话，这分冲突

即源自于博山 “破”的一面。 “破”，是自博山

对外而言，此则类 “所”。就后者而言，虽然没

有明言，但其 “专精”二字，恰好说明，博山在

勘辨禅流方面的能耐，这是 “立”的一面。这是

自博山言博山，此则近 “能”。换言之，博山禅

门之于境界、功程，非常之谨慎，绝不至于让门

下的学者轻易溜过，同时，他也是深谙此道的个

中好手，否则，悟境难辨，倏尔放过，根本谈不

上什么专精。专者，说明博山用功所趣，精者说

明用功之深。精者，毋庸置喙；所谓 “专者”联

系 “破”之一面而言，似乎也不过是指破除禅

病、禅蔽一事，那么我们对博山家风的了解似乎

也不过如此，即博山家风特在于勘辨禅流、禅病

之老辣。但这么说来实则言有未尽，因为这更象

是 “用”，而非即是其 “家风”之 “体”。对于体、

用这一而二，二而一的范畴，囿于 “用”而不明

“体”，则使我们的研究有草草之嫌。我们还是应该

继续深入到博山家风的 “体”中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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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曹溪行呈无异禅师》，见?益： 《灵峰宗论》，页

６０７—６０８。
以此联系天然道人训导门人所说的，“大众今日同住一

处，都是担荷如来大事，切须从自己做出一个后昆榜样。如今

禅道、佛法败坏至此，非口舌能争。须是我辈深山穷谷，在自

己脚跟下立得稳，不为时气所动，令天下后世谓末法时代尚有

者一种倔僵人，所裨法门多矣！” （《天然禅师语录》卷３，明
《嘉兴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１９８８）就此观之，此
于法门之殷重，对倔僵之强调，可谓与博山之所谓正法犹存，

同出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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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前述，智旭对博山的看法深受其挚友惺

谷的影响。那么我们进一步追溯惺谷与博山交往

的踪迹，不难发现一些更为显明的有关博山家风

的叙述；这将有助于我们辨明其 “体”之所是。

在智旭为其生平最重要的两位好友撰写的 《璧

如、惺谷二友合传》中，我们了解到，惺谷禅师

本出 “文学”，自阅憨山大师 《楞伽记》后，参

究宗乘，破格远游。 “初至匡山，谒憨大师。见

其规模阔大，于商究生死一事不甚切。舍之，之

博山，博山居以别室，勉以参究年余。每与异师

论甚厉，异师不以为怪，知其别有长也。然异师

法门，必先定后慧。师自揣种性，应先慧后定。

药病不投，莫能相疗。”① 依 《传》所述，惺谷

禅师是一个眼光锐利、慧解超群的禅者，特于生

死大事参究甚切。其于憨山、无异禅师这两位宗

匠门下出入，一方面与其文人习性有关，另一方

面又与二位大德之门庭施设、家风禅法牵连。

《传》中评议的 “异师法门，必先定后慧”，惺

谷以为 “自揣种性，应先慧后定”，适以令我们

发悟博山法门成其门风的特出之处正与此所谓

“必先定后慧”紧密关连。是否可以说博山家风

的 “体”，正是此所谓的 “必”“先定后慧”呢？

二

一般说来，在佛教体系中，了却生死大事，

圆成佛道，可以看作是佛教之出现、佛教徒修行

之鹄的，禅门自亦如此。② 至于达成的方法，则

可归结为一套闻、思、修或信、解、行、证的系

统，这又可以简约为解、行两个方面，此为其

一；从修习的具体内容上看，则为戒、定、慧三

无漏学，此为其二。前者，是任何一个宗教体系

或者学说体系都可能具有的形式，后者则是佛教

特有的不共的内容，此即所谓 “无漏学”。此三

无漏学中，姑且撇开 “戒”这样一个对于所以佛

教修行者都应该遵守的 “必要条件”、 “首要条

件”（内容则按照不同的修行阶段或法门而有所

不同），粗看起来，“先定后慧”或 “先慧后定”

都不失为 “合理”的入手方便或路线，任择一门

深入，似无不可。然而，从禅思想史的发展脉络

来看，早在六祖慧能时代，这种或先或后的定慧

次序问题，就已经通过六祖对弟子的答问及其讲

法，有过明确的训诫，并不是象我们想当然的那

样可以模棱两可。据记载，当年神会因阅大藏于

六处有疑，质于六祖，其第五问即曰：“先定后

慧？先慧后定？定慧后初，何生为正？”对此，

慧能大师答云：“常生清净心，定中而有慧，于

境上无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无先，双修自心

正。”③ 显然，在六祖这里，定慧交融而不存在

“后初”之区别，学人所当遵循的应是定慧等持、

双修是正的路线。关于这一点，在 《坛经》的

《定慧品》中，六祖有更为详细的勘辨， “我此

法门，以定慧为本。大众，勿迷，言定慧别。定

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

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义，即是定

慧等学。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各

别。”④ 照六祖如是言论，不仅定慧等无先，而

且，“定慧后初”的 “问题”也不能称作是一个

恰当的问题，直是迷人执着、不明定慧一体的结

果。既然如此，何以如 《传》中所述，无异禅师

门风竟是 “必” “先定后慧”，惺谷其人又自揣

“种性”“应”“先慧后定”呢？是博山等人不谙

厥旨，还是智旭或惺谷对博山家风的判断有误？

若是前者，则博山有失一个禅门宗匠之实，若是

后者，则其中不乏消息。这一 “必”一 “应”、

一 “先”一 “后”之间，关捩唯何呢？

实际上，在六祖 “定慧等无先”的祖训后出

现的 “定慧后初”问题，不能以此当作衡量一个

包括博山在内的禅门宗匠是否够格的简单依据，

因为它并非无因而发，而是有其思想史渊源。这

与宋代临济宗高僧大慧宗杲，及禅思想史上的一

大公案即 “看话禅”与 “默照禅”之诤论有关。

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在大慧所处的宋代，当时

禅林中颇有一分学人陷入 “语”、 “默”二路邪

见，尤其是后者 “只以无言无说为极则，唤作威

音那畔事，亦唤作空劫已前事。不信有悟门，以

悟为诳，以悟为第二头，以悟为方便语，以悟为

９１１

①

②

③
④

《璧如、惺谷二友合传》，见?益： 《灵峰宗论》，页

６０７—６０８。
如高峰禅师云：“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生不知来处，

谓之生大，死不知去处，谓之死大。只者生死一大事，乃是参

禅学道之喉襟，成佛作祖之管辖。三世如来，恒沙诸佛，千变

万化，出现世间，盖为此生死一大事之本源。西天四七，唐士

二三，以至天下老和尚，出没卷舒，逆行顺化，亦为此一大事

之本源。”（《高峰原妙禅师语录》卷１，见 《碯续藏经》卷７０，
页６８６）

《五灯会元》卷２，见 《碯续藏经》卷８０，页６２。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卷 １，见 《大正藏》卷 ４８，页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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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引之辞”。① 为救其弊，大慧乃教人 “看话

头”，日夜提厮， “以悟为则”②。其所提倡的看

话禅，借助其与 “默照禅”势不共立的诤论，一

方面确立了看话禅或参话头在宋以后禅林成为主

要修行方式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给世人留下了

“先慧后定”以至 “先悟后修”的话题及影响。

明四大师的另一位高僧亦即博山师翁、其律业所

从出者———云栖蘟宏③，在其所著 《禅关策进》

之 “径山大慧杲禅师答问”条下，有按语称，

“师 （大慧）自云， ‘他人先定而后慧，某甲先

慧而后定。’盖话头疑破。所谓休去歇去者。不

期然而然矣”。如果我们认可这句话语出大慧的

话，那么，从禅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大慧对定慧

后先的自白，并不应当被视为这是对祖师训敕的

有意违忤以及对修持方法论问题的蹩脚重提；毋

宁说，在当时所谓 “默照邪禅”大行其道的情形

下，大慧通过这种差别强调，重新对禅宗修证的

原则性、目的性立场进行了一次高调重弹，即所

谓 “以悟为则”④。将 “悟”放在第一位而不是

“第二头”，即是在凸显佛教 “觉”的中心内涵，

牢牢把握禅宗明心见性的核心要旨。这对禅宗的

修持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否发悟，是

否明心见性，是否具备正知见，是一个禅人解脱

生死、了毕大事的关键所系。如其所言，“学道

无他术，以悟为则。今生若不悟尽崖，到尽未来

际常存此心。今生虽未悟，亦种得般若种子。在

性地上，世世不落恶趣，生生不失人身，不生邪

见家，不入魔军类。况忽然心华发明耶？”⑤用心

可谓良苦！

既然在大慧这里说个 “先慧后定”其意旨在

于 “以悟为则”，这可以说是并非违背祖师言教

的方便权门；那么，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论者说

博山 “必”“先定后慧”这是否意味着走到了其

反面，不 “以悟为则”，甚或有与所谓 “默照邪

禅”等伍的可能了呢？

在我们探究博山家风的真实情况之前，先

“定格”在此 “先定后慧”，来审视一下 “先定

后慧”之与 “悟”的可能关系。从 “先定后慧”

的经典理据来看，其要者，当数被禅门奉为圭臬

的 《楞严经》，当我们考虑到 《楞严经》在宋以

来对禅林修证上所具有的深刻影响就更是如此

了。 《楞严经》卷六的 “四种决定清净明诲”

章，世尊如是宣说道：“汝常闻我毗奈耶中，宣

说修行三决定义。所谓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

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⑥。依此训敕，则

定慧俨然有其阶级。既然慧之生起依定而发，那

么 “先定后慧”，从用功之入处视，未尝不有其

理据。显然，就该经的经旨是要众生 “开悟”妙

明真心一样 （《楞严》在禅林中自古享有令人

“开悟”之经典的赞词），此处的 “先定后慧”

或者更谨慎地说 “因定发慧”，自是与大慧所要

批驳的 “默照”独守 “默”边的旨趣大别。换

句话说， “先定后慧”，同样有可能 “以悟为

则”。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根据经文这一处

“决定义”来为 “先定后慧”作注脚的时候，支

离文义的危险并非不存在。事实上，在 《楞严》

的另一处，世尊分明道 “理则顿悟，乘悟并销；

事须渐除，因次第尽”。这句 “顿悟、渐除”的

经典教语给后世禅和们留下了 “先悟后修”、

“悟后起修”的话题。大慧本人对此亦即非常之

重视，他在予某居士的信中说：“前日之语 ‘理

则顿悟，乘悟并销。事则渐除，因次第尽’，行

住坐卧切不可忘了。其余古人种种差别言句，皆

不可以为实，然亦不可以为虚。久久纯熟，自然

默默契自本心矣，不必别求殊胜奇特也。”⑦ 其

强调 “悟”的 “先慧后定”的进路在根本上可

谓与之同出一揆，恰好也正是被人如是看待

的⑧。那么，仅据经旨而论，单方面割裂经文而

言 “先定后慧”和 “先慧后定”都不妨说是两

头话。除非象大慧这样基于一定的特殊目的、需

要或者说因缘来谈论或对治，否则不论在宗

（祖）或在教上都可以说是失之一偏，更无怪乎

六祖以迷人称之了。那么，博山关于定慧后初问

题究竟是什么看法，以及何以造成他人 “先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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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⑦

⑧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２８，见 《大正藏》卷４７，页
９３３。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２７： “当以悟为则。”见 《大

正藏》卷４７，页９２９。
《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卷３５：“而师念戒为师故，徙五

台之派，系籍云栖。其后又以得法因缘，兼为寿昌衍嗣。故出

师门者，源一而委二。”见 《碯续藏经》卷７２，页３８１。
⑤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２０，见 《大正藏》卷４７，

第８９５页；第８９５页。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６，

见 《大正藏》卷１９，页１３１。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２５，见 《大正藏》卷４７，页

９２０。
《高丽国普照禅师修心诀》卷１： “杲禅师云，往往利

根之辈。不费多力打发此事。便生容易之心更不修治。日久月

深依前流浪未免轮回。则岂可以一期所悟便拨置后修耶。故悟

后长须照察。妄念忽起都不随之。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方始究竟。

天下善知识悟后牧牛行是也。”见 《大正藏》卷４８，页１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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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的家风印象，这些问题就显得更为吃紧了。

三

翻阅博山的著述，我们会发现，其实博山本

人即曾被人以此等定慧后初的问题问难过。《无

异禅师广录》中有问，曰：“三无漏学，因戒生

定，因定发慧，我佛诚言。而妙喜则云， ‘先定

而后慧，老汉先慧而后定’，大与佛经相违。若

以时事验之，如人酒迷，慧性颠狂错乱，酒醒则

狂性自息。则慧先定后，妙喜之言，愈为有理。

大师于佛经、祖训，若为会通？”① 按来机所问，

正以 《楞严》一句经文 “因定发慧”与大慧之

“先慧后定”之说法相互违忤，认为彼此之间存

在着一种紧张关系，故欲博山为之会通。其意更

以为酒醉迷狂仿有情之觉迷，以为较此常情，则

大慧之说更加有理。对此，博山答道，“先定而

后慧，佛之诚言。先慧而后定，祖师慈训。二俱

略之，非定论也。如人修定，若无慧为先导，则

不能修，慧不妨在先也。有慧而戒立，戒立而定

生，定生而慧朗。如环上寻轮，求其始末了不可

得。以此观之，大慧亦为剩语也。实佛、祖符

合。又何待会通？”②博山的答话在于说明两点。

第一是在肯定 “先定后慧”与 “先慧后定”都

是佛、祖的训敕后，断定二者所言皆是略语，而

不能执之为定论，也即是说仅就单方面而言这些

都不过是权说。第二，在肯定 “慧为先导” “不

妨在先”的情况下，指出，戒定慧三无漏学实际

上并非单线的联系，而是此立彼生，此生彼朗，

有循环相成的意味。既然是如轮环一样的关系，

那么，单纯说此先彼后，自是了不可得了，也就

成了多余而没有价值的的话——— “剩语”了。在

另一处，有人也曾就念佛之事持与理持、定与慧

问题向博山发问，“因戒生定，因定生慧，则一

心者，自制心始。此中自当发慧所为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也。天台念佛五门次第，亦复如是。今

以事持属定门摄，理持属慧门摄。而云事持未能

破妄，利根径就理持。将慧不由定，一切理路通

明，便可当觉路耶？”对此，博山如是答道，“因

戒生定，乃至天台次第，此是教家法则。然亦有

先慧而后定者，如云专持名号，即得往生。自非

慧根深发，莫能信也。云栖以事持为定门摄，理

持为慧门摄者，此亦教家法则。然事非慧而不

持，理非定而不发。事持既能发慧，安得不破妄

耶？又可将一句弥陀具戒定慧，犹深入理，不可

不知。何也？为专持万德洪名，不生诸恶，岂非

戒也？至一心不乱。岂非定也？自得心开，岂非

慧也？念空真，念缘起无生，岂非理也？深入至

理，净土惟心。生彼不离生，此是正觉地。何必

舍事持而入理解，谓之觉路可乎？”③ 就念佛而

言，云栖大师将事持属为定门摄，理持为慧门

摄，博山对此并不以为然，认为 “事非慧而不

持，理非定而不发”，则定慧在博山眼里并非是

割裂的两方，非但如此，一句佛号，持诵得当，

则戒定慧庄严具足，理事互融，不必舍此而即

彼。据此答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博山无异禅师实

际上是深得六祖定慧一体、即定即慧之旨的。那

么，就博山自己的理路而言，其门风所谓的 “必

先定后慧”就显然算不得是什么实情，也不足以

担当我们所要了解的博山家风之 “体”。我们据

以追溯何其所是的线索是否到此就中断了呢？其

实不然。因为，博山自己是什么理路这是一回

事，像惺谷、智旭这样的禅者、大师那般看待又

是另一回事，其中明显存在的张力及其重要性，

适足以提醒我们其中有隐微处宜加分辨。“必先

定后慧”虽不足以担当博山家风的 “体”，却依

然可以是其家风之体之 “所在”，这依然是我们

可以紧紧抓住的脉络。

对此，我们还是从定慧后初问题的原则性讨

论返回到历史的情境中来推进考察。我们知道，

当年大慧力倡 “看话禅”，意在杜绝时流语、默

二种大病，尤其是后者；故尔极其强调 “悟”

则，也就有所谓的 “先慧后定”之说。可是，当

时间推移到了博山所处的年代，当年大慧婆心彻

骨为人强调的 “悟”门，几乎沦为街谈俚唱。对

此情形，博山是这样描述的，“当此时也，去圣

时遥，人心狂悖，妄庸邪见，布满寰宇，称悟道

者纷纷，求其真参实究者盖
"

也。”④ “岂但丛

林，即街头佣竖，悉妄言悟入。皆邪师过谬，非

众生咎。”⑤ 又云，“诸昆仲，近时禅道凋零，人

心狂悖，天下无真正知识导引后来，亦无真正学

１２１

①

③

④

⑤

②　 《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卷２５，见 《大正藏》卷７２，
页３３７。

《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卷２４，见 《碯续藏经》卷 ７２，
页３３４。

《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卷２，见 《碯续藏经》卷７２，页
２４９。

《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卷２３，见 《碯续藏经》卷 ７２，
页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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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询善友。宾主相见，各负胜心。如傀儡一

棚，不加线索。或大骂一场，谓之直捷，谓之险

峻，谓之接机，谓之推向万丈坑中，谓之不容开

口。或盲加几棒，或竖指擎拳，或乱伸问答，谓

之痛快，谓之流通。或藏睛闭目，谓之禅。摇唇

鼓舌，谓大悟。指证经典，谓之正脉。执持课

诵，谓之行门。或祈乩笔之验，以保阳年。或礼

应赴之流，而修冥福。更有无知学者，认定个业

识茫茫，谓之自己。指面前顽
#

境象，谓之清净

法身。眼底无人，自尊自大。如此邪辈，是处皆

然。”① 博山此言可谓痛矣！从明季整个思想史

的背景来考虑，伴随着心学的发展，晚明时代禅

门内外称悟称证者的确大有其人。禅流中有所谓

的狂禅不自消说，即是在儒门，也喜谈 “悟”

语，打出个 “满街都是圣人”的旗号，此即所谓

“岂但丛林，即街头佣竖，悉妄言悟入”所指者。

应当说，佛法之弘扬，师弟之教授，这在佛门中

是极重因缘时节的。在这样 “咸称悟证”的时

代，在 “参话头”已经事实上成为禅林实修的主

流方式之时，如大慧那般强调 “先慧后定”以提

倡个 “以悟为则”的主张，从思想史的意义来

看，不仅就失去了它原有的耀眼光芒，反而有产

生了流弊。反者道之动，与彼相反，在实际发生

的思想史发生进程中，理应存在一种对 “悟”保留

审慎的态度，以及对 “悟”门深入勘辨的路数，甚

至说彼时善知识弘法得人的关注点会因此发生转

换，这看来并非什么出人意表之事。对于这些，我

们在博山禅师这里可以得到明确的讯息及印证。

与禅流大同，博山的参禅法门也是以看话头

为主。其对 “悟”的态度，则可以厘出三个层

次。第一，肯定宗门之修证，以悟为期。如云

“宗门教人参究，贵在以期大悟，更不回向西

方。”②其广为流传的 《参禅警语》，其目的也在

于远离诸过，以期大悟 ③。以悟为期，提起本参

话头，即便未得大悟，也可以作为成佛作祖的基

本，决定有成熟收获的时节。④由此可见，博山

之教法正可谓与大慧同一血脉。第二，宗门修

行，贵在大悟，但此悟非并非识心领略、意识卜

度可以究竟得了的。这一方面是是有鉴于时流的

弊病来谈的，即当时一分禅流 “用识心，妄拟禅

宗，纵无明，咸称悟道”，“皆是识心领略，既非

悟入，识解障心，如油入面，永无出期”⑤，只

是所谓 “吹水寻火，掘地觅天，坑陷无知，堕无

间狱”而已。与之相对，另一方面的意思乃在于

从根本处指出宗门的 “悟”之实质，乃在于离心

意识真参实究而来的 “妙悟”。然而，宗门底事，

天真而妙，不属迷悟，悟之一字，也可以说是沾

染不得的， “悟之一字，祖师门下，呼为毒药，

迹尚不留。况其悟耶？”⑥第三，虽然如是，但为

使凡愚有所拣择，宗、教有所分疏，也就不得不

勘辨 “悟”的不同层次，从而料简出 “悟”具

有 “解悟”与 “彻悟”之区别。在博山看来，

前者 “解悟”乃是从文字语言中得来，后者

“彻悟”则是从己分上参究而来，是 “性地上”

之事。解悟而非彻悟者，有文字障，理障，我

慢、增上慢，生种种安隐想。于自家生死分中不

得受用，所谓了无交涉，障自解脱，致生种种禅

病，流出种种狂解，误人误己，醍醐翻成毒药，

这都是行者不能亲履实证的缘故。相形之下，不

为文字作解，真探本源的 “彻悟”，既不会具有

解悟所谓之种种禅病，复得二种实受用，所谓诸

佛化仪，得诸佛果用；复具足诸菩萨无作妙行；

复与十二类众生，同一体性，同一幻化。⑦ 从其

对解悟与彻悟的分判，可以看出，博山对所谓从

语言、“影响”（如影似响，即不是实际的意思）

得来的 “解悟”颇为不以为然，盖其意谓，乃在

欲令禅人通过真实践履参究从而悟入，得真实受

用。相比较而言，在大慧的时代，于 “语”、

“默”二种邪路，大慧的禅法重点是指出 “以悟

为则”的理路，偏向于破斥陷入 “默”的一路

根机，使其法门呈现 “先慧后定”的特点；而到

了博山这个人皆狂解、咸称悟道的时代，其勘辨

的着重点如果依旧按照 “语”、 “默”二路来加

以衡量的话，则更应偏重在 “语”的路数上。其

禅法也由简单的、理解的 “悟”，转而深入到通

过 “彻”字所体现出的 “理无分剂”⑧的真实受

用境界。以 “彻”来要求禅人的 “悟”，则禅人

之修证定不能为沿途风光所惑，也不可满足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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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⑦

⑧

《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卷２，见 《碯续藏经》卷７２，页
２４８。

《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卷２４，见 《碯续藏经》卷 ７２，
页３３２。

④　 《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卷 ３０，见 《碯续藏经》卷

７２，页３５７；页３５９。
⑥　 《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卷 ２３：见 《碯续藏经》卷

７２，页３２９；页３２６。
详参 《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卷２３，见 《碯续藏经》卷

７２，页３２６－３２７。
博山言 “未彻悟故，是理有分剂故”（《无异元来禅师

广录》卷２３，见 《碯续藏经》卷７２，页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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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言谈之能事，势须通过真参实修，行解相到，

直趣修行鹄的，着实得究竟真实受用，方可当其

所谓 “悟”；否则，应事接物，每落意识知解，

为赖耶把持而不得脱略，菩提翻成毒药之属矣。

解悟与彻悟的根本区别，表现在结果上，就是是

否得真实受用；表现在实践上，即是否从事于为

求彻悟，离心意识参的真参实究。正因于此，使

博山禅法一定立基于以彻为目的的工夫之上，从

而呈现出绵密硬朗的作风。其集中体现者，即是

我们再三提及的博山 《参禅警语》。对此，博山

在交待其著述的动机时就交待的很清楚。因为当

时禅流的作风多是穿凿祖师言句，不管学人会不

会，不论当机与否，便以棒喝交加；而一旦问之

真参实究做工夫事，便暗然无知，如欲行百里，

未曾动着一步，这即是在以 “相似模样谓之悟

门”，这可以说是瞎人眼目。这是一种假参假证

假做工夫的情况。在另一处，博山更谈到，“近

时有等邪师，教学者不在工夫上，又云古人未尝

做工夫。此语最毒，迷
$

后生，入地狱如箭

射。”① “今时有一等假知识，魔魅人家男女，开

口便云，‘有甚么禅可参，有甚么工夫可做，直

下承当，蚤是迟了八刻。’由此谓之俊捷，谓之

英灵，谓之天然，谓之超拔。于本分上既不用

心，将者些业识，销磨不去……百劫千生未有了

底日子，出得头来，知是几多劫数。以清净眼观

此等假知识，如厕中虫，如净地上荆棘，如清风

里臭鸦，又唤作无惭?人，无廉耻人。”有鉴于

此，博山以其亲自践履所得，字字句句皆出实证

的 《参禅警语》示之天下，作学佛津粱，认为

“学者只须做到彻头处，然后积功累行，果入不

思议法门，说个成佛，犹剩语耳，况其它乎？”②

是否真实、究竟地从工夫做起，这是博山与

时流区分开来的自我认同，这是博山对时代的反

应，也是其宗门内证的要求。博山称 “少林大师

云，‘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乃可入

道’只此 ‘心如墙壁’四个字，是宗门中第一

关键。今时禅者，作何公干始与渠合。若以心意

识思惟卜度，欲与少林宗旨相应，大似扪空捶

响，岂但徒然心力，纵亿万劫，求其音闻，了不

可得。”③ 虽然心如墙壁，可以说是一种内证的

境界，但从工夫上来衡量，它正说明了博山禅风

的要求，那就是工夫的绵密、紧、正的特点。博

山曰，“紧而不正则枉用工，正而不紧则不能入。

既入，须要绵密始得相应。”④ “何谓紧？人命在

呼吸，大事未明，一口气不来，前路茫茫。未知

何往。不得不紧。”⑤ “何谓正？学人须具择法

眼。三千七百祖师大有样子。若毫厘有差，则入

邪径。经云：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⑥ “何

谓绵密？眉毛与
#

空厮结，针扎不入，水洒不

湿，不容有毫厘间隙。”⑦紧，要求的是学人的发

心，确实将佛法 “大事”因缘摆在第一位，目的

明确，行动才能果敢。正，要求的是学人的知

见，必须慎择师法，以祖师为榜样，路线正确，

方能不入邪路。绵密，则切实用做工夫，绵绵不

绝，密不容隙地用功，得与法身理 “相应”，

“乃可入道”⑧。博山将 “心如墙壁”描述为

“宗门第一关键”，正是从入处上讲明其门风的工

夫特点。事实上，“绵密家风”这也是曹洞宗一

贯以来的传承⑨，更是博山的业师无明慧经临终

时的最后咐嘱：“那事未曾亲磕着，切须绵密做

工夫，从上佛祖皆因如是”，“此是老僧今日最后

分付一着，大众切宜珍重。”瑏瑠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返过来重新审视惺谷

《传》中其对博山法门 “必先定后慧”的评价，

它与博山本人定慧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表

明它是无的放矢的空谈，它恰恰是有见于博山家

风的特点，即一定是要建基于真参实究欲其彻底

的工夫之上。但只是在判断上，惺谷的说法却并

不能真正地贴入博山本人的理路，反似滑入与其

自身文人慧业相应的习气中。博山讲的定慧与惺

谷所讲的实有一定的差异。后者，主要是从义理

入、教理入。而博山的定慧是什么呢？它是 “即

定之时慧在定，即慧之时定在慧”，是修行的体

验。那么，我们对博山家风的 “体”的认识，只

需在惺谷认识的基础上稍做一定的修正就可以

了。必以彻悟为期做真实工夫，这应该是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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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⑧

⑨

瑏瑠

《博山参禅警语》卷１，见 《碯续藏经》卷６３，页７５７。
《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卷３１之 《重刻禅警语序》，见

《碯续藏经》卷７２，页３６３－３６４。
《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卷 ３１，见 《碯续藏经》卷 ７２，

页３６４。
⑤⑥⑦　 《博山参禅警语》卷１，见 《碯续藏经》卷６３，

页７５８；页７５８；页７５８；页７５８。
与法身理相应，入道有分，还须融豁方为化境，这就

是博山禅法的第四个要求：融豁。

《紫柏尊者全集》卷 １４： “虽然，曹洞家风。绵密精

深。若非真参实悟。掉臂祖关者。往往心粗胆大。死在句下。”

见 《碯续藏经》卷７３，页２６４。《五灯全书》卷５５：“只者个，
在临济则大机大用……在曹洞则家风绵密。”见 《碯续藏经》卷

８２，页２０１。
《无明慧经禅师语录》卷２，见 《碯续藏经》卷７２，页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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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的博山缜密门风的 “体”之根本所在。正

是有这个真参实究的工夫之体，也就有所谓的

“专精”、破守可言。也正是这个不在玄谈离意识

参的真实工夫，偏能使人产生 “先定后慧”的印

象，然而，工夫的真相，却如 《大般涅?经》所

云 “定慧等学，明见佛性”，亦如六祖所谓，是

即定即慧，定慧一体的。

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博山的缜密

家风即是有基于此。然而推究起来，博山之缜密

家风并不止于是。因为，一体两面的是，求法、

得人，是佛法慧命得以延续下去根本要素。对于

个体的修行者，博山家风的意义自然是对其人施

以真参实究的工夫诉求。对于法门而言，则表现

为师资付授的问题。博山云 “佛祖之道，贵在得

人”，他要求把工夫真正做到实处，将 “悟”往

“彻”处走，则对师资相续构成了极为严格的要

求。实际上，这形成博山门风的 “不轻传、不滥

付”的特点，这与时流的滥付正好形成显明的对

比，这也恰恰是博山后学称道博山缜密家风的表

层意思所是。禅林中古来自有丛林住持上堂说法

之例，而博山自言 “说法二十余年，即今何故不

肯上堂？盖为法门混滥，妄庸者多，以上堂为戏

具，故博山跛跛挈挈，且恁么过时。”① 以上堂

为戏具，演员是滥得其职，不得真实付受的所谓

住持。其演出的戏剧，无非就是一幕权力表演与

责任的宣誓。演得十分逼真，却在根本上失去了

角色本该担当的续佛慧命、传佛法要之本真。宗

教的庄严性不仅变得相当之滑稽可笑，更可痛

心。佛法本是超越世间一切对待分别，惟以生死

一大事因缘，以诸佛众生慧命为鹄的的信仰体

系。可是，在世俗之间，这种超越性却往往为人

欲所遮蔽，失去了真参实究的根基，也就衍生出

种种的弊端。佛陀当年临灭度时，悬记狮子身

后，身中虫腐之令其庄严大败，遂为豺狼异端所

食，不幸于兹见矣。博山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

里，他宁愿放弃作为一个主法者本当正常从事的

上堂说法的职事②， “跛跛挈挈，且恁么过时”，

这其中透露出这么一个以真修实证为指标的禅门

宗匠多少无奈与痛心！如果说，博山二十余年不

上堂演法只是以类乎狷者的所为，以不混同时流

的方式，表达了对时弊与恶俗的抗议；其在得人

问题上的态度，则鲜明地体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

全，绝然不肯将佛法做人情的硬朗宗风。在博山

与其弟子余集生中丞的答话中，有这样一段 “血

泪诚言”③：“宁不得人，勿授非器。不得人者，

嗣虽绝而道真，自无伤于大法。授非器者，名虽

传而实伪。欺于心，欺于佛，欺于天下，一盲引

众盲，相牵入火坑。将来镬汤炉炭。剑树刀山，

知是几多劫数。有智之士，宁可碎身如微尘，决

不肯造此无间业也！”④ 博山的行动说明了其行

解的相应、言行之一致。博山自开法以来三十余

年，宗风擅天下，门下弟子云集，被人誉为八百

人善知识，所谓 “尊重弟子”者不为少见，然

而，直至其临终竟未闻付嘱。究其缘由，乃在于

博山对宗门延续的独特认识，“盖宗乘中事，贵

在心髓相符，不独在门庭相绍。故论其绝者，五

宗皆绝，论其存者，五宗皆存。果得其人，则见

知闻知，先后一揆，绝何
%

绝？苟非其人，则乳

添水而味薄，乌三写而成马，存岂真存？”明末

另一重要的禅者，也就是博山的师弟永觉元贤，

称赞博山慎于得人的言辞曰，“愚按博山之言若

此，可谓真实为大法者也。今其嗣虽少，而世犹

仰之如麟如凤。视近日之妄授非人反辱先宗者，

又奚啻霄壤哉！”⑤ 博山的少嗣以致于所谓 “似

为缺嗣”⑥，非但不使其道中绝，反而可谓 “今

其道在天下如杲日当空，凡横目之民孰不瞻其休

光，承其照映。”⑦

考之博山下宗宝道独一系在明末清初的藩衍

现象，我们可以说，博山注重实际、不务虚承的

缜密宗风，切实而深远地影响着其人教化下的宗

徒。这使得曹洞宗在明末清初得以蓬勃发展，出

现象天然函
!

这样有三十年影不出山之志、影响

岭南数百年间禅佛教记忆的高僧大德，象千山剩

人这样历经国难、远发辽沈，犹不忘将禅源一滴

常润塞下、称佛出世的佛门奇士，更出现阿字今

无、澹归今释、诃衍今摩等所谓 “十今”之杰。

噫！师之典型，岂可隐而不彰也哉！

（责任编辑　胡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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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卷３，见 《碯续藏经》卷７２，页
２５０。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天然的弟子比如澹归今释，也

多不愿轻易开堂说法或为方丈。

⑥⑦　 《为霖禅师旅泊庵稿》卷４，见 《碯续藏经》卷

７２，页７０７；页７０７；页７０７－７０８。
《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卷２３，见 《碯续藏经》卷 ７３，

页３２７。
《永觉元贤禅师广录》卷３０，见 《碯续藏经》卷 ７２，

页５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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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佛教的伦理意蕴

蒋九愚　王菁菁

【摘要】人间佛教关注的重点是 “人生”和 “人间”，不像传统佛教主要关注的是 “人死”和 “天间”。人间佛教的伦

理关怀首先表现在它对传统佛教之 “死鬼化”、“天神化”的批评上。在修行实践中，人间佛教的伦理关怀主要表现为

更加重视五戒、十善和以慈悲为本的大乘菩萨道。学佛是道德的实践，道德的根源在慈悲，慈悲是人间佛教的基本道

德规范，它所蕴涵的道德价值具有相当的普适性。五戒、十善和慈悲的道德规范，都是以缘起性空的般若智慧为根本

基础，从而使得佛教的慈悲行为与世间的仁爱行为相区别，使得人间佛教的修持规范、伦理关怀具有佛教道德的自身

特色。

【关键词】人间佛教；大乘菩萨道；慈悲；伦理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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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佛教 （或人生佛教）这一名词，由近代

太虚大师 （１８８９—１９４７）根据契理契机的佛法原
则，以一种历史自觉的形式首先提出。中国佛教

发展到明清时代，特别是近代，佛教自身所存在

的诸多弊端如背离时代的厌世性格、日益迷信

化、僧尼素质普遍低劣等，充分暴露在世人面

前。传统中国佛教从整体上无法适应崇尚科学、

理性和现实人生的时代要求，并开始受到社会知

识阶层的普遍批判和社会政府的实践打击。为了

佛教的生存和发展，为了充分彰显佛陀关怀众生

的宗教本怀，倡导注重人生、注重今生、关怀人

间现实的人间佛教理念，由太虚首先以时代自觉

的形式加以提倡。

由太虚所倡导的人间佛教运动，是基于中国

佛教之弊病和时代之要求，是继惠能 “六祖革

命”以来，中国佛教史上又一次重大革新，它奠

定了２０世纪和２１世纪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在
台湾，印顺法师 （１９０６—２００５）在续承太虚思想
的基础上，对人间佛教理论作了全面、系统、深

入的阐释，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了太虚的人间佛教

理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以佛光山、法鼓山、
慈济功德会等为代表的台湾人间佛教的迅猛发

展，即以太虚、印顺的人间佛教理论为指导。在

大陆，赵朴初居士 （１９０７—２０００）不仅在理论上

而且在实践上积极推动了大陆人间佛教的稳步发

展。坚持人间佛教的发展道路，实现传统佛教向

现代佛教的转变，成为自太虚以来当代中国佛教

发展的主流和共识。从相当意义上讲，以实现佛

教人间化、人生化、现代化为主旨的人间佛教运

动，集中体现了佛教自觉适应世俗社会、关怀今

世今生的伦理精神。

一

人间佛教关注的重点是 “人生”和 “人

间”，不像传统佛教主要关注的是 “人死”和

“天间”，这使得人间佛教的伦理关怀显得比传统

佛教更加明显。伦理的要求是注重对人生、人间

的关注和现实社会的关怀，现实社会是伦理得以

生存和展开的基础。批评传统佛教之 “死鬼化”、

“天神化”，推动传统佛教向人间化和人生化的方

向发展，正是人间佛教之伦理关怀得以展开的社

会基础和逻辑前提。

传统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愈来愈远离人间、

人生，成为一种 “死鬼佛教”、“天神佛教”。太

虚在反省和批评中国传统佛教之流弊时，说 “向

来的佛法，可以分为 ‘死的佛教’与 ‘鬼的佛

教’”①。中国传统佛教之最大弊病在于 “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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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哲学》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和 “重鬼”，忽视了 “重生”和 “重人”，故太

虚特提示 “人生”以对治 “死鬼”。太虚说：

“‘人生佛学’者，当暂置 ‘天’、‘鬼’等于不

论。且从 ‘人生’求其完成以至于发达为超人

生、超超人生，洗除一切近于 ‘天教’、‘鬼教’

等迷信。”① 印顺提倡人间佛教，是在太虚对治

佛教死鬼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治佛教天神化：

“中国佛教，一般专重死与鬼，太虚大师特提示

人生佛教以为对治。然佛法以人为本，也不应天

化、神化。不是鬼教，不是 （天）神教，非鬼化

非神化的人间佛教，才能阐明佛法的真意义。”②

《增一阿含经·等见品》云： “诸佛世尊，

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这表明，佛并

不是什么天神、天使，他是人间的觉悟者，是在

人间修行成佛的。只有生在人间，才能受持佛

法，体悟真理而获得正觉的自在解脱，所以说

“人身难得”。在释尊时代，依印度人和一般神教

者的看法，天上是光明的、洁净的、喜乐的，而

人间充满了黑暗、罪恶和痛苦。释尊创立佛教，

提出 “佛出人间”、 “人身难得”的见地，旨在

反对当时的有神教，把人们的眼光从 “天间”拉

到 “人间”，强调理智的正觉，解脱的自由和人

生的价值，是在现实的人间，而不在虚无缥渺的

天上。这正突显了原始佛陀伦理关怀的起点依然

是 “人间”而不是 “天间”。惟有把眼光重点放

在现实的人间社会，佛教的伦理意义才能得到真

正的彰显。《阿含经》是早期佛教的基本经典，

其基本理论是四谛、八正道、五蕴、十二因缘、

善恶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但明确包含 “佛出

人间”的思想。印顺对 《阿含经》有深刻研究，

他从 “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释尊所言的 “我今

亦是人数”等经典论据出发，强调指出：“体现

真理而解脱成佛，不是什么神鬼或天使，是由人

修行成就的。惟有生在人间，才能禀受佛法，体

悟真理而得正觉的自在，这是 《阿含经》的深

义。”③太虚在 《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中指

出：“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

神做鬼。”他认为，理想的佛陀也只是 “人”而

不是 “神”， “佛只是从实践生活里彻底悟透了

‘宇宙真理’的一位圣哲”④。显然，佛只是人间

的 “人”，而不是天间的 “神”。太虚、印顺等

人所提倡的人间佛教，符合佛教经典的基本精

神，体现了佛陀对人间社会的伦理关怀。

《增一阿含经·等见品》云 “人间于天则是

善处”，人间不但不应该离开，反而成为天神们

向往的乐土。诸佛皆在人间成佛，而不在天上成

佛，人间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佛经将一切有

情众分为五趣：天、人、畜生、饿鬼、地狱。按

一般宗教见解，五趣之中，天上最好，地狱最

苦。向往天堂，怕堕地狱，是他们宣扬的见解。

然而，佛法的独到之处，却以为人间最好，人身

难得，人间是天神的向往之地。人间的殊胜之处

在哪里？第一，从环境来看，天上太乐，畜生、

饿鬼、地狱太苦。太乐容易堕落，太苦也无力追

求真理与自由，而人间苦乐参半，知苦而能厌

苦，有时间去考虑参究，才是体悟真理和实现自

由的道场。第二，在五趣中，惟有人趣有惭愧

心，能自觉到自己的不足，能发心向上。第三，

人具有智慧，而畜生、饿鬼、地狱三趣是缺乏智

慧的，主要靠天生的本能而活动。人不但有世俗

的智慧，用来相对地改善环境和身心，而且有更

高的般若智慧，用来探求宇宙人生的实相，追求

人生的终极解脱。第四，人具有坚强的意志，人

类为了达到某种目标，能堪忍极大的苦难，甚至

连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勇猛精进的精

神，胜过天上、也胜过三恶趣的众生。人一旦接

受佛法的引导，就能不断趋向自利利他的事业，

直到福慧圆满的究竟解脱。在五趣中，惟有人最

具有 “梵行胜”、“忆念胜”和 “勇猛胜”，惟有

人类才能住持佛法，修学佛法。《四十华严》卷

１２云：“一切贤圣道果，皆依于人而能修证。”
印顺说：“真正的佛教，是人间的，惟有人

间的佛教，才能表现出佛法的真义。所以，我们

应继承 ‘人生佛教’的真义，来发扬人间的佛教。

我们首先应记着：在无边佛法中，人间佛教是根本

而最精要的，究竟彻底而又最适应现代机宜的。”⑤

佛教的人间化、人生化，是佛教五戒、十善和慈

悲的伦理精神得以真正贯彻、落实的前提。

二

在修行实践中，人间佛教的伦理关怀表现为

更加突出 “五戒”、 “十善”的伦理规范。赵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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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佛教的伦理意蕴

初说：“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是五戒、十善。”①

佛教可分为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

乘 （佛乘）。人间佛教在实践上突出的是最能关

怀现实人生的，以 “五戒”、 “十善”为主要内

容的人乘正法。 “五戒”指：不杀生、不偷盗、

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指：不杀生、

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

绮语、不贪欲、不恚、不邪见。十善是佛教人

乘正法的伦理要求，也是世间人伦道德的基本要

求。要 “成佛”，得首先 “成人”，没有世间完

善的 “人格”，哪有出世超绝的 “佛格”？先修

五戒、十善的人乘正法，以人间凡夫之身，发心

学菩萨行。太虚说：“以大乘初步的十善行佛学，

先完成人生应有的善行，开展为有组织有纪律的

大乘社会生活。再渐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

地的佛学，发达人性中潜有的德能。重重进化，

以至于圆满福慧的无上正觉。”② 印顺也说：“十

善，本是人乘的正法。初学菩萨而着重于十善

业，即以人身学菩萨道的正宗。太虚大师宣说的

‘人生佛教’即重于此。”③ 赵朴初更是明确地强

调，成佛先从做人起，“大乘佛教是说一切众生

都能成佛，但成佛必需先要做个好人，做个清白

正直的人，要在做好人的基础上才能学佛成佛。

这就是释迦佛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

净其意，是诸佛教’”④。

人间佛教不仅强调 “自利”的五戒、十善的

人乘正法，也强调 “利他”的 “六度”、 “四

摄”、“四无量心”。人间佛教属于以慈悲为本、

以利他为重的大乘菩萨道，不同于急求自证、急

了生死的小乘佛教。大乘菩萨行是人间佛教的核

心，而五戒、十善的人乘正法是初学大乘菩萨行

的基础。大乘菩萨行的根本精神是利他的慈悲精

神。六度 （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智

慧）、四摄 （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四无

量心 （慈、悲、喜、舍），集中体现了大乘菩萨

道的慈悲精神。慈是给众生以利益、快乐；悲是

拔除众生痛苦，解除众生的生死根本；喜是见众

生离苦得乐而欢喜，视众生的快乐如同自己的一

样；舍是怨亲平等，不忆念众生对于自己的恩怨

而分
&

爱恶。布施，主要指财施 （指施财物于众

生）、法施 （施佛法于众生，令其起亲爱之心而

依附菩萨受道）和无畏施 （施正法于众生，令其

从忧怖苦恼中摆脱出来）。爱语，是依众生的根

性而善言慰语；利行，是行身口意善行，利益众

生；同事，是亲近众生、与众生同甘共苦。 “慈

悲，是佛法的根本，佛菩萨的心髓。”⑤ 人间佛

教强调的是大乘菩萨道，不等于声闻乘，声闻人

急求自证，了脱生死，而菩萨以慈悲为本，以利

他为重。印顺说：“不重悲愿，不集利他的种种

功德，一心一意的自利，以为能速疾成佛，这真

是可悲的大乘真精神的没落！”⑥ 赵朴初明确地

将五戒十善和菩萨行统一起来，作为人间佛教的

主要内容。他说：“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是五戒、

十善和六度、四摄，前者着重在净化自己的身

心，后者着重在利益社会人群。”⑦ 人间佛教是

自利与利他的统一，“只有利他才能自利，这就

是菩萨以救度众生为自救的辩证目的”⑧。

印顺说：“学佛是道德的实践”⑨，“道德的

根源在慈悲，这是不可能变动的；没有慈悲，即

是不道德或非道德的”瑏瑠。慈悲是大乘佛教、人

间佛教的基本道德规范，慈悲所蕴涵的道德价值

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儒家的仁爱、基督教的博

爱、墨家的兼爱等道德思想，都与佛教的慈悲精

神相似、相通。在人间佛教看来，慈悲是 “一般

的道德”，所谓 “一般道德”，是指慈悲所具有

的普遍的道德价值，适用于一切宗教、一切民

族、一切阶级、一切时代。印顺说： “慈与悲，

佛法中小小有差
&

。希望他人得到快乐，帮助他

人得到快乐，这是慈心慈行。希望他离去苦痛，

帮助他解除苦痛，这是悲心悲行。一般人的慈

悲，虽与佛法所说的大慈悲，不完全相合，但这

是深度与阔度的不同，论性质还是共通的。一切

的道德心行，都以此为本。”瑏瑡

人间佛教着力提倡的以五戒、十善为主要内

容的人乘正法和以慈悲为主要内容的大乘菩萨

道，具有道德规范的实践意义，契合世间伦理及其

“一般道德”，是人间佛教伦理关怀的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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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间佛教提倡的五戒、十善和慈悲，属于佛

教的 “一般道德”，一方面与世俗伦理、其他宗

教伦理精神，“论性质还是共通的”，另一方面，

人间佛教的修持规范、伦理精神，却具有 “佛化

道德的特色”、不共世间伦理的特质。印顺说：

“佛教所说的一般道德，与其他相通；惟有从般

若而流出的无漏德行，才是佛化的不共道德。道

德与真理慧浑融，表现出佛化道德的特色。”①

人间佛教的十善、慈悲，在外在规范上与世俗伦

理并无根本区别，但是在理论基础和精神旨趣上

却有着明显的差异。人间佛教的伦理关怀，不仅

仅是要求做个世间的好人、善人，而是要 “完成

宇宙人格最高峰的佛果”，因为佛法的本怀是出

离世间而成佛。太虚明确指出，提倡人间佛教并

不等于做一个世俗好人，“一般人或又误会成佛

只不过完成一般人的人格罢了，因而把佛教法低

陷到庸俗的人类生活中。……直接脱离或否定现

实人生固不可以，而绝对地去和世界一般人混在

一块儿，失去发达向上的菩萨行，致陷佛学于世

俗的人生范围内，尤为未善。必须不仅有平常做

人的标准德行 （人乘），而能依此更趋向大乘的

菩萨行，以完成宇宙人格最高峰的佛果”②。

人间佛教的大乘菩萨行所修的五戒、十善和

慈悲的道德规范，都是以缘起性空的般若智慧为

根本基础，这是体现佛化道德特色之处。世俗的

道德规范、慈善行为，往往是建立在 “我执”或

“私我”的基础上。人间佛教提倡的五戒、十善

和慈悲都必须建立在性空 “无我”的基础上，惟

有如此，才能有真正合乎大乘菩萨的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慈悲关怀。印顺说： “佛化的道德，

建立于般若———无我智的磐石；是破除私我扫荡

执见的特殊智慧。……这样的慈悲，似乎与儒者

的仁，耶教的爱相近，然这是无我的慈悲，实在

是大大的不同了。通达无我法性，发大慈悲心，

这是真情与圣智协调的统一心境；学佛的最高道

德，即从此而发现出来。”③

人间佛教提倡大乘菩萨的慈悲伦理精神，是

建立在一切皆空的般若智慧的基础上，从而使得

佛教的慈悲行为与儒家的仁爱行为相区别。在大

乘菩萨看来，慈悲与智慧是二而一的，两者始终

统一在一块，这是佛教伦理的特质之所在。“假

如只有慈悲，
'

有智慧，则无异于凡夫；只有智

慧，
'

有慈悲，那么这种智慧也就和小乘一样

了。所以菩萨应该是悲智一如；大乘法应该是慈

悲与智慧平等的。”④ 具体而言，人间佛教提倡

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基督宗教的博爱具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差别。第一，佛教的慈悲不受阶级的

限制，佛教慈悲的对象是包括一切平等的众生。

第二，佛教的慈悲没有偏私的狭隘性。儒家的仁

爱，往往建立在亲亲的血缘基础之上，有亲疏、

远近之差。基督宗教的博爱是建立在上帝恩典、

信仰得救的基础上，对于不信者或没有得到上帝

恩典的人，将永远堕落在地狱而受罚，因为人天

生就有原罪。第三，佛教的慈悲不但是情感的

爱，而且是透过理智而发动的。世间的一般宗

教，只讲信仰，这太偏向感情的爱而忽略理智；

而出世的小乘圣者，又偏重理智，缺乏救护的悲

心。佛把感情与理智，能合成一体，不偏向任何

一边，而达到悲智平等与究竟的最高峰，这才是

佛教慈悲的尊贵之处。

人间佛教的伦理关怀，既有与世间伦理、其

他宗教伦理相似、相契合的一面，但同时具有大

乘佛教伦理的自身特色。人间佛教在实现传统

“死鬼”佛教、 “天神”佛教向现代佛教转型过

程中，既契合了注重以人为本的时代机缘 （契

机），又坚持了佛教不共世间、出离世间的佛陀

本怀 （契理），坚持了 “契理契机”的佛法原

则。太虚说： “佛学有二大原则：一曰契真理，

二曰协时机。非契真理则失佛学之体，非协时机

则失佛学之用。”⑤ 人间佛教理念的提倡，推动

了中国佛教由传统佛教向现代佛教的转换，使佛

教在关怀众生、服务社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发

展，并作出了重要贡献。实践证明，中国佛教界

尤其是台湾佛教界，在推行人间佛教的过程中，

在佛教的社会化、大众化、现代化方面，在慈

善、救济、教育等社会伦理关怀方面，引起了社

会的广泛关注，赢得了更多的社会尊崇。台湾的

佛光山、慈济功德会等超大型道场的迅速崛起，

主要是因为星云、证严等领导者自觉落实了人间

佛教的理念，发扬了大乘菩萨的慈悲伦理精神。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８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印顺：《佛在人间》，第３２０页。
《太虚学术论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第１２４—１２５页。
印顺：《佛在人间》，第３１９页。
印顺： 《华雨集》第１册，台北：正闻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１１４页。
黄夏年主编：《太虚集》，第２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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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ＧＡ２《德意志意识形态》最新版 （２００４）概观

———陶伯特 “Ⅰ．费尔巴哈”章编辑思路批判 ［韩］郑文吉／著　赵　莉／译　１
'''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新解释

———关于望月清司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的译者解说 韩立新　１９
'''''''

符号政治经济学的 “革命”

———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 张一兵　２６
'''''''''''''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预先推定和希望

———恩斯特·布洛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贡献

［比利时］Ｅ曼德尔／著　金寿铁／译　３５
''''''''''''''''''''

析罗尔斯对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的回应 林进平　４２
''''''''''''''''

道德的博弈：一种伦理学的诠释 费尚军　４９
'''''''''''''''''''

化德性为规范：西方的理论尝试及其批评 童建军　刘光斌　５５
'''''''''''

对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历史考察

———以 《解放日报》为考察对象 许　冲　６０
''''''''''''''''''

中国文艺的现代转型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奠基性意义 罗嗣亮　黄寿松　６７
''''''''''''''



舍勒与康德，殊途同归：道德的善

［美］Ｍ．Ｓ．弗林斯／著　张任之　邱鹤飞／合译　７５
'''''''''''''''

康德对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中的 “存在”论题 陈艳波　８２
''''''

乌托邦和拓扑发生学

———比较康德的主体和海德格尔的此－在 包向飞　８８
'''''''''''''''

存在·心灵·价值

———布伦塔诺哲学疏论 郝亿春　９３
'''''''''''''''''''''''

道安佛学思想及其弥勒净土信仰 张　平　１０２
''''''''''''''''''

道教修道生活的忠与孝

———以初唐 “致拜君亲”论争为中心 吴　真　１１１
''''''''''''''''

博山无异元来家风之考察 陶垣如　１１７
'''''''''''''''''''''

人间佛教的伦理意蕴 蒋九愚　王菁菁　１２５
((((((((((((((((((((((

补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丛书出版 ２５
!!!!!!!!!!!!!!!!!!!!!!!!!

《追寻主体》一书简介 ４１
!!!!!!!!!!!!!!!!!!!!!!!!!!!!!!!!!

《为个性自由而斗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历史理论评述》一书简介 ４８
!!!!!!!!!!!!!

《实践的逻辑》一书简介 ７４
!!!!!!!!!!!!!!!!!!!!!!!!!!!!!!!!

《走向实践智慧———探寻实践哲学的新进路》一书简介 １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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